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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大量鮮見徵引的葡文原始文獻，考察了1836-1849年澳葡政府建制沿革的進程。

澳葡政府部門的建制源於葡萄牙憲政進程中產生的海外省體制，而非議事會原有權力的分割和

原有機構的轉化。歷經邊度和皮亞度兩任總督，葡萄牙海外屬地法令所確立的澳門省政府架構

基本搭建起來，然而，中國官員對澳門的有效管轄，決定了上述變化不過是葡人內部權力結

構的調整而已。在對澳門實施武力擴佔和殖民管治的所謂“亞馬留行動”產生實際效果、特

別是中國官員撤離澳門之後，作為葡萄牙海外屬地管理者的海外省政府，才成為了一種現實

存在。政府架構的搭建祇是政府體制的外在變化，而將政府權力置於地域管轄權基礎之上，

才是體制變化的實質性內涵。

引錱言  

治權的改變是鴉片戰爭後澳門歷史的最大變

化所在。此前，葡萄牙人在中華帝國體制內以內

部自治的方式生存了近三個世紀。鴉片戰爭後，

在英國割佔香港的背景下，葡萄牙政府改變了對

華政策，對澳門地區實施武力擴佔，實現了將澳

門獨立於中華帝國體制、納入其殖民管治體系的

政治目標。與此同時，澳葡當局逐步建立起了以

澳門總督為首、具有完整部門體系的海外省政府，

對整個澳門地區實施殖民管治。關於前一方面，

葡中學者，特別是阿馬拉爾 (Lia Arez Ferreira 
do Amaral)、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席爾瓦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黃慶華等人已經作出了相當精深的專門研究。(1) 相

比之下，對澳葡當局政府機構建制的沿革及其具

體施政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早在1888年，本多 達 佛蘭薩 (Bento da 
França) 在其選編的《澳門歷史資料》一書中，
提到了1834年安德那總督解散議事會，1844年9
月20日敕令組建澳門帝汶梭羅省，1845年11月20
日敕令宣佈澳門為自由港，1849年3月亞馬留驅
逐澳門的中國海關，接着從佔領並設防氹仔島、

禁止中國官員對葡萄牙船發號施令、在牆界與關

閘之間修建馬路、取消對葡萄牙商船的丈抽、廢

除澳葡額船的規定、將澳城華人納入其管轄權，

並向華人徵稅等方面歸納了所謂“亞馬留行動”

的內容，最後強調了向華人徵收各種租稅對於實

現葡萄牙在澳領土管轄權的重要性，稱讚亞馬留

收回了葡萄牙人的自主權，但未對亞馬留政府時

期的體制建設和施政措施進行闡述。兩年後，他

在所著《澳門》一書中，簡要而靜態地描述了澳

門政府的行政機構與軍事建制，但缺少對各部門

源流的考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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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阿馬拉爾 (Lia Arez Ferreira do 
Amaral) 出版了研究亞馬留總督的專著《亞馬留
政府的意義》。整部書稿從鎮壓快艇暴動、擴張

地界、司法改革、進佔氹仔島、對華人徵稅、驅

逐關部行臺、剝奪華官管轄權等方面詳細研究了

亞馬留政府實現澳門管治權的過程，但對其在澳

門施政的體制建制和具體措施，缺少專門而具體

的闡述。(3)

葡萄牙海外政治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所教授

林安當 (António da Silveira Rego) 所著《19世紀
的葡萄牙海外屬地 (1834-1910)》是整體研究葡
萄牙海外省的專著。書中述及1844年9月20日澳
門省的組建，議事公局向市政機構的演變，亞馬

留開闢新稅源、鎮壓快艇暴動、勒令華人遷墳、

終止華官在澳城的管轄權、軍事佔領氹仔島等活

動，但對於澳葡當局政府機構的建制沿革沒有作

出具體的考述。(4)

由葡萄牙著名史學家瑪爾克斯主編的《葡萄

牙人在遠東的歷史》卷三設有“行政機構”專

章。作者布拉格 (Paulo Drumond Braga) 首先勾
勒了葡萄牙憲政第一階段對海外屬地的規定，中

央政府和海外省總督的特殊情況立法權。接着分

析了1844年澳門帝汶梭羅省組建的緣起，描述了
總督和判事官權力加強和議事會權力削弱的發展

趨勢，提到了澳門省公物會和按察司衙門，注意

到1847年敕令將理事官署從議事公局中分出而轉
歸總督的決定。除此之外，對早期澳葡政府機構

建制未做具體考察。(5)

席爾瓦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所著《澳
門邁向現代：亞馬留與葡萄牙主權在澳門的建立 

(1841-1853)》一書，對1841-1853年間澳門歷史
以及葡中關係史進行了頗為翔實的研究。書中對

澳葡當局政府體系的建立有一定的涉及，如第二

章討論了1844年敕令所規定的改變及其推行中所
遇到的問題，第六章述及公鈔會公所的組成，第

七章述及律政司、總督副官、輔政司、船政官等

官職，第八章對議事公局的演變詳加討論，並對

理事官署的建立有所考述。然而，正如其標題所

表示的那樣，該書的重點仍然是闡述葡萄牙確立

澳門管治權的過程和影響，對澳葡當局政府架構

之建制沿革未作全面系統具體的考察。(6)

中國學者較早論述澳門殖民政府架構演變的

是吳志良博士。其在博士論文《生存之道：論澳

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中提到了1836年葡萄牙
的司法改革，指出了議事會的衰落，考述了“華

務檢察官署”和華政衙門的形成，概述了1844年
9月20日敕令的主要內容。然後重點從“徵稅”、 
“佔地”和“逐關”三個方面論述了亞馬留在澳

殖民政策的推行，但未具體考述亞馬留時期澳葡

殖民政府架構的建制沿革。(7)

澳門回歸後，澳門史研究向縱深發展，澳葡

殖民政府架構的建制與沿革受到較多關注。2003
年，葉農博士發表〈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構

的形成與演變〉一文，以吳志良博士的研究為基

礎，探討了自葡人入居澳門迄1877年澳葡殖民
政府機構的形成與演變。文中利用《中國叢報》

中的有關記載，對邊度、皮亞度和亞馬留三位總

督任內澳葡政府機構的設置情況進行了考述和分

析。(8) 此文為我國學者較早以專文探討早期澳葡

殖民政府建制沿革的研究成果，在學術選題的開

拓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上述所作梳理顯示，中外學者對澳葡當局早

期政府架構的建制沿革雖多有涉及，但未見依照

葡萄牙海外省法令的安排，對澳葡政府機構主要

部門設置的具體進程加以研究，導致對政治架構

沿革進程的描述流於模糊，甚至存在一些混亂。

有鑑於此，本文擬從葡萄牙憲政進程出發，對照

葡萄牙海外省法令的預設，依據葡語原始文獻，

尤其是較多直接記載澳葡殖民管治實施進程的

《澳門憲報》(9) 中的文獻，對各部門的設置和

運作進行個案考察，確定部門設置的時序，澄清

職銜與機構、古今名稱等方面的混淆，梳理新設

部門的源流關係，揭示法律文本與實際進程的差

異，分析澳葡政府架構演變的實質內涵。本文作

者希望以下的論述有助於上述問題的澄清和相關

研究的深化。

01-RCC98-9_doi.indd   2 13/12/2016   15:35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3 文 化 雜 誌 2016

歷

史

年
澳
葡
政
府
機
構
建
制
沿
革
考
論

1836-1849

葡萄牙憲政進程與海外省體制

澳葡政府架構的早期演變，源自葡萄牙憲政

進程中海外省司法行政體制建設的立法活動。因

此，考察憲政進程與海外省體制的誕生，便成為

本項研究的起點。

一、早期憲政的一體化原則

1820年8月4日，在法國革命影響下，葡萄牙
爆發了自由派革命。作為革命勝利的結果，1822
年9月23日誕生了葡萄牙歷史上的首部憲法 ——
《1822年憲法》(A Constituição de 1822)。該憲法
第二十條規定葡萄牙國家領土包括下列部分：

在歐洲，葡萄牙王國 [⋯⋯]、阿爾加維

王國、近海島嶼馬德拉群島、聖港島和亞速

爾群島；

在美洲，巴西王國 [⋯⋯] 及其附近島嶼；

在西非，比索－卡謝烏；米納海岸的阿茹

達堡、安哥拉、本格拉及其屬地、卡賓達－莫

倫博、佛得角群島、聖托美－普林西比島及其

屬地；在東非海岸，莫桑比克、塞納-馬恩省

河、索法拉、伊尼揚巴內、克利馬內和德爾加

杜角群島；

在亞洲，薩爾賽特、巴爾迪茲、果阿、達

曼、第烏，以及澳門、帝汶島、梭羅島諸居留

地(os estabelecimentos de Macau e das Ilhas de 
Solor e Timor)。(10)

這部憲法宣佈葡萄牙王室在美洲、非洲和亞

洲的海外屬地為葡萄牙領土，但是，除了在巴西

設立一個特別法庭和一個行政權力代表處、海外

屬地議會代表選區設立及會議召開 (11) 等規定外，

沒有對海外屬地的政治體制和管理制度作出專門

的安排；而是堅持“宗主國與海外屬地之間的完

全一致性”(12)，“將一個統一的憲法使用於整個

葡萄牙領土”，“ 地區和市區的行政、經濟管理

權，在本土和海外也是完全一致的”(13)。

1826年3月10日若昂六世 (D. João VI) 逝世
後，其長子、巴西皇帝佩德羅 (Pedro) 被擁戴為葡
萄牙國王。佩德羅在參考1824年巴西憲法、1814
年法國憲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一部憲章 ——

《1826年憲章》。從其中第二條對葡萄牙國家領
土組成部分的規定來看，除了巴西於1822年9月宣
佈獨立而不再列入外，《1826年憲章》完全承襲
了《1822年憲法》的規定，明確地將海外屬地視
為葡萄牙的領土。(14)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1826
年憲章》完全遵循了《1822年憲法》的一體化體
制 (sistema de integração)，其中找不到任何旨在
確定海外省專門體制的規則。(15)

《1826年憲章》實施後，國內局勢依然動
盪，但對國家機構的改革和公共管理的制度建

設卻並未停滯。(16) 1832年5月16日，葡萄牙王室
發佈敕令，將國家劃分為省 (províncias)、地區 
(comarcas) 和市政區 (concelhos) (第一條)。不
論在宗主國還是在海外屬地，每個省都由一位名

為“省長”(Prefeito) (第四條)、由國王任命(第
六條) 的首領管理。與省長一道，每省設有一個

省委員會 (Junta Geral de Província)，以維護人
民的利益和進行財務檢查(第七條)。省長祇負責

行政，不得參與司法、監察等權力機關 (第三十

條) (1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敕令對葡萄

牙領土管理體制的安排，依然延續了《1822年憲
法》以來的內外一體化原則，所確立的體制在宗

主國和海外屬地同樣適用。

從《1822年憲法》到《1826年憲章》，葡萄
牙國家賦予了海外屬地作為葡萄牙領土組成部分

的憲法地位，並且施行內外無異的一體化的管理

體制，而1832年5月16日敕令決定推行宗主國與
海外屬地一體化的政區劃分和政府體制。這些法

律宣示，反映了葡萄牙對海外屬地加強統治的政

治意圖。然而，海外屬地不僅地域分散，而且歷

史類型各異，如此高度一體化的制度難以實現有

效的管理。於是，1833年6月28日頒佈了規範行
政和司法管理的敕令，其第十一條規定：“將頒

佈一道特別的敕令對海外屬地省份的劃分作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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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以取代現存的劃分。”(18) 因此，按照憲法

原則，參照本土政體，制定適合於海外屬地的專

門體制和管理制度，成為實現對海外屬地管理的

必由之路。

二、海外省的組建

1836年9月，九月黨人推翻政府，宣佈廢除
《1826年憲章》，主張恢復《1822年憲法》。在
此背景下，1836年12月7日，海事暨海外事務國
務秘書卡斯特羅 (António Manoel Lopes Vieira 
de Castro) 提交報告，闡述了以法令確定海外各
省 (As Provincias Ultramarinas) 管理體制的必要
性，並提呈了建立“省政府”的法令草案。(19) 瑪

麗女王採納了他的草案，頒佈王室敕令，決定在

非洲和亞洲的葡萄牙屬地建立海外省，並對各個

海外省政府的基本建制做了安排。

該敕令決定，葡萄牙在非洲的屬地組建三個

省政府 (Governos geraes) 和一個特別政府 (um 
particular)：佛得角 (Cabo Verde) 省政府，由佛
得角群島 (Archipelago deste nome) 和位於幾內亞
海岸 (Costa de Guiné) 的地方及其附屬地構成；
安哥拉省政府 (Angola)，由安哥拉王國 (Reino 
deste nome)、本蓋拉 (Bengiella) 以及葡萄牙王
室在南部西非 (Africa Occidental Austral) 擁有
的所有地方構成；莫桑比克 (Moçambique) 省政
府，包括葡萄牙王室在非洲東部 (Africa Oriental) 
的屬地；聖托美島和普林西比島 (As Ilhas de S. 
Tomé e Principe) 聯合組成一個特別政府 (Governo 
particular)，包括聖若昂 巴布蒂斯達 德 阿茹

達要塞 (o Forte de S. João Baptista de Ajudá) (第
一條)。葡萄牙在亞洲的屬地組成一個省政府，名

為“印度邦”(Estado da India) (第二條)。帝汶和
梭洛 (o Governo de Timor e Solor) 暫時從屬於澳
門總督 (o Governador de Macáu) (第十八條)。

每個省政府設一個總督 (Governador geral)，
領導所有在此設立的以任何名稱命名的政府部門 

(Authoridades)。總督應始終從有從政經驗的人中
挑選出。總督享有授予省長 (Capitaes Generaes) 
的榮譽，其薪水將在本敕令的附表中加以規定，

並獲得一份額外津貼以供往返開銷之用 (第四

條)。總督同時具備行政和軍事上的管轄權 (as 
attribuições administrativas e militares)，但絕對不得
直接或間接干預司法事務 (os negosios judiciaes)。
總督的管理職責及其與 Juntas Districto 的關係遵
行1835年7月18日敕令的規定；省政府的軍事權
力遵行對王國各省省長通行之法令的規定 (第五

條)。

與總督一起，設一個政府委員會 (Conselho do 
Governo)，組成人員包括司法、軍事、財稅、教
會等部門的首領，以及由總督從省委員會 (Juntas 
Provinciaes) 得票最多的四名成員中挑選的兩名委
員(第六條)。當總督因故不能到場時，將由政府

委員會代替其履行職責，由任命最早的成員主持

工作(第七條)。總督對任何重要事務作出裁決都必

須聽取政府委員的意見，但是，總督並非必須遵循

或者採納它的表決 (voto) 或決定 (deliberação)；如
果命令與多數人意見一致，即按照下列格式加以

公佈：“本總督經政府委員會同意現做出如下決

定”(O Governador geral em Conselho determina 
o seguinte) (第八條)。如果提交政府委員會討論的
事務涉及其中的某位成員，則該成員不得出席會

議(第九條)。政府委員會的每位成員，應在同樣的

時間寄送他們對於國家現狀的觀察，提出可以改

進的建議，尤其是認為應該提請海外部 (Secretario 
d’Estado da Repartição do Ultramar) 注意的事項(第
十五條)。總督可召集任何辦事公正、聰明的市民

到公會，討論最新的法律，下令部分或全部實施

可實行的法律 (Lei) 和法令 (Decreto)，並立刻向
政府報告針對各省情況所採取的措施的理由 (第

十六條)。

每個省政府設立一個秘書長 (Secretario geral)，
此外，還應給他添加別的官員以便處理相關秘書

的公文。預算中應該包括這筆不可缺少的開銷。

秘書長每年獲得一筆由附表所規定的薪水(第十

條) (20)。

同日頒佈的司法敕令規定，在果阿設立中級

法院 (Relação)，由三名中級法院法官、一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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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員、一名會計、二名低級職員、二名衙役、一

名王室任命的中級檢察官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 組成；下轄三個法區 (Comarca)，每
個法區設一名法區法官 (Juiz de Direito)、三名
書記員、一名會計、數名衙役、一名初級檢察官 

(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最
高軍事法庭由一名高級軍官、五名其它級別的軍

官和一名中級法院法官組成(第條)。

在達曼和第烏要塞，各設一名由中級法院

任命的法官，審定價值不過100歇勒芬的案件並
行使法區法官的其它職責；在澳門，設一名法區

法官 (Juiz de Direito de Macáo，澳葡當局漢譯為          
“按察使司”)，行使原判事官的職權，在民事案

件中公開進行一切審理活動，在刑事案件中，起

訴之後的活動也應予以公開 (第二十條)；澳門的

司法委員會 (Junta de Justiça，澳葡當局漢譯為   
“讞局”) 繼續存在，公開進行證人質詢和訴訟的

所有其它活動 (第二十一條)；在帝汶和梭羅，繼

續實行迄今為止的有關司法事務的做法 (第二十二

條)；在莫桑比克，設一名地區法官，行使原王室

法官 (Ouvidor) 的職責。法區法官和司法委員會須
遵循本敕令第二十條和二十一條的規定。(21)

1837年1月16日敕令決定，每個海外省重新設
立一度被取消的財政委員會 (Juntas de Fazendas)，
由各省總督充任主席，其他委員包括：(在印度) 

果阿中級法院主席，(在其它省) 省會法院法官，

王室代表或其代理人(充當檢察官的角色)，本會

司庫和書吏。(22)

至此我們看到，在九月黨人的推動下，葡萄

牙王室利用憲法所賦予的緊急情況立法權，頒佈

了一批專門針對海外屬地的法令，基本確立了基

於宗主國的地方管理體制但又並非完全照搬的海

外省政府體制。以此為開端，隨着君主立憲政體

在葡萄牙的鞏固，葡萄牙憲政進程由根本法邁向

普通立法 (Legislação Ordinária)，與領土管理體
制有關的普通立法相繼出臺，海外省立法亦隨之

不斷獲得豐富和發展，構成葡萄牙法律體系內一

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1838年憲法與1852年憲法補充規定
隨着形勢的發展，考慮到貫徹《1822年憲

法》面臨的實際困難，九月黨人控制的立憲議會

着手制定並通過一部以憲法和憲章綜合為基礎的

新的憲法。1838年3月20日，新的憲法獲得通過，是
為《1838年憲法》(A Constituição de 1838)。動盪中
頻繁發生的改憲運動，似乎並未阻止葡萄牙憲政

進程的發展。其重要表現之一即是，《1838年憲
法》增設“海外省”(Das Provincias Ultramarinas) 
專篇，對海外省的立法事項作出專門規定。其第

十篇 (獨章) 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

各海外省可採用適合自身情況要求的專門

法律進行管理。

第一款，議會 (as Côrtes) 休會期間，中央

政府 (O Governo) 可在徵得部長會議 (Conselho 
de Ministros) 同意後頒佈應對任何一個海外省

的緊急情況所必需的法令。

第 二 款 ， 同 樣 ， 某 海 外 省 的 總 督 

(Governador Geral) 在徵得總督公會 (Conselho 
do Governo) 同意後，可採取應對來不及等到

議會和行政機關 (o poder executivo) 作出決定

之緊急情況所必需的措施。

第三款，在上述兩種情況下，議會一旦

開會，政府應即刻將所採取的決定呈報給議

會。(23)

首先，這條規定肯定了自1836年以來由海事
海外部提交草案、由王室發佈敕令對海外省的政

體作出專門規定的立法活動，意味着宗主國與海

外屬地高度一體化的立憲原則發生了部分的改

變。其次，該憲法以“緊急情況立法權”的形

式，賦予了中央政府對海外省的部分立法權，甚

至給予海外省總督頒佈立法性法規的權力，由此

形成了海外省立法的三條途徑：議會、王室和總

督。總之，《1838年憲法》增設“海外省”標誌
着葡萄牙憲政進程的一個重要變化。

《1838年憲法》的頒佈實施，並沒有結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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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局勢的動盪局面。1842年1月，憲章派發起暴
動，並於同年2月10日宣佈廢除憲法，恢復實施
《1826年憲章》。1842-1846年間，新政府推行
了一系列改革計劃，涉及國家體制的多個領域，

卻並不含有為海外省專門立法的規定，但是，王

室仍然制定了一些針對海外省的法令，繼續推進

海外省政治體制和司法管理的改革 (24)。由此可

見，雖然《1838憲法》被廢除了，但是，其第一
百三十七條對海外省緊急情況立法權的規定，卻

並未隨着憲法的廢除而失效。歷史進程顯示，以

專門的法令體系構建和改善海外省的政治體制，

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正因為如此，《1838
年憲法》的這條規定，被作為十六條補充條款

之一寫進了《1852年對憲章的補充規定》(Acto 
Addicional à Carta Constitucional da Monarchia 
de 5 de Julho de 1852，澳葡當局漢譯為“大西洋
國新增國政律典”)。(25)

在葡萄牙早期憲政進程中先後誕生的三部憲

法，均賦予海外屬地以葡萄牙領土的憲法地位，

並制定一體化的體制加以管理。隨着葡萄牙憲

政進程由根本法 (憲法) 向普通立法 (Legislação 
Ordinária) 的演進，自1836年起陸續制定了專門針
對海外省行政司法改革的法令，《1838年憲章》
和《1852年對憲章的補充規定》確認了政府與海
外省總督的“緊急情況立法權”並肯定了1836年
敕令以來各項法令所建立的海外省管理體制的合

法性。葡萄牙憲政進程中產生的海外省體制，構

成了本文所論澳葡政府機構沿革的邏輯前提和法

理依據。

澳葡政府機構之初建

1836年12月7日敕令尚未單獨提到澳門，而是
將澳門包括在葡屬印度省內，同時規定帝汶和梭

羅暫時從屬於澳門總督；而同日頒佈的司法敕令

則確認了法區法官 (澳葡當局後來漢譯為“按察

司”) 和司法委員會 (澳葡當局漢譯為“讞局”)

在澳門的設立。

一、1836-1844年間澳葡權力機構的演變
當1836年12月7日兩道敕令頒佈時，晏德那 

(Bernardo José de Sousa Soares de Andrea) 總督
的任期幾近結束，因此，我們主要看在接下來的

邊度 (Adriã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 總督時期 
(1837年3月22日至1843年10月3日) 和皮亞度 (José 
Gregório Pegado) 總督任期的第一年 (1843年10
月3日至1844年9月20日) 間澳門葡人權力結構所
發生的變化。

第一，遵照1836年12月7日敕令的規定，自
1838年9月5日起，在澳門以葡文出版《澳門憲
報》(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e Macao)。澳門
總督開始以“澳門市及其屬地總督”(Governador 
de Macao e as suas dependentes) 的頭銜在該報
簽發決定和通告。(26) 1838年 10月 3日，邊度
總督制定了一個〈澳門市及澳門港治安章程〉

(Regulamento da Policia para a Cidadde, e Porto de 
Macao)，10月24日簽署的 “訓令”(Portaria)，
對其加以補充，後該章程全文連載於《澳門憲

報》。(27) 1841年3月3日王室敕令核准了這個
章程。 (28) 章程中設立了城市員警 (Policia da 
Cidade) 和港口員警 (Policia do Porto)，即是後
來的巡捕兵營 (Corpo da policia) 和水師巡捕所 
(Policia do Porto)。代理副官開始以“政府軍事
指揮部”(Quartel do Governo) 的名義在《澳門憲
報》發佈有關軍事方面的命令和決定。(29) 1838年
9月30日，西蒙斯 (Miguel Pereira Simoens) 以政府秘
書 (O Secretario) 名義發佈公函，落款為：“Secretaria 
do Governo de Macao” (30)。“Secretaria do Governo 
de Macao” 和 “O Secretario” 即後來的輔政司署
和輔政司。

第二，議事會演變為市政機構。1837年，
澳門總督邊度將一直以來“權力巨大的議事

會”(todo poderoso Leal Senado) 等同為純粹的市
政機構 (equipara a mera camara municipal) (31)。1838
年7月13日，按照葡印總督指示，代理按察司戈梅
斯 (João Baptista Gomes) 召集被解散的原議事會
成員，選舉產生了1839-1840年度議事會成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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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官貝爾納多 戈梅斯 德 萊莫斯 (Bernardo 
Gomes de Lemos)、安東尼奧 若阿金 科特拉 

(António Joaquim Cortella)；委嚟哆若昂 若澤

維艾拉 (João Jozé Vieira)、菲力浦 若澤 德

佛雷達斯 (Felippe Jozé de Freitas)、若澤 維森

特 若熱 (Jozé Vicente Jorge)；理事官佛朗西斯
科 若澤 德 派瓦 (Francisco Jozé de Paiva)，
司庫安東尼奧 維森特 科特拉 (António Vicente 
Cortella)。(32) 顯然，議事會仍然保持原有的組織

結構。值得注意的是，總督和按察司經常出席會

議，與議事會成員一起討論有關職位任免、財政

開支等事務，會議所形成的決定由全體與會者共

同簽署確認，甚至總督制定的〈澳門城市及港口

章程〉也要在該會議通過 (33)。

第三，按察司取代判事官。1838年5月4日，
葡印總督函告澳門議事會，重申了1836年12月
7日敕令關於澳門按察司行使原判事官職權和澳
門讞局繼續運作的決定。(34) 5月11日果阿中級法
院 (Relação) 來函，確認由戈梅斯 (João Baptista 
Gomes) 繼續代行該職。(35) 1838年8月18日、21
日和10月1日，戈梅斯以“受陛下政府之命在天主
聖名之城澳門行使原判事官職權之代理按察司”

之銜在《澳門憲報》發佈公告，行使澳葡海關監

督職責。(36) 1839年9月23日，巴斯托斯 (Dr. José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 就職 (37)，成為澳門首
任按察司，行使原判事官的職權。(38)

1840年5月14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敕令，重
新肯定了1836年12月7日敕令第二十條規定的合
理性，決定終止1838年7月16日訓令的效力，宣
佈澳門按察司繼續行使原判事官的職權，並着海

事暨海外部秘書處通知澳門按察司照此辦理。同

日的另一道敕令宣佈，鑒於1836年12月7日敕令
在將原判事官的職權授予按察司時沒有明確規定

他應得的薪金，現根據《1838年憲法》第一百三
十七條規定，宣佈原判事官享有的薪金和津貼與

其職權一併歸屬該按察司，着部長會議主席、軍

事部和海事暨海外部遵照執行。(39) 至此，按察司

取代判事官的過程告於完成。

第四，讞局和按察司衙門常規化。1838年
9月26日，《澳門憲報》刊登了澳門地方法院
(Juizo de Direito，澳葡當局稍後漢譯為“按察
司衙門”) 書吏 (Escrivam) 席爾維拉 (Francisco 
António Pereira da Silveira) 於1838年9月10日
簽發的文件。(40) 後又於10月5日、9日和15日在
《澳門憲報》刊登了三份拍賣公告 (Avizo de 
Leilam)，落款均為“澳門按察司衙門書吏席爾
維拉”(Francisco António Pereira da Silveira, 
Escrivam do Juizo de Direito)。(41)

根據海事暨海外部1848年6月21日一件公文
中的記載，澳門讞局曾於1840年10月13日對軍人
案犯的訴訟程序作出決定，拒絕在二審中聽取軍

人案犯的辯護。(42) 可見，澳門讞局實際參與了

澳門葡人的司法過程，扮演了二審法庭的角色。

及至亞馬留接任時，澳門葡人罪犯通常均由澳門

讞局審判。(43)

在1836年頒行的葡萄牙外省政府體制框架的
法令中，雖然沒有單獨安排澳門，但在此法頒行

之後的七年多時間裡，澳葡居民的權力結構卻也

發生了一些變化。澳門總督改換了新的頭銜，開

始以政府名義發佈公告、決定和訓令 (Portaria)，
甚至頒佈港口章程；按察司取代判事官並兼行海

關監督職權，按察司衙門和讞局已實現常規化，

在澳葡社區司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等。然而，

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澳門憲報》旋即於1838年
年底停止出版，儘管內中原因尚待探討，但其實

際效果至少顯示了原有發展趨勢的中斷；按察司

衙門和讞局的常態運作，延續了1803年攝政王敕
令以來的改革進程，並未超出葡人內部司法管理

改革的界限；在中國海關繼續設於澳門、而葡方

的政治要求屢遭拒絕 (44) 的情況下，港口章程的

頒佈也難以收到使澳葡成為澳門城市和港口管理

者的實際效果。

總之，1836年葡萄牙對海外屬地的政治和司
法改革法令，對居澳葡人的政治地位並無顯著改

變，上述的變化仍然不過是葡人內部權力結構的

調整而已，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葡人在澳們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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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存在的性質。徐薩斯等人所謂葡萄牙的改革“使

澳門有了一種新的殖民政權”(45) 的說法，不過言

過其實而已。

二、澳門地捫梭羅省政府的法律框架

如前所述，憲章派於1842年2月10日宣佈廢除
《1838年憲法》、恢復實施《1826年憲章》後，
推行了一系列涉及國家行政和司法領域的改革計

劃，制定了一些針對海外省的法令，繼續推進海

外省政治體制和司法管理的改革。與此同時，鴉

片戰爭之後英國政府割佔香港，更刺激了葡萄牙

政府改變澳門政治地位的野心。於是，1844年9
月20日，葡萄牙女王聽取了部長會議 (Conselho 
de Ministros) 及國務會議 (Conselho de Estado) 
的意見，並根據1843年5月2日法令，透過海事
暨海外事務國務秘書處 (Secretaria d’Estado dos 
Negó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 頒佈敕令 (46)，
決定將“葡萄牙王室擁有的澳門市、帝汶、梭羅

以及它們的所屬之地”(A Cidade de Macao; e os 
Estabelicimentos de Timor, e Solor, com todas as 
suas Dependencias, e territorios a que tem Direito a 
Corôa Portuguesa) 合併組成一個“澳門地捫梭羅
省”(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並獨
立於印度省政府 (Estado da India) (第一條)。該
敕令是我們據以研究近代澳葡殖民政府機構建制

沿革歷史的第一個文件，也是最為重要的文獻。

它按照葡萄牙海外省的體制，為澳門葡人預設了

一個省政府的政治結構藍圖。

總督與副總督  澳門地捫梭羅省總督與1836年
12月7日敕令所規定之聖托美－普林西比省總督屬
同一級別 (第二條)。該總督將常駐澳門，並在地

捫和梭羅設一位副總督 (Governador Subalterno) 
(第三條)。按照1836年12月7日敕令及1838年9月
28日敕令的規定，該省總督和副總督必須執行現
行法令的規定，並在不違反該敕令的前提下執行

有權限部門對他們下達的命令和指示。目前的澳

門總督和帝汶總督繼續履行其職責，前者的地位

等同於該獨立省的總督，後者按照1836年12月7
日敕令第十八條的規定執行 (第五條)。

總督公會  與該總督一道，設立一個政府委員

會 (Conselho de Governo，澳葡當局漢譯為“總督
公會”(47) )。該公會由司法、軍事、財稅、教會等

部門的首領以及議事公局主席 (Presidente do Leal 
Senado) 和城市理事官 (Procurador da Cidade) 組
成，擁有 (1836年) 12月 (7日) 敕令授予總督委
員會 (Concelhos dos Governadores Geraes) 的權
限 (第四條)。

公物會錱為管理公共財物，將按照1837年1
月16日敕令在澳門設立一個財政委員會 (Junta da 
Fazenda，澳葡當局漢譯為“公物會”)，並由該省
總督任該委員會主席，其他委員包括按察司 (Juiz 
de Direito)、書記官 (o Escrivão，澳葡當局漢譯
為“書吏”)、司庫 (o Thesoureiro，澳葡當局漢
譯為“管庫官”) 和會計 (o Contador，澳葡當局
漢譯為“管數官”)。將制定一項法規來確定該

公共機構 (Corpo Collectivo) 的權限和其它特性 
(第六條)。公物會一經建立，澳門議事公局 (O 
Leal Senado de Macao) 即將其所掌握的所有公共
資金，所有賬冊、票證、賬單、債務說明，以及有

關公共財產的任何其它文件，轉交給該公物會 (第

六條附款二)。

議事公局錱澳門議事公局繼續享有本敕令未

加改變的屬於它的一切特權，並擁有《行政法

典》 (Codigo Administrativo) 授予市政機構的所
有權限，城市理事官 (Procurador da Cidade) 繼
續享有維繫與中國當局的關係所必需的權限 (第

七條)。

按察司錱澳門按察司 ( Juiz  de Direi to  de 
Macáo) 享有原判事官 (Antigos Ouvidores) 的權
限 (與海關監督有關者除外)，對包括帝汶和梭羅

在內的整個法區 (toda a Comarca) 的一切判決有
決定權，而在帝汶和梭羅則設有普通法官 (Juizes 
Ordinario)。澳門按察司繼續擔任孤仔 (Orfãons) 
法官，參與孤仔銀庫的管理，掌握該銀庫的一把

鎖匙，另一位管理者是管庫官，此人必須始終是

可靠可信之人，第三位是法庭書吏，即來自孤仔

中的專門書吏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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讞局錱按照1836年12月7日敕令對好望角以東
各海外省 (Provincias Ultramarinas) 司法管理的
規定，澳門地捫梭羅省繼續屬於果阿的中級法院 

(Relação)，在澳門繼續設有讞局 (Junta de Justiça) 
( 第九條)。

該敕令被一些葡萄牙學者視為“澳門組織章

程之最古老而直接的前身”(48)。它在澳葡當局殖

民政府建制沿革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李志高 

(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 認為，它與1845年
的“自由港令”一起，“為實現有效的主權創造

了條件”(49)。皮亞度總督任期不足一年，葡萄牙

政府便出臺了組建澳門省政府的敕令。那麼，在

他於1846年4月21日被亞馬留接任之前的大約一
年半時間裡，敕令所確定的政府構架在多大程度

上得到落實了呢？

三、1844年法令框架的初步落實
1846年1月8日，停頓了數年的《澳門憲報》

開始重新出版。作為澳葡當局的官方出版物，它

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澳葡殖民政府機構建制情況的

重要資料，構成了研究此一課題的核心史料。

總督衙門錱1845年2月28日，澳門總督皮亞
度發佈第50號總督訓令 (Portaria)，撤銷澳門市
港口總管 (Patrão-mor do Porto desta Cidade )一
職，將其職責轉歸船政官 (Capitão do Porto)。訓
令落款為：“Palacio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 
Macao” (50)。“Palacio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 
Macao” 即是後來刊佈的〈澳葡政府機構葡漢名稱
對照表〉中的總督衙門。

澳門省司令部錱 1 8 4 5年 1 1月 1 3日敕令作
出決定，前線炮兵營 (Bata lhão  d’Ar t i lhar ia 
de Primeira Linha) 取代攝政王子營 (Batalhão 
Príncipe Regente) (51)；其建制包括參謀部 (Estado-
Maior)、管理委員會 (Estado -Menor) 和四個中隊 
(Baterias) (52)。1846年1月8日，《澳門憲報》刊登
了由傳令士官 (Capitão Ajudante d’Ordens，即總
督副官) 高斯達 卡米尼亞上尉 (João Rodrigues 
da Costa Caminha) 簽署的第67號令，奉澳門總
督之令公佈了海事海外部發來的若干訓令，其標

題為 “Quartel General no Palacio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 Macao 30 de Dezembro de 1845”。 (53)

同樣的欄目標題此後多次刊載於《澳門憲報》。(54)

此即為澳門省軍事指揮機關。

總督公會錱根據海事暨海外部1847年8月20
日第526號令的內容，澳門總督公會 (Conselho de 
Governo) 曾於1845年6月20日作出一項決定，賦
予議事公局在處理華政事務方面的決策權，包括

召集非總督公會成員的議事公局委員參與處理華人

事務，並在議事公局會議上作出決定等 (55)。1845
年8月，皮亞度向里斯本報告，總督公會已於4月
20日建立起來 (56)。由此可見，總督公會已按照

1844年敕令的規定組建起來，並開始行使該敕令
所賦予它的職權。

公物會錱1844年9月20日敕令第六條要求澳
葡當局組建一個獨立於議事公局而隸屬於省政府

的財政部門。1845年4月28日，公物會代理書吏
西蒙斯 (Miguel Pereira Simões) 簽署提交了〈1845
年澳門收入預算方案〉(57)。1846年2月26日，《澳
門憲報》刊佈了由公物會發佈的〈1845年4-12月收
支結算表〉，其表題文字在“4月”後面有插入語
稱“此月公物會開始運作”(58)。另據公物會發佈

的〈1845年4月2日以來澳門銀庫收支統計表〉表
題文字稱：“4月2日係根據1844年9月20日敕令在
該市建立的公物會首次開會的日期。”(59) 1845年
8月，皮亞度總督向里斯本報告，公物會已於4月
20日建立起來。(60) 這些資料顯示，澳門公物會自

1845年4月起已經開始運作，全面接管居澳葡人社
區的公共財政事務。

自由港令錱英國割佔香港後立即宣佈實行“自

由港政策”。作為對港英當局此項政策的回應，

葡萄牙女王於1845年11月20日擅自宣佈澳門為
“自由港”：“澳門這個城市的各港口，包括以

內河 (Rio) 命名的內港及包括氹仔 (Taipa) 和沙
瀝 (Rada) 在內的外港區域 (os externos)，向所有
國家宣佈為自由港，允許他們在那裡消耗、存放

及再出口各種貨物和經營任何性質的貿易。本法

令在澳門城市公佈三十天以後，進口到上述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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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物品及貨物，不論是哪個國家的，完全免

徵進口稅。”(61) 然而，由於當時中國設在澳門的

粵海關分部仍然存在，行使着管理澳門進出口貿

易的權力，所以，葡萄牙官方擅自宣佈的“自由

港”令僅是一紙空文，並未得到實施。

按察司衙門  按照1844年敕令的規定，按察司
衙門繼續行使司法權力並兼任孤仔法庭職責。《澳

門憲報》復刊後，頻繁刊登按察司衙門或孤仔法

庭的拍賣公告和傳票。例如，1846年1月15日，
《澳門憲報》刊登了一份按察司的傳訊公告和兩

份孤仔法庭的拍賣公告，開頭用語分別為 “Pela 
Repartição do Juizo de Direito”、“Pela Repartição 
do Juizo dos Orfãos” (52)。此後，《澳門憲報》幾
乎每期都刊載這樣的拍賣公告和傳訊公告。

船政廳 據文德泉神父 (Padre Manuel Teixeira) 
的研究，第一位知其姓名的船政官是布拉茲 若阿

金 布特略 (Braz Joaquim Botelho)，任職於1839-
1847年間。(63) 前引1845年2月28日澳門總督發
佈第50號總督訓令再次提到船政官。1846年3月
31日，皮亞度總督頒佈第56號訓令，決定臨時性
實施〈澳門港口章程〉，其第一條規定：“船政

廳 (A Estação da Capitania do Porto) 將設於海關 
(Repartição d’Alfandega) 旁邊。”(64) 隨着這個

章程的實施，此前僅有船政官而無船政廳的現象

不復存在。

議事公局 1844年敕令明確規定了議事公
局作為“市政機構”的地位，享有《1842年行政
法典》等法律賦予市政機構的權力。據《中國叢

報》1845年1月號報導，澳門議事公局由兩名法
官、三名委嚟哆、一名理事官、一名司庫、一名

公局職員和一名海關稅務員 (Collector of Customs) 
組成。(65)

小 結

在1844年9月20日敕令頒佈後的一年半中，
該令所確定的澳葡政府架構的法律安排已基本落

實，各部門均已開始運作，但並不意味對着澳葡

當局已經完成了殖民政府的組建。蕭偉華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曾指出：“總督在當地政治－

行政領域中至高權威的增強，並沒有影響到現行

的混合司法制度 (o sistema de jurisdição mista)。
宗主國的政治動盪對這種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作

用，與內戰相聯繫的憲法的頻繁廢除，不僅不能

使葡萄牙加強它在東方屬地的主權，反而被中國

官員用來強化他們對澳門的影響力。在憲法上將

澳門列入葡萄牙領土的要求，在一系列事實中一

再地被中國官員對當地行政管理的持久的干預所

否定。”(66) 蕭氏此論雖是針對1844年敕令頒佈之
前的情況而發，但對本節所論時期同樣適用。改

變澳門原有政治地位的要求一再被拒絕 (67) 這一

事實表明，葡萄牙人不僅缺乏管治澳門的許可，

甚至連管治澳門的事實都沒有。澳門仍然是葡萄

牙海外省體系中的另類。海外省體制要真正“落

戶”澳門，還缺少最根本的條件，即澳門尚未成為

葡萄牙的屬地 (dominio portugues)。在中國官員繼
續在澳門行使權力的根本條件之下，上述的變化

仍然不過是葡人內部權力結構的調整而已；符合

葡萄牙海外省立法要旨，即作為葡萄牙海外領土

的澳門海外省，仍然僅存在於法律文本之中。

“亞馬留行動”與殖民政府的組建

1846年4月21日，亞馬留代替皮亞度就任澳
門總督。他上任不久便開始採取實際行動篡奪澳

門的管轄權。(68) 他在澳門的活動被現代葡萄牙學

者稱為“亞馬留行動”。隨着亞馬留行動的展開

及其效果的生成，居澳葡人權力結構的演變顯現

了一些與前迥異的特點。

一、1847年4月12日訓令所見政府構架
1847年4月12日，在其任期將近一年時，亞

馬留發佈了第10號總督訓令，制定了澳葡當局
公職人員薪水發放及其它公共開支規則的清單 

(Relação)，令輔政司米蘭達 (Antonio Jozé de 
Miranda) 簽署後刊佈於《澳門憲報》。這份新發
現的文件，是目前所見直接反映澳葡殖民當局機

構設置和政府架構的第一篇文獻，現擇其與本文

研究主旨直接有關者譯錄於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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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 (Civil)
總督衙門 (Repartiçam do Governo)
總督 (Governador)：政務委員若昂 瑪利

亞 費雷拉 多 亞馬留 (O Conselheiro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總督副官 (Ajudante d’Ordens)：貝爾納

多 曼努埃爾 達勞若 羅沙上尉 (Capitão 
Bernardo Manoel d’Araujo Roza)

輔政司 (Secretario)：安東尼奧 若澤

德 米蘭達 (Antonio Jozéde Miranda)
輔政司署文書 (Amanuense da Secretaria)：

若澤 卡洛斯 巴羅斯 (Jozé Carlos Barros)
按察司衙門 (Repartiçam Judicial)

按察司(Juiz de Direito)：政務委員

若阿金 安東尼奧 德 莫萊斯 卡內

羅 (Conselheiro Joaquim Antonio de Moraes 
Carneiro)

律政司(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法學學士若昂 達馬賽諾 科埃

略 多斯 桑托斯 (Bachaerl João Dmasceno 
Coelho dos Santos)

書吏兼公證人(Escrivães do Juizo e 
Notarios) 二名：佛朗西斯科 安東尼奧

佩雷拉 達 席爾維拉 (Francisco Antonio 
Pereira da Silveira)、托瑪斯 達基諾 米蓋

斯 (Tomaz d’Aquino Migueis)
管數官(Contador)：安東尼奧 蘭熱爾

(Antonio Rangel)
衙役(Officiaes de Deligencias) 三名：路

易士 若澤 科爾代羅 (Luiz Jozé Cordeiro)、
安東尼奧 若澤 西里亞科 馬里姆 (Antonio 
Jozé Ciriaco Marim)、巴特羅梅烏 安東尼

奧 維艾拉 (Bartholomeu Antonio Vieira)
門衛(Porteiro)：德爾非諾 佩雷拉 達

盧斯 沙維爾 (Delfino Pereira da Luz Xavier)
獄卒 (Carcereiro)：佛朗西斯科 沙維

爾 德 馬托斯 (Francisco Xavier de Mattos)

公物會 (Junta da Fazenda)
代理書吏兼軍需官 (Escrivão Deputado e 

Intendente Militar)：米蓋爾 佩雷拉 西蒙斯 

(Miguel Pereira Simões)
管庫官 (Thesoureiro)：佛朗西斯科 若

昂 馬克斯 (Francisco João Marques)
管數官(Contados)：若昂 維多利諾

達 席爾瓦 (João Victorino da Silva)
一等記賬人 (1.o Escripturario)：若澤

若阿金 德 阿澤維多(Jozé Joaquim de 
Azevedo)

二等記賬人(2.o Escripturario)：盧多

維諾 佩雷拉 西蒙斯(Ludovino Pereira 
Simões)

門衛(Porteiro)：若澤 德 熱蘇斯

多斯 桑托斯 奧利維拉 (Jozé de Jesus dos 
Santos Oliveira)

辦事員 (Continuo)：伊格納西奧 巴布蒂

士達 戈梅斯 (Ignaçio Baptista Gomes)
已撤銷之海關(Caza da Extincta Alfandega)
海關監督 (Administrador)：德梅特里

奧 達勞若 伊 席爾瓦 (Demetrio d’Araujo 
e Silva)

監督助理 (Ajudanta do Administrador)：
佛朗西斯科 多明戈斯 貢薩維斯 諾蓋拉 

(Francisco Domingos Gonsalves Nogueira)
門衛 (Porteiro)：伊格納西奧 拉耀拉

達 克魯斯 (Ignacio Layola da Cruz)
小艇船主 (Patrão do Escaler)：若澤·貢薩

維斯(Jozé Gonsalves)
理事官署 (Procuratura)

理事官(Procurador)：洛倫索 馬忌士

(Lourenço Marques)
翻譯官 (Interprete)：若昂 羅德里格斯

貢薩維斯 (João Rodrigues Gonsalves)，負有教

授華語之責

一等普通翻譯官 (1.o Lingua Ordinario)：
若澤 若昂 羅薩里奧 (Jozé João Rozario)

01-RCC98-9_doi.indd   11 13/12/2016   15:35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2文 化 雜 誌 2016 

歷

史

年
澳
葡
政
府
機
構
建
制
沿
革
考
論

1836-1849

二等普通翻譯官 (2.o Lingua Ordinario)：
佛洛倫蒂諾 安東尼奧 多斯 雷梅迪奧斯

(Florentino Antonio dos Remedios)
衙役(Officiaes de Deligencias)：曼努

埃爾 安東尼奧 佩雷拉 (Manoel Antonio 
Pereira)、熱羅尼莫 安東尼奧 達 盧斯 

(Jeronimo Antonio da Luz)
寫唐字先生 (Letrado China)：Hoi -Tam
華文公告繕寫員(China Copiador de 

Editaes) : Choi-Iun Koc
教會 (Ecceleziastica)

教區主教 (Bispo Diocesano)：唐 熱羅尼

莫 若澤 德 馬塔 (Dom Jeronimo Jozé de 
Matta)

教堂司庫兼主教代表 (Provisor e Vigario 
Geral)：議事司鐸安東尼奧 若澤 維克托

迪亞斯 德 利馬 (O Conego Antonio Jozé 
Victor Dias de Lima)

議事司鐸 (Conego) 二名：安東尼奧 若

澤 維克托 迪亞斯 德 利馬、羅倫索 塔

維拉 德 萊莫斯 (O Conego Lourenço Taveira 
de Lemos)

兼職司鐸 (Meio Conego)：佩德羅 保

羅 德 索薩 (O Meio Conego Pedro Paulo de 
Souza)

大堂區教區長 (o Parocho da Freguezia da 
Sé)：法沃里諾 若阿金 德 諾羅尼亞神父

(Padre Favorino Joaquim de Noronha)
風順堂區教區長 (o Parocho da Freguezia 

de Sm. Lourenço)：維克托里諾 若澤 德

索薩神父 (Padre Victorino Jozé de Souza)
花王堂區教區長 (o Parocho da Freguezia 

de Sto. Antonio)：佛朗西斯科 沙維爾

達 席爾瓦神父 (Padre Francisco Xavier da 
Silva)

聖若澤修院 (Collegio de Sm. Jozé)，院

長若阿金 若澤 賴特神父 (Superior o Padre 
Joaquim Jozé Leite)

軍事 (Militar)
澳門炮兵營(Batalhao d’Artilheria de 

Macao) 士兵的工資由據以組建該支部隊的

1845年11月13日敕令作出規定

軍需士官 (O Sargento Caserneiro)：軍士

長佩德羅 保羅 洛佩斯 (1.o Sargento Pedro 
Paulo Lopes)

大炮臺守衛士官(O Sargento Fiel da 
Fortaleza do Monte)：軍士長恩里克 席爾維

斯特 迪尼斯 (1.O Sargento Henrique Silvest. 
Diniz)

竹仔室炮臺守衛士官 (O Sargento Fiel da 
Fortaleza do Bomparto)：軍士長若昂 德 索

薩 (1.o Sargento João de Souza)
聖若昂炮臺代理小隊長(O Cabo encarregado 

do Forte Sm. João)：帕斯庫亞爾 德 瓦斯 (O 
Cabo Pascoal de Vaz)

三巴門衛隊代理準尉(O Aspirante encarregado 
da guarda das Porta de Sto. Antonio)：若阿金 卡

內羅準尉 (O Aspirante Joaquim Carneiro)
媽閣炮臺指揮官(Commandan te  da 

Fortaleza da Barra)：盧傑羅 若阿金 德 法

利亞·內維斯少校 (O Major Ludjero Joaquim 
de Faria Neves)。(69)

這份新發現的珍貴文獻，分“職務”、“姓

名”和“薪水”三列，按領薪職員的部門分類，

詳細開列了當時領取政府薪俸的政府機關在編職

員，從而為我們提供了瞭解亞馬留時期澳葡當局

機構設置和部門結構的第一手資料。

這份清單明確地將當時領受政府薪俸的政府

職員劃分“民政”、“宗教”、“軍事”和“特

別”四大類。按照亞馬留訓令中的說法，這些人

員雖然還不是最終的法定編制，但是已被葡萄牙

中央政府批准實施。值得注意的是，在亞馬留之

後相當長的時期，澳葡政府財政開支的預算與決

算，均按照“民政”、“宗教”、“軍事”和    

“特別”四大部分編制。在這個塊狀劃分中，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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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澳葡政府的“民政”、“宗教”、“軍事”三

大體系已經清晰可見。這與自治時期的權力結構

已有天壤之別。此後，澳葡殖民政府架構一直在

這樣的格局中擴增發展。

這個名冊還提供了三大體系內的部門結構

圖。在“民政”系統，已經清楚地列出了五個

部門：總督府、按察司衙門、公物會、海關公

所和理事官署，加上沒有列出的“總督公會”和       

“讞局”(70)，政府部門已達七個，涵蓋了行政、

司法、財稅、海關和華政五個領域，從而成為三

大體系中建制最完備的系統。

進一步的觀察發現，其中最值的注意的是

總督府與理事官署。1846年4月22日，亞馬留總
督上任次日，即在《澳門憲報》開闢“政府訓

令”(Portaria do Governo)欄目，以“澳門地捫
梭羅省總督現決定”為開頭語發佈政令。自第

三號訓令開始，按照1836年12月7日敕令中的規
定，在開頭語中加上了“em Conselho”短語，
表示該決定已經徵得總督公會的同意。(71) 1844
年敕令頒佈之前已出現的輔政司繼續奉總督之

命簽發有關決定和命令。1846年6月27日，署理
輔政司 (Secretario Interino do Governo) 米蘭達 
(Antonio Joze de Miranda) 簽發的兩項決定，落
款均為：“Secretaria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 
Macao” (72)。1847年2月4日，輔政司署奉督憲之
命發佈公告(Edital)，公佈實施〈澳門公鈔抽收
章程〉。公告落款為“澳門政府輔政司署署理輔

政司米蘭達”(73)。及至這份名冊，總督府已作為

一個由總督、總督副官、輔政司以及輔政司署文

書 (Amanuense da Secretaria) 組成的政府部門而
位居民政系列的首位。由此，總督府成為了以亞

馬留為首的澳葡殖民政府的首要部門和推行殖民

管治的權力中樞。

至於“理事官署”，更是一個全新的部

門。1847年3月12日，亞馬留總督發佈命令，要
求無力完成遷墳任務的貧困華人，在通事的陪同

下前往理事官署 (Procuratura，澳葡當局稍後漢
譯為“理事官署”)，申請按照每座墳墓一元的

標準領取遷墳補貼款。(74) 此令說明理事官署已

經開始運作。3月27日，亞馬留發佈一道訓令，
決定將理事官署 (Procuratura) 從議事公局中獨
立出來，變成輔政司署 (Secretaria do Governo) 
的一個部門。(75)所以，在這份由總督訓令所確定

的政府部門公職人員薪俸名冊中，理事官署便被

單列一組，成為一個由八人組成的部門。亞馬

留任職尚不滿一年，而理事官署已經成為一個

僅次於按察司衙門的第二大政府部門，可見，

奪取對澳門華人的管轄權在“亞馬留行動”中

佔有核心地位。

在“教會”系統，根據文件中所開列的有關

職銜判斷，澳門設有主教府；還有一個教士委員

會，三個教區和一間聖若瑟修院。

在“軍事”系統，主要是澳門炮兵營和炮臺

守軍。在鎮壓快艇暴動後，亞馬留於1846年10月
17日下令 (76) 組建的臨時營尚未得到葡萄牙中央
政府核准，故暫未列入該名冊。

由於這份名冊產生時亞馬留任期尚不滿一

年，亞馬留行動尚未全面展開。所以，要全面瞭

解亞馬留時期澳葡當局殖民政府結構的沿革，我

們需要求助於此後形成的其它史料，特別是亞馬

留任職時期的《澳門憲報》。

二、政府部門的確立與增設

澳門省指揮部 1846年5月3日，澳門省政府
營部 (Quarte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 Macao) 
發佈第三、第四號命令，內有“Secretar ia  do 
Governo”，落款為：“Antonio Jozé de Miranda. 
Secretario Interino do Governo”，意為署理輔政
司安東尼奧 若澤 德 米蘭達代表輔政司署簽

發。(77) 1846年10月8日鎮壓澳門快艇暴動之後，
亞馬留於1846年10月17日發佈第35號訓令，決定
組建澳門臨時營(Batalhão Provizório)。(78)1847年
12月10日，海事暨海外部發來第551號公文，通知
澳葡當局，建立澳門臨時營的決定已獲12月10日
第10號敕令核准。(79) 其指揮部包括一個參謀部和

四個連隊。(80) 於是，澳門省指揮部擁有炮兵營和

臨時營兩個營級建制的軍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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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廳 1846年5月7日，澳門總督亞馬留發
佈訓令，決定正式實施皮亞度總督曾於3月31日
臨時頒佈的〈澳門港口章程〉，其中第一條仍規

定“船政廳設於海關公所旁邊”(81)。1846年10月
9日，輔政司署發佈告示，宣佈了亞馬留總督的
決定：在本市居留的所有水手，不論國籍，立刻

前往船政廳，接受有關命令；該命令公佈後他們

須持有該部門負責人發出的居住證明，否則將予

以拘捕，並處以不低於20元的罰款。(82) 由此，

隨着該訓令的頒佈和港口章程的實施，船政廳成

為了亞馬留增設的澳葡政府的一個部門。1848年
9月15日，亞馬留總督發佈第15號訓令，制定了
對進出澳門港口的小火船 (Lorchas) 的管理規定，
其中進一步明確了船政廳對進出澳門港口船隻的

管理責任。(83)

公鈔會公所 1846年7月17日，亞馬留頒佈
第22號訓令，核准〈澳門公鈔估議抽收章程〉。
其中第二章規定了編制公鈔抽收計劃的機構及其

運作方式：公鈔徵收計劃之編制工作由議事公局

負責(第十一條 )；為完成公鈔估議任務議事公

局應任命一個由六名殷實市民組成的委員會，該

六名成員的名額分配為：聖老楞左堂區三名，大

堂區二名，花王堂區一名，由議事公局的一位成

員擔任該會主席(第十二條 )；現任國家律政司

(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 將
作為公物會的監察員出席該委員會(第十三條)。(84) 

7月28日，議事公局致函澳門總督稱：已按照本月
17日第22號訓令於昨日任命組成了公鈔編制委員
會 (Junta para o lançamento de Decima, e impostos 
annexos，澳葡當局漢譯為“公鈔會公所”)，並確
定每週的週二和週五在本局會所開會，以便在60日
內完成公鈔計劃的編制。澳督回函予以核准。(85) 9
月2日，公鈔會公所發佈了它的第一份公告。(86)

1847年11月11日，亞馬留總督頒佈第46號訓
令，任命組成公鈔會公所，以編制1847-1848年度
公鈔徵收方案，其成員除了去年11月20日第40號
訓令所任命之審核委員會成員外，增補奧佐里奧 

(Ozorio) 作為花王堂區 (Bairro de S.to Antonio) 

的代表 (87)。同日頒佈了加以修改的章程，其中重

要的變化是，將公鈔徵收計劃的編制工作與議事

公局分離，授權由政府任命組成的委員會獨立進

行：“將由政府任命五名成員和一名秘書組成公

鈔會公所。秘書同時兼任寫字，但沒有表決權；

五名成員包括：三位辦事公道的市民(每個堂區一

位)、律政司和一位政府官員；在他們中間推選一

位主席。”(88) 如此，則公鈔會公所成為一個獨立

於議事公局而隸屬於總督的獨立部門。

監房的改造 1846年12月17日，亞馬留總督
發佈第43號訓令，頒行〈澳門監房臨時章程〉，
對澳門監房進行改造和規範，以適應新形勢的要

求。(89)

公鈔房 1847年2月4日，署理輔政司米蘭達
於《澳門憲報》發佈公告，公佈了由澳門總督亞

馬留核准的〈公鈔徵收章程〉。其第一條規定：

稅務所 (Recebedoria，澳葡當局漢譯為“收公鈔
房”) 設在已撤銷的海關公所 (Caza da extincta 
Alfandega)，收稅人 (Recebedor) 由公物會司庫 
(Thezoureiro da Fazenda) 擔任，秘書 (Escrivãao，
澳葡當局漢譯為“寫字”) 由前海關秘書阿勞若－

席爾瓦 (Demetrio d’Araujo e Silva) 擔任 (90)。
理事官署 1847年8月20日，海事暨海外部

頒佈第526號令，決定廢止澳門總督公會於1845
年6月20日所作的由議事會裁決華人事務的決定， 
“將議事會的理事官署歸屬於輔政司署，除了在

純粹的市政事務方面，理事官不再向議事會負

責”(91)。由此，理事官署已成為一個獨立於議

事會而隸屬於總督的常設部門。1848年1月9日，    
《澳門憲報》在官方版面刊佈了華人治安案件處理

記錄，標題位置寫有“Cartorio da Procuratura”(92) 

字樣，意為“理事官的辦公處所”，即理事官署。

記錄顯示，理事官署已開始審理華人之間的案件，

對澳門華人行使司法管轄權。

議事公局 按照1845年12月30日敕令所規
定的選舉規則，1846年12月13日經選舉產生了
1847年議事公局當職委員：二名普通法官 (Juizes 
Ordinarios)：維森特 德 保拉 薩拉塔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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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 (Vicente de Paula Salatawich Piter)、若
阿金 皮雷斯 達 席爾瓦 (Joaquim Peres da 
Silva)。三名委嚟哆 (Vereadores)：若澤 米格

爾 桑切斯 德 阿吉拉 (Joze Miguel Sanches de 
Aguila)、菲利克斯 伊拉裡奧 達澤維多 (Felix 
Hilario d’Azevedo)、卡洛斯 達內柏格 (Carlos 
Danemberg)。理事官：老棱索 馬忌士 (Lourenço 
Marques)。(93) 1847年12月22日，亞馬留以議事
公局防礙本居留地的獨立、懷疑葡萄牙當局對華

人徵稅的權力為由下令將其解散。1848年12月29
日王室敕令決定舉行新的議事公局選舉。(94) 雖

有澳督解散議事公局，但卻不能取消議事會的存

在和運作。

讞局 1848年3月13日，澳門讞局 (Junta de 
Justiça) 對軍人法庭 (Conselho de Guerra) 的兩項
判決作出裁定，將對費爾南德斯 (Roque Aleixo 
Ferenandes) 的死刑判決改判為十五年苦役，確
認了一審對曼努埃爾 (Joaquim Manoel) 和巴布蒂
士達 (Antonio João Baptista) 的無罪判決，而將
對佛雷勒 (Francisco Jozé Freire)、德薩 (Manoel 
Jozé de Sá) 和若澤 (Antonio Jozé) 的死刑改判為
十年苦役，裁定書落款處由總督亞馬留、按察司

卡內羅 (Carneiro)、總督副官羅沙 (B. M. de A. 
Roza)、顧辣特 (Goularte)、按察司衙門書吏阿吉
諾 (Aquino)、席爾瓦 (Silva)、按察司衙門書吏佩
雷拉 (Pereira) 等七人簽署。(95) 可見，澳門讞局已

經在行使二審和上訴法庭的職能。

太醫局 1848年9月30日，亞馬留發佈第17號
訓令：為了公共服務機構的效益，有必要組織一

個常設的衛生委員會 (Junta de Saúde，澳葡當局
先後漢譯為“太醫局”和“醫局公會”)，以即時

滿足該公共部門的一切要求，現任命下列人員組

成該醫局：主治外科醫生特來斯 (Circurgião-mor 
Jozé Severo Vicente da Silva Telles)、外科醫生皮
特 (Vicente de Paulo Salatwich Pitter) 和佛雷達斯 
(Thomaz Jozé de Freitas)。該醫局公會自此履行
原軍人醫療委員會 (Junta de Saude Militar) 的職
責，並按照相關規則和命令檢查炮兵營 (Batalhão 

de Artilheria) 和臨時營 (Batalhão Provizório) 的
病員，本督去年5月26日任命組織臨時營特別醫療
會 (Junta especial para o Batalhão Provizório) 的
第15號訓令廢止。(96)

三、亞馬留政府的地位

亞馬留政府在奪取澳門管制權、改變澳門政

治地位方面的作為，受到葡萄牙學者的着力研究

和高度評價。例如，“亞馬留在澳門歷史上享有

至高無上的地位。”(97) 亞馬留是“葡萄牙在澳

門進行殖民統治的第一個顯著的象徵”(98)。各種

讚語不一而足。

對於本文所討論的澳葡當局殖民政府早期建

制沿革而言，亞馬留政府無疑也是最重要的。亞

馬留在其任期內增設了理事官署、公鈔會公所、

公鈔房、太醫局，改造了監房，確認了船政廳

等，使得澳葡當局的政府架構進一步完善。然

而，亞馬留政府的重要性主要並不在於政府部門

的創設方面。《中國叢報》第11-17卷的有關報
導雖以“澳葡政府”(Portuguese Government in 
Macao) 為題，但實際上僅列舉了一些職務及其任
者的名單，缺乏所屬部門的資訊，直到第19-20卷
才開列了政府部門的名稱。 (99) 因此，有引者便誤

認為這些部門都是在亞馬留時期新設的。其實，

這些部門中的大部分在亞馬留之前就已經存在並

開始運作。本文的研究表明，就澳葡政府結構的

沿革而言，亞馬留政府的變革主要在於，它改變

了澳葡權力結構演變的進程，使得澳葡當局政府

架構的內涵符合了葡萄牙海外省立法所追求的政

治目標。具體而言表現在如下諸方面：

第一，澳門總督府並非亞馬留首創，但正是

他真正以地方政府的態勢發佈並實施管理章程，

直接與中國政府官員形成事實上的對抗狀態，追

求並行使一定地域範圍內的排他性管治權，擅奪

駐澳官員的管轄權，在粵海關關部行臺和左堂撤

離澳門後，澳門總督由葡人的“兵頭”變成了符

合葡萄牙海外立法體系預設的“總督”，使總督

府由澳葡人內部事務的權力中心真正成為澳門地

區的地方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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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亞馬留通過其司法改革，將居澳葡人

致死華人命案以及葡人在華土犯罪案件的審判權

收歸澳門按察司和讞局，使得葡萄牙人擺脫了中

國司法的制裁。更有甚者，通過華政理事官署的

設立，將居澳華人納入了葡萄牙司法審判權之

下。這兩個變化，顯著地改變了居澳葡人長期以

來所處的被管理者的地位，也是葡萄牙官方所追

求的“澳門新地位”的實質性內涵。

第三，亞馬留任內增加了物業稅、生意公鈔

等新的稅種，開闢了專營承充、鴉片專賣等新的

稅源，改變了財稅的構成，增設了公鈔會公所、

公鈔房等稅收部門，建立起了作為海外省所必需

的財稅體制。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開徵公鈔和

設立專營制度，他將作為澳門人口主體的華人群

體納入徵稅範圍，從而建立起了以地域為基礎而

非僅針對特定族群的稅收體系，改變了澳葡當局

稅收部門行使權力的性質，即行使了基於地域管

轄權的稽查徵稅權力。

第四，亞馬留確立了港口管理部門船政廳，

制定並實施了港口管理章程，真正落實了葡王

的“自由港令”，改變了澳門港口的性質。特別

是迫使中國海關和澳門縣丞 (左堂) 內遷前山，

從而使澳葡政府及其船政部門成為了澳門港口的

實際管理者，依照自己所制定的港口章程對進出

澳門各口岸的所有船隻實施稽查、管制並徵收泊

稅，行使了港口管理者的職能，從而改變了澳門

港口管理權的歸屬。

第五，葡人居澳具有了軍事佔領性質。自首

任澳門總督抵澳，澳門城就有葡萄牙的軍事存

在，但是，澳城要塞駐軍祇是為了保護澳門城免

受海盜和“歐洲之敵”的入侵，而非用來對抗中

國政府對澳門的管轄。葡人居澳係屬租居，以繳

稅納租和遵紀守法為前提，而非以武力為後盾。

然而亞馬留不僅擴大了駐澳軍隊的構成，而且改

變了它的職能。他所領導的軍隊被用於鎮壓澳門

華人對殖民管治的反抗，成為了他奪取中國政府

對澳門的管轄權、維持葡萄牙人在澳治權的政治

工具。由此，澳門總督完成了由“兵頭”到“澳

門地區最高軍事指揮官”的轉變，駐澳軍隊的職

能亦由澳城防衛演變為領土佔領軍，葡人居澳也

由租居變成了佔據。

小 結

亞馬留是“葡萄牙在澳門進行殖民統治的第

一個顯著的象徵”(100)。他的政府自然地引起了很

大的爭議，即使在當地的葡人社群中也是如此，

但它標誌着混合司法體制 (o sistema de jurisdição 
mista) 的結束，轉而成為了完全由葡萄牙人獨立
行使的主權 (a soberania)。(101) 誠然，以上所歸

納的變化在澳葡當局政府架構演變的歷史進程中

僅具有標誌意義，並不意味亞馬留已將這些變化

進行到底，歷史進程已不可逆轉。事實上，在亞

馬留於1849年8月22日被刺殺之後，澳葡當局不
得不面對重建和鞏固澳葡殖民管治秩序的艱巨任

務。(102)

結 語

通過上文的具體考察，試對本文前言中所提

出的問題作出結論性陳述。

第一，各部門設立的時間。經過對各部門的

個案考察，本文基本理清了各主要部門設立的時

序。總督衙門之設嘗試於1836年改革之後，經
1844年敕令確認，及至亞馬留到任時已具雛形，
亞馬留任內將其完善，使之成為澳門地區的權力

中心。按照1844年敕令的規定，“總督公會”代
替臨時性的“Conselho Governativo”而成為常設
機構，行使敕令所賦予的職能。司法領域的改革

肇始於1803年攝政王子令，經1836年改革和1844
年敕令，至亞馬留到任前，按察司衙門和讞局已

經成為澳葡常規機構。按照1844年敕令對澳門政
府架構的安排，澳門公物會於1845年4月開始運
作，全面接管澳門葡人的財政事務。亞馬留到任

後在奪取華人管治權的同時着手組建華人事務機

構，及至1847年4月21日訓令，理事官署已被單
列為一個由八人組成的部門，同年8月20日第526
號部令確認其為獨立於議事公局而隸屬於輔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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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部門。因應建立新稅制的需要，亞馬留新創

了公鈔會公所和公鈔房，行使稅收方案編制和稅

款徵收之責。

第二，官職(或職位)與部門的區別。在過往

研究中由於誤把職銜當作部門，所描述出來的政

府架構與實際情況產生了較大出入。事實上，議

事會不論作為1836年改革前的議事機構，還是作
為改革後的市政機構，均無下屬機構可言；普通

法官、委嚟哆 (市政官)、理事官、司庫等，都是

其組成人員的官職 (Officio) 或職位 (Lugar)，並
非它的下屬機構。輔政司和總督副官不是總督的

附屬機構，更非亞馬留時期所增設，而是總督衙

門的組成人員。炮臺指揮官是炮臺要塞駐軍的首

領，並不是“軍事部門”。

更值得注意的是，論者多有提到澳葡政府架

構中的四個“部門”：“按察司”、“輔政司”、

“律政司”和“工務司”。其實，它門均非政

府部門。必須指出的事實是，在澳葡殖民政府

的早期階段，從未有過以“司”命名的司級政

府機構。“按察司”是澳門地區法院的法官 

(Juiz de Direito)，他所領導的部門是“按察司衙
門”(Juizo de Direito)。“輔政司”是政府秘書 
(Secretario do Governo)，他所領導的部門是 “輔
政司署”(Secretaria do Governo)。“工務司”是
公共工程的主管 (Director das Obras Publicas)，
他所領導的部門是工程公所 (Direcção das Obras 
Publicas)。最大的誤會在於對“律政司”(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 的解釋。律
政司不僅不是政府部門名稱，甚至也不是歸澳督

管轄的澳葡政府的官員。他是葡萄牙派駐海外省

的司法欽差，同時是總督公會、按察司衙門、

公物會、公鈔會和議政公會的委員；他雖有律師

資格，但卻是檢察官，扮演公訴人角色。葡萄牙

共和國建立後，其葡語名稱演變為“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Republica”，意為“初級檢察官”，
漢語名稱仍沿用“律政司”，自1924年起，澳葡
當局陸續使用了官方漢譯名“檢察官”和“檢察

官署”(Delegacia da Procuradoria da Republica)。 

所以，律政司才是澳葡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檢察

官，他與理華政事官完全是兩回事。(103)

第三，部門混淆的澄清。按照1844年敕令的
規定，澳門設立“Conselho do Governo”，澳葡
當局採用的官方漢語名稱是“總督公會”，直到

1926年《澳門殖民地章程》實施後改稱為“議政會
議”；而在澳葡當局於1877年5月刊佈於《澳門憲
報》的〈政府機構葡漢名稱對照表〉中，另有一個

叫做“議政公會”的部門。今人未與歷史上的名稱

核對，將“Conselho do Governo”漢譯為“政務委
員會”。於是，有關論著便將“政務委員會”

與 “議政公會”混為一談，進而導致了“總督公

會”與“議政公會”的混淆。核對葡語原文可知，

“議政公會”指的是“Conselho da Provincia”，
亞馬留時期尚無此機構。(104)“政務委員會”其

實是“總督公會”的後出今譯名，而非“議政公

會”固有的異稱。前揭《中國叢報》所刊佈的澳

葡政府機構中的“Council of Government”，是
指總督公會，而非“議政公會”；“Governor’s 
Department”是指“總督衙門”(或總督府)，
而非“總督公會”。事實上，在亞馬留總督

被刺之後和官也總督 (Pedro  Alexandr ino  da 
Cunha) 病世之後行使澳門省政府權力的都是總
督公會 (Conselho do Governo)，而非“議政公
會”(Conselho da Provincia)。(105) 此外，不論“總

督公會”，還是“議政公會”，自始就是依照葡萄

牙海外立法而設立的澳葡當局的常設機構。

第四，新設部門與議事會的關係。先以理事

官署而論。對華人管轄權的實施始自亞馬留，而

專責華人事務的理事官署亦為亞馬留新創。雖然

理事官的頭銜及其任者轉借自議事會的理事官，

但其管理華人之權乃海外省法令所賦予，而非議

事會原有權力的分割與轉化；作為理事官署的領

導，他已經演變為澳葡當局的華政官，其所領導

的部門是一個依照海外省法令而新設的專責華人

事務的職能部門。(106)

再以公物會而論。1836年12月7日敕令頒行
後，議事會司庫 ( tesoureiro do concelho) 改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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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司庫”(Thezoureiro da Fazenda Publica)，
但財政事務均在議事會討論，由總督、按察司、

議事會委員參加，會議所形成的決定由全體與會

者簽署確認，議事會並不存在一個下屬的財稅機

構。1844年組建澳門省的敕令要求按照1837年1
月16日敕令規定在澳門設立公物會。雖然其成員
中包括了原議事會的司庫，但公物會是按照葡萄

牙海外省法令的規定而設立的新部門。

至於公鈔會公所和公鈔房，完全是亞馬留為推

行殖民管治澳門而新設的部門。而按察司衙門和讞

局，亦是另有所出，與議事會並無淵源關係。

第五，法規文本與實際進程的差異。研究澳

門政治發展史，特別是近代澳葡殖民政府架構的

沿革進程，不可將法規文本的頒佈與實際的演變

進程簡單等同。一道里斯本的王室敕令，或可使

澳門總督主導居澳葡人的內部事務，但斷不可能

主導澳門的政治生活。居澳葡人政治地位的變

化，並不單純取決於葡萄牙政府的願望。1844年
組建澳門省的敕令和1845年的“自由港令”，祇
是為澳門的政治獨立和葡萄牙的管轄權做了法律

上的預設，令所謂“亞馬留行動”有了葡萄牙法

律上的法理依據而已。在憲法上將澳門列為葡萄

牙屬地的要求，在其貫徹過程中一再被中國官員

管理澳門的事實所否定。而在“亞馬留行動”產

生實際效果、尤其是中國官員撤離澳門之後，葡

萄牙海外省立法所預設的澳門省才由法律文本的

宣示變成了現實的存在。

第六，部門體系變化的實質內涵。長期以來

有關論者十分強調總督權力的增強、議事會的衰

落和判事官的消失所具有的變革意義。其實，議

事會原本就祇是一個居澳葡人內部的議事機構而

非管治澳門城的地方政府。總督府代替議事會成

為行政主導，按察司代替判事官行使司法權，船

政廳代替海關行使港務管理權，公物會代替司庫

行使財政管理權，增設公鈔會公所和公鈔房作為

公鈔估議和徵收機構，制定新章程對監房加以規

範和管理，駐兵由一個營增加到了二個營，等

等。凡此種種，其變化不可謂不顯著。然而，

如果總督府不能取代中國海關和左堂而成為當地

的排他性行政權力中心，上述各部門所行使的權

力不能推及作為澳門人口主體的華人群體，駐澳

部隊一如既往地僅負責澳門城防與治安而非佔領

軍，那麼，上述一切變化都不過是葡人內部權力

結構的調整而已。“亞馬留行動”的重要性恰恰

就在於，不僅使長期以來處於被管治地位的葡萄

牙人擺脫了中國政府的管轄(包括拒繳地租)，而

且反客為主對澳門主體人口華人實施管轄，從而

將葡人內部事務的權力中心變成了澳門地區的權

力中心，將葡人居澳的性質由租居變成了佔據，

將他所領導的政府建立在了領土管轄權的基礎之

上，從而達到了葡萄牙立法所追求的政治目標，

建立起了符合葡萄牙法律所預設的、作為葡萄牙

海外屬地管理者的海外省政府。這便是本文所論

澳葡政府架構沿革的實質性內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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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事蹟初探

張 坤*

* 張坤，歷史學博士，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和澳門史研究。本論受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專案名稱“葡萄牙的遠東屬地：澳門和東帝汶”。

眉額帶歷於1802年6月至1822年8月擔任澳門王室大法官一職。在他擔任王室大法官的二十

餘年間，該職位權限之大是空前絕後的。其中既有體制的支撐，也有出於他的個人才能。他在

王室法官任上，多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還曾代理總督；他經歷了澳門歷史上一系列重大

事件。本文試從眉額帶歷參與的澳門鴉片貿易、軍事行動、政治變革、日常事務、涉外事務等

方面來呈現他的活動軌跡，以使人們從中瞭解眉額帶歷與澳門歷史的密切關係。

1802年 (嘉慶七年) 6月22日，澳門王室大法
官 (判事官) 眉額帶歷 (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 抵達澳門。他1776年3月22日生於葡
屬亞速爾群島，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獲

副學士學位；1800年起曾擔任里斯本里貝拿區 
(Bairro do Ribeiro) 刑事法官、巴西上訴法院上訴
庭判官；兩年後以印度高級法院審判官身份調派

果阿，出任澳門判事官。他的到來具有嶄新的意

義，王室大法官的職務在葡萄牙中央集權司法改

革的背景下，具有更大的權限，除原有職權外，

還可重審普通法官的判決，擔負着平復冤獄、統

轄海關司法和王家財政等職責。(1) 但眉額帶歷絕

非仕途平坦，他在任期間既經歷了輝煌，建立了

威信，也步入暗途，聲名狼藉，甚至一度性命不

保。本文對眉額帶歷在澳門的史跡略做鉤沉，以

期拋磚引玉，請教諸方家。

眉額帶歷與鴉片貿易

在清政府下定決心查禁鴉片煙之前，澳門曾

長期參與鴉片貿易，並一度成為鴉片走私的中

心。1802年4月12日，葡萄牙國王授予澳門居民
進口鴉片專利權，並同意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式在

澳門貯存及銷售鴉片，但規定必須聘用葡萄牙商

人為代理人，由葡商在銷售中獲取傭金，並向政

府彙報銷售情況，以便從中課稅。(2) 面對英國東

印度公司對華輸入鴉片的增加，眉額帶歷擔心這

種競爭不利於澳門經濟，曾於1804 (嘉慶九年)親
自致函公司委員會，抱怨鴉片在黃埔卸貨和售賣

會嚴重影響澳門居民的利益。葡萄牙國內也垂涎

於鴉片的利潤，國務秘書卡斯特羅 (D. João de 
Almeida de Melo e Castro) 在1811年 (嘉慶十六
年) 3月致函身兼理事官的澳門判事官眉額帶歷，
建議澳門在巴西種植和經銷鴉片。(3)

澳門葡萄牙人參與鴉片走私很早就開始了，

身為議事會成員的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亦

不能免俗。1811年 (嘉慶十六年)，眉額帶歷向
清朝官員索要被巡船截獲的葡人啞故先 玉哋

唦 (Aguiso Judice) 的十五箱鴉片，稱該船貨乃
是發往咖喇吧而暫寄澳門，已經限定日期令其離

開。他抱怨鴉片入口向來為海關所容許，“必須

詭報，需索規銀 [⋯⋯] 出入澳口，並不查拿。甚

至巡船包裝，地方文武衙門俱收規用”。外商在此

情況下輸入鴉片為擇利謀生，請發回該貨，“俾該

夷帶出洋交售”。(4) 這裡，眉額帶歷顯然對清政府

對鴉片貿易執法不滿，意存庇護葡商。 

澳門鴉片走私的輝煌時期結束於1815 (嘉慶
二十年)。在此前後，兩廣總督蔣攸銛嚴厲打擊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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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鴉片走私，先後有數十名走私者被通緝和查

辦。澳門同知也下諭眉額帶歷，嚴禁澳門外商囤

販鴉片。(5) 同時變更了額船貨物管理的規定，由

原來的報單而不查驗改為查驗後方許卸貨。(6) 這

改變了澳門作為鴉片走私中心的地位，但澳門的

鴉片走私並未斷絕。為了和英國等外商競爭以

及謀取額外收益，眉額帶歷提出向鴉片商人徵

收“貪污基金”，對每箱鴉片抽收四十元(原來

是二十元)，每年總額約為十萬元，專門用於對

清朝有關官員行賄。(7) 有研究者認為，眉額帶

歷這種做法是改革王室對鴉片的壟斷經營，使

王室、居澳葡人與鴉片商 (包括英國散商) 分沾

鴉片利益。(8) 在鴉片貿易嚴禁期間，1817年 (嘉
慶二十二年) 3月19日，澳門望廈村鄉紳趙允菁向
香山縣丞稟控蔡保租賃洋樓開設鴉片(9)，眉額帶

歷奉命查明，其結果不得而知。

眉額帶歷本人參與的鴉片貿易，直至1817年  
(嘉慶二十二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清查英商湯瑪

斯 比爾 (Thomas Beale) 的三角債務時才廣為
人知。眉額帶歷與比爾在1813年 (嘉慶十八年) 
11月開始合夥經營鴉片貿易，比爾洋行提供資金
八十六萬七千西班牙元，由眉額帶歷經營，盈虧

雙方均分。(10) 隨即而來的嚴禁使鴉片生意跌入

低谷，導致比爾負債累累，包括欠東印度公司的

債務四十餘萬元。然而眉額帶歷欠比爾的債款不

少於一百七十八萬元(不計利息)，卻從未承認。

這些錢都花在給里約熱內盧王室贈送禮物及他自

己在澳門奢侈的生活上。由於眉額帶歷在澳門地

位顯赫，沒有人敢去控告他；兼之葡萄牙政府的

法令禁止法官從事任何貿易，而像比爾這樣的外

國人也無權從事澳門與巴西或歐洲口岸之間的貿

易，捲入這種交易的財產將被沒收。當時還存在

一種懷疑，即眉額帶歷挪用澳門委託他經營的孤

兒基金和其他慈善基金。東印度公司出於自己的

利益提出了調解辦法，一百萬元分五年償還，由

聖若澤男爵 (Barão de S. José de Porto Alegre) 付
四十四萬五千元，眉額帶歷付二十二萬五千元，

其差額由接管財產出售來平衡。(11)

眉額帶歷與澳門軍事活動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中國沿海海盜活動猖
獗。其間，中英葡三方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

化，三角關係演化為一系列的多邊關係。

其一，由中葡合作轉而為中英合作。海盜威

脅着沿海地區的安全，廣東政府需要和澳門葡人

聯合起來共同抗擊海盜，但這種合作在初期顯

得成效不足。在經歷了幾次合作“不得力”之

後，1809年 (嘉慶十四年) 10月，面對海盜的步
步進逼，兩廣總督百齡這次與外國的合作首先考

慮的是英國人。整個月裡，英國人與廣東官員的

談判一直在進行。(12)

其二，英國人由支持海盜轉變為與清政府合

作。之前他們一直暗中向海盜提供火器、彈藥及

其它戰備物資，以從中牟利。由於與清政府合作將

更有利可圖，早在1807年 (嘉慶十二年)，英人派出
的“戴安娜 (Diana)”號和“羚羊(Antelope)”號兩
艘軍艦即聲稱要助剿海盜，但這兩艘英船不斷騷擾

澳門，使澳門葡人的權利受到侵犯，貿易受到嚴重

的破壞。(13) 1809年，又有英船相繼被派出參與打擊
海盜。兩廣總督百齡與英國軍艦“阿爾班師”號指

揮官奧斯丁上校的會晤定於11月2日舉行。
其三，英國趁打擊海盜之機圖謀佔領澳門。

早在1802年(嘉慶七年)，英軍就曾藉口法兵來澳
門擄掠而謀求佔據澳門，因廣東地方政府干預作

罷。1808年，英駐孟加拉總督再次以防護澳門免
遭法國侵佔為由, 派出戰艦九艘，佔領了澳門東

望洋、娘媽閣、伽思蘭三炮臺。經兩廣總督吳熊

光、百齡採取斷絕貿易及軍事干預，最終撤離，

歷時三月之久。其間，眉額帶歷充當了與英軍談

判的重要人物，一方面平息澳門民憤，一方面與

英方協商。澳督花利亞 (Bernardo Aleixo de Lemos 
e Faria) 及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與英海軍少將喥路
唎 (William O'brien Drury) 簽訂協定，雙方應通
力合作，避免與清政府發生衝突。面對清朝軍事

力量，雙方進一步達成協議，既然澳門屬清政府

保護，眉額帶歷應向清政府提出讓英國貿易享有

以前的地位作為撤軍的條件。香山縣令彭昭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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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限以七日下船回國”，眉額帶歷 “乘夜

駕小舟”與“練總葉恒樹駛至黃埔，見度路利，

曉以利害”。(14) 隨後度路利與眉額帶歷回澳門，

英兵即日撤退。 

其四，中英合作引起澳門葡人的不安，最終

使中英合作瓦解，中葡合作加強。澳門議事會決

心要阻止中英聯盟，遂先下手為強，由眉額帶歷

主動向兩廣總督寫信，表示願意出租六艘軍艦配

合清政府剿捕海盜。兩廣總督百齡權衡利弊，決

定放棄中英合作，而表示願意與澳門葡萄牙人合

作，並派遣南海知縣宋其煒、香山知縣彭昭麟及

署澳門同知朱某三人赴澳門與判事官眉額帶歷、理

事官巴羅斯 (José Joaquim de Barros) 談判。11月23
日，中葡雙方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談判，達成七條協

議，其內容包括雙方海上巡邏隊的軍事行動路線、

清政府應付給澳門政府船隻費八萬両、相互的配合

及利益分配、海盜清繳後恢復澳門以往的全部特權

等。眉額帶歷是葡方的談判代表之首。(16)

眉額帶歷在這期間的調停大大提高了他的

聲望，當澳門華人聽說貝紹托 ( João Baptis ta 
Guimarães Peixoto) 即將接替他時，在1809年11
月間聯名上書葡萄牙國王，懇請眉額帶歷連任，稱

其“勤慎”、“公正”，是澳門的“父母官”，熟

悉澳門風土人情，希望其“永留澳地，華夷賴以

相安”。(17) 香山知縣彭昭麟也向理事官發諭令，

要求眉額帶歷連任，肯定他幫辦事務妥善，“茲

值捕務吃緊之際 [⋯⋯] 未便遽易生手, 合行諭

留”(18)。在新任王室大法官貝紹托到達後，眉額

帶歷克服議事會的財政困難，以個人名義向澳門

富商借款一萬二千元，僅在五天內，就將六艘艦

船配備完畢，裝備火炮一百一十八門，總兵力七

百三十人。清朝水師船隊有六十艘船，一千二百

門火炮，一千八百名水手和士兵，雙方聯合組成

一支在澳門海域前所未見的海軍力量。(19)

眉額帶歷後來又出面聯絡海盜投降。海盜郭

婆帶在經歷了幾次激戰後，於12月託眉額帶歷居
間聯絡，談判進展順利。眉額帶歷還在黃埔向英

人購買大炮二十六位、火藥五十一桶，運往澳門

葡人師船用於協助緝剿海盜。(20) 隨後眉額帶歷

應清政府與海盜雙方之請，繼續接洽海盜招降事

宜，並親往主持受降儀式，新任王室大法官無法

參與。其間由於十艘英國商船“鳴炮”駛入珠江

被誤解，受降儀式一度中斷。(21) 4月14日，在眉
額帶歷的聯絡下，廣東政府與海盜集團再次會

談，商定了有關投降時間、地點及方式諸問題。4
月15日，在張保仔投降前夕，意外事件發生。由
於澳門總督區華嘉齡 (Lucas José de Alvarenga) 
不熟悉當時的情況，幾乎再次毀局。經眉額帶歷

反覆說明才最終掃清障礙。(22) 最終，眉額帶歷作

為勝利者一方的代表返回澳門，受到澳門市民熱

烈歡迎，炮臺鳴炮，教堂敲鐘，通宵燈火輝煌地

慶賀澳門的勝利。(23) 隨後王室法令又重新任命眉

額帶歷繼續擔任王室大法官，沒有任期下限，直

至其去世。(24) 其個人聲望達到巔峰。(25)

眉額帶歷與澳門經濟和民事

身為判事官，眉額帶歷的事蹟遠超過其職權

範圍。他一方面關注澳門經濟，謀求改善澳門貿

易不景氣的狀況；一方面依法處理各類糾紛，處

理各類民事，參與慈善事務，活動範圍極廣。

在司法事務方面，眉額帶歷仍承擔重責。此

期間他曾審理過監生史惠元和葡人的生意糾紛。

在這宗案件中，雙方互有欠債，清理後葡人欠史

惠元二千二百元。但澳門理事官安東尼奧 埃薩

袒護葡人，竟於1811年3月3日將史騙至其家毆
打，此事驚動中方官員。此外，眉額帶歷也曾在

1813年裁定被拍賣的房產購買者手續合法。(26)

由於對海疆有功，眉額帶歷贏得了清政府的

信任。借此機會，他向清政府提出了改善澳門貿

易狀況的十七條請求，內容包括按照舊例簡化澳

門葡人上省貿易手續，增加額船數量，維持額船

船鈔優待，洋船壞漏修葺免其稟報，紅單鹽船進

入內河，澳葡購買白鉛優恤等，但廣東布政使曾

燠和澳門同知王衷以“悉遵舊例”給予了回駁，

表明清政府治澳之策並無調整。

但眉額帶歷仍繼續請求清政府放寬澳葡購買

白鉛的限制。按原規定，澳門葡人購買白鉛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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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貿易，葡人大感不便。眉額帶歷1809年的十
七條請求中即要求白鉛貿易不投行貿易，由澳商

採買，但清政府擔心“無所責成”，並不額外開

恩，仍“令洋商在佛山收買若干，由佛山同知查

明斤両，填給印照，運至省河，復赴南番兩縣驗

明，截角申報關部衙門，復驗無異，始准夷人分

裝出口”，“未便撥給三十萬斤”。(27) 1811年  
(嘉慶十六年) 3月10日，眉額帶歷再次呈稟香山
縣丞要求白鉛不投行貿易，仍由澳商採買，為確

保事有專責，推舉殷實澳商王文德採買。但由於

此稟係由民人陳亞蒂代遞，而據其供稱，王文德

係澳門通事，一同到省，居住新城外普濟橋同昇

洋貨店內，而且並無夷字稟同遞，縣丞懷疑王文

德牟利造假，故下令拘捕王文德，並令澳門葡人

遞稟務須具備中葡文字，呈繳縣丞轉繳，或由洋

商代遞，不得交民人投遞。(28)

其後經眉額帶歷數次請求，清政府有所鬆

動。1811年 (嘉慶十六年) 4、5月間，眉額帶歷
再次要求白鉛貿易不投行、澳葡佔有三十萬擔份

額，次年得到廣東布政使曾燠答覆，從每年賣給

洋商的七十萬斤白鉛定額中，撥十分之二給澳門

葡船，計白鉛十四萬斤，以備澳門葡人承買。(29) 

1813年清政府則進一步明確這十四萬斤可由澳門
葡商採買，其餘部分，澳門葡商可以自行請十三

行洋商代為採購。(30)

民事問題應由理事官負責，但眉額帶歷顯然

承擔了很多這樣的責任，由於一些原因，他在

1811年即身兼判事官和理事官二職。
1809年香山縣各地饑荒，榖米騰貴，眉額帶

歷捐資賑濟，並將澳門葡商儲存糧食拿出售賣，

散發給饑民。(31) 1811年兩廣總督松筠等巡視澳
門城區時，見水坑尾門城外發瘋寺 (即望德堂) 

山腳建有許多違例房屋，親自查閱，下令拆遷。

後經眉額帶歷稟請恩恤免拆。(32) 1816 (嘉慶二十
一年) 8月20日，前山營遊擊督率突襲拆毀發瘋寺
山坡下一批房屋，抓捕二十五名華人，並張貼告

示，限十日內搬遷。眉額帶歷上書稱，發瘋寺該

處房屋，本為憐恤貧民，間有貧困葡人房屋，亦

由血本所置，故請求批准免遷。這被澳門同知鍾英

所否定，稱“西洋夷人租住澳門地方，原准止在三

巴門以內建屋居住。遇有壞爛，止許修葺，不得於

舊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違者以違制律論罪”，

拆毀房屋均屬流民，並未拆葡人之屋。(33) 1818年  
(嘉慶二十三年) 5-6月間，由於火災問題，眉額
帶歷勸拆關前等處篷寮，發出告闔澳民人書。(34) 

為了遏制英人在澳門的勢力，眉額帶歷曾在

1815年前後禁止澳門富商阿爾梅達 ( Január io 
Agost inho de  Almeida)  向東印度公司委員會
出售他位於內港司打口2號一幢被人稱為“新花
園”的大宅。(35)

眉額帶歷還在牛痘推廣方面有所貢獻。1805      
(嘉慶十年)，澳門的葡萄牙著名商人啤道路 滑 

(Pedro Huet)  將牛痘帶到澳門後，引起澳門政
府的重視，此時身兼仁慈堂董事會審理法官的眉

額帶歷於5月發佈一項命令，在仁慈堂醫院 (即
貧民醫院) 闢出一間屋子以供接種之用，由議事

會醫生向自願前來接種者施種。該年9月16日，
西班牙國王御醫巴爾密斯又攜帶三名出過天花的

男童來到澳門，受到眉額帶歷的歡迎，當天，他

和果阿大主教賈廷諾 (D. Manuel de S. Galdino) 
在家中接種了牛痘。眉額帶歷還召集市民前來

觀看，以打消市民對接種牛痘的恐懼與偏見。此

後，戈麥斯 (Domingos José Gomes) 醫生協助巴
爾密斯，使澳門的種痘事業走上正軌，開中國種

痘之先河。(36)

此外，1818年 (嘉慶二十三年) 12月19日，眉
額帶歷致函葡國國務秘書斐達德 (José Joaquim da 
Silva Freitas)，為聖若瑟修院申請出版許可，得到允
許。他們可以印刷用以宣教的書籍和報章，由修院

的神父指揮和管理，並受澳門地區主教監督。(37)

眉額帶歷與澳門涉外事務

為了挽救澳門經濟的頹勢，爭取更大發展空

間，從1802年至1807年，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
歷及他在巴西時的助手弗雷塔斯 (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e Freitas) 試圖制定一項將澳門、帝汶
與巴西連接起來的宏偉殖民計劃，由於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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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將煙草和糖的生產引入帝汶而告失敗，其原因

是當時這些貨物由澳門政治和貿易精英所壟斷。

此後這一計劃有所改變，1807-1819年期間，二
人訪問巴達維亞，加強了與荷蘭人的聯繫，學習

其農業殖民體系中資本貿易和投資系統，以遏制

日益加劇的英國競爭，甚至與巴達維亞的公司和 

“智者學社”往來。(38)

1815 (嘉慶二十年)，眉額帶歷效法荷蘭農
業殖民模式，決定利用澳門資本在帝汶發展咖

啡的種植。他提供資金，聘請巴西農業學家特謝

拉 (António Teixeira)。帝汶總督蘇沙 (José Pinto 
Alcoforado de Azevedo e Sousa) 採納了這一計
劃，擬從澳門組織中國農民和工匠大量移民帝汶

各地，以發展殖民地種植業生產。這一計劃雖然

並未獲成功，但卻建立了澳門與巴達維亞的荷蘭

知識精英的交流關係，並一直影響着澳門及帝汶

的政治與經濟。1817年 (嘉慶二十二年)，考慮到
帝汶以檀香木為主的貿易結構衰退後，眉額帶歷

建議帝汶發展棉花的種植，並於第二年在帝汶成

立了引入甘蔗種植的商業公司。(39)

同時，澳門方面也謀求和暹羅建立友好關

係。1811年2月，澳門議事會派“幸福瑪麗亞”
號船赴暹羅，帶信祝賀暹羅新王登基，表達與暹

羅重結友好關係的願望。3月，眉額帶歷將此消息
告知葡萄牙攝政王 (40)，得到批准。1816年 (嘉慶
二十一年) 眉額帶歷再次派遣洛佩斯 (Constantino 
José Lopes) 船長帶信至暹羅，告知國王重建兩
地友好關係的願望，並送上一份禮物。暹羅外交

部長同意締結貿易關係，但是在回函中希望澳門

發送兩三千枝槍到暹羅。(41) 1818年 (嘉慶二十三
年) 9月，眉額帶歷向里斯本彙報了暹羅王關於重
建與澳門貿易的信件。(42) 次年，眉額帶歷任命

理事官席爾維拉 (Carlos Manuel da Silveira) 為 
“澳門駐暹羅代表”。席爾維拉在曼谷受到國王

的熱情接待，並建立商站，後又被葡印總督伯爵

任命為“葡萄牙駐曼谷宮廷總領事及葡萄牙商站

站長”(43)。

1813  (嘉慶十八年) 8月3日，葡萄牙王室
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宮簽署在澳門成立皇家航海

學校的許可證。該學校的創立與眉額帶歷的努

力密不可分，但他請求將所學課程歸於聖若瑟學

院內統籌安排，未被接納。同年，眉額帶歷派出

五名澳門葡人分別前往里斯本和果阿學習醫學。

他還建議派遣聖若瑟修院的中國學生前往葡萄牙

學醫，一面學習西醫，一面利用中醫，因為“祇

有華人才精通草藥和礦物的使用”。可惜，這一

具有遠見卓識的計劃未能實現。(44)

作為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實施者，眉

額帶歷經常要按照清政府的命令參與對居澳外商

的管理。1809年，清政府令地方政府轉告眉額
帶歷，“欽天監通曉演算法者並不乏人”，“將

該夷人公載道等即速飭令回國，並飭令該國主，

嗣後毋庸遣人來京”。(45) 1813年10月1日，香山
縣丞周飛鴻下令眉額帶歷將英商喇佛 (John. W. 
Roberts) 刻日驅逐回國。(46) 4日，香山知縣馬德
滋令眉額帶歷驅逐常在黃埔口護送該國貨船往來

的英國巡船 “罷盡仁”號回國。(47) 12月18日，
馬德滋再次札行判事官眉額帶歷，令其轉達答覆

英國大班嗌花臣 (John F. Elphinstone) 的一些
請求。(48)

1817年 (嘉慶二十二年) 9月28日，一艘法國兵
船來到澳門雞頸外洋停泊，以打探廣東貿易資訊。

該船六、七人往眉額帶歷住所飲酒聚會，並打算在

澳門租屋居住。澳門同知鍾英得知後一面通知香山

縣丞督帶兵役赴雞頸外洋堵截，一面下令眉額帶歷

禁止法國兵船入澳門，令其立即回國。(49)

眉額帶歷與澳門政治變革

眉額帶歷的政治生涯自1822年起開始動搖。
由於澳門政治的變革，他個人的聲譽也受到質

疑，各種不光彩的指控紛至遝來。危機在他聲名

顯赫之際已經潛伏。他的侄子曾利用叔父的威權

為所欲為(50)；他欠了比爾大量債務而仗勢不還；

他還欠了華商曾永和、郭亞厚貨物銀両柒萬伍千

九百九十五元，被控告後，香山知縣吳文照於

1820年 (嘉慶二十五年) 1月29日下令理事官傳令
眉額帶歷“刻日照數按款清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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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政治變革曾把眉額帶歷送上威權的巔

峰，也使他跌入人生的谷底。隨着歐美大陸資產

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推進，葡萄牙也捲入其中。

專制被取消，澳門出現君主立憲制的改革要求。

澳門葡人分成兩派：一是以土著葡萄牙人為主

體、有着強烈變革要求的立憲派，首領是巴波沙 

(Paulino da Silva Barbosa)；一是以葡萄牙貴族
官員為主體、力圖維護原有特權的保守派，其首

領是議事會理事官眉額帶歷。1822年 (道光二年) 
2月16日，澳葡市民集會，宣誓效忠於憲法。作為
保守派的澳葡當局對立憲派提出的恢復議事會政

體等要求並不準備實行，雙方矛盾越來越尖銳，

激烈行動時有發生，眉額帶歷的人身安全受到很

大的威脅。(52)

1822年6月28日召開的市政會議上，眉額帶
歷為自己做了長篇的辯護演講。辯護詞中流露了

與民眾對立的情緒，激怒了澳門市民。他們不斷

寫信、寫文章對眉額帶歷進行批判和揭露。從本

日起，立憲派的喉舌《中國之蜂》刊登了很多揭

露保守派領袖眉額帶歷的文章。

立憲派與保守派的衝突在8月中旬爆發。阿美
達 (José de Almeida Carvalho e Silva) 在8月17日
議事會開會時，提交了一份由八十三位澳門葡人

聯名的抗議書。眉額帶歷自知受到澳門葡人的普

遍敵視，表示願意辭職。議事會議員向市民們宣

佈了他辭職的消息，並表示準備進行一次新的選

舉。會議最後決定，重新恢復1784年前的政體，授
予新選出的議事會不受總督及地方長官控制的立法

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總督祇能掌管軍事，眉額帶

歷被剝奪一切職務。(53) 臨時政府正式成立。

不甘失敗的眉額帶歷多次籌劃反對立憲黨人

的活動。9月13日，他策劃一部分舊党成員企圖佔
領大三巴炮臺，發動軍事政變，隨即被挫敗。(54) 

15日，眉額帶歷被捕，囚禁在三巴炮臺。澳門立
憲派政府委任貝路 (Paulo Vicente Bello) 為澳門
王室大法官。(55) 11月15日，眉額帶歷又與澳門總
督歐布基 (José Osório de Castro de Albuquerque) 
聯合策劃發動政變，以期建立軍事獨裁。經過策

動，臨時政府的部隊大部分叛變，在動亂中巴波

沙受傷被捕，王室大法官貝路同時被捕。由於政

變乃倉促而起，又缺乏得力之領導很快被擊敗。

立憲派政府罷免歐布基之職，將參加政變的官員和

士兵押送果阿，並判處政變主要策劃者眉額帶歷驅

逐出澳。(56) 12月3日，因患重病，立憲派政府決定
將眉額帶歷軟禁在家中，1823年1月18日獲釋。(57)

這時對眉額帶歷的批判更加強烈。1823年      
(道光三年) 3月13日，《中國之蜂》刊登阿美達
醫生的來信，稱眉額帶歷曾偽造文件，企圖敲詐

安東尼奧 (António José da Costa) 八千両；6月5
日的來信稱，1818年，眉額帶歷和其他澳門商人
做生意，在交易過程中，眉額帶歷對其他合夥人

撒謊虧損，從而侵吞了大量的貨款，他們已向立

憲派政府提出指控，要求司法機關對眉額帶歷進

行調查；6月19日刊登了十二位中國商人致議事會
的信，稱眉額帶歷在職期間曾以澳門議事會的名

義和他們做生意，並且欠了大量的貨款，他們要求

議事會承擔眉額帶歷拖欠的債務。此外還有來信揭

露眉額帶歷與英國鴉片商人比爾 (Thomas Beale) 合
夥販賣鴉片，生意失敗後，依仗權勢拒不償還合夥

人比爾的上百萬元貨款，致使比爾為了躲債而被迫

出逃，債權人為了索回欠款祇得請葡英政府出面干

涉，此事被揭露出來後，眉額帶歷聲名狼藉。(58)

1823年3月25日凌晨四時，眉額帶歷在家中再
次被捕，被押解至“瓦斯科 達伽馬 (Vasco da 
Gama)”號船上，準備將其遣返里斯本。後來他
逃到了英國“復活 (Páscoa)”號船上，在船停泊
黃埔時給議事會寫信，要求認定他無罪，或者還

他自由，或者列出罪名正式逮捕審判他。到廣州

後，他還給印度總督寫了信。這些信件最終使他

獲准返回澳門。(59)

很快，時來運轉。10月6日，澳門政府重組，
立憲派臨時政府成員均被辭退。稍後，澳門宗教

界、陸海軍官、葡人及華人社區紛紛上書，要求

召回眉額帶歷重新掌權。眉額帶歷從廣州回到澳

門，於12月26日抵達，恢復了職務，受到了各界
的熱烈歡迎。(60)

1824年 (道光四年) 12月13日，眉額帶歷在
澳門逝世，年僅四十八歲，在澳門生活了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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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在王室法官任上，多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

事官，還曾代理總督，獲得不少榮譽：1812年6
月25日，被若奧六世 (João Ⅵ) 授予亞速爾奧爾達 
(Horda) 鎮榮譽鎮長官稱號，同時封為皇家紳士、
基督騎士；1814年7月22日為表彰他對澳門所作的
貢獻，葡王下令贈予他三倍的養老金。他住在大

堂區，其居所有小禮拜堂一座。他死後留下婚生

子女八人，非婚生子一人。澳門葡萄牙政府為紀

念他，將一條街命名為雅廉訪大馬路。(61)

結錱語

眉額帶歷在葡萄牙中央集權司法改革伊始 

(1802年6月) 登上王室大法官一職，又在葡萄牙
憲政改革之際 (1822年8月) 身陷囹圄。在他擔任
王室大法官的二十餘年間，該職位的許可權之大

是空前絕後的。這既有體制的支撐，也由於他的

個人才能。他在王室法官任上，多次出任澳門議

事會理事官，還曾代理總督；他經歷了澳門歷史

上幾個關鍵的時刻：鴉片走私的擴張，英軍圖佔

澳門，中外力量聯合打擊海盜，澳門城市的政治

變革等；他參與了澳門日常事務的管理，為澳門

的利益和生存與清政府和海外進行多次溝通，成

為澳門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被譽為“澳門城

市之父”。(62) 1812年6月25日，若奧六世 (João 
Ⅵ) 授予他亞速爾奧爾達 (Horda) 鎮榮譽鎮長官
稱號，同時封其為皇家紳士、基督騎士；1814年
7月22日為表彰他對澳門所作的貢獻，葡王下令贈
予他三倍的養老金。

關於眉額帶歷的個人能力毫無爭議，英國鴉

片商孖地臣 (James Matheson) 認為：“自眉額帶
歷死後，澳門就沒有一個正式的法官。”(63) 一

位葡萄牙澳門歷史研究者認為他一舉一動恰如一

個總督，不僅限於執行正常工作不可缺少的簽署

批示的任務，維持軍隊的穩定和城市的安寧更是

他行使的主要職能。他以高明的政治手段娶了阿

萊格勒 (S. José de Porto Alegre) 男爵的女兒，
從而進入了里約熱內盧的王室圈。他在澳門還有

一群忠實的擁護者，他們始終受到葡印總督的賞

識，這是眉額帶歷能夠在澳門執掌權力二十餘年

的重要原因。(64)

眉額帶歷在任職的最初十年間可謂兢兢業

業，為澳門的生計多方努力，不但建立了崇高的

威信，也導致了個人權力不斷擴張，但他的道德

缺憾也逐漸凸顯出來。他在生命最後的兩年裡經

歷了澳門政壇的大起大落，幾經周折，最終官復

原職，不能不視之為一個政壇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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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澳門女性
繼承與處置不動產之考察

錢源初*錱劉正剛**

* 錢源初，廣州暨南大學古籍所研究生。
* * 劉正剛，廣州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晚清《澳門憲報》刊登了大量華夷關於不動產繼承與處置的內容。澳葡當局在澳門強行徵

收房地產稅，強化了人們的不動產權意識。澳葡當局在出臺新的法律措施中一再重申尊重華人

處置不動產的習俗。澳門女性擁有不動產的途徑不一，尤以繼承丈夫的產業為主。女性對不動

產的處置既有主動出售也有因債務而被官府強制性售賣。女性繼承和處置不動產均要向澳葡當

局備案，并通過《澳門憲報》佈告天下。

以《澳門憲報》中文資料為中心

晚清澳葡政府為管理澳門而出臺的許多措

施，多刊登在澳葡政府官報《澳門憲報》上。這

是澳門歷史上出版發行時間最長的報刊，內容十

分豐富。2002年，澳門基金會出版了湯開建和吳
志良主編的《〈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 (1850 
-1911)》一書，收錄了自1850年12月至1911年12
月與澳門有關的中文資料，成為研究澳門極為重

要的第一手資料。(1) 晚清澳門人口五方雜處，

學術界對澳門女性曾給予了應有的關注，但對女

性處置財產的研究很少。(2) 本文以《澳門憲報》

刊登的澳葡政府關於不動產繼承和交易糾紛的公

告為中心，着重討論晚清澳門不動產處置中的女

性行為，以揭示女性在多元文化聚合中的社會角

色。文中的“不動產”主要指房屋、土地等不可

移動的財產。

晚清澳門管理不動產的機構

近代以前，清政府對澳門擁有絕對的主權，

但在1846年亞馬留任澳門總督后發生變化。他在
未徵得中方同意的情況下，頒佈殖民地徵稅法，

對澳門華人店舖樓宇編立門牌，強行徵稅，若不

遵從，則會將其土地房屋拍賣。“葡萄牙全面奪

得澳門的管治權，是亞馬留總督1846年4月上任
後推行新的稅收制度、擴張領土等殖民措施逐步

落實後的事情。”(3)

晚清澳門涉及不動產的稅款有哪些呢？湯開

建等研究顯示為“公鈔”、“業鈔”兩種重要形

式。前者為營業稅，凡在澳門經營商業、工業或

其他工商業性質的團體或個人均須交納營業稅。

後者為不動產稅或房地產稅，凡在澳門擁有不動

產或房地產的業主均須交納此稅。(4) 1851年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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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規定：“設准牌，澳內華人應照所輸”，包括

華人在澳門城內外所有的屋宇、田地等，不管是租

賃還是自用，都需按“每年每百元銀抽銀十元”。

具體在執行中對租賃與自用則稍有區別，“該屋

租、地租等公鈔，應係其屋、其地之原主所輸，

倘該原主不在，或未到來，則可以問該承租之人

先代輸出，其後可於租項扣回。”(5) 從澳葡當局

後來不斷重申來看，華人對徵稅持反對態度。時

任澳門總督賈羅素說納鈔祇有三款：“一是生意

上所納，二是屋業上所納，三是田地上所納”，

可見不動產佔大宗。(6) 澳葡當局要求所有在澳門

開舖貿易者，都要向官府申報并獲取“准牌”，

牌內“應註原籍姓名、住何處、所開之舖何街、

何號、何招牌、何生理？”(7)

晚清澳葡政府處置不動產機構主要是澳門華

政衙門和澳門按察使司衙門。華政衙門，又稱大

西洋澳門華政衙門、華政理事官署和華務檢察官

署，成立於1852 年。隨後經多次改革，至1881
年12月逐漸完善，其職責大體為訴訟、政事兩方
面。依照相關章程，所有涉及華人的刑事、民事

以及治安案件等，首先要稟告華政衙門，相關華

籍嫌疑人也押解華政衙門收監。華政衙門有權審

理輕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華人之間的民事糾紛，並

執行相關的判決。(8) 實際上，負責處理涉及華人糾

紛的華政衙門是從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演變而來。

由於華人來澳人數增加，澳葡當局將理事官擴大

為管理華人事務的部門。因此“華政衙門是在中

西關係出現新的格局、澳門治權發生改變的根本

前提下形成的一個全新的部門。”(9)

澳門按察使司衙門與華政衙門對不動產糾紛

處置的權限區別在於原被告身份。1862年〈理
事官署章程〉第一條規定：“理事官署的審判

權限，為依法審理非按察使司衙門負責的民事

案件，即華人之間的案件及被告華人、原告葡

人或其他外國人的案件。原告華人、被告葡人或

其他外國人之間的案件則由按察使司衙門負責審

理。”(10) 可見，華人間或被告為華人則由華政衙

門負責，按察使司衙門則負責原告為華人、被告

為西方人的案件。1894年後，主要由澳門按察使

司衙門負責澳門不動產糾紛案件的處置。

澳門華政衙門和澳門按察使司衙門作為處置

不動產的兩個機構，相關判辭、傳喚等公告均刊

登在《澳門憲報》上。公告一般由兩個衙門的理

事官助手即“寫字”或“書吏”發佈。

澳門總督或澳門總督公會可受理不服華政衙

門判決的訴訟者。1862年〈理事官署章程〉第二
條規定：“所有理事官不能在理事官署調解結束

的民事糾紛，繼續由雙方指定的仲裁人作出簡明

扼要的裁定；在獲得理事官核准後，可向總督公

會上訴。”1877年〈華政衙門章程〉第十三條再
次確認澳門總督公會的權力：“總督公會在二審

及最終法庭上，對上訴的民事和商事案件進行判

決。”(11) 因此“部分不服華政衙門理事官初審判

決的當事人，多設法向其(總督公會)提請上訴，判

辭亦多載於《澳門憲報》”。(12)

此外，澳門公物會也參與處置有關財產事

務。“澳門公物會是在葡萄牙整頓及集中海外省

財政的背景下，把澳門議事會的財政權分離成為

獨立的財政部門。”(13) 其權力比華政衙門和按察

使司衙門略高。1877年〈華政衙門章程〉第三條
第四款規定：“關於債務稅的行政徵收方面，一

般地，在與公物會相關的問題上，理事官要接受

並執行公物會的決定。”(14) 公物會也會派人到各

屋“丈量地段，或問明來歷緣由，以憑註明各屋底

蘊”，目的是“以便表實公物會並各屋主之權利，

彼此均有裨益也”。(15) 儘管這祇是一個方面，但已

顯示公物會的決定有不容隨意變更的權威。

華商在晚清澳門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為便於向華人抽稅，澳葡政府徵稅機構也會聘請華

商參與其中，并成立澳門公鈔局 (又稱業鈔公會)，

著名華商何桂、盧九、林含蓮、王棣、柯六、蕭

登、盧光裕和李鏡荃等均參與其中。(16)

女性繼承不動產的權利

從《澳門憲報》中文公告看，晚清女性在澳

門可以直接從事一切經濟活動，與男性成員一樣

享有從直系和非直系親屬中繼承不動產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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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葡人女性從直系親屬處獲得不動產的情

況較多。1908年《澳門憲報》“告白”說：寡
婦若瑟飛盧 比哩喇 丫梨 司利化居住在澳

門，“稟稱下列指明之屋，歸伊管業已過五年

至十年之久，乃係承受故母瑪呢夜 比哩喇 哥

度遺下者，不用納賣買鈔，所有批租修整等事，

一向由伊經理，相安無異等情。茲特告白。”她

的屋業包括大堂坊近西街十六號、味基街市內四

號、海邊新街五十六號三处各有屋一間一層樓。

前兩處無地租，後一處有地租。(17) 這些產業為

若瑟飛盧繼承母親的遺產，“管業已過五年至十

年之久”。從母傳女來看，女性在不動產繼承權

上可代代相傳。相反，母親也可接管早逝女兒的

不動產。1907年《澳門憲報》公告稱位於花王堂
坊大三巴右街、大堂坊板障堂巷等多處物業是“已

故西婦馬斯瑪 租厘耶 白之咕遺下之業”，後

歸其母意斯爹喇寡婦管理。(18) 當然，女性繼承

父親的不動產也屬常態。1909年葡婦李柯波的
喇 爹哩 柯沙梨在父親身故後，“所遺物業”

歸她管理。后澳門按察司刊登“告白”對該批產

業公開拍賣。(19)

澳門華人婦女對從父家帶來的不動產享有永

久處置權。1902年2月《澳門憲報》刊登澳門按
察司通知說：“案據華婦馮邱氏前來稟請，伊在

澳門居住，有大街第一百三十六號屋一間。該屋

有樓一層。[⋯⋯] 係該婦人承父裝奩物業，歸該

婦人執管已有五年。所有繳納國課衙門鈔餉及收

屋租，均係該婦人辦理等情，茲特佈告。”(20) 馮

邱氏“承父粧奩物業”為房產，即從娘家帶來的

嫁妝，表明了房產來源合法性。馮邱氏向按察司

稟請確立已管業五年的房產權，重申她一直交納

鈔餉，因而也享有租賃收租權。

從《澳門憲報》刊登有關女性不動產繼承案

件看，從丈夫處獲得不動產是最主要途徑。1887
年11月《澳門憲報》記載說：“案據華人王六經
已身故，其所遺下之產業，今在華政衙門開列立

案。該開列物業之人即是王門林氏。此案係歸本

寫字經理，茲特佈告。”(21) 王六逝世後，其留

下的產業經華政衙門立案歸其妻林氏管理。為了

避免日後產生糾紛，華政衙門公告相關人士到

案核辦，以明確這些物業的產權人。類似情況

頗多，1885年華人司徒覺身故，其物業由其妻
羅氏管理。(22) 1891年華人嗎呶衣拉 晏多尼

李身故後由其妻基唎納 晏多尼亞 李管理物

業；(23) 1892年郭亞壽即郭大榮身故，其妻吳亞
妹管業。(24) 這幾位婦女都是在丈夫身故後獲得

不動產權的。還有1899年澳門賭商馬西米盎奴
李美雕身故後，其遺孀也繼承了其留下的聖若瑟

莊園。(25)

部分女性的房產雖沒有說明來源，但公告稱

其為“孀婦”或“寡婦”，也說明這些婦女繼

承的不動產來自丈夫。1898年《澳門憲報》公
告：“本澳居住孀婦沈楊稟請，表明伊有海邊新

街第十三、十五、十七等號屋，係在掛號公所第

十五B部掛入三千一百二十三、三千一百二十四、

三千一百二十五號；又有工匠街第二號現做廁所

之屋，係在掛號公所掛入第三千一百二十七號，

該各號屋皆歸其管業。”(26) 這顯示沈楊實際上

擁有多處房產，並已在掛號公所登記，具有管業

產權。又如1908年《澳門憲報》說：“寡婦羅沙
廖，業主，居住白馬行，稟稱大三巴街第六號屋

註冊第七B部十一頁後幅一千零二十八號，[⋯⋯] 

現不用繳納買賣鈔，因一千九百零一年八月初一

日立契買入之時，已經納楚，但未曾將該契掛

號。今特親身到案，表明該屋係寡婦自己產業，

所有修整租賃及納國家公鈔費等事，俱由自己管

理經已五年有多，相安無異，照例應准認實寡婦

係該屋業主。”(27) 羅沙廖親自到案對管理五年多

的房產繳納公鈔，申請認定業權。

近代以來，內地華人不斷進入澳門經商置

業，“粵民僑寓澳門人數眾多，良莠互異，南、

番、香、順等縣商民往來省、澳者何止數萬，往

往兩地置產，兩地行商，無從限斷”。(28) 這些

主要來自珠三角的“商民”在澳門和內地“兩地

置產”。如男性業主在澳門置產而在內地身故，

則其妻子會主動設法繼承丈夫產業。1899年5月
《澳門憲報》刊登“公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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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據中國番禺縣居住孀婦唐李氏前來稟

稱，伊夫唐承基曾在澳門承充牛欄生意，今已

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卽西紀一千八百

九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番禺石排鄉身故，並

無親人，伊夫所有遺下家業銀両皆歸伊一人承

受。是以稟請表明伊實係獨應承受唐承基遺產

之人，並懇請國家律師，及示傳不知名各關涉

人等到案辯駁，以便領回伊夫唐承基前交存議

事廳公局之擔保牛欄合同銀両一千八百二十五

元等情。為此佈告。(29)

唐李氏為繼承丈夫家業和銀両以及取回丈夫

交到議事廳公局擔保牛欄合同的銀両。從唐李

氏“懇請國家律師”前來辯駁的行為來看，說明

她希望通過法律途徑繼承丈夫的財產。

妻子繼承已故丈夫產業，也要承擔相應的責

任與義務。1865年林亦昌 (即林益昌) 從婦女晏
多呢 亞蘭信處買得風信堂街第二號屋。其妻黃

金自始至終參與管理，“自立契之日至本年西曆

二月初五日，在衙賣出之日，即舊年西曆二月初

五日，連十五年，一概俱係林亦昌或林登山，或

親身或其婦黃金主持無間，亦無別人爭論。至於

該屋居住，或有時將一半賃與別人，收租輪納

地租及別公鈔等項，俱是林亦昌與其婦經手辦

理。”(30) 因此，黃金和丈夫共同擁有產權。1870
年，林亦昌身故。直到1881年公物會並不知道林
亦昌已身故，控告其欠地租，準備將此屋“查抄

發賣”，填還地租。黃金到案據理力爭，“稟稱

票傳不合理”。(31)

除了繼承身故丈夫的產業，女性還可以在丈

夫生前獨立管理物產。1911年4月《澳門憲報》發
佈“公告”稱：“案據華婦盧陳氏，經伊夫盧廉

若給予人情，准伊到署立案，表明下列各屋係其

自己建置，所有租賃、修整、納紗等事，均由其

自行經理管業已逾五年，向無別人爭阻，懇求立

案批准實系伊自己物業等情。茲限三十日，自憲

報第二次頒行本告白之日起計，傳知所有關涉人

等於限滿後第二次堂期到案，聽候示定，三次開

堂辯駁。”(32) 盧廉若為澳門著名華商盧九長子。

盧九逝世後，留下大量物業由盧廉若繼承。盧陳

氏到按察司衙門稟明位於大堂坊一帶五處房產是

自置產業，且納稅管業已超五年，無人爭阻。

從《澳門憲報》女性繼承不動產的公告來

看，女性也可以從非直系親屬中獲得不動產。這

種情況較少，目前所見一例是1907年《澳門憲
報》發佈的公告曰：

案因華婦人梁亞容年已逾笄，未嫁，居住

本澳，業經身故。今其孫女嗎唎耶 亞呢士的

拿 囉沙係已食長俸都司阿美奴 囉沙之妻，

到署稟請立案聲明梁亞容遺下之物業歸其管理

等情。茲限三十日自本告白第二次刊登憲報之

日起計，傳華婦方亞嬌，年已五十二歲，係星

架波出世之華人陳善生為妻，現在馬喇架不知

何處居住者，遵限到案取閱案由，以便照例定

期辯駁，可也。(33)

引文顯示，由於梁亞容未婚，應為嗎唎耶·

亞呢士的拿 囉沙非直系祖母。涉案的另一位華

婦方亞嬌已經五十二歲，可能是梁亞容的侄女

輩，或並沒有親屬關係的債權人。嗎唎耶 亞呢

士的拿 囉沙要求繼承梁亞容物業，為非直系孫

繼承祖輩產業。

事實上，西人寡婦為了更好保護家族不動

產，在再婚對象上也會優先考慮男性親戚。1852
年，飛南第伯爵與澳門著名商人伊納修 里貝羅

的孫女晏拿 爹厘莎結婚。1893年飛南第伯爵
身故，晏拿 爹厘莎創建“晏拿 飛南第寡婦及

其子女公司”，成為澳門著名女賭商。再後 晏

拿 爹厘莎與已故丈夫胞妹的兒子飛良紹結婚。

從親屬關係而言，晏拿 爹厘莎是飛良紹的親舅

母。“這種結合，在中國人看來不免有亂倫之

嫌，但門第、財力和權力的結合確實保證了晏

拿·飛南第在商業上的競爭優勢。”(34) 可見寡

婦再婚還有保護產業的現實考慮。

女性繼承不動產後，在不動產糾紛中尤其重

視自身利益。1884年西洋男爵婦人謝嘉對於張楷
的一所位於南環第九十九號屋的房產產權具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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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請求“將該屋註部之案銷廢”，並“取回”

該屋。(35) 1894年西方婦女丫梨 碼厘耶·江美

丫威理從澳門業主陳富處買得關前正巷第十六號

屋，由按察司寫字若瑟 碼厘耶 江士打立契，

但契約內將街名寫錯。丫梨 碼厘耶 江美 丫

威理隨後控告陳富的後人要求改正。(36) 此外，

女性對其應有物業也要求立契表明。1906年業主
婦女蔡蜜及其丈夫李康模、寡婦吳香雪向澳門按

察司衙門稟稱，他們在1896年買入白馬行街第
五、第七號屋，“但當時冊內所註衹係註明得該

屋四份之三，其餘四份之一因此賣主未能表出實

係原業主之後人，是以冊內劃出四份之一未有註

入。”因此，他們認為自從買入此屋“管業批租

已滿十年之久”，並無其他人爭論，要求“按照

西洋民律所載管業五年至十年之例，是此屋之四

份之一亦應並歸伊等所有”。(37) 因此，蔡蜜等

希望能將剩下的四份之一產權確定在契約之內，

表明他們擁有整間房屋的產權。

華人習俗對女性繼承不動產的約束

晚清澳葡政府陸續出臺不少法規，明確表示

在不動產等遺產繼承方面要尊重華人風俗，但實

際上卻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削弱了女性對不動產的

繼承權。1867年7月通過的《民法典》就重申對
葡籍華人的物業處理要尊重華人風俗，又聲明有

遺囑聲明者除外。(38) 1879年《澳門憲報》記載： 
“華人入大西洋籍，在澳門居住者，所遺物業應

照華人風俗事例辦理，惟如有入籍時或入籍後，

有稟求將所遺物業要照大西洋律例辦理者，方照

大西洋律例而行。”(39) 澳門總督申明了華人入

葡籍後沒有申請按葡萄牙法律處理遺產的都按華

人風俗辦理。同年7月，《澳門憲報》發佈的一
則通知說：

現因余神父晏多尼 威剌身故，其妹余亞

杏即名啞記達稟稱，伊顯有憑係該余神父同胞

親妹，並無別人應承受該神父遺物等情。據

此，查該余神父並無尊卑親人，亦無叔伯兄弟

侄男丁，照華人事例應承受遺物，是以出字。

自出字本日起，限三十日內，凡有應分受該神

父遺物者，可赴本衙門稟明，過限不准稟矣。

為此通知。(40)

余神父晏多尼 威剌身故後，余亞杏作為

其“同胞親妹”要求繼承遺產。華政衙門通過

調查，發現余父“並無尊卑親人，亦無叔伯兄弟

侄男丁”，遂按“華人事例”判定其妹“承受遺

物”。余神父因入葡籍，導致華政衙門聲明按華

人事例作出判決。

1880年澳門總督賈沙拉認為澳門華人受到葡
萄牙保護，“而中國風俗事例，所有民間相傳習

尚偏好者，均仍聽其便，而華人亦皆欣悅”。(41) 

不久，澳葡再次表明尊重葡籍華人處理遺產的意

願，“將來所有中國入本國籍在澳居住人等，凡

有分產業之事，除該人特稟稱說自願照西洋例辦

理外，其餘均准照中國風俗而辦”。(42) 澳葡一

再強調處理華人 (尤其葡籍華人) 的遺產要重視

華人風俗事例。但“華人風俗”卻限制女性繼承

遺產，此從曹有案可窺一斑。

曹有是澳門著名華商，子女中以曹善業最為

著名。1880年曹有入葡籍，與澳葡政府具有良好
關係。(43) 他對家族遺產糾紛的處理在一定程度

上影響了澳葡政府的政策。1874年曹有胞兄曹安
身故，遺下兩女曹亞蘭、曹正洪。曹有實際上成

為了曹安家產的管理人，並將其兒子曹善業出繼

為曹安嗣子。1881年10月，周葵在華政衙門控
告曹亞蘭、曹正洪欠銀。經理事官判決用曹家被

查抄的物業發賣填還。但曹有不服，遂代兩侄女

上控，最後判定該案仍照律例辦理。(44) 1882年    
《澳門憲報》刊登了曹有請求關於女子不得繼承

遺產的公告：

照得在本寫字房，現據華人曹有前來稟請

繕案表明後開之事：一、照華人風俗事例，凡

有妻室之人身故，無男子生下，該寡婦應擇一

繼子以為承受伊夫遺下之產業。二、照華人風

俗事例，如有親生子或有繼子，其女不應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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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父母遺下產業，如有親生男孫，或有繼男

孫，其孫女不得藉代故父承受伊祖父母遺下

之產業。(45)

這個請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曹有為了曹善

業可以繼承曹安遺產，聲明在業主有繼子的情況

下女兒不得繼承父母遺產。1883年曹善業以年
滿十八歲為由，要求繼承遺產“自理家業”，

最終被華政衙門以曹善業十八歲之說不足憑證而

駁回：“惟查案卷內獨有證人口供，是以不足憑

據也。”(46) 儘管曹有一直為此事奔走操作，由

於其子暫時沒有獲得曹安“家業”的繼承權，所

以曹安兩個女兒曹亞業、曹正洪欠銀還是被判查

抄物業並出賣，以償還債主。(47) 華政衙門並沒

有說曹善業無繼承權，祇是其不滿十八歲。在曹

有父子為了繼承遺產不斷活動的同時，有人要求

曹有將曹安的產業公佈出來，《澳門憲報》對此

記載：“據神父萬威 囉沙料 阿美打稟求將曹

安所有遺下之產業開列清單，是以出示佈告。如

曹安有債主，或有後人，或有遺給財產者而現不

知姓名者，准於憲報第二次頒行之時起計，限三

十日內，赴案稟明。此案開列產業單之人乃是曹

有，為此通知。”(48)

從中可見，神父萬威 囉沙料 阿美打稟求

將曹安“所有債下之產業開列清單”，理由不

詳。華政衙門聲明如曹安“有債主，或有後人，

或有遺給財產者”，可在三十日內前往說明。在

這期間，曹有可能到過華政衙門反對神父稟求，

并得到華政衙門同意。神父於是繼續上訴，同年

11月《澳門憲報》記載了總督公會再次否決了神
父上訴，從這份名為“大西洋澳門總督公會辦理

上控事務文讞總局批辭”中可知，早在1881年12
月22日〈華政衙門章程〉第四十號附款一已經規
定：“居住澳門之華人經已身故，遺下物業，而

有後嗣子，內有未冠者，雖無關涉之人稟求，亦

必須將遺下之物業開單存案等語。”如此則曹有

代管曹安遺產具有法理依據。澳門總督公會重申

〈華政衙門章程〉相關規定，且態度堅定，“如准

其所稟，便為犯例”，強調“援照律例而辦”。(49) 

神父敗訴後，再次向華政衙門申述。曹有又一次

前往辯阻，沒有得到准許，遂上訴到澳門總督公

會。1884年7月《澳門憲報》刊登澳門總督公會
支持神父稟求，“飭令曹有將遺下物業開列立冊

等語。[⋯⋯] 茲本議局查照交涉財產案之立案律

部第九百九十三款並六百九十七款附款三，曹有

上控之字樣，概不合理，是以不准。”(50) 澳門

總督衙門根據有關法律認定曹有上控不合理，使

我們難以明瞭澳門總督公會對於繼子、未成年女

性繼承產業的明確態度。1892年曹善業年滿十八
歲後終於繼承了曹安產業，澳葡要求曹善業繳交

繼承曹安所遺下產業之規銀二萬六千零十五元八

毫及印釐並利息。(51) 從中可知，澳葡實際上承認

了繼子繼承制，而否定了女性的繼承權。

同一時期，澳門另一著名華商馮成的繼承案

也同樣涉及寡婦和未成年兒子繼承遺產問題。馮

成，又名馮鳳韶，天主教名為方濟各 沙勿略，

是澳門著名賭商。1880年與曹有同時獲得葡萄牙
王室賞賜勳章，1882年逝世。是年7月《澳門憲
報》刊登公告稱：“現因有方濟各 沙勿略即馮

成，原在大堂坊醫人院街第一號屋居住，今已身

故。其妻亞納 若敬納 梁 沙勿略，即梁氏為

管理開物業單之人。茲已在本寫字檢收處立案。

經已出示佈告。”(52) 據此，梁氏在丈夫去世後，

即成為“管理開物業單之人”。但實際上馮成身故

後，其家產由其胞弟馮覺芬等代理。後來，隨着梁

氏三個兒子成人，梁氏因為產業管理而與兒子對簿

公堂，1898年《澳門憲報》刊登馮覺芬啟示：

馮崇德堂鳳韶，家兄，於光緒八年身故，

所遺下生意、銀業，因是時伊三子皆幼，亭

上西官議有代其管理家產會友十位，即由何

桂官、陳瑞生、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等

公推覺芬代理訂議。現銀存泰和及各銀號生

息，年中出入銀両亦由泰和收支，覺芬則管

理數目。至光緒十五年其長子洛泉已二十一

歲，覺芬按西例將歷年數目當眾在西衙門核

算清楚，即將其長子名下經分生意、銀業交回

洛泉自己管理；其次、三子尚未及歲，例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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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奈何其母所逼，亦於是年四月初二日當亭

點交，詎未半月其母又要覺芬再管，覺芬再三

不肯，乃求西官傳覺芬到署，令復代理數年，

並由伊母子均已深信，無容推諉之諭。覺芬迫

官命不敢固辭，因復接理至光緒二十二年，伊

次、三子均已娶親兩載，其母自伊子娶親後不

知去向。至是年乃回，要覺芬交出其次、三子

經分生意、銀業；伊次、三子又要自己管理，

竟至母子興訟。是時管理產業會友此數年間有

已作古人及外出者，覺芬乃遵西官判斷，在衙

門清算數目，即將生意及銀業交次子嘉端、三

子嘉恩接收自管，均立有字據 [⋯⋯] (53)

從告示可看出，在馮成遺產案中，隨着其子

女的成人，其妻梁氏逐漸在產業繼承權上退出，

而這種退出并不是出於自願。光緒十五年馮覺芬

將部分生意、銀業交給馮成已經成年的長子馮洛

泉管理。光緒二十二年當其次子和三子成人后，

他們要求“自己管理”產業，并與母親梁氏發生

糾紛，“竟至母子興訟”。於此可見，梁氏對丈

夫遺產繼承實際是臨時看護，真正的產權繼承還

是男性成員。

因華人婦女可以在兒子年幼時掌控丈夫遺留

下來的遺產權，所以一些寡婦遂以兒子代理人名

義登報確認產權。1904年《澳門憲報》發佈通
知稱：“據華人寡婦鮑亞根，係已故唐東盛之

妻，居住澳門，縫衣為業。茲來表明，並代其

幼子惟灶、大牛、細牛表明，有坐落關閘園地一

段，[⋯⋯] 又表明有一段沙地在前段園地之對

面，係隨海潮淤積、自行墾成者。[⋯⋯] 以上

該兩段地自其夫故後，即歸其母子管業，已歷多

年。常將該地劃開，分租與人耕種，收租養口，

一向相安無異，是以特來表明，該兩地實係伊母

子管業等情，為此佈告。”(54) 唐東盛死後，其遺

產其妻鮑亞根與三個年幼兒子共同“管業”，但

實際上由鮑氏代管。至於其三個兒子成年后，對

父親遺產的繼承情況如何，暫未發現史料說明。

1909年澳葡頒佈了〈華人風俗習慣法典〉，
涉及女性和繼子繼承財產條款相當多，強調夫妻

財產多由丈夫支配，但對妻子擁有不動產權也有

明確規定，如“陪嫁不動產為夫妻共同財產，丈

夫須獲妻子許允方可處置”；又規定“未婚女兒

不分遺產，但有權收取相當於其他兒子遺產份額

四分之一的嫁妝”。(55) 這些規定“實際上僅是

將廣東、廣西一些有關婚姻及繼承的傳統法律規

範修改後使其符合葡國法律中‘公共秩序’的原

則。”在財產方面“丈夫的地位十分優越。[⋯⋯] 

無論是自有還是共有財產的管理權都歸丈夫所

有”。(56) 澳葡以〈華人風俗習慣法典〉為據判決

繼子具有繼承權，而繼子生母則有權代兒子保管

物業。1910年7月9日《澳門憲報》刊登通知稱：

案據華婦馬利耶鄧即馬利耶李，代其未及

歲之幼子若翰 巴達士打李，均住本澳者，前

來稟稱：華人白多祿 李捷於一千九百零八年

十月十六日在澳身故，時已五十六歲，未有囑

書。因尚未娶妻並無親生子女，惟有寡母馬利

耶區在堂。該白多祿 李捷遺有物業，旣無子

女，所以其寡母馬利耶區按照中國俗例，將馬

利耶區之孫若翰 巴達士打卽馬利耶鄧之第三

子、已有憑據證明者以為白多祿 李捷嗣子，

蓋馬利耶鄧之第二子有癲症故也。該嗣子本李

捷之姪，其生父晏登 李邦，與白多祿 李

捷為兄弟，李邦卽馬利耶鄧之夫，而李邦與

李捷亦是單身兩兄弟，父名馬刁李，母卽馬

利耶區是也。今該母子親身到案，稟請表明

按照所稟各節及西洋民律，應當批准認實若

翰 巴達士打李為白多祿 李捷嗣子，係其

獨一後人等情。(57)

從公告可見，白多祿·李捷未娶，也未有遺

囑，故其身故後，其母馬利耶區“按照中國俗

例”將她的另一兒子馬利耶鄧的三子若翰巴達士

打作為李捷繼子繼承物業。而若翰巴達士年幼，

實際由其生母馬利耶李代稟。

林德遠遺產案則屬於妻妾之間爭奪財產繼承

權問題，其訴訟過程可反映〈華人風俗習慣法

典〉頒布前後的變化。林德遠1905年在澳門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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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留下妻高亞大和妾阮氏、凌氏、何氏，育有

一子四女。1908年6月《澳門憲報》刊登高亞大
稟請稱：

案據高亞大係已故林德遠之寡婦，居住本

澳。到署稟稱我原告之夫林德遠於一九零五年

七月初三日在澳門身故。有一子四女。子現年

八歲，係妾凌氏所生。四女皆幼稚，兩個係我

原告所生，兩個係妾劉氏所生。另有兩妾阮

氏、何氏未有生育。詎該阮氏自認係林德遠正

妻，將林德遠遺下養家祭掃之產業盡行霸管。

該產業今列單隨本稟呈案。但我原告方確係林

德遠正妻，其所遺產本應歸我原告管理，我原

告係光緒二十年照中國禮儀嫁歸林德遠，該被

告阮氏在我原告嫁歸兩年之後始行到澳，林德

遠生時，亦係將我原告做正妻，照中國例俗，

華人不准有兩正妻者，今我原告與被告均是本

身在案。據以上所講情理，照例即將本案作為

表明之實據，應判令被告認實我原告為林德遠

正妻，所有林德遠遺下養家祭掃之產業交出，

歸我原告管理，並須由被告繳堂費印厘及狀師

筆金等情前來。合行告白。(58)

正妻高亞大控告妾阮氏“霸管”林德遠遺

產，要求阮氏交出產業。案件發生在〈華人風俗

習慣法典〉頒布前。高氏訴求似乎沒有得到澳葡

支持，因為阮氏在1910年仍以林德遠妻自居，並
將凌氏所生子林耀廷認作己子，進行另一起債務

訴訟，《澳門憲報》發佈通知稱：

案據華婦阮氏，係已故林德遠之妻，居

澳，現由其本身及代理其幼子林耀廷，來署控

告林立佐，年長，有妻，在中國不知何處。據

稱在本衙門所立已故林德遠遺產案。林德遠是

該婦本夫，該婦是管理故夫遺產人。林德遠欠

債 [⋯⋯] 債主係今被告林立佐，當經家產公

會議定：此數將其幼子所得屋業之租陸續分

還。[⋯⋯] 不料被告別有詭心，呈控一文未

收，請將原告屋業查封。該原告到署拒駁，將

所有數部內還過數據抄出為憑，並聲明可以舉

出證人證明無僞。[⋯⋯] 今該原告應承呈出實

據，求官飭傳該被告親到華人神廟，用華俗例

斬雞頭發誓等情。(59)

阮氏以林德遠妻身份代替年幼兒子控告林立

佐，顯然阮氏及其子有繼承丈夫遺產權。不久，

阮氏又以林耀廷代理人身份出賣土地，“茲定西

十月十三日，卽華九月十一日十點鐘在本署頭

門，將坐落連勝馬路地一段出投，招人承買。

該地係幼子林耀廷物業，其代理人係林德遠寡婦

阮氏。”(60) 阮氏實際上利用幼子母親的身份擁

有林家物業權。這與清代珠三角地區寡居長輩女

性處置大宗不動產現象一致。(61) 1900年7月《澳
門憲報》一則契約更為明顯，“澳門邱新德堂邱

四宅、邱思業、邱思羌等，今有承先父遺下旺廈

村後背海土名田地二十三畝，七五相連。今因急

用，無處計備，是以母、子、侄商議願將此田地

出賣與人。”(62) 從“母、子、侄商議”來看，寡

居的母親在土地買賣中有相當重視的權益。

上述《澳門憲報》刊載的案例顯示，晚清以

來，澳葡當局儘管不斷重申以遵守華人習俗為招

牌，在對女性繼承丈夫不動產等法規方面，面對

具體的案件操作，情況又相當複雜。但實際上最

終確實按照華人習俗結案，使女性在不動產等繼

承權方面有所削弱，然而女性總是試圖通過訴訟

不斷爭取屬於自己應得的權益。

女性處置不動產的多种面相

晚清以來，澳門女性對不動產的處置主要表

現在房地產買賣上，華葡婦女皆有參與。華人婦

女出售房產則需向華政衙門申報，如1881年3月
《澳門憲報》刊登澳門華政衙門通知說：“現案

攜婦人容馮氏稟請，將昇發圍第一號之屋發賣。

茲定於本月三十日十二點鐘，在本衙門將該屋出

投發賣。”(63) 即容馮氏將出賣房屋申請遞交給華

政衙門，由華政衙門登報向社會公開拍賣。1905
年1月《澳門憲報》刊登聯勝堂、合德堂共同“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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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說：“今緣劉丙堂之寡妻劉歐氏，近因染病

需銀醫理，願將福隆新巷第十二號、第十四號舖

泰來客棧生意、福隆新街第六十七號泰來東棧酒

席生意。該兩號內所有生意架私什物貨底等項以

及人欠兩號之賬、兩號欠人之賬各數銀兩一切全

盤收支利權，盡行頂與本堂承受”。(64) 劉歐氏家

庭情況不詳，但她將丈夫兩處舖棧“頂”給聯勝

堂、合德堂，並與兩堂在澳門按察司衙門交易，

說明她對丈夫的產業享有全權處理。這樣的處置

方式顯示了官府對女性處置屬於自己不動產的認

同。這兩個案例顯示，華人女性一旦擁有自己的

不動產，則可以任意處置。

澳門华人女性也有權處置與丈夫共同置辦的

產業。1899年9月《澳門憲報》刊登福成堂鄭耀
框的“啟示”，講述了寡婦黃馮氏對丈夫遺下酒

館的處置情況：

緣黃普陰堂卽已故黃竹坡，向佔有白眼塘

橫街門牌第四十三號及第四十五號廣陞客棧酒

館生意，股本銀貳千元。自黃竹坡故後，該生

意均遺歸其孀婦黃門馮氏經理，迨至光緒二十

四年，該棧生意虧失，所有黃竹坡遺與其孀婦

並其子黃瑞堂之股份銀二千元，除償還虧失

外，祗存銀一千六百五十元。黃竹坡所遺其

家內之股本統共是存銀一千一百一十元零一

毫。今該孀婦黃門馮氏及其子黃瑞堂自願將

廣陞棧盛記該生意股份及賬項、傢私概行頂

與福成堂鄭耀樞承受。卽於本月二十四日在臬

司衙門立契房繕立契據，交易清楚。自後該棧

生意為福成堂鄭耀樞獨自管理。所有該孀婦黃

門馮氏暨其子黃瑞堂等，前時用廣陞棧盛記圖

章揭、借等項，俱為該經手是問，概與本棧無

干。今鄭耀樞將廣陞棧所加之盛大記二字改為

和記，是為廣陞棧和記；倘日後廣陞棧和記生

意盈虧，俱與黃普陰雲堂等無涉。先此聲明，

免貽後論。(65)

這份“啟示”說明，廣陞棧原為黃竹坡開

設，其病故後，由其妻馮氏經理。因經營虧損，

馮氏和其子黃瑞堂“自願”將酒館出售給福成

堂。這表明馮氏對丈夫遺留的不動產享有處置

權。這份“啟示”發佈者為福成堂，目的無非是

通過憲報廣而告之，以此獲得官民認可。這一做

法與中國民間社會流行的紅契很相像，憲報在其

中充當了“中人”的角色。

當然，守節寡婦還享有與健在公婆共同處置

丈夫遺產的權利，1900年7月《澳門憲報》刊載的
承業堂“啟示”即反映了這一情況，如下：

澳門吧嗉咑啢咕街門牌第一百一十九號敬

棧什貨生意，原日陳敬自己所做。今陳敬身

故，伊父陳文宣，母唐氏，妻呂氏願將敬棧生

意招牌、舖內傢私、什物全盤一概頂與承業堂

承受。已於本年六月十二日交易清楚，如以前

陳敬有欠到各號揭借會等項，歸陳敬父、母、

妻支理，與承受人無涉；日後生意興隆與舊人

無涉。特此聲明。(66)

“啟示”中的呂氏在丈夫陳敬去世後，與公

婆一起處理丈夫商鋪。“啟示”中的“頂”是轉

租之意。啟示將陳文宣放在第一，可能與華人尊

重長者的習俗有關。女性在家中男性缺失時則享

受處置不動產權，1901年11月《澳門憲報》刊登
的另一則“啟示”說：

澳門海邊新街門牌一號致祥押，向係南海

何光揚生意。因本年八月何光揚去世，其母何

李氏、妻遊氏同願招到謙德堂備價頂受。致祥押

全盤生意、傢私、舖底在內，經於九月初一日交

易。准仍用致祥押招牌加謙記字樣開張。如致祥

舊押有欠人家各等銀項，係光揚母李氏、妻遊氏

自理，與新人謙德堂無涉。特此告白。(67)

這份“啟示”說明，何光揚在澳門海邊新街

開設的致祥押，在他死後不久，其母何李氏和妻

遊氏就決定將致祥押“頂”給謙德堂。

葡人婦女則可通過澳門家產公會處置房產，

如前述李柯波的喇 爹哩 柯沙梨在繼承父親遺

03-RCC98-10_doi.indd   38 13/12/2016   16:10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39 文 化 雜 誌 2016

歷

史

晚
清
澳
門
女
性
繼
承
與
處
置
不
動
產
之
考
察

以
︽
澳
門
憲
報
︾
中
文
資
料
為
中
心

產後，1909年“茲經家產公會議定發賣，茲定
於西六月十一日十二點鐘在本大堂，將所有下

列之屋業及家私雜物出投，合就通知。並傳知

所有知名、不知名關涉人等，遵照例定限期到

案辯駁。”(68) 葡人婦女還擁有開設商業公司的

權力，1905年12月《澳門憲報》一則“啟示”
說：“先拿 非難地寡婦及其子之商業公司經已

於西曆一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由寫字宋

生立據拆散在案。茲按照商律第一百二十三款

所載，特行告白，以俾衆人周知。”(69) 該寡婦

與其子的商業公司是否為繼承其丈夫的產業，不

詳。但從“立據拆散”來看，則表明該寡婦也有

從事商業公司的權力，相信其對該產業也擁有所

有權。

女性擁有產權還表現在房屋使用權上，可以

隨時要求租客將房屋交回。1904年5月《澳門憲
報》刊登澳門按察司衙門通知稱：西洋婦人晏

拿 哋唎士 斐唎喇稟稱，香港華人何文賃到

其位於皇家新街、康公廟、河邊新街等多處屋

業，“今特稟求傳該何文到案，勒限搬遷，將

屋交回等情，為此佈告”。(70) 晏拿要求將以上

三處租賃給華人何文的屋業交回，說明她是這些

房屋的產權人。類似案件在華人婦女中也有出

現，1906年在澳門居住的華人寡婦佘茂倫到澳門
按察使司衙門控告兩位未婚女華人女性，要求她

們“交回板樟堂第四號屋並索賠補受虧銀兩”。(71) 

說明佘茂倫是這些房屋的產權人。

何連旺家族是晚清澳門華人社會中影響最大

的家族之一。19世紀後半葉，何氏家族在澳門經
歷了從何桂到何連旺兩代人的輝煌。到了1902
年，何氏家族的核心產業時和銀號“倒盤”破

產，各路追債人馬紛紛赴澳門政府控告何氏家

族，截止到1911年止，憲報刊登向何家追債者達
十餘起之多。(72) 何家債主之一林含蓮的“時豐

銀店”也倒盤，1911年5月，澳門按察司將林含
蓮所屬物業包括板樟堂街、河邊新街、陳樂里、

皇家新街、蓬萊新巷等六七十處房屋出賣。(73) 但

林含蓮代理人在出賣林家物業時，錯賣了林盧氏

的兩處房產，遭到林盧氏控告。1910年9月《澳

門憲報》刊登的“大西洋澳門按察司書吏事罷為

通知事”如下：

案據林盧氏，業主，居澳，來署立案，控

倒盤人林含蓮卽林倩生之總理人及各債主。據

稱林含蓮卽林倩生倒盤一案，在臬署首位書吏

案卷，查封大堂坊板樟堂街第三十號、卅二號

屋兩間，查該兩屋一向至今並非倒盤人物業，

亦無接受屋主管理之權。[⋯⋯] 此兩屋由我原

告建造逾一年久，自始建至今無人拒爭，亦無

租賃與人，所有納公鈔、修整等事均我原告出

資自理。是以倒盤人向無管理此兩屋之權，亦

無爭阻原告管理之事，當總理倒盤人查封此兩

屋之時，我原告並不知情，彼亦非我原告代理

人，亦無權封此兩屋，更無權令我原告受他項

損害。[⋯⋯] 按照以上情形及律例，應將我原告

本稟批准作為實在憑據，斷令將誤封板樟堂三十

號、三十二號屋之案註銷揭封，交還我原告。(74)

由於林含蓮出賣房屋多達六七十處，導致代

理人“誤封”了林盧氏兩處位於板樟堂街第三十

號、卅二號兩處房屋。因此林盧氏請求將屬於自

己的誤封房屋“註銷揭封”。

與此同時，晚清澳門婦女不可避免會捲入各

種經濟糾紛中，因拖欠或一時無力償還原告債

務，而被澳葡政府強迫出售不動產以償還債務。

這些女性在《澳門憲報》記錄中多以被告形式出

現，說明她們多為孀婦。從《澳門憲報》刊登有

關女性被動處置不動產情形看，既有與某些機構

也有與個人所產生的各種經濟糾紛。

1879年，澳門公物會書記亞宋生發佈公告
稱：“現奉公物會大憲命，轉知本澳華人知悉：

所有欠地租等人，限自本日起三十日內，均要赴

本公所繳納。如過期不納，按照例議罰。”(75)

公告主要針對華人而言，拖欠地租，過期不納要

被“議罰”，其手段就是將拖欠地租方的屋業出

賣。1879年以後則由“華政衙門理事官對闔澳華
洋居民抄點發賣案件享有管轄權”(76)。1879年7
月《澳門憲報》刊登“公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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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婦人沈王氏欠公物會地租銀，是以將其

關前後街第十八號A、十八號B屋出投發賣，

為填還所欠地租銀。今定本月十八日午時，

在本署將屋出投發賣，以出至高價者得。為

此通知。(77)

沈王氏因欠澳門公物會地租銀，華政衙門公

告將沈王氏位於關前後街第十八號A、B屋出賣，
以償還地租銀。1881年，華政衙門再次以拖欠公
物會地租銀的理由，將黃門黎氏位於營地街屋第

二十七號並二十七號A的房屋出賣，估價銀八十

元。(78)

我們從澳門公物會在追討地租的“通知”中

還發現，夫妻双方擁有的共同不動產，一旦涉及

債務被官府強賣，女性也會出現在名單中。1880
年1月《澳門憲報》以澳門按察司名義發佈孤子

銀庫局控告業主欠銀，要求變賣欠債人夫妻共有

房產進行償還，“照得孤子銀庫局告啞咕吐奧·

若治及妻欠銀，是以將其風信堂上街第二號屋四

份之一抄點發賣填還”。(79) 從該公告看，啞咕

吐奧及其妻子因欠孤子銀庫局的銀両，被按察司

判賣夫婦共有的房屋。又1885年7月《澳門憲報》
發佈通知稱：

因公物會控告西人味基及其婦為有屋交

出作按一案，是以定於本月廿六日十二點鐘

在臬司衙門門口，將所有後列之屋出投發

賣：[⋯⋯] 誰出價高於估價銀者得，並傳所有

不知名之債主，按照民律立案部八百四十四款

第一號到本衙門訴明其應得之權利。(80)

我們從通知中可知，味基夫婦擁有在海邊新

街、燕主教街、通商街、街市中街、德香里等地

有十九處房產，澳門公物會在出賣時，羅列了該

夫婦雙方姓名。於此也說明，女性對夫婦共有的

不動產具有不可忽視的權力。1898年陳亞棠控告
婦人晏拿 若基拿、梁沙威馮欠債，按察使司最

終將她們位於白馬行街房屋出投發賣。(81)

澳門女性拖欠個人錢物同樣有可能被出賣不

動產以償還。1879年7月《澳門憲報》發佈“通
知”稱：“據夏慎餘堂稟告婦江王氏欠銀三百五

十元一案，今定禮拜一即本月廿一日，即唐六

月初三日午時，在本衙門將十八間第三十六號

屋出投發賣，現估價銀八十元為底，以出高價

者得。”(82) 據此可知，江王氏因欠夏慎餘堂銀

両，被華政衙門判以其房屋出賣償還。26日憲報
又刊登通知說，此屋已被出賣，“緣夏慎餘堂所

告婦人鄺王氏之案，已將十八間第三十六號屋出

投發賣銀壹百七十六元”。(83) 兩則公告中的“江

王氏”和 “鄺王氏”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中

對應葡文均為“Kuong Vong Si”(84)，說明為同一

人。可見，華政衙門在售賣欠債人房屋時壓價很

低，大約是為了盡快出手，所以江王氏的房屋被

估價八十元，最終成交價為一百七十六元，比底

價翻一番有餘。

在處理不動產糾紛中，婦女享受與男性同等

的權利與地位。1888年5月《澳門憲報》刊登的
華政衙門通知中涉及的原被告都有女性參與。引

述如下：

案據陳亞德、陳亞良、陳亞六、陳盈、陳

門徐氏、陳門林氏代其幼子控告吳禮泉、吳禮

臣、吳禮周、吳門王氏欠銀五千八百卅三両三

錢三分一釐求請查抄變抵一案。茲定於本月廿

五日十一點鐘，在本衙門將下環街第十三號，

又下環正街第十三號、風順堂街第四號、龍嵩

當街第六十三號、三層樓上街第八號半間等屋

出投發賣，誰出價照依估價便得。[⋯⋯] 並傳

知所有知名及不知名各債主攜憑赴案訴明，以

便核辦。特此周知。(85)

從這份通知文書中可知，作為原告的陳姓還

包括兩位寡婦陳徐氏和陳林氏(代幼子)被告也有

一位寡婦吳王氏。吳家因為欠陳家的大額銀両，

因而被官府判賣的房產多達五處。很顯然，這些

房產中應該有吳王氏佔有的部分，即吳王氏享有

對其中不動產的所有權。而陳氏兩位寡婦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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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說明她們同樣對家產擁有分享的權利。此外，還

說明在涉及家族兄弟處置財產時，女性可以代替缺

席的丈夫，享有與其他家族成員同等的權利。

一旦丈夫病逝，妻子則享有丈夫遺留的一切

物權與義務，包括償還債務，1892年8月《澳門
憲報》刊登的華政衙門通知記載：

案據何善慶堂即何連勝控告何菊，稟請將

該人之屋業查抄，現因該何菊經已身故，例應

控追其妻一案，是以定於七月初六日十二點

鐘，在本衙門將該已故何菊之妻何張氏所有後

列之屋出投發賣，誰出價高於估價者得。並傳

所有知名及不知名各債主，按照本華政衙門律

例所定之期，攜憑赴案訴明，以便核辦，特此

通知。(86)

何連勝為前述何連旺胞兄，何桂長子。何連勝

原本控告何菊，但華政衙門因何菊已身故，“例

應控追其妻”，即丈夫身故後，妻子會相應負擔

丈夫生前的債務。在通知中，華政衙門列出何張

氏家位於桔仔街、王家新街、大街等大約十處房

產，總估價超過五千元以上。從“例”字可知，

此案並非個案，可能是清末澳門社會中的常態。

婦女拖欠按揭銀也會被要求出賣房產還

債。1907年8月24日《澳門憲報》發佈“大西洋
澳門按察司署書吏沙為通知事”稱：

案據西人法蘭古 化喇那控告華婦韋門楊

氏欠按揭銀一案。茲奉臬憲定於西九月十六即

華八月初九日十二點鐘，在本署大堂將註冊一

千四百四十八號在八B字部一百八十一頁之下

環街七十三號A屋一間，以四千元為底；水手

斜街四號屋一間，以一千五百元為底。出投招

人承買，價高者得。並傳知名不知名各債主，

遵照例定期限到案辯訴。(87)

澳門按察司因韋楊氏欠法蘭古按揭銀，遂將

其位於下環街和水手斜街的兩處房屋出賣。晚清

澳門華政衙門變賣欠債者房產也不少，1886年

2月《澳門憲報》發佈華政衙門通知稱：“案據
盧九告婦人林氏一案。茲定於正月初八日十一點

鐘，在本衙門第一次將沙梨頭莽里第八號屋出投

發賣，估價銀一百十元，誰出價高者得。並傳所

有賬主呈憑稟明，以憑核辦。”(88)

上述分析顯示，晚清澳門寡居女性一旦擁有

不動產的所有權，就會根據需要對之進行處置。

這種處置不管是女性主動還是被動，都是得到澳

葡官府認可的，而且官府對這些女性的國籍并不

關注。這說明晚清澳門女性擁有和處置不動產所

有權是多元的。

綜觀全文，晚清澳葡當局官辦《澳門憲報》

內容十分豐富，顯示了澳葡當局對澳門管理已步

入了新階段。從《澳門憲報》刊登的大量有關不

動產內容看，澳葡當局不僅在澳門強行向一切擁

有不動產的人徵收房地產稅費，而且對一切與不

動產相關的確權和交易事宜，均有不可置疑的管

理權，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人們私有產權的意

識。澳葡當局受理華夷不動產機構有華政衙門、

按察使司、總督公會、公物會等，但在實際受理

中又有交叉。澳門女性涉及不動產的途徑較廣

泛，除了繼承父母之外，大多從丈夫處繼承，但

在具體繼承中又受到華人風俗和葡萄牙法律之區

別。女性尤其是華人女性對不動產繼承的形式並

不完全相同，女性對不動產所有權的擁有可以從

她們在處置不動產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體現，但

不管女性是主動處置不動產還是因債務而被官府

強制性出賣，都需向澳葡當局有關機構備案，並

得到官府認可。澳葡當局對不動產處置的介入，反

映了晚清澳門實際上已被葡萄牙殖民管治的事實。   

【註】
 (1)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以下引文凡出自該
書，皆註為《澳門憲報》的年月日以及發文號和頁碼。

特此說明。

 (2)  劉正剛〈明清澳门女性研究〉，《歷史檔案》，2001年第
2期；〈乾嘉時期澳門房屋拆遷研究〉，《文化雜誌》， 

   2 012年夏季卷；〈乾嘉道時期澳門女性生活研究〉，    
《文化雜誌》，2013年冬季卷。

 (3)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
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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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湯開建、馬根偉：〈清末澳門華人納稅制度的形成與發
展〉，《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6期。

 (5) 《澳門憲報》1851年5月10日，第25號，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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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19世紀美國對華貿易
何思兵*

* 何思兵，美國邁阿密大學歷史學博士，近著有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 Instituto 
Cultural de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2015；《菲律賓華僑史》(與黃滋生合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增訂本         
(第三版)。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逐漸取代廣州和澳門，成為華南對外貿

易中心和南北貿易轉口港。加州淘金熱出現後，隨着香港與舊金山航運貿易的發展，香港迅

速崛起為亞太地區貿易和金融中心，美國對華貿易公司紛紛在香港設立商務機構，使香港成

為美國對華貿易樞紐港。本文通過考察主要美中貿易商行在香港的活動，闡述19世紀下半期

香港在美國對華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廣州貿易體制時期，美國的早期對華貿易

是通過廣州及其外港澳門進行的。美國商人在澳

門和廣州形成的商業社區，成為美中經濟、政

治、文化最早的接觸點。(1) 1839-1842年的第一
次鴉片戰爭，導致了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新格局在

亞洲的出現，急劇地改變了傳統的歐亞海洋貿易

模式。西方列強通過武力威脅，迫使東方弱國與

其締結自由貿易條約。通過有限制的使用軍事

力量來建立西方在亞洲的非正式帝國( informal 
empire)，以保障通商自由，而不是通過大規模
的軍事征服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來确立其貿易壟

斷，是自由貿易帝国主义的一大特色。(2) 美國對

華貿易商人傚倣鼓吹自由貿易的英國商人，遊說

美國政府利用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的時機，與

之簽訂通商條約，以獲取英國通過戰爭取得的利

權。1844年中美兩國在澳門半島望廈村簽訂的
第一個條約，標誌着美國走上了在亞洲進行帝國

主義擴張的道路。(3)

〈望廈條約〉簽訂後，美國對華貿易穩步增

長。貿易總額從1843年的600萬美元，增加到1845
年的900萬美元。1846年，美國海關免除中國茶

葉進口稅，進一步刺激了美中貿易的發展。(4) 香

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後，逐漸取代廣州和澳門，

成為華南對外貿易中心和南北貿易轉口港。加州

淘金熱出現後，隨着香港與舊金山航運貿易的發

展，香港迅速崛起為亞太地區貿易和金融中心，

美國對華貿易公司紛紛在香港設立商務機構，使

香港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樞紐港。1860年，美國對
華貿易總額達到2,300萬美元；到19世紀末，這個
數字接近5,000萬美元，超過一半的美國產品是通
過香港輸入中國的。(5)  

在香港近代對外貿易史研究中，研究者的注

意力大都集中在怡和洋行等英國大公司，對美國

商行在香港活動的研究比較簡略。本文通過考察

主要中美貿易商行在香港的活動，分析貿易統計

數據，闡述19世紀下半期美國對華貿易的發展和
變遷。

華南外貿中心從廣州和澳門向香港的轉移

在唐宋時期，香港地區的屯門曾經是廣州的

外港，從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國家來華

04-RCC98-11_doi.indd   43 13/12/2016   16:16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44文 化 雜 誌 2016 

歷

史

香
港
與
十
九
世
紀
美
國
對
華
貿
易

進行市舶貿易的船隻在此地停泊。朝貢使團在屯

門接到廣州市舶司的傳召後，再進入珠江內河進

行貢舶貿易。到了明代，澳門才取代屯門，成為

廣州的外港。(6) 鴉片戰爭前，英美商人已經在香

港地區活動。從19世紀20年代起，為了規避清政
府對鴉片貿易的查處，西方商人的鴉片貿易船隻

從黃埔港轉移到內伶仃島以及香港的深水港灣停

泊。鴉片商人在香港島的水坑口進行交易。(7) 在

颱風季節，排水量五百噸以上的走私船在大嶼山

與馬灣之間的汲水門避風；噸位較小的走私船可

以在香山縣淇澳島與唐家灣之間的金星門停泊。(8) 

雖然清政府在內伶仃島部署有緝私船隊，但是腐

敗的清軍官兵并不認真履行他們的職責。因此，

英美商人可以利用他們建立的走私網絡，肆無忌

憚地在珠江口進行鴉片貿易。(9) 清政府設置的廣

州貿易體制，根本無法抑制西方商人在珠江口和

沿海地區猖獗的走私活動。(10)

英國在1841年1月25日佔領香港後，馬上於
2月1日發佈文告，允許中國商船來港自由貿易，
並免除稅費。同年6月7日正式宣佈香港為國際自
由港。但是在英國殖民統治初期，一些殖民官吏

并不看好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商埠的前景。1844
年7月，香港財政司長馬丁 (Robert M. Martin) 
在報告中寫道，儘管英國當局早在1841年8月就
頒佈了鼓勵和保護商業和航運的公告，但是這些

措施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抵達香港的商船

每個月都在減少。 他斷言，“不管出現甚麽情

況，香港都不可能成為貿易中心”；“英國政

府沒有理由在香港再花一個先令”。他建議逐

步撤出香港。(11)

不過，英國商人對香港的前景卻充滿信心。

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 和寶順
洋行 (Dent & Company 又稱顛地洋行) 率先在香
港設立總部。鴉片戰爭尚未結束，英國當局便於

1841年6月在澳門舉行了首次香港土地拍賣 (實際
上是拍賣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儘管香港到1843年
纔正式被割讓給英國。怡和洋行在這次拍賣中購

得三塊土地，馬上開始在香港修築商館。1844年

3月，怡和洋行總部從澳門遷到香港東角，(12) 在

那裡修建倉庫和碼頭。寶順洋行不甘落後，也在

香港中區購得的地盤上興建商館，把總部從澳門

遷到維多利亞城 (華人把這一地區稱為“四環九

約”)。(13) 在這些最大的對華貿易商行的推動下，

香港航運貿易基礎設施的建設全面展開，日趨完

善。據於1842年2月從澳門到達香港的英國駐華全
權代表兼商務總監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1843
年任香港總督)的報告, 殷實的中國商人也紛紛從

廣州和澳門前往香港，在新開闢的殖民地開設商

號。一位到訪港澳的英國人在1843年6月報道，大
多數華人店主已經離棄澳門，搬到香港，其速度之

快，“就像從倒塌中的房子裡逃出來的老鼠”。(14) 

香港的華人居民 (包括水上居民) 從1841年的7,450
人增加到1848年的15,000-20,000人。到1848年，
香港已經有二十個英國商行，以及多個美國、印

度和葡萄牙人的公司。(15)

美國人也看好這個自由貿易港的前景。據

1844年11月到訪香港的一位美國遊記作家的報
道，維多利亞城到處都是繁忙的建築工地，正在

迅速擴展。他預言，由於香港有利的地理位置，

又便於防守，幾年後便會成為英國的貿易中心。

雖然澳門也開放為自由港，但是港英當局的自由

貿易政策顯然更具吸引力。(16) 美國商人緊隨英

商，紛紛從澳門和廣州前往香港。香港最早的美

國居民是紐約商人久利斯比 (Charles Van Megan 
Gillespie)，1841年已經住在香港。他在灣仔修
建了一所有六個房間的磚石結構房子。1843年，
旗昌洋行派遣達維森 (G. F. Davidson) 為駐香港
商務代理。這個最大的美國對華貿易商行的總部

當時仍然留在廣州，由六名股東和八名職員經營

管理。(17) 美國國務院在1843年任命沃爾得侖 (T. 
W. Waldron) 為首任美國駐香港領事。他也是第
一位獲得英國女王頒發的領事證書的外國駐香港

領事。但是沃爾得侖接受任命後不久，便於同一

年在澳門去世，葬於澳門基督教墳場。(18) 1844
年，Bush & Company (1844-1850) 在香港成立，
代理旗昌洋行、瓊記洋行等多個對華貿易商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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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這可能是在香港設立的第一個美國商行。

行主布什 (Frederick Bush) 於1845年被任命為第
二任美國駐香港領事。美國費城商人羅爾 (Samuel 
B. Rawle) 和丹麥商人頓斯 (Nicholas Duus) 也
於1845年在香港開設貿易公司 Rawle, Duus & 
Company。1848年前在香港設立總部的美國商行
還有 Drinker, Heyl & Company。(19)

1 8 4 5年，以波士頓為基地的商人圖德 
(Frederic Tudor) 在香港中區海旁開設了銷售美
國天然冰的貿易公司 Hong Kong Ice Company。
這個公司的冰庫位於現在的雪廠街，當時的街名

為雪廠里。(20) 在19世紀，美國天然冰出口貿易
幾乎全為波士頓商人所壟斷。在美國有“冰王” 

之稱的圖德建立了覆蓋南美洲、印度洋地區、東

南亞和中國的龐大銷售網。從新英格蘭地區結冰

的湖泊裡採集的冰塊出口到世界各地。1847年，
運載出口冰塊的美國商船有95艘，約 23,000 噸
美國天然冰被運往三十一個外國港口，其中包括

亞洲港口加爾各答、馬德拉斯 (Madras)、孟買、
錫蘭、巴達維亞、香港和黃埔。(21) 第一批輸往中

國的美國天然冰是由旗昌洋行的商船 Paul Jones 號
於1843年運載的。(22) 由於患上亞熱帶疫病的在華

歐美居民相當多，1848年在香港的歐美人士的死
亡率高達12.9% (同一時期全港居民的死亡率僅為
1.78%) (23)，當地醫院需要使用大量冰塊為病人退
熱。為了鼓勵進口冰塊，港英政府免費提供建築冰

庫的土地。除了醫院外，進口的冰塊也銷往酒吧、

飯店和妓院。(24) 從美國進口天然冰的貿易一直持

續到1874年。這一年，兩位蘇格蘭人在香港開設了 
Kyle & Bain 製冰公司，使用他們的同胞科克博士 
(Dr. Alexander Kirk) 發明的製冰機生產人造冰，結
束了從美國進口天然冰的歷史。(25)  

美國商船和捕鯨船從1840年代初開始到香港停
泊，利用這個自由港補給食用品和維修船舶 (26)；但

是大多數美國船繞過香港，直接到廣州貿易。美

國駐香港領事布什1845年在致國務院的信中稱，
如果英國政府繼續目前的政策，香港不會成為其

他國家對華貿易的重要港口。(27) 根據美國領事

報告，1846年僅有五十艘美國船進入香港，合計
總噸位為17,289噸 。而根據香港殖民政府年度報
告，1846年到廣州貿易的美國商船共六十四艘，
總噸位為29,049噸。(28) 

鴉片戰爭後，廣州對美國商人仍然具有吸引

力。〈望廈條約〉簽訂後，美國與廣州貿易持續

增長。1844年，到達廣州貿易的美國商船總噸位
為23,273噸。到1855年上昇到65,073噸。(29) 大多

數美國商人繞過香港，直接到廣州貿易，不僅因

為廣州在1840年代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外貿港口，
而且因為美國商人與廣州商人通過半個多世紀的

貿易，已經建立了密切的互利共生關係。旗昌行

商人與伍浩官家族的緊密合作，便是一個典型的

例子。(30) 在新的條約體制下，西方商人的活動

不僅擴展到新開放的通商口岸，而且深入到出口

作物的內陸產地。由於清政府禁止西方商人到內

地活動，他們更加需要中國商人和買辦的合作，

以求獲得出口商品產地和內地市場的情報，建立

收購和銷售網絡。因此，儘管戰後的廣州彌漫着

排外情緒，反對英國人入城的運動方興未艾，許

多外國商行仍然留在廣州，僱用他們熟悉的商人

為買辦，並把這些廣州商人買辦帶到上海和其它

通商口岸開拓商務。

加州淘金熱與太平洋貿易的興起        

香港開埠後，逐漸發展為英國對華貿易的據

點和中國沿海南北貿易轉運港。在這塊殖民地建

立的初期，經濟主要依靠單一的鴉片貿易，國際

貿易主要與印度洋地區和大西洋歐洲國家進行。

上海、廈門等口岸開放後，香港的轉口貿易和航

運業面臨强勁的競爭對手。香港不僅沒有成為國

際貿易中心，而且前景黯淡。1848年1月，距離
舊金山七十五英里處發現金礦。消息傳出後，淘

金者紛紛從美國東部、墨西哥、智利、歐洲、澳

洲、土耳其、中國等地趕往加州。1847年，舊金
山人口僅為459人，到1852年猛增至36,154人。(31) 

由於加州人口激增，需要輸入大量的食品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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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而在橫貫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修通以前，

從美國東部到加州的交通運輸主要依靠海運。從

紐約等東部港口到舊金山的海船，要繞過南美洲

的合恩角，漫長的航程一般需要115天，最快紀
錄也要89天。而從香港到舊金山的航程，衹需要
45到50天，最快記錄僅為33天。因此，加州發現
黃金的消息在1848年底傳到香港後，香港的出口
商和航運業主便把握這個大好商機，馬上投入太平

洋貿易，使香港成為加州進口貨物的主要供應地。

曾在1836-1838年擔任旗昌洋行 “伶仃號”鴉片船
船長的馬坎德雷 (Frederick W. Macondray)，在波士
頓聽到加州發現黃金的消息後，馬上趕往加州，於

1849年在舊金山建立商行 Macondray & Co., 與旗
昌洋行、和興號金山莊密切合作，成為加州與香

港航運貿易的重要代理商。從1849年到1851年，
超過1,000艘商船從世界各地到達舊金山，這些
船隻不僅載運乘客，還運來大量食物、日用品、

建築材料以及其它物資。從1849年到1856年，輸
入舊金山的貨物達50萬噸。(32) 舊金山從一個默默

無聞的瀕海小鎮，迅速崛起為太平洋地區的重要

國際轉口港。

向加州移民的浪潮也隨即出現。從珠江三角洲

地區招募的大量華工被運往香港，再轉運到太平

洋彼岸。1849年，從香港到舊金山的乘客共有300
人。1851年增加到2,700人。到1852年，出洋華人
的總數達到高峰，香港總督文翰 (George Bonham) 
聲稱有30,000人之多。淘金熱過後，華人向美洲移
民的浪潮並沒有消退，香港繼續發揮移民出洋和回

鄉之中轉站的作用。從1869年到1939年，從香港出
國的華人共615萬人次，經香港回國的達到759萬人
次。(33) 滿載貨物和移民的商船一般直接駛往舊金

山，偶爾也在夏威夷停靠。從香港到舊金山的太平

洋航綫，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國際航道之一。

美國對華貿易重心從廣州向香港的轉移

美國對華貿易重心從廣州轉移到香港發生在

加州淘金熱出現以後。1846年，進入香港的美國

船衹有50艘，其中還包括一些掛美國旗的中國
帆船，合計噸位為17,289噸。到1859年，抵達香
港的美國船隻增加到185艘，總噸位達到178,000
噸。香港與加州之間繁榮的太平洋貿易，以及香

港優良的金融、保險、儲運、船舶維修等航運貿

易基礎設施，吸引了對華貿易商行在這個自由港

設立總部或主要商務機構。此外，鴉片走私貿易

在這塊英國殖民地得到英國駐軍的保護，也是香

港吸引西方商行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商人早在

19世紀上半期就使用倫敦匯票進行中美貿易。英
國商人在香港設立的金寶銀行 (Oriental Bank；又
稱麗如銀行) 等金融機構，使利用英國信貸進行

交易更為方便。香港保險業的發展，也推動了航

運貿易的擴張。香港開埠後，郵政服務和新聞通

訊事業迅速發展。1842年設立郵局，建立了與倫
敦兩週一次的定期郵遞服務。次年，又建立了香

港與廣州和香港與澳門之間的每日郵遞服務。(34) 

便利的海路交通和郵政系統使香港與倫敦、紐約

等國際金融貿易中心保持密切聯繫，有利於設立

在香港的西方商行總部操控在通商口岸分行的商

業運作，指揮和調度在中國沿海的鴉片貿易船

隻。(35)

加州淘金熱給香港帶來了新的商機和空前的

繁榮。很多總部設在廣州的美國對華貿易公司在

1850年代紛紛在香港開設商務機構。1850年，同
孚洋行 (Olyphant & Company) 在皇后大道設立了
商行。旗昌洋行和瓊記洋行這兩個最大的美國商

行和競爭對手，分別在1855年和1856年在香港設
立商行。瓊記洋行的商館可能位於現在灣仔的克

街 (Heard Street，舊稱喝地街)。旗昌洋行在香港
的商館設在皇后大道，由德雷諾 (Warren Delano, 
Jr.) 和泰森 (George Tyson) 兩名股東掌管。德雷
諾是美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933-1945年任總統) 的外祖
父。(36) 德雷諾1839年加入旗昌行後來，極力擴
大鴉片走私，成為該行舉足輕重的股東，兼任過

美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和副領事。在1859年，這個
商館僱用了九名職員。除了傳統的中介代理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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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經營航運、保險以及香港到廣州和香港到

上海的輪船航綫。(37)

怡和洋行率先在香港設立總部，在1840年代
中期已經建立起以香港為中心、連結各通商口岸

和海外商港的周密貿易網絡。旗昌洋行和瓊記洋

行倣傚英國商行的經營模式，也在1850年代中期
在香港設立了豪華的商館和大型倉儲設施。這些

主要的美國對華貿易商行在香港遙控各分行在其

它口岸的貿易，為它們提供購買茶絲的資金，並

管理航運和保險等業務。(38) 在香港的英美兩國

商人雖然在商業上是競爭對手，但是他們也有共

同的利益。他們在共同的社區裡分享着許多相同

的興趣和愛好，彼此合作。美國商人接受了英國

殖民者從印度殖民地帶來的等級、種族偏見以及

英國生活方式，有的人回到美國後甚至被誤認為

英國人。美國人在香港的外僑社區中相當活躍。

瓊記洋行的股東約翰 赫德 (John Heard) 是英
美僑民社區中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年僅三十

六歲的赫德被公認為中國通，被所有顯赫的英

國俱樂部接受為會員。他也是聞名的騎師，經

常帶着自己的賽馬參加在快活谷 (跑馬地) 舉行

的賽事。(39)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十三行的外國

商館區於 1 8 5 6年被焚燬。外國商行搬到珠江
對岸的河南，很多外商把主要商務機構搬到香

港。1860年，廣州的美商嘩地瑪洋行 (Wetmore 
& Company) 也在香港的皇后大道開設分行。(40)  

1863年，美國駐華臨時代辦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回到廣州，發現十三行的外國商館區仍
未重建，沙面大部分地區還是空地。他斷言，廣

州不可能在短期內恢復昔日的繁榮。(41) 香港的

崛起直接導致廣州和澳門的衰落。到1860年代，
美國的大部分商行的主要商務機構已經搬到香港

或上海，在廣州衹留下次要的商務代理行，從屬

於香港的商館。旗昌行雖然於1860年代末在十三
行舊址重建了豪華的商館，但衹留下一位股東主

持商務。     

        

航運貿易

由於香港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航運貿易基礎

設施日趨完善，這個自由港在1850年代已經取代
廣州，成為華南對外貿易中心和轉口港。廣州則

下降為地區性物流集散地。1840年代末淘金潮出
現後，香港與舊金山的航運貿易成為這塊殖民地

的經濟命脈。向加州輸出貨物和勞工是利潤豐厚

的行業。香港迅速成為加州進口貨物及勞工的主

要轉運港。1849年，香港政府報告首次將加州
列為出口目的地。向加州輸出的貨物多達八十五

種。主要貨物包括茶葉、絲織品、稻米、食糖、

精煉熟鴉片、咖啡、食品、藤製品、漆器、家具

以及花崗巖石等建築材料。從加州運回香港的貨

物主要有花旗蔘、麵粉、木材、煤油、水銀等美

國產品。1850年上半年，從香港運往美國西海岸
的貨物超過一萬噸。此外，在美國去世的華人的

遺骨，也通過香港運回家鄉安葬。這種收殮、運

送遺骨的業務稱之為“檢運”，到1850年代末已
經成為經常性的業務。1858年，“亞洲號” 運回
香港四百份遺骨。1870年，1,200名在修築太平洋
鐵路中喪生的華工的9,000公斤遺骨從舊金山運回
香港。1880年前，每份遺骨的運費估計為2-3元。
當時從舊金山到香港的乘客的船票為20元。由於
運送遺骨佔用船艙的空間小，又無需提供服務，

因此，運送遺骨比載運乘客更為有利可圖。(42)  

隨着香港與舊金山航運貿易的迅速發展，香

港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樞紐港。從中國到加州的商

船，絕大部分從香港出發。1856年從中國駛往加
州的商船共41艘，其中40艘從香港啓航。1856
年到達加州的32艘船中，從香港出發的28艘，從
上海出發的2艘，從澳門和汕頭出發的各1艘。在
1850年代，在這條航綫上營運的大部分是英國
船，但美國船也佔有相當份額。在淘金熱出現

前，怡和洋行已經開始經營香港與夏威夷和加州

的貿易。美國商船早在廣州貿易時期，就到美國

西海岸購買毛皮，再運往廣州。因此，美國海員

對從加州到香港的航綫並不陌生。1852年，從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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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運載華人移民到舊金山的商船共86艘，其中英
國船46艘，美國船18艘。此外，還有丹麥、瑞典、
挪威、荷蘭、德國、葡萄牙、法國、秘魯等國的船

隻。香港華商也直接經營中美航運貿易。1853年6
月，由香港華商譚亞才擁有的 Hamilton 號抵達舊
金山，這是第一艘到達加州的華商船隻。由華商擁

有的 Potomac 號、Libertad 號和 Emma 號也運載華
工到舊金山。華商還經營租船業務。

經營香港與加州貿易的主要英美商行有怡

和、旗昌、同孚等。在加州，從事中美貿易的

最大華僑商號是濟隆及永和生。濟隆號由南海

縣人陳樂於1850年代在舊金山開設，在香港、
上海和橫濱設有聯號。永和生號為香港華商招

雨田開設。招雨田也是南海縣人，在香港開辦祥

和號金山莊和廣茂泰南北行。開平縣籍商人譚亞

才在香港開設的廣源號也是著名的金山莊。香港

的金山莊不僅經營香港與加州之間的航運業，還

從事進出口、匯款和勞工中介等業務。由廣州外

銷畫匠李良和他的侄兒李陞所創辦的和興號，是

最負盛名的金山莊。其它與加州貿易的主要金山

莊還有金祥泰、和記、欲源、昌記、祥和、金昇

隆等商號。這些金山莊通過在加州設立的聯號或

美國代理行進行貿易。和興號在香港的業務由旗

昌行代理，在舊金山則由馬坎德雷的商行代理。

和興號並在舊金山設立聯號。金祥泰在香港的

業務由瓊記洋行代理。這兩個金山莊在租船業

界非常活躍。(43)    

1867 年，由紐約商人創辦的太平洋郵輪公司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開闢了香港到
舊金山的定期航綫，兩地之間的人員、物資和訊

息交流更為頻繁，香港作為中美貿易樞紐港的地

位進一步提高。(44) 華人稱這個郵輪公司為“花

旗輪船公司”或“萬昌輪船公司”。這個郵輪公

司在上海和香港的業務，分別由旗昌洋行和瓊記

洋行代理。此外，香港還建立了與溫哥華和西雅

圖的定期航綫。香港華商李陞家族的禮興號金山

莊租用的商船，也在太平洋航綫上運行，運載華

工到北美、澳洲以及東南亞的多個港口。

19世紀中葉，北美、澳洲、古巴、秘魯等地
都需要大量廉價勞工。西方航運公司通過華人中

介商從珠三角地區大規模招募華工，送往香港，

再轉運出洋。從香港出洋的華人，大部分為自願

出國謀生的勞工和商人，但也有被誘拐或綁架的

契約勞工。美國駐華公使田貝 (Charles Denby) 
曾報告：“從澳門或香港運送一個華人到加州的

費用為5元，但航運公司通常收費55元。從每位
乘客賺取的純利潤為50元。”(45) 儘管在1860年
以前清政府禁止華人移居海外，中介商人仍然招

募到大量勞工。從1850年代起，香港成為轉運華
工出國的中心。在出國潮達到高峰的1852年，從
香港運往加州的華人多達三萬人。販運人口的貿

易帶動了這塊殖民地的繁榮。1844年在香港成立
的摩羅洋行 (Murrow & Co .) 是最早載運華工到
舊金山的英國公司。(46) 美國商行也介入招募和

輸送華工出國的行業。從1861年到1872年，從香
港載運華工到美洲的船隻共有403艘，其中有159
艘是美國船。(47) 據時任美國駐華使團秘書的衛

三畏在1859年5月發給國務院的報告，美國船隻
經常載運苦力，美國專員無法制止他們從事這個

行業。(48) 僅1852年上半年，就有15,215華人從
香港前往舊金山。(49) 1854年春到達香港的美國
駐華專員麥蓮 (Robert M. McLane) 在給國務卿
的報告中寫道： 

從中國向加州的移民正在大量增加。本年

初，有800人在香港候船前往舊金山。現在這

批人已被運走。招攬乘客的中介人在廣州已

經招募到大批華工，將在今年內被分批送來

香港。據我接到的報告，人數不少於一萬。年

底前，人數還會大量增加。目前唯一的障礙，

是無法找到足夠的船隻運載這些想要出國的華

人。為了運載這些已經簽約的乘客，所有能找

到的舊船都已經被高價購買。(50)

馬沙利 (Humphrey Marshall) 是第一位關注
苦力貿易問題的美國駐華專員。他在185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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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口岸的美國領事提交有關苦力貿易的詳細

報告。(51) 1856年1月，美國駐華專員伯駕 (Peter 
Parker) 發佈公告，强烈譴責苦力貿易。他警告那
些從事苦力貿易的美國人，他們不但不受美國政

府保護，還將會因違反美國法律而被檢控。(52) 美

國駐華專員反覆呼籲美國政府對載運華工的貿易

作出明確規定。但是美國政府對他們的要求沒有

作出回應。由於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引，美國駐華

專員和領事衹能向從事苦力貿易的美國人發出警

告。到1862年，美國國會纔立法禁止美國船隻載
運强制性勞工。但是美國船隻在1870年代仍然在
外國國旗的掩護下繼續運載華人苦力勞工。(53)  美

國商行不僅運載華工到加州，還為美國南部各州

招工。根據美國駐香港領事貝禮 (David H. Bailey) 
1871年5月的報告，香港的中介商曾經試圖為路易
斯安那州招募十萬名華工。(54) 

美國商行也經營香港與廣州、香港與上海的

航運。英商怡和洋行於1844年率先開通穗港之間
的輪船航綫。1856年，有兩艘美國輪船加入穗港
澳航綫的營運。(55) 瓊記洋行在1859年開始提供
穗港之間的輪船航運服務，與英商競爭。成立於

1862年的旗昌輪船公司建立了上海與香港之間的
航綫。旗昌洋行也加入穗港航綫的競爭。1867
年，旗昌洋行與瓊記洋行達成協議：穗港澳航綫

由瓊記洋行經營；長江航綫歸旗昌洋行營運。到

1870年，中國的遠洋、沿海和內河航運業的43%
是由美國的輪船公司經營的。(56) 

鴉片貿易

〈南京條約〉簽訂後，鴉片仍然是輸入中國

的主要貨物。英國駐上海領事在1856年領事報告
中寫道：“儘管鴉片是違禁品，中國當局對鴉片

貿易卻視而不見。由於鴉片是對華貿易的最重要

組成部分，每份領事報告都要提及。”(57) 香港

在19世紀是鴉片貿易中心。1880年，輸入中國
的鴉片接近一半是通過香港進口的。儘管國產鴉

片的數量在1880年代已經與進口鴉片數量相等，

鴉片進口持續到1909年。(58) 歷史學者文基賢 

(Christopher Munn) 寫道：“鴉片與香港顯然密不
可分，研究這個殖民地的早期歷史，不可能不提

及這種毒品。”(59) 近年的有關研究顯示，港英當

局通過鴉片專賣制度，操縱經營鴉片的香港和東

南亞華商，以增加殖民政府的收入。在19 世紀，
殖民政府歲入的四分之一來自鴉片專賣所得。獲

得鴉片專利權的華商，在香港和澳門精煉進口的

生鴉片，再將加工過的熟鴉片出口到美國和澳大

利亞，供當地的華人吸食。鴉片專利為仁和號與

和興號兩個華人大商號所壟斷。向加州出口鴉片

和華工成為香港經濟的兩大支柱。(60) 美國駐香港

領事在1855年4月向國務院報告：“在過去的六個
月，大量熟鴉片從這裡出口到舊金山。” (61) 1859
年，從香港運往加州的熟鴉片估計為352,404両，
當地大約有50,000名華人。向加州出口的熟鴉片
是由英美輪船公司承運的。和興號金山莊在1858
年僱用旗昌行為航運業務代理。從1871-1881年，
輸往加州的熟鴉片共551,643磅，價值為5,222,521
美元。鴉片進口稅是加州海關一項可觀的收入，

從1871-1881年，共徵收2,770,646美元。到1911
年，美國政府纔禁止進口鴉片。(62)  

在五口通商時期，怡和洋行仍然是最大的鴉片

貿易公司。根據1844年香港財政司長的報告，有80
艘飛剪船利用香港進行鴉片貿易。其中19艘為怡和
洋行所有。怡和洋行的大型鴉片躉船“Hormanjee-
Bomanjee”號和寶順洋行的“John Barry”號常年
停泊在維多利亞港。(63) 總部設在東角的怡和洋行僱

用一名華人買辦管理鴉片貿易的日常業務，包括會

計、船舶維修和儲運等。印度的白皮土 (Malwa) 和
孟加拉 (Bengal) 鴉片從孟買和加爾各答運到香港的
東角後，由飛剪船轉運到部署在中國東南沿海的鴉

片躉船。在1850年代，怡和洋行擁有大約10艘鴉片
躉船。香港的總部每月向鴉片船的船長發出指令。

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在鴉片貿易上通常携手合作，

共同對付其他競爭對手。(64) 

旗昌行鴉片貿易的經營模式與怡和行大致

相同。部署在中國沿海的旗昌行鴉片船共有四

04-RCC98-11_doi.indd   49 13/12/2016   16:16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50文 化 雜 誌 2016 

歷

史

香
港
與
十
九
世
紀
美
國
對
華
貿
易

艘。(65) 1853年，紐約商人哈里斯 (Townsend 
Har r i s )  向國務院揭發旗昌行的四名商人領事
從事鴉片貿易。根據哈里斯的檢舉信，旗昌行

的武裝鴉片船停泊在長江口的吳淞和珠江口的

金星門。旗昌行還用汽船從香港載運鴉片到廣

州。(66) 掌管香港旗昌行的德雷諾認為，鴉片貿

易是“合理、正當”的行業，雖然鴉片會對中

國人造成“不愉快的影響”，但在中國賣鴉片

跟向美國進口白蘭地和烈酒沒有甚麽區別。(67) 

旗昌行的商人領事福布斯則否認他們走私鴉片的

事實。但在美國公衆輿論的壓力下，他最後不得

不在1854年辭去領事職位。旗昌行商人壟斷美國
駐華領事職位的時代從此結束。雖然中美〈望廈

條約〉禁止美國人在中國進行鴉片貿易，但是由

於該條約賦予美國人片面領事裁判權，中國政府

實際上無法懲處走私鴉片的美國人。繁盛的鴉片

貿易，白銀產量的波動和白銀在世界市場上流通

的變化，對這個時期的中國金融經濟產生了嚴重

的負面影響。(68)

傳統代理商業的衰落
與對華貿易商行的轉型

實行五口通商後，上海憑藉其接近出口商品

產地和長江航道的地理優勢，也逐漸超越廣州，

成為中國首要對外貿易口岸。1849年，從廣州出
口綠茶的總量是上海的四倍。兩年後，上海輸出

的綠茶為廣州的兩倍。1846年上海在中國出口總
量中所佔的份額為七分之一，到1852年已經超過
了二分之一。美國商人把握五口通商變局的新機

遇，迅速地將商業活動範圍擴展到上海和其它新

開放的口岸。到1846年底, 在上海營業的二十四
個外國商行中，有五個是美國公司。(69) 外國商

人在上海的活動，沒有遇到當地紳民的反對。與

戰後的廣州截然相反，上海民衆沒有强烈的排外

情緒。旗昌洋行是在上海設立商行的第一個美國

企業，在新的貿易環境下，仍然保持在美國對華

貿易中的領先地位。1843年上海剛開放為通商口

岸，旗昌洋行便派遣吳利國 (Henry G. Wolcott)
為駐上海商務代表，他同時充任美國駐上海代理

領事。1846年8月，旗昌洋行上海分行正式開業，
由皮爾斯 (W. P. Peirce) 掌管。旗昌洋行的總部也
於1852年從廣州遷到上海。美國駐上海領事館也
一度設在旗昌洋行的商館裡。1853年5月，旗昌
洋行向福州派駐商務代理。從1861年到1864年，
旗昌洋行在天津、寧波、漢口、鎮江和九江設立

了商務機構。隨後又在廈門設立了分行。(70) 旗

昌洋行以香港和上海為主要基地，通過在通商口

岸設立的分行，將活動範圍從沿海港口擴展到內

陸的茶絲產地。與此同時，旗昌洋行在世界各地

建立了廣泛的貿易網絡，除了中美兩國外，貿易

範圍還覆蓋印度、菲律賓、暹羅、日本、英國和

歐洲大陸國家。(71) 

在1870年電報接通香港和上海以前，代理業
務是英美在華商行的主要經營方式。代理行主要

充當對華貿易商人的代理人，代為銷售海外商人

託付的貨物，購買出口歐美的中國貨物。有的代

理行也投資船運，但主要的業務是為託付人提供

咨詢、辦理貨運、提供貨棧、替貨物保險以及匯

款和收回欠款等服務。這些代理行以收取服務費

和抽取佣金的方式盈利。(72) 代理商行一般由幾名

主要股東控制，他們有權根據當地市場的最新變化

作出商業投資決定。以旗昌行為例，香港的商館由

兩名股東主持。於1840-1846年和1861-1866年兩次
擔任股東的德雷諾是旗昌行主要的股東之一。他控

制了商行的營運資金以及由倫敦巴林洋行 (Baring 
Brothers & Co., 又為卑翎公司) 提供的貸款。巴林
洋行是歐洲實力最為雄厚的金融機構，從1820年代
起，就與旗昌行建立了緊密的商務關係。由於德雷

諾支配了商行的資金和貸款，他可以從香港操縱在

中國內地各個分行的商業運作。因此，旗昌行香港

商行之重要性，並不亞於設在上海的總部。德雷諾

主張保守的經營策略，堅持將企業營運的重點放在

傳統的代理商業上。(73) 

1851-1859年是旗昌行代理商業的鼎盛時期。
業績最佳的1858-1859年度的純利潤為2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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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74) 但是在同一時期，中國市場和國際貿易

環境的變化，開始對傳統代理商務產生不利的影

響。由於美國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一些在華經

商多年的美國商人退出對華貿易，轉而投資更具

吸引力的美國市場。在華美國代理商的客戶不斷

減少。英國與美國茶葉貿易的興起，也侵蝕了在

華美國商行的代理業務。一些新成立的西方商行

的介入，使得競爭更為激烈。進出口貿易代理佣

金從1850年代初的4%下降到1850年代末的3%。
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傳統代理商行的利潤開始

下跌。代理商行要生存下去，必須改變經營方

式。(75) 

從1856年開始，旗昌洋行根據中國和國際市
場的變動，動用商行的閑置資金購買茶、絲和其

它商品，直接運回美國銷售。旗昌洋行還為英國

企業在中國銷售棉花，並開拓與日本的貿易。這

意味着這個商行放棄了衹從事代理業務，不直接

投資於貿易的保守經營策略，開始從純代理商行

向綜合性企業轉變。(76) 此外，在19世紀後半期，
一些規模較大的英美商行除了在通商口岸代理進

出口業務外，為在香港和上海建立自己的輪船公

司和保險公司，經營內河和沿海航運、製造業以

及金融業務。旗昌洋行在上海開辦了旗昌輪船公

司、揚子保險公司和機器繅絲廠。在香港，旗昌

洋行代理舊金山太平洋保險公司 (Pacific Insurance 
Company of San Francisco) 和巴達維亞航運與火災
保險公司 (Batavia Sea & Fire Insurance Company) 
的保險業務。旗昌洋行還開辦了香港繩索製造公

司 (Hongkong Rope Manufacturing Company)，用
馬尼拉麻生產繩索，銷售到海外市場。(77) 由於採

取新的經營策略，在代理商業萎縮的情況下，旗

昌洋行的純利潤仍然從1849年的220,000 元上昇
到1859-1860年度的270,000 元。這個最大的美國
對華貿易商行的純利潤比它的主要競爭對手瓊記

洋行要高出一倍多。瓊記洋行是在1840年由旗昌
行的兩個前任股東在廣州成立的。它與英商怡和

洋行密切合作，與旗昌行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瓊

記洋行以走私鴉片起家，迅速發展為19世紀美國

在華的四大商行之一 (另外两大商行是同孚洋行

和嘩地瑪洋行)。(78) 

橫貫北美大陸鐵路的建成和溝通地中海與紅

海的蘇伊士運河於1869年的開通，輪船在遠洋貿
易和內河航運中的使用，以及電報在1870年在
香港和上海的接通，使對華貿易商行傳統的經營

方式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經歷了革命性的
變化。(79) 與此同時，西方商行新的經營趨勢的

發展，導致傳統代理業務的衰落。專長於代理商

務的美國商行面臨嚴峻的挑戰，不得不開拓新的

領域，相繼在華投資開辦航運、保險、金融、鐵

路、電報和加工製造等行業。然而，這些努力並

不能扭轉這些家族式經營商行衰落的趨勢。滙豐

銀行等專業金融機構的出現，使代理商行的貨幣

兌換和進口貴金屬等業務無利可圖。在香港設有

商館的瓊記洋行和同孚洋行於1875年和1877年相
繼倒閉。瓊記洋行也在1875年宣佈破產，但在同
一年又籌集到30,000元資金，重新開業；1877年
再次倒閉，被怡和洋行吞並。1883年的金融危機
導致更多的美國商行破產。在華美國公司從1875
年的46個，減少到1887年的28個。(80) 

結錱語

旗昌洋行1891年由於白銀投機失敗而破產，
標誌着美國對華貿易舊時代的終結。(81) 美國烟

草公司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和美孚火
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等專長於向中國
推銷美國產品的新型企業集團在香港和上海迅速

崛起， 取代了傳統的家族式經營的代理商行。(82) 

輸往中國的主要產品，也由棉織品、煤油、鋼鐵

和機器等工業品，取代了花旗蔘、毛皮等土產。

從1870年到19世紀末，輸往美國最大宗的中國
商品是生絲和茶葉。但是從1898年開始，輸往美
國生絲的價值首次超過茶葉，佔輸往美國產品總

值的37%，茶葉則下降到28.8% (見表1、表2)。
儘管上海在1860年代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
口岸，香港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仍然繼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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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1871-1873年，中國32.5%的進口貨物和14.7%
的出口貨物是通過香港轉運的。到1891-1893年，
這兩個數字分別為51.2%和39.3%。(83) 香港與美國

的貿易額從1875年的3,305,000美元上昇到1899年
的10,212,000美元 (見表3)。香港在美國對華貿易
中的份額，從1875年的接近六分之一上昇到1895
年的近四分之一 (見表4)。在同一時期，超過一

半的美國商品是通過香港輸入中國的(見表5)。
在19世紀末，雖然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
份額還很小，約為 5%-8% (84)，但是龐大中國市
場對美國商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香港在其後的

一個多世紀裡，繼續保持中外貿易樞紐的地位，

在中美經濟關係中起了重要作用。

    

[表1] 1870-1898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主要商品

[表2] 1870-1898年美國向中國出口主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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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875-1899年香港與美國貿易額

[表4] 1875-1899年美國對華貿易額及美國與香港貿易額

[表5] 1875-1895年香港在美國向中國出口中所佔份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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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學視域下的〈姨母育佛圖〉
與〈聖母子圖〉比較研究

李倍雷*

* 李倍雷 (本名李蓓蕾)，博士，現任東南大學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流動站合作導師；從事美術

史學研究和油畫創作。

元人王振鵬〈姨母育佛圖〉創作於14世紀初期，契馬布埃〈聖母子圖〉創作於13世紀末

期，不同時期與不同地域、不同題材與不同母題、不同藝術家所處理的方式，在主題、造型

上和表達上卻有驚人相似的地方。這種驚人相似的因素是否源於雙方的相互影響？東西文化

的傳播，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存在，但是，類似於〈姨母育佛圖〉和〈聖母子圖〉這樣的圖

像則不可能存在。因為支撐二者的宗教文化一個剛剛開始，另一個還沒有產生，對偶像的崇

拜尚未出現。這裡人們的眼光自然會盯着意大利人馬可 波羅。馬可 波羅在1275年到達元

朝大都，遊歷中國十七年。也許正是馬可 波羅把意大利畫家契馬布埃的〈聖母子圖〉帶到

中國，影響了中國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創作；或者在契馬布埃之前，已有相關的 (中國或

印度) 圖像，如〈訶利帝母圖〉，被馬可 波羅帶回意大利，影響到契馬布埃對〈聖母子圖〉

的創作。當然，也可能是“異體同構”。總之，一個或兩個女性懷抱一個或兩個嬰兒的圖式結

構，是藝術史上一個值得探討的有趣的圖式結構現象。

引錱語

在世界歷史上，東西方有四次較大的接觸，

促使了雙方文化發生相互的影響。第一次是亞歷

山大大帝 (西元前356-前323) 東征，於西元前327
年侵入印度，古希臘藝術尤其是雕刻藝術與當時犍

陀羅地區藝術交匯，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稱的“犍陀

羅風格”的藝術。這是西方對東方藝術的影響，

同時東方藝術也傳到西方，有了希臘化時期的藝

術風格。第二次是在羅馬天主教教皇准許下的十

字軍東征 (1096-1291)。這是一次宗教性的軍事
行動，當然也促進了東西文化交流，如羅盤、火

藥、棉紙、代數以及阿拉伯數字傳到歐洲，被認

為在某種意義上刺激了歐洲的文藝復興。第三次

是蒙古於1219-1260的三次西征。蒙古軍隊一直打
到了歐洲，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東西方的文化交

流。第四次是非軍事行動的商業貿易。馬可 波

羅 (Marco Polo, 1254-1324) 出身商人之家，1271
年隨父親和叔父前往中國，於1275年到達元朝的
首都，在中國遊歷長達十七年，其間馬可 波羅

尋訪過當時中國西南與東南等地區。經他口述，

由意大利作家魯斯蒂謙 (Rustichello da Pisa，生
卒年不詳) 寫就的《馬可 波羅遊記》(《東方見

聞錄》) ，在歐洲廣為流傳，加強了歐洲對中國

文化的瞭解。當然，對於馬可 波羅是否來過中

國也存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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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次東西方不同“行為”的交流方式，在很

大程度上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接下來涉

及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我國元代王振鵬〈姨母育

佛圖〉是佛教題材的繪畫作品，圖像中的母題、

題材和主題表達，以及圖像的造型的處理方式，

與相近時期的西方〈聖母子圖〉的基督教題材的

繪畫作品，在母題、題材、主題的表達方面的相

似，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值得探討的史學課題。

儘管兩幅圖像看似題材不同，但在母題、主題等

方面卻有一些相似之處，尤其在圖式結構和造型

處理方式上更有相似的地方。〈姨母育佛圖〉與

〈聖母子圖〉的圖像，竟然有如此相像的特徵，

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影響的結果，還是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主題同構，或者它們之間隱藏着一

種甚麼關聯？對於這諸多問題，我們將〈姨母育

佛圖〉與〈聖母子圖〉這兩幅圖像，置於跨文化

的框架下進行比較研究，用主題學理論做嘗試性

的分析與探討。

關於〈姨母育佛圖〉的圖式與母題

元代王振鵬 (生卒年不詳)〈姨母育佛圖〉     

[圖1]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是以佛教故事為題
材所繪製的繪畫作品。《佛本行經集經 姨母養

育品 第十》記載：

爾時太子，既以誕生。適滿七日，其太子

母摩耶夫人，更不能得諸天威力，復不能得太

子在胎所受快樂。以力薄故，其形羸瘦，遂便

命終。或有師言，摩耶夫人，壽命算數，唯在

七日，是故命終。雖然但往昔來常有是法，其

菩薩生，滿七日已。而菩薩母，皆取命終。何

以故。以諸菩薩幼年出家，母見是事，其心碎

裂，即便命終。薩婆多師，復作是言，其菩薩

母，見所生子，身體洪滿，端正可喜，於世少

雙。既睹如是希奇之事未曾有法，歡喜踴躍，

遍滿身中，以不勝故，即便命終。爾時摩耶國

大夫人，命終之後，即便往生忉利天上，生

彼天已。即有勝妙無量無邊諸天婇女，左右

圍繞，前後翼從，各各持於無量無邊供養之

具，曼陀羅等。詣菩薩所，處處遍散，為欲

供養於菩薩故。從虛空下，漸漸而墜到於人間

淨飯王宮。到王宮已，語淨飯王，而作是言。

大王當知，我得善利，善生人間。我於往昔，

胎懷於彼清淨眾生。大王童子，滿足十月，受

於快樂。今我生於三十三天，還受快樂，如前

不異，彼樂此樂，一種無殊。大王從今已往，

願莫為我受大憂苦，從今已去，我更不生。時

彼摩耶，即以天身。[⋯⋯] 時淨飯王，見其摩

耶國大夫人命終之後，即便喚召諸釋種親年德

長者，皆令雲集，而告之言。汝等眷屬，並是

國親，今是童子，嬰孩失母，乳哺之寄，將付

[圖1] (元)王振鵬〈姨母育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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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誰。教令養育，使得存活，誰能依時。看視

瞻護，誰能至心，令善增長，誰能憐湣。愛如

己生，攜抱捧持，以慈心故，功德心故，歡喜

心故，時有五百釋種新婦。彼等新婦，各各唱

言。我能養育，我能瞻看，時釋種族，語彼

婦言。汝等一切，年少盛壯，意耽色慾，汝

等不能依時養育，亦復不能依法慈憐。唯此

摩訶波闍波提，親是童子真正姨母。是故堪

能將息養育童子之身，亦復堪能奉事大王。

彼諸釋種，一切和合。勸彼摩訶波闍波提，

為母養育，時淨飯王。即將太子，付囑姨母

摩訶波闍波提，以是太子親姨母故，而告之

言。善來夫人，如是童子，應當養育，善須

護持。應令增長，依時澡浴。又別簡取三十

二女，令助養育。以八女人，擬抱太子。以

八女人，洗浴太子。以八女人，令乳太子。

以八女人，令其戲弄。(1)

上面這段文字說明，年幼的佛陀釋達多王

子，在他生下後的第七日，母親摩耶皇后亡故，

淨飯王令其由皇后之妹摩訶波闍波提養育釋達多

王子。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字沒有具體的

“情境”描述，包括人物服飾着裝都沒有具體描

述，僅提到三十二女輔助姨母育佛的分工。王振

鵬〈姨母育佛圖〉呈現的是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懷

抱佛陀這樣一個“想像”的情境圖像，它是圖像

的主體部分。圖像的左邊還有一個小孩子，應該

是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提婆達多，即難陀，也是姨

母摩訶波闍波提的親生兒子。這個身份略顯複

雜。從父系關係講，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弟弟，

從母系關係講他們則是表兄弟關係。但是，我們

更須注意的是這種圖式結構關係，即摩訶波闍波

提懷抱嬰兒——王子釋迦牟尼，旁邊有另一嬰兒 

—— 表弟或姨母同父弟弟難陀，身旁有一侍女扶

着他。此種圖式“情境”結構應該是王振鵬“想

像”的創作，〈佛本行經集經 姨母養育品〉並

沒有這樣的描述，這也是我們後面主要探討與比

較的內容。

王振鵬〈姨母育佛圖〉這幅卷繪作品在中國

出現比較早，時間上與西方文藝復興時間接近，

以後明代也出現了相同母題、題材和主題的圖

像，但不作為我們探討的對象。關於王振鵬的

生卒年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考證，我們也看到一

些有關王振鵬生平考，但無法得出一個明確的生

卒年時間。俞劍華所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

中〈王麟〉條說王振鵬“成宗順第時人，至正十

年—— 1350 —— 尚在”(2)。如果此說可信，我們

大致知道王振鵬活動在13世紀末至14世紀中葉，
這個時間與馬可 波羅的活動時間相近。王振鵬

這幅〈姨母育佛圖〉無題款，從技法上看，應該

屬於王振鵬中年以後所畫，也就是說大致完成於

14世紀初期。一個藝術家的創作高峰期，也應該
始於三十歲左右，如果說王正鵬三十歲，那也應

該在1300年左右。這我們可以從王振鵬另一幅有
款識的繪畫作品〈維摩不二圖〉(美國大都會美

術館藏) [圖2] 中得到印證；這是一幅臨馬雲卿的             
〈維摩不二圖〉作品。該圖題跋為：“至大元年

二月初一日拜往怯薛弟二日，龍福宮花園山子上

西荷葉殿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帝潛邸聖旨，

臨(金)馬雲卿畫〈維摩不二圖〉草本。”元至大元

年即1308年。這幅作品從用線到人物造型的繪畫
技法程度與〈姨母育佛圖〉技法相差無幾，可以

推測〈姨母育佛圖〉也應該是在這個時期所畫。

與此同時，就流傳下來的作品而言，西方中世紀

末出現了最早的〈聖母子圖〉[圖3]，作者為喬萬
尼 契馬布埃 (Giovanni Cimabue, 1240 -1300)，
時間上還略早於王振鵬〈姨母育佛圖〉。問題也

就產生了，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圖像，〈姨母

育佛圖〉和〈聖母子圖〉在圖式結構上有很接近

的地方，題材、母題方面也有相似的地方，那麼

它們是一種甚麼關係呢？

關於王振鵬〈姨母育佛圖〉圖像的母題、題材

與主題，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或爭議。目前大部分

中外學者認為王振鵬的這幅所描繪的是“姨母育

佛”的主題，故此對該圖的名稱確認為是〈姨母育

佛圖〉。譬如李烈初在〈元王振鵬〈消夏圖〉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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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提及〈姨母育佛圖〉，並認定是“姨母育

佛”的內容，所以認為圖像是“畫釋迦牟尼嬰兒

時受姨母撫養的情境”。(3) 同樣，楊振國在〈美

國藏元畫考釋〉一文中也是這樣認為的：“幼小

的悉達多因其生母摩耶皇后已故而由摩耶之妹扶

養教育, 悉達多的這位繼母名叫摩訶波闍波提，她

自己原有一幼子, 名叫提婆達多, 但為了照顧姐姐

的孩子卻將提婆達多交給侍女照看。”(4) 國外認

為王振鵬這幅作品為〈姨母育佛圖〉，主要是日

本學者富田幸次郎 (Tomita Kojira, 1890-1976)。
他在〈兩幅描繪佛和姨母的中國繪畫〉中認定王

振鵬所畫的是“姨母育佛圖”(5)，研究者張薇認

為富田幸次郎是最早將王振鵬該圖視為“姨母育

佛圖”的學者。同時，張薇還在她的研究中提出

了完全不同的觀點，認為王振鵬的這幅〈姨母育

佛圖〉應該為〈訶利帝母〉或〈鬼子母〉圖像。另

外，張薇在〈論王振鵬〈姨母育佛圖〉非“姨母育

佛”〉提到“姨母育佛”的圖像在元代不流行，

在明代甚為流行，最後的結論是該圖為〈鬼子母

圖〉。(6) 這個觀點有〈訶利帝母真言經〉文本所

描述的內容支撐：

畫訶利帝母作天女像，純金色，身着天

衣，頭冠纓珞。坐宣臺上，垂下兩足，於垂

足邊，畫二孩子，傍宣臺立，於二膝上各坐

一孩子，以左手懷中抱一孩子，於右手中持

吉祥菓。(7)

這個描述的確有符合王振鵬作品圖像所呈現

的母題元素。也是說〈訶利帝母圖〉圖像的主要

[圖2] (元) 王振鵬〈維摩不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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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題有“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陀”(釋迦

牟尼)、“難陀”(佛的弟弟)、“女侍”等，題材

也就是“育佛”。這個特點與〈姨母育佛圖〉很

相似。另外，邵彥在〈美國博物館藏中國古畫概

述〉中，用的是〈姨母浴佛圖〉的名稱。(8) 兩者圖

像的相似，也就成了關於王振鵬〈姨母育佛圖〉

有所爭議的地方。這個爭議不是一般的問題，而

是核心問題。它關係到對圖像的

正確解讀與理解，當然也涉及我

們後面所要探討的問題。為此，

我們不得不探討一下有關“訶利

帝母”或“鬼子母”的問題，即

探討〈姨母育佛圖〉與〈訶利帝

母圖〉圖像的相關問題。

我們從一些佛教石窟造像

中可以發現，“訶利帝母”造

像出現較早，如大足石窟中的

宋代造像藝術中就有〈訶利帝

母造像〉，造像大體與〈訶利

帝母真言經〉文本相符。又如

北山佛灣第122、289龕，石門
山第9窟，玉灘第3龕，石篆山
第1龕，北山佛灣第122龕最具
〈訶利帝母〉造像特徵。(9) 黎

方銀在〈大足石窟藝術〉中描

述道：

龕正中主像訶利帝母鳳冠霞

披。身着敞袖圓領華服，足穿雲

頭鞋，腳踏几，坐於有屏風背襯

的中國式的龍頭靠椅上。左手抱

一小孩 (頭殘) 放於膝間，右手置

膝上。左右兩側各站立一侍女，

均雙手拱揖，着宮服。龕左壁外

側有一乳母，敦厚豐肥，袒胸露

乳，頭紮巾，懷抱一嬰兒，專注

哺乳。原龕內其刻有九個小孩，

或站、或坐、或伸臂、或屈腿，

天真可愛，惜已殘毀不全。(10)

嚴格來講，這個石窟稱為〈訶利帝母造像〉也有

問題；它應該與“九子母”有關。不過這裡還是

暫時懸置這個問題，另文探討。

我們先從兩個文本《佛本行經集經 姨母

養育品》與〈訶利帝母真言經〉的文字描述着

[圖3] 契馬布埃〈聖母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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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考察一下“文”與“圖”的對應關係。前

面我們已經提到《佛本行經集經 姨母養育品》

的描述，僅僅講了一個“姨母育佛”的事實，沒有

講到具體的情境，就是說姨母是如何撫養幼小的佛

陀的，沒有提到“懷抱佛陀”的具體方式。在〈訶

利帝母真言經〉卻有具體的“情境”描述，而且比

較詳細，文字中就有直接描述“懷抱嬰兒”的“情

境”。被稱為〈姨母育佛圖〉的王振鵬所畫的

圖像，從內容上看有“姨母育佛”的主題，但是

《佛本行經集經 姨母養育品》沒有“懷抱佛陀”

這樣的情境描述，是不是王振鵬借用了〈訶利帝

母真言經〉所描述的情境來“偽託”製造了“姨

母育佛”這樣一個情節或敍事。從王振鵬的這幅

圖像造型特徵來看，在前面提到研究該圖像的文

章裡，基本上提到了造型本土化這個特點。佛教

自東漢傳入本土後，佛教造像本土化的進程在北

宋開始明顯起來，如大足石刻本土化特徵非常明

顯，有的是石窟造像中還有道教造像，還有佛、

道、儒“三教合一”的石窟，更有本土民間造像

的石刻，如大家都比較熟悉的〈養雞女〉、〈吹

笛女〉、〈牧牛圖〉等。大足石刻還有佛教和道

教的教場。這種佛、道、儒和民間生活混合體的

石窟造像，對後世的佛教造像與繪畫必然產生深

遠的影響，也就是說，宋以後的佛教題材，無論

繪畫還是雕刻，都有本土化的特徵與傾向。因

此，到了元代的佛教繪畫或造像的本土化，成為一

大特徵也就不足為奇了。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

從圖像描繪的狀況看，更傾向於〈訶利帝母真言經〉

“懷抱嬰兒”情境的描述，主角女性人物頭冠纓

珞，左手懷中抱一孩子(如是訶利帝母懷抱的應該

是“畢哩孕迦”)，右手中持桃子，半跏趺坐，跣

足，右腳自然下垂踏於蓮花臺上。左邊有一個侍

女立於主角女性身旁，手牽一嬰兒。圖像中出現

了兩個嬰兒，還有三個侍女立於主體女性身後，

手持器物，圖像中女性不分主次所有穿戴幾乎一

致。唯一不同的是主角女性形象比其她四位女性

人物造型都要大，這種圖式結構是中國古典繪畫

藝術慣用的手法。傳為唐代閻立本〈步輦圖〉中

唐太宗的形體最大，其他侍者、侍女造型都小於

太宗。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從主角女性的形

象判斷的確像觀音菩薩造型，就是說更傾向於訶

利帝母的形象，演化為略像中國本土化的民間俗

稱的“送子觀音”菩薩。問題是世俗化的〈訶利

帝母圖〉圖像中的嬰兒，一般而言為三至五乃至

九個，大足石刻的“訶利帝母石窟”據稱原造像

有九個嬰兒，已毀壞不少，現能看見較為完整的

有四個嬰兒。如果“訶利帝母石窟”原有九個嬰

兒，極有可能是“九子母”的主題。《楚辭 天

問》：“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漢代王逸闡

釋為：“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11) 

清人丁晏箋註：“女岐，或稱九子母。”這就是

“九子母”的原型。《荊楚歲時記》記載：“(四

月八日) 荊楚人相承，以是日迎八字之佛於金城。

又曰，長沙寺閣下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無子

者，供薄餅以乞子，往往有驗者。”(12) 大足“訶

利帝母”石窟可能已經與“九子母”的母題、題材

相互影響，使主題發生了變異。這說明了相似的

母題、題材或主題在不同地域、不同時期，與另

一地域文化邂逅，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變異。而王

振鵬的〈姨母育佛圖〉祇有兩個嬰兒，與〈訶利

帝母真言經〉描述的一致，而《佛本行經集經

姨母養育品》沒有提及有兩個嬰兒。人們祇是依

據〈姨母養育品〉的內容來判定王振鵬的這幅圖

像，認為圖像中兩嬰兒是佛陀與難陀兄弟，姨母

手抱佛陀，而難陀側身扭頭望着自己的母親。這

一情節卻有傾向於“姨母育佛”的情景。這成了

該圖像到底是“姨母育佛”還是“訶利帝母”最

糾結的問題。據以上的分析，從主題學視角而言，

我認為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應該是將“訶利帝

母”與“姨母育佛”的敍事主題糅在一起的變體圖

像。從圖像的母題和題材上看，雖然不同，但母

題有容易“混淆”的地方，題材方面更容易顯得

“重疊”。訶利帝母從一個吃嬰兒的“鬼子母”，

被釋迦牟尼用佛法點化後，轉化為護持兒童的護

法神。從現有的一些“訶利帝母”圖像或造像中

看，所表現的訶利帝母都是一位慈祥的觀音菩薩

05-RCC98-1_doi.indd   62 13/12/2016   16:18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63 文 化 雜 誌 2016

文

化

主
題
學
視
域
下
的
︿
姨
母
育
佛
圖
﹀
與
︿
聖
母
子
圖
﹀
比
較
研
究

的母性形象，一手懷抱嬰兒，一手持聖果。“姨

母育佛”的敍事主題是姨母撫育剛剛逝母的佛

陀，表達的是一位具有慈祥母愛的摩訶波闍波提

代替姐姐撫育佛陀成長的故事，其母題也是嬰兒

與成熟女性。現存的圖像或造像中，兩種圖像都

有女性抱嬰兒的母題與題材，另旁邊還有女性和

嬰兒的母題，而且都還表現出慈祥般的母性與神

聖。從選材的角度講，二者兼取了“母愛”、

“呵護”、“養育”等素材，最為困惑的是“姨

母育佛”和“訶利帝母”有兩個重疊的母題：即

嬰兒、女性，同時出現在一個圖像中，體現了相

似的主題。這也是二者容易被混淆與難以區別的

地方，至於其它細節，也可作為辨別圖像主題的

重要參考。

對王振鵬〈姨母育佛圖〉的主題，我們可以

做一個推測：畫家本人可能對兩種不同母題、題

材、意象乃至主題做了綜合的自我解讀和處理，

致使圖像所顯示的包含了二者共同的母題元素和

一個相近的題材，表達母性對嬰兒的慈愛、撫養

或守護這個相似的主題。一些“訶利帝母”的圖

像中尤其被本土化以後，畫三、五個嬰兒或九個

兒童形象，可能與民間“五子登科”“九子母”

有一定關聯。宋元的一些“訶利帝母”造型，不

止兩個嬰兒圖像，並不符合“訶利帝母”原本的

母題原型。但是，王振鵬版本的圖像祇有兩個嬰

兒，圖像中的“姨母”(或“鬼子母”) 眉間是   

“蓮花”而非“白毫”，確實也讓人產生疑問，

這一點張薇在她的文章中注意到了：“王振鵬畫

中的訶利帝母眉心中間為一朵‘蓮花’，這與菩

薩眉心描繪成圓點的‘白毫’不同。”(13) 但造像

又像觀音菩薩，很多因素難以解釋。的確，如果

判定王振鵬這個版本的圖像為〈姨母育佛圖〉，

確有這些疑點存在。但是，如果將它判定為〈訶

利帝母圖〉，依然存在一些疑問。如〈訶利帝母

真言經〉描述的祇有一位女性，兩個嬰兒。就

是說，無論從哪個母題、題材去解釋兩個不同的

“主題”，都有各自充足理由的同時，又有各

自的疑點。這種疑點就使我們想到了大足石刻中

另一造像，寶頂山十五窟南宋時期的〈咽苦吐甘

恩〉和〈撫育養育恩〉。 (14) 這兩個場景的造型

本是並置在一起的，但是一般的解釋是作為這

兩個主題的。事實上，祇要我們稍加注意就會發

現，這個並置的造像與北山佛灣第122龕的〈訶
利帝母圖〉造像很相像。寶頂山十五窟的造像，

右邊很像訶利帝母懷抱嬰兒，左邊侍女懷抱在吃

奶的嬰兒，同時一隻手摸着另一隻乳房，而北山

佛灣第122龕的〈訶利帝母圖〉祇是左邊這一嬰
兒手摸着乳房，右邊訶利帝母懷抱嬰兒。把寶頂

山十五窟的造像解釋為〈咽苦吐甘恩〉、〈撫育

養育恩〉也是有疑問的，有“斷章取義”之嫌，

它與北山佛灣第122龕的〈訶利帝母圖〉造像方
面也很相似。這兩個〈咽苦吐甘恩〉、〈撫育養

育恩〉造像實為一個整體造像，表達的是一個主

題。但類似的問題是，〈訶利帝母真言經〉中描

述的是一位女性即訶利帝母，沒有其它侍女，祇

有“姨母育佛”講到了兩位以上的女性即姨母與

眾多侍女。這也應該是母題、題材和主題在流傳

過程中，吸收其它母題、題材等元素所發生的主

題變遷的結果。

我們回到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問題上來，

從“母題”角度闡釋王振鵬〈姨母育佛圖〉，即

母題、題材在歷史流傳的過程中產生了流變，母

題與原型越來越遠，使主題發生了異變。這種情

況中西方都有。某個母題、題材在不同的歷史時

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藝術家對母題的處理，

常常使母題、題材等發生變化，使母體遠離了它

的原型，或者與其它母題、題材相互影響與混

合，構成另一個母題或題材。譬如潘諾夫斯基

在《視覺藝術含義》中看到了文藝復興的藝術：

“把古典題材與古典母題重新結合起來，正是

文藝復興運用所享受的特權。[⋯⋯] 古典題材

脫離了古典母題，這種脫離不僅是由於缺乏再現

性傳統，甚至是由於再現性傳統的忽視而造成

的。”(15) 他注意到了古典母題、題材的流變問

題，正是這一母題的流變，使其文藝復興藝術的

主題表達發生了變異或變遷。根據《佛本行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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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姨母養育品》的內容推測，立於宣臺旁侍女

所手牽的嬰兒，應是摩訶波闍波提的兒子難陀。

但祇能是推測，因為〈訶利帝母真言經〉才有兩

位女性和兩位嬰兒的描述，這是由於王振鵬融合

多種母題、題材所致。因此〈姨母育佛圖〉類型

的圖像，基本上呈現的是兩位女性與兩個嬰兒的

圖式結構：一位女性懷抱嬰兒，另一位女性手牽

嬰兒。還有重要母題不能忘記，就是宣臺後邊的

侍女，這是很重要的母題，因為《佛本行經 姨

母養育品》描述了很多侍女陪伴佛陀，否則就不

是“姨母育佛”的主題了。而〈訶利帝母真言

經〉描述的僅一位侍女，沒有描述這麼多的侍

女。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姨母育佛”母

題、題材和主題，從東漢末年它與佛教其它各

種母題、題材與主題及其造像傳入中國，至元代

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歷史，它與佛教其它相近的母

題、題材與主題，或者與本土民間宗教文化元素

必然產生某種影響或合流，使“姨母”母題的原

型、“撫育佛陀”的題材或主題與“鬼子母”的母

題、題材以及與送子娘娘母題、題材在邂逅中，相

互吸收與相互影響，從而“姨母育佛”的母題、題

材和主題發生變遷或變異。這樣王振鵬的〈姨母育

佛圖〉就有了很多〈訶利帝母圖〉的元素。

總之，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若要稱為“姨

母育佛”的主題卻有一些疑問，但要稱為是〈訶

利帝母圖〉的主題也有疑問存在。從圖像看“訶

利帝母”形象的更多一些。據不空譯經的記載，

訶利帝母形象為：“作天女形，極令姝麗，身白

紅色，天繒寶衣，頭冠耳璫，白螺為釧，種種瓔

珞，莊嚴其身。坐寶宣臺，垂下右足，於宣臺兩

邊，傍膝各畫二孩子，其母左手於懷中抱一孩子

名畢里孕迦，極令端正。右手近乳掌吉祥菓，於

其左右並畫侍女眷屬。”(16) 這裡須注意的是“於

其左右並畫侍女眷屬”的描述，前面所引〈訶利

帝母真言經〉版本沒有這個細節的描述。如果按

照不空的譯經，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的確應

該是在“訶利帝母”基礎上雜糅了“姨母育佛”

母題、題材和主題，成為一個演化性的主題，體

現了佛的慈愛與母性的守護這兩個主題的重疊關

係，在具體的繪畫過程中，挪用了多種母題元素和

題材來表達這個富有“歧義性”的主題。

當然，下面我們在探討圖像的比較過程中，

依然把王振鵬的圖像稱為〈姨母育佛圖〉來進行

探討與比較。

關於〈聖母子圖〉的圖式與母題

13世紀末期，在意大利的教堂中出現了〈聖母
子圖〉或稱為〈聖母聖嬰圖〉，較早的大概出自於

喬萬尼 契馬布埃之手。契馬布埃是意大利畫家，

原名為塞尼 迪 佩波 (Zenni di Pepo)，被15世紀
的喬爾喬 瓦薩利 (Giorgio Vasari, 1511-1574) 稱
為“首次促成了繪畫藝術的復興”(17)，足見其影響

之大。就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契馬布埃為教堂所

畫的聖母懷抱聖子的圖像，在瓦薩利《名人傳》記

載中至少有兩幅〈聖母子圖〉。這兩幅聖母子圖像

大概作於1280-1290年之間。他為佛羅倫斯三聖一
教堂 (S. Trinita) 畫了一幅〈聖母子圖〉，“畫中
聖母懷抱聖嬰，身旁圍着許多可愛的小天使”。之

後，契馬布埃又為“聖十字教堂畫了一幅木板畫

〈聖母子圖〉，畫的底色呈金色，畫上聖母懷抱

基督，身旁圍着幾個天使”。(18) 兩幅圖像的圖

式結構幾乎相同，聖母端坐聖壇寶座上，表情肅

穆，右手懷抱聖子，左手掌心朝上，平舉與胸部

同高，聖母頭部微微向右傾斜，左右兩邊各有四

位天使手扶聖壇。聖母外着黑色聖袍，內穿紅色

聖袍，外袍帽蓋着頭頂後部，露出臉面。聖子外

穿棕色袍卦，內穿紅色聖袍。聖母、聖子和天使

頭部均勻背光，金色底色頗顯輝煌。這種圖式奠

定了後來的“聖母子”圖式的基礎與範式。

錫耶納畫派創始人杜橋  ( D u c c i o  d i 
Buoninsegna，約1255/1260-1315/1319) 也畫過〈聖
母子圖〉，技巧與風格和契馬布埃非常接近，圖

式結構也幾乎與契馬布埃的聖母子圖像一致，主

體人物造型延續了契馬布埃的風格與圖式，僅

兩邊的天使各少一個，三位天使手扶聖壇但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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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演變為一腿跪地的半蹲狀態。聖母懷抱聖子

端坐在聖壇的寶座上，動態與着裝與契馬布埃的

〈聖母子圖〉稍有些變化，聖母左手護着聖嬰左

腿膝關節部位。杜橋的〈聖母子圖〉對拜占庭繪

畫風格略有了反叛的特徵，這個特徵體現在對空

間的理解上，即從繪畫的平面開始走向繪畫的立

體空間的探索。杜橋還有另一幅油畫〈榮耀聖母

子〉[圖4]，這幅作品完成大致在1308-1311年之
間。這是一個場面宏大的主題畫，聖母懷抱聖嬰

端坐於聖壇寶座上，聖母、聖子旁邊除了有天使

之外，增加了眾多的聖徒做朝拜狀。但從圖像的

圖式結構方面來看，儘管增加了朝拜者，但它依

然不屬於“完畢式結構”，即圖像自身不是內合

式的系統，它需要實際的朝聖者在朝拜聖子時，

共同完成圖像全部的意義。因此，“完畢式結

構”指的是圖像本身系統是完成了一個獨立的

敍事體系，不需要實際的朝拜者參與圖像才完成

的意義，如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便是這種圖

式結構，這是我們此時探討的中西圖像

的圖式結構不同的地方。喬托 (Giotto 
di Bondone, 1266-1337) 這位文藝復興
的先驅也畫過相同主題的作品。他是契

馬布埃的學生，但喬托的技法已經超過

了他的老師。瓦薩利對喬托有很高的評

價：“在一個風格粗糙、技藝拙劣的時

代，喬托居然能夠以自己的方式，使

時人懵懂無知的繪畫重新煥發出生命

力，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19) 喬托的

〈聖母子圖〉[圖5] 造型方面更多有杜
橋的樣式，尤其是聖母懷抱聖子的動態

很相近，聖壇寶座更為講究，周圍有了

明顯的空間變化。寶座前面左右兩側各

有一位天使，雙腿跪於地面，頭仰望注

視着聖母子。聖母子兩旁各有三位天使

[圖4] 杜橋〈榮耀聖母子圖〉

[圖5] 喬托〈聖母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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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女聖徒六人，但他們

沒有用手扶聖壇，而是手

捧寶物凝視聖母子。這些

微小的母題變化，並不影

響主題的表達，也不改變

主題的含義。喬托的意義

在於對繪畫的空間、明暗

和人物體積等方面做出了

更為自覺的追求與努力的

表達。

西方藝術史聖像畫出

現的原因是：“早期的

基督教藝術主要關注的是

大眾的皈依，所以用圖像

來宣講耶穌的生平事蹟。

因為清晰性對於傳教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完全

圖解式的作品是最佳的形

式。”(20) 聖母、聖子的圖

像產生於“宣講耶穌生平

事蹟”。圖像中聖嬰誕生

的主題，無疑是要讓聖徒

首先瞭解的事蹟。因此有

很多關於聖嬰與馬廄關係

的圖像出現，因為有傳說

聖嬰在馬廄裡。同時還有

很多關於“受胎告知”的

圖像，意思是讓聖徒瞭解

聖母是如何受孕懷上聖嬰

的。我們提到的這些是具

有主題性的宗教繪畫，都是有敍事性的主題，即

有明確的環境母題，暗示了敍事的時間地點等。

這些圖像是敍事的圖式結構。當然，還有就是作

為朝聖用的圖像，這就是〈聖母子圖〉的圖像。

它是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出現最早的圖像之一。

很多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都畫過〈聖母子〉圖

像，但是到了文藝復興盛期，這類圖像發生了

變遷，人們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拉斐爾 

(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 的〈西斯廷聖母子〉。
作為〈聖母子圖〉的圖像，往往有的是沒有歷史

背景的，“藝術家們首先是摒棄圖像的敍事性，

使主題‘無時間性’。換言之，當形象沒有背景

時，主題就是一個沒有地域特點的肖像，因而能

進入到個體共有的現在時環境中。[⋯⋯] 圖像很

快擔當起神性的媒介角色，成為朝拜過程中的重

要部分。”(21) 這就是〈聖母子圖〉獨立意義與功

[圖6] 利波 梅米〈聖母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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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波 梅米 (Lippo Memmi, ?-1357) 所畫的
〈聖母子圖〉[圖6] 完全沒有任何背景母題元素，
同樣烏戈里諾 (Ugolino da Siena, 1260-1339) 所畫
的〈聖母子圖〉也無任何相關的背景元素，就連

天使也沒有。這類圖像是比較典型的 “偶像”圖

式結構，作為供奉朝聖用。這種沒有“史境”

的“聖母子”圖像出現的作品，又是催生了西

方“聖像學”或“圖像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原

因。沒有具體的“史

境”的圖像是早期基督

圖像的重要特徵，所以

對圖像的辨認與闡釋成

為解讀圖像含義的首要

工作，這就是通常說的

圖像誌。對於上面我們

提到的早期幾幅〈聖母子

圖〉的圖像，圖像中的

“母題”儘管顯示了有

“史境”，如眾多相似女

性  (天使)，寶座上端坐

的女性 (聖母)，被懷抱的

嬰兒 (聖子)，帶頭蓋的黑

色聖袍、紅色聖袍等，

對圖像的處理，聖母右

手懷抱聖子，聖母左手

掌心微向上方，或撫摸

着聖嬰膝關節處，以及

聖壇與寶座，金色底

色。它們是早期“聖母

子”圖像的基本樣式與

結構圖式，不屬於敍事

性的圖式結構。這種圖

像的圖式結構與敍事的

圖像結構不同：它不是

完畢式結構；它需要朝

聖者在朝拜的參與中，

共同完成圖像的意義；

〈聖母子圖〉是作為朝

拜者朝拜用的圖像。到了文藝復興盛期，“聖

母子”圖像的圖式結構略有變化，略向世俗方面

演化，祇要通過對核心母題元素的辨認，完全不

會誤讀為其它主題，就是說不會遭遇類似“姨母

育佛”與“訶利帝母”圖像難以辨認的困境。

譬如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的圖式 [圖7]，沒
有將聖母安排在聖壇的寶座上端坐，而是從天而

降飄向人間，懷抱聖嬰的方向也有變化，將聖嬰

[圖7] 拉斐爾〈西斯廷聖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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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聖母的左邊，既像往外送又像往回抱。這一      

“神秘”的動態減少了“莊嚴”性，並且聖母與聖

子的形象已經被世俗化了，表情不再僵硬呆板。拉

斐爾還有比他自己的〈西斯廷聖母〉更世俗化的聖

母子圖像，如〈椅中聖母〉[圖8] 的圖像更像一位
普通女性懷抱普通的嬰兒，連聖母與聖子的服飾也

不是聖袍。這種世俗化的特徵 —— 宗教形態的表

達轉向世俗形態的表現，大概是一個世界性的宗

教文化特徵，聖像世俗化的結果越來越遠離它作

為朝聖崇拜初始功能的含義了。因此早期非世俗

化的 〈聖母子圖〉的圖像，是用來給聖徒朝聖用

的，圖式結構採用了聖母端坐於聖壇寶座上的正面

形象出現，神態肅穆，目視前方，聖嬰略有動作，

但依然是“成熟”地安坐在聖母懷抱中。同時，有

一個微妙的細節需要注意，聖母的頭始終是略微偏

向聖嬰，顯示了聖母對聖嬰的母愛情懷。

同時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博士來拜”“馬

廄裡的聖嬰”等外，我們還應注意的是“聖母

子”圖像的主題表現。不是所有非世俗化的聖

母與聖子的圖像都是作為朝聖用的“聖母子”的

[圖8] 拉斐爾〈椅中聖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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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表達，而有的可能是敍事性的主題圖像。我

們要注意“史境”，要正確辨別母題、題材等發

生的變化，有的母題出現並不是母題原型的含

義，可能已經變異為其它主題了。如達 芬奇 

(Leonardo di Serpiero da Vinci. 1452-1519) 的
〈巖間聖母〉[圖9]，顯然不屬於“聖母子”主
題演化而來的圖像，但確實與聖母子的母題相

關聯。須要注意的是，“巖洞”這個母題意象。

它是“史境”，是解讀該圖像的重要元素。《聖

經》曾有這樣的描述：希律王為了除掉誕生不久

的耶穌，派人在耶穌的誕生地進行了大規模屠殺

嬰兒行動。約瑟得到天使的啟示，天使讓約瑟帶

着聖母與聖嬰離開伯利恒，此時的聖母

與聖子來到約旦河邊，探聽到約翰正在

這一地區傳教，於是聖母與約翰相約在附

近的巖洞內約會。(22) 達 芬奇的〈巖間

聖母〉正是《聖經》中的這段敍事內容。

〈巖間聖母〉的圖式結構，依然採取傳

統方法將聖母置於圖像正中，她左手伸

出輕扶聖約翰，右邊坐着的是聖嬰與天

使，天使手扶聖嬰。四人坐在幽暗的巖

洞中，巖洞外是一片幽藍的約旦河水。同

樣，達 芬奇的〈聖安娜與聖母子〉也是

“聖母子”圖像的一個變體，圖像中是

聖安娜 —— 聖嬰的外祖母與聖母子在

一起。這幅圖是基督教中 “神聖家族”

一類的題材，圖像也屬於敍事主題性的   

“完畢式結構”，並非典型的朝拜“敞

開”圖式的圖像性質。

我們再舉一個敍事性主題的“完畢式

結構”的圖像。在有三人拜跪在聖母、聖

子前的圖像中，同樣聖母懷抱聖嬰端坐於

聖壇上，甚至有的同類圖像周圍還有其他

人物、馬匹，這樣的圖像不能理解為單純

的“聖母子”圖像，它的主題就是東方三

位博士來朝拜聖嬰，即通常說的“三博士

來拜”的主題。譬如塔德奧 巴托利畫的

〈東方三博士朝拜聖嬰〉[圖10]。這類圖

像的敍事主題與圖式結構非常明顯，構圖方面特

別不同的是，聖母子一般不是正面形象(用來朝聖

的圖像，不會用人物的側面造型的方式)，而是面

向來拜的三博士。這是我們說的“內合式”繪畫

的對話空間圖像，也稱這種圖式結構為自成體系

的完畢式結構。“完畢式結構”在自成體系中完

成圖像所有的敍事內容。它不是用來為實際的聖

徒朝拜聖母子專用的圖像，而是用來宣教講經的圖

像，即講解《聖經》內容的圖像。這與用作聖徒朝

拜“聖母子”的圖像功能是不同的。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這

樣的結論：〈聖母子圖〉是一個固化的朝拜式原

[圖9] 達 芬奇〈巖間聖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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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型，即“原始意象”的圖像。它的目的與意義是

提供給教徒朝聖膜拜的聖像或偶像。圖式結構

是“敞開式”，即向朝聖者或膜拜者敞開，讓

朝聖者或膜拜者面對聖母子朝拜，而聖母子也同

時面對朝拜者接受朝拜者的膜拜。故此，〈聖母

子圖〉的人物形象為正面的形式。“聖母子”圖

像這一原始意象，成為西方基督教圖像的母題原

型，很多圖像因此與這個原型有關聯，很多有關

畫有聖母、聖子的圖像幾乎都出自

這個原型。作為母題原型的聖母、

聖子，祇是在不同時期、不同的藝

術家那裡，做了不同的處理，從而

表達的主題與含義不同，使主題發

生了變遷。

不同主題圖像的分析與比較

在上面我們分析的有關〈姨母育

佛圖〉和〈聖母子圖〉等圖像包括

了“訶利帝母”以及其它聖母、聖子

的圖像。它們有幾個共同的特點：第

一，儘管地域不同，但差不多出現在

同一時期；第二，主題近似，母題也

有相似性；第三，圖式結構與造型接

近。這幾個相同的方面，到底是一種

甚麼樣的關係？這是我們須要關注與

討論的問題。

我們這裡把〈姨母育佛圖〉與 

〈訶利帝母圖〉的爭論暫時懸置起

來，存而不論，畢竟它們同屬於東方

地域文化佛教中的不同母題、題材與

意象。但在主題方面似乎又有一些相

似的地方，我們把兩者的共同之處提

取出來，如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

對母題、題材的處理一樣，將它與西

方地域的基督教文化中的 〈聖母子

圖〉圖像進行比較研究，即做一個

跨越東方 (中國)與西方文化視域下

的藝術圖像的主題、題材、母題以及造型等諸方

面的比較研究。

從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來看，大致認為

訶利帝母的圖像出現比較早。如李翎在〈以鬼

子母圖像的流變看佛教的東傳：以龜茲地區為

中心〉認為，印度阿旖陀石窟二號石窟中的

“鬼子母”是最早的石窟造像，造像顯示的

鬼子母抱一嬰兒在左腿上，屬於犍陀羅造像風

[圖10] 塔德奧 巴托利〈東方三博士朝拜聖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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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而且，克孜爾石窟和雲岡石窟也發現同

樣類型的鬼子母造像。(23) 孟元老《東京夢華

錄》中記載有相國寺〈佛降鬼子母揭盂〉壁畫

內容：“大殿兩廊，皆國朝名公筆跡，左壁畫

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右壁佛降鬼子母揭

盂。”(24) 這裡的“佛降鬼子母揭盂”壁畫，所

描畫的便是鬼子母開始被佛點化，不同於懷抱一

嬰兒的造像。被點化後的鬼子母 (訶利帝母)，

成為守護嬰兒或送子的神，宋以後中國石窟

壁畫或造像廣泛流行的“訶利帝母”圖像，即

“接缽”後被佛點化皈依為守護神的造像。〈訶

利帝母圖〉的造像是一個慈祥的母性形象，不是

惡煞喫嬰兒的“鬼子母”形象。據李翎考察印度

早期的鬼子母造像屬於犍陀羅風格，說明造像的

風格受到古希臘雕刻造像的影響。另一些國外學

者如伊莉莎白 埃靈頓、喬 克里布、麥琪 克

拉林布林在他們合著的《亞洲的十字路口：形象

與象徵在古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藝術中的轉換》

中認為，佛教造像中懷抱嬰兒的訶利帝母形象，

源於希臘幸運女神堤喀 (Tyche)。(25) 宋琛在〈鬼

子母神是誰 —— 訶利帝母藝術形象的流變與溯

源〉也認為訶利帝母形象源於希臘提喀女神。(26) 

這就是說早期的鬼子母造像與古希臘堤喀神像

“母題”有關。如果如研究者所言，堤喀應該是

訶利帝母的母題原型。也就是說，印度訶利帝母

形象和母題，都與古希臘雕刻與神話有關。犍陀

羅藝術的形式，毫無疑問受到了古希臘雕刻藝術

的影響，說堤喀是訶利帝母的母題原型帶有一定

的推測性質，畢竟這兩者的母題與主題完全不

同。訶利帝母被佛點化後成為慈善母性的守護

神，圖像中通常將她表現為身旁或手抱一個嬰兒

的訶利帝母，與〈訶利帝母真經〉所描述的“於

二膝上各坐一孩子，以左手懷中抱一孩子，於右

手中持吉祥菓”基本一致。因此，訶利帝母的原

型是兇神惡煞吃嬰的母夜叉，未必是古希臘堤喀

神。除此之外，關於對“姨母育佛圖”的考證，

沒有見到與“堤喀神”關聯起來探討得出結論來

的成果，僅僅見到一些〈姨母育佛圖〉與〈訶利

帝母圖〉關聯的研究與不同觀點的結論成果，也

間接說明古希臘堤喀神不是訶利帝母的原型。這

裡我們提“訶利帝母圖”造像的意義在於它比 

〈聖母子圖〉要早。同時，我們把〈姨母育佛

圖〉與〈訶利帝母圖〉的爭論懸置起來，聚焦

到二者母性與造像這個焦點上。如王振鵬的〈姨

母育佛圖〉，我們認為是兼有訶利帝母的母題演

變而來的，即兼有“姨母”與“訶利帝母”的母

題元素、相似題材和相似的造型。這個問題前面

我已有討論，此不贅述。問題是〈訶利帝母圖〉

這個母題、題材和主題的圖像出現比契馬布埃的

〈聖母子圖〉的圖像要早，而〈姨母育佛圖〉這個

母題、題材和主題的圖像又晚於契馬布埃的〈聖母

子圖〉，而它們之間卻又有相似關聯的地方。這是

我們需要探討的問題，也是我們感興趣的地方。

〈姨母育佛圖〉和〈訶利帝母圖〉的母題、

題材雖然不同，敍事的內容亦不同，但是它們有

一個相近的慈母形象和造像，也有相近的嬰兒母

題元素；當然嬰兒母題對畫家來講，有不同的處

理，從而構成不同主題的母題意象。〈姨母育佛

圖〉中的嬰兒，一個是佛陀，一個是難陀；〈訶

利帝母圖〉中被懷抱的嬰兒是“畢哩孕迦”，與

另一個嬰兒，還有五個或九個嬰兒的造像，嬰兒

的數量不同，母題就有差異。這種差異是分辨

“訶利帝母”、“送子觀音”(“送子娘娘”) 

或“九子母”的基本依據，體現了佛教圖像民間

化、世俗化的演變結果。這些微妙的母題變化，

多是慈祥母愛、吉祥祈福寓意的主題表達。作為

佛教題材的“姨母”與“訶利帝母”，都體現了

這種慈母溫情、呵護嬰兒的母愛主題，多數圖像

表現姨母或訶利帝母懷抱嬰兒、面帶慈祥的表情

便是證明。如王振鵬〈姨母育佛圖〉的“姨母”，

慈祥地看着嬰兒。有意思的是，西方有關聖母與

聖子的圖像，幾乎也是這樣的圖式結構和敍事方

式，聖母懷抱聖嬰，或手扶嬰兒，表情慈祥溫

情。當然早期作為朝聖所用的〈聖母子圖〉圖

像，聖母與聖子都是面向朝聖者的，並沒有聖母

望着聖子的這個“動態”，表情也比較嚴肅，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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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冷漠”之感。當然，要找到 “訶利帝母圖”

或“姨母育佛圖”對西方的〈聖母子圖〉產生直

接影響的證據還比較困難，祇有相關“訶利帝母

圖”比“聖母聖子圖”要早的圖像方面的證據。

契馬布埃的〈聖母子圖〉畫於1280-1290年
之間，是一幅最早的聖母、聖子圖像，早於王振

鵬的〈姨母育佛圖〉。杜橋的〈聖母子圖〉與喬

托的〈聖母子圖〉圖像，基本上畫於14世紀初。
印度阿旖陀石窟群開鑿比中國敦煌石窟還早一千

多年，前面我們提到有學者認為其中的2號石窟
有“鬼子母”造像大約完成在7-8世紀，應該是
最早的“鬼子母”題材的造像。中國的克孜爾石

窟亦有“鬼子母”造像，但與王振鵬的〈姨母育

佛圖〉的圖式結構有些差異。從時間上看，王振

鵬的〈姨母育佛圖〉最早也祇能是14世紀初期，
契馬布埃在1300年去世，他所畫的〈聖母子圖〉
最晚也在13世紀末。而王振鵬雖然生卒年不可
考，但大約1350年左右還可能在世。前面我們已
經指出，以他這幅〈姨母育佛圖〉的繪畫水準判

斷，該圖應該是王振鵬技巧成熟的作品，故此當

在1300年之後所為。馬可波羅是1271年啟程到中
國，契馬布埃1280年在開始畫〈聖母子圖〉，從
這個時間上看，同時也考慮空間因素，幾乎不存

在誰影響了誰的問題。但是早期的東西方文化交

流的確又存在着相互的影響，也許正是這一點，

比較二者圖像才有它的價值和意義。

〈姨母育佛圖〉包括〈訶利帝母圖〉與〈聖

母子圖〉，儘管它們不屬於相同宗教文化的圖

像，但它們在母題、題材、主題方面均有相似

的地方，在敍事結構尤其是造型方面均有類似

點，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宗教文化的共性特點。當

然，它們也有各自的文化特徵、不同敍事內容和

各自的造型特點。前面我們大致敍述了〈姨母育

佛圖〉〈訶利帝母圖〉與〈聖母子圖〉的圖式特

徵。這裡我們主要對王振鵬〈姨母育佛圖〉與契

馬布埃〈聖母子圖〉做一個具體的個案比較。

〈姨母育佛圖〉圖像中有姨母“摩訶波闍波

提”(大愛道、大世祖)、“佛陀”(釋迦牟尼) 兩

個核心的母題，他們呈現在圖像的中央。左邊有

一個侍女手扶一嬰兒，是摩訶波闍波提的兒子難

陀，他們是圖像中的關鍵母題。摩訶波闍波提所

坐的宣臺後面還有三位侍女，侍女們是重要母

題。左邊簾帳邊還有一位正在戲玩寵物狗的女

僕童，這是輔助性的母題。圖像的背景是一個

華麗室內環境，交代了人物活動的空間範圍，人

物造型頗有唐代風韻，也屬於輔助性的母題。我

們說輔助性母題，是指它在圖像的辨認中，處於

比較次要的地位，經文中沒有涉及這些內容，多

是畫家憑藉自己的想像或挪用了其它母題元素添

加的，沒有它們也不影響對圖像主題的判斷；核

心母題是圖像主題的根本，是辨認圖像主題決定

因素；關鍵因素是對圖像主題的確認的材料，有

時在關鍵母題被損壞的情況下，依據關鍵母題判

斷圖像的主題，即也是經文中提到的那些同類母

題；重要母題同樣是經文中提到的母題，也是準

確判斷圖像主題必不可少的母題。這些都是圖像

誌研究的內容，辨認圖像母題、題材和研究主題

的意義。王振鵬〈姨母育佛圖〉的核心人物摩訶

波闍波提懷抱佛陀，呈半跏跌坐端坐在帳裡宣臺

上，眼睛慈祥地望着佛陀，右手持有一個桃子。

佛陀幾乎是橫躺在摩訶波闍波提的懷抱中，一手

握住摩訶波闍波提的瓔珞項圈，另一手伸向桃

子，眼睛注視着桃子，造型略有世俗化傾向。

除了戲弄寵物狗的女童僕以外，其他侍女都是注

目着摩訶波闍波提與佛陀。同時，摩訶波闍波提

與侍女的服飾穿戴幾乎相同，需要依賴圖像的圖

式結構加以判斷她們之間身份的區別，即依據圖

像中人物的位置，與嬰兒的關係，人物形象的體

量大小等因素來判斷。處於圖像中心位置的毫無

疑問就是摩訶波闍波提，她懷抱嬰兒，體量比其

它侍女都大許多，這些因素對判斷與理解“摩訶

波闍波提”這個母題並不難。但需要注意的是，

《佛本行經集經 姨母養育品》並沒有提到姨母

懷抱嬰兒的情境，祇有〈訶利帝母真言經〉提到

這情境，故此我們說它是融合了兩個不同母題的

形象。當然，按照情理推測，既然是姨母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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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要懷抱剛出生七天的嬰兒，否則就談不上

有撫育佛陀的主題。那麼，被姨母懷抱的這個嬰

兒解讀為佛陀母題也就不難了，人物之間形成的

抱與被抱的關係，可以說是確定摩訶波闍波提與

佛陀的基本結構關係。沒有這層“抱與被抱”的

關係，或者說是其它的關係，就需要謹慎判斷。

如旁邊的侍女與嬰兒關係不是“抱與被抱”的關

係，基本上就否定了這不是摩訶波闍波提與佛

陀，如同多數的〈聖母子圖〉都是聖母懷抱聖嬰

的關係 (偶有例外)。〈姨母育佛圖〉的這種圖式

結構包含了一個敍事結構，描述了《佛本行經

姨母養育品》的主體內容。佛陀出生七日，生母

摩耶夫人皇后去世，於是悲痛萬分的淨飯王 (佛

陀的父親) 決定讓摩耶夫人的親妹妹摩訶波闍波

提來撫育幼小的佛陀，摩訶波闍波提放棄對自己

親生嬰兒的照料，置於一旁讓侍女照看，卻精心

地懷抱撫育佛陀。〈姨母育佛圖〉屬於佛教主題

的藝術影像處理方式，其主題、母題、題材的流

變與藝術家對母題、題材的不同處理也有關係，

與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也有關聯，但總體上看，

它們與佛教中敬仰的“神”發生直接聯繫，屬於

講佛經的圖像，略同於變文變相中的圖像，但還

不完全同於石窟佛教藝術裡變文變相系統中的圖

像。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是提取了“變文變

相”的母題、題材、主題等元素，所描繪的〈姨

母育佛圖〉，並且把“訶利帝母”的母題、題材

和主題也融入其中，這就形成了學術界對該圖像

的不同判讀與認知。因此，從母題學與主題學視

角看，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屬於母題、題材

在流變過程中融合了其它母題與題材之後形成的

主題變遷，但主題的基本路徑沒有完全離開原型

所賦予的母性對嬰兒慈祥、撫育與呵護的表達。

王振鵬的〈姨母育佛圖〉中的母題是姨母，敍述

了一種深情慈祥的母性注視着懷抱中的嬰兒，但

又不失摩訶波闍波提的神性與莊嚴。我們說過王

振鵬的〈姨母育佛圖〉屬於變相一類的解讀佛經

故事的敍事性的圖像；它在圖式結構上顯示的是

內合式的自成系統的完整圖像體系。就是說該圖

像不是用來作為朝拜的對象，而是為了讓聖徒理

解佛陀生長的經歷，瞭解摩訶波闍波提撫育佛陀

的偉大胸懷和慈母溫情，類似於〈巖間聖母〉敍

述的是《聖經》的內容，不是用作朝拜的圖像。

契馬布埃的〈聖母子圖〉與〈姨母育佛圖〉

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是由於宗教文化的某種共

性造成的。無論是佛教還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化，

都需要對聖徒宣講神的故事，需要給聖徒講解有

關“佛陀”或“聖嬰”來歷與成長經歷，圖像(變

相) 便是宣教的一種基本方式。宗教自從有了偶

像崇拜以後，便開始大興造像，宗教建築中的雕

刻、繪畫於是興盛於世，東西方不同宗教文化的

藝術莫不如此，前面說的〈姨母育佛圖〉即是。

西方基督教中有關“聖子”的圖像在《聖經》插

圖本中或在教堂中運應而生。這就是所有宗教文

化偶像崇拜的圖像在產生中的相似之處。有關聖

子的出生，《聖經》的新舊約全書中有不同的描

述。《舊約 以賽亞書》中曾預言：“必有童女

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因有一

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

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比加增無

窮。”(27)《新約 馬太福音》說瑪利亞“所懷的

孕是聖靈來的”。(28) 又說，瑪利亞還是聖童的

時候就懷孕了。《新約 路加福音》： “天使

答覆她說：‘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

蔭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

子。且看，你的親戚依撒伯爾，她雖在老年，卻

懷了男胎，本月已六個月了，她原是素稱不生育

的，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29) 但是，

契馬布埃的〈聖母子圖〉不敍事這個內容，包括

其他畫家繪製的“聖母子”圖像關係中，都是作

為朝拜者的對象。因此，西方的繪畫把聖子作為

圖像的視覺中心之核心地位，聖母所處的地位僅

次於聖子。但在實際的圖像中，因為耶穌還是嬰

兒，所以從體量上看，聖母比聖子大，而且作為

嬰兒的聖子被聖母懷抱 —— 也是 “抱與被抱”

的關係。聖母與聖子的面部成正面狀態，圖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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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視覺中心是聖母與聖子，是“敞開”圖式結

構的視覺中心。

契馬布埃〈聖母子圖〉的圖式結構，顯示的

母題元素有聖母與聖子，聖母懷抱一嬰兒，四周

有天使這些重要的母題，這種圖式結構與〈姨母

育佛圖〉極為近似。聖母瑪利亞端坐在聖壇寶座

上，聖壇分上下兩層。上層為聖母子，佔據約三

分之二的最大限度畫面空間，在視覺上和心理

上，給聖徒以高高在上的神聖。下層為聖徒，應

該是聖保利努斯、施洗者聖約翰、聖安德列和聖

馬太。聖壇兩邊全部為天使，她們手扶寶座圍繞

着聖母與聖子，因此也有藝術史學者將該圖稱為

〈被天使圍繞的聖母子〉。天使們的目光本應該

是投向聖神的視覺中心 —— 聖嬰，也許是契馬布

埃的技法存在問題，並沒有完全達到這一目的與

要求。該作品繪製在1280-1290這個時間段中，這
正是中世紀轉向文藝復興的過度時期，因此在圖

像的處理上儘管還有拜占庭式的繪圖意識。譬如

人物形體並不是作為重要的基礎，人物形象還是

概念化的方式缺乏個性特色，圖像的空間性讓位

於神性精神，但依然還是有不經意的一些元素，

帶來了一些新的方式，啟發了他的學生喬托。喬

托也用了相同圖式繪製了同樣主題的〈聖母子

圖〉，所不同的是喬托在老師的啟發下擺脫了很

多拜占庭的繪畫風格和圖像觀念。我們稱喬托的

繪畫風格為“後拜占庭時期”風格。

我們來仔細地分析一下契馬布埃的〈聖母子

圖〉。圖像中聖母懷抱聖嬰居圖像中央，這也是

所有“聖母子”圖像的基本圖式結構，佛教的姨

母與佛陀或訶利帝母與嬰兒也是這種圖式結構。

但因宗教文化不同，〈聖母子圖〉在對母題的處

理方式上不同。聖母瑪利亞懷抱聖嬰是右邊，左

手指向聖嬰耶穌，以及聖嬰頭上光環隱約的十字

架隱喻了上帝臨位於此。我們注意到了聖嬰左手

做了一個特殊的手勢，像似上帝為臣民一個祈福

的手勢，隱喻恩典世俗的世界；聖嬰的右手輕握

書卷，隱喻上帝即真理；聖嬰神情莊嚴肅穆，目

光面向觀眾，隱喻審視芸芸眾生的靈魂，在西方

宗教藝術圖像的處理中，幾乎都是把聖嬰處理

為“小大人”的形象，甚至有的比例也是按照成

人比例畫的。造像上因為拜占庭風格原因所致，

聖母與聖子的造型較顯僵硬板滯，但又正是這一

原因才顯示與眾生不同的“神性”。拜占庭繪畫

或造型的風格本身就是去掉現實性 (世俗性)，

即去掉現實的慾望，所以在造型方面自有一套體

現神性的模式與標準。契馬布埃的〈聖母子圖〉

正體現了拜占庭風格轉向後拜占庭的始端，即轉

向文藝復興繪畫風格過渡階段的開始。〈聖母子

圖〉中的天使們，扶持寶座左右圍繞聖母與聖

嬰，頗有〈姨母育佛圖〉身後的侍女們的圖式結

構，這兩種不同宗教文化的兩種圖像的相似點十

分有趣，“天使”或“侍女”都是圍繞着“聖母

與聖子”或“姨母與佛陀”，並服侍幼小的聖嬰

或佛陀。〈聖母子圖〉的天使所穿的服裝幾乎也

與聖母一樣，天使與聖母子頭部有背光。這樣處

理聖母子與天使的方式，與我們看到〈姨母育佛

圖〉中侍女與姨母所穿的服侍也是一樣的，二者

竟然有如此多的驚人相似之處，以至於我們“想

像”它們是否出於同一原型母題，爾後才在不同

的宗教文化路徑中演變而發生了重大的變遷。當

然〈聖母子圖〉的敍事結構是一個“敞開”式的

結構，而且它所敍述的不是〈姨母育佛圖〉那樣

的完整的是一個自洽系統的故事。從本質上看，

〈聖母子圖〉本身並不在敍事方面着力，它不描

述聖母是如何懷孕生下聖嬰的，或怎樣撫育聖嬰

的。〈聖母子圖〉圖式結構的敞開式，為的正是

留給聖徒朝拜有意識地呈現開放狀態，它以圖像

中的聖嬰與聖母為引力外界的中心。故此，我們

把這種為聖徒們朝聖用圖式，稱為敞開式圖式結

構。〈姨母育佛圖〉是完整的敍事的結構，敍述

了佛經故事，是輔助解讀經文的變相的結果，我

們稱這種圖式為內合式圖式結構。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稍後的西方聖母、聖

子圖像中也出現了兩個女人與兩個嬰兒主體人物

的圖像，與〈姨母育佛圖〉中的兩個女人和兩個

嬰兒主體人物圖式相近。如我們提到的達 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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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畫的〈巖間聖母子〉和〈聖安娜與聖母子〉      

(素描稿) [圖11]。當然，在〈聖安娜與聖母子〉
正式油畫作品中，達 芬奇用了一隻綿羊代替了

小約翰，這是依據《聖經 馬太福音》中“分羊

比喻”所改畫的。如果說，契馬布埃〈聖母子

圖〉與〈姨母育佛圖〉在主體人物數方面還有一

點差異，那麼達 芬奇的〈巖間聖母子〉和〈聖

安娜與聖母子〉(素描稿) 這兩幅圖像與〈姨母育佛

圖〉的主體人物數就非常近似了 (其他侍女除外)。

〈巖間聖母〉圖像同時呈現的是聖母、聖嬰、小

約翰與天使，〈聖安娜與聖母子〉(素描稿) 同時

出現的則是聖母、聖嬰、聖安娜和小約翰，儘管

母題略有區別，主要人物區別於前者是天使，後

者是聖安娜。但從畫面的圖式結構和造型角度而

言，〈巖間聖母子〉〈聖安娜與聖母

子〉(素描稿) 與〈姨母育佛圖〉人物

和圖式結構十分相似，主體人物都是

兩位女性與兩位嬰兒的相同數量，人

物之間的關係也有幾分相似。達 芬

奇的這兩幅作品顯然在王振鵬的作品

之後，晚一百多年的時間，而達 芬

奇繪製的第二幅〈巖間聖母〉在1508
年左右，晚近兩百年。我們目前尚無

證據證明達 芬奇的這兩幅作品，是

否受到王振鵬〈姨母育佛圖〉的影響，

雖然各有自己的主題、母題和題材，但

圖像中出現了驚人相似的場景和圖式結

構，而且都是敍事性的圖式表現。這不

能不讓我們去思考這到底是一個巧合還

是受影響的結果。也許，我們可以做一

個推測，達·芬奇在處理圖式方面有可

能看到過王振鵬的這幅〈姨母育佛圖〉

或者〈訶利帝母圖〉等圖像。因為，馬

可 波羅從中國帶了很多的文化藝術資

訊回到意大利，而他回意大利的時間正

是1302年。當然，要證實這一推測，還
需要其它文獻與證據的支撐。

結錱語

主題學是探討、分析與研究藝術作品中那些

相同或近似的母題、題材、意象和主題，在不同

時期、不同地域，被藝術家所處理或運用時所發

生的演變，研究相同主題在流傳過程中變遷的因

果關係。嚴格來講，主題學研究的是跨文化視域

下的藝術母題、題材、意象和主題的演變與變

遷，這就是為甚麼主題學強調了對“不同地域”

的主題變遷的研究。主題學所說的“不同地域”

實質上就是不同文化的地域，是跨文化視域下的

主題學研究。我們這裡選擇了中西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兩幅藝術作品，一幅是元代王振鵬的〈姨母

育佛圖〉，一幅是中世紀末期契馬布埃的〈聖母

[圖11] 達 芬奇〈聖安娜與聖母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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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圖〉，對此進行了比較與分析，當然從中也引

申出一些相關的問題，如“訶利帝母”“博士來

拜”等，並對這些相關問題也做了分析與探討。

這樣做的意義在於，更好地梳理藝術主題自身的

變遷與演變，使藝術的母題、題材和主題的流變

路徑更為清晰，從而給我們的藝術比較研究工作

提供了良好的邏輯基礎與研究平臺。

在中西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中，幾乎在同時

期出現了十分有趣的值得探討的“相似”的藝術

圖像，在不同畫家那裡的圖像，居然有相似的主

題、相似的母題，乃至相同的圖式結構。這裡或

許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二者都是宗教題材，都

是在一個相同的敍事結構裡，敍述佛教的“佛

陀”與基督教“聖嬰”的各自出生與經歷，也可

以說它們是相近似的主題，因此採用了姨母與佛

陀、聖母與聖子相似的母題與相近的圖式結構。

同時，世界三大宗教都產生在東方，基督教後來

才移植西方並成為西方的主要宗教，而佛教從印

度傳到中國以後逐漸本土化，而恰恰在印度佛

教幾乎消失。但是，無論哪種情況，卻留下了

宗教文化及其藝術。也許正是這些原因，才使

得中西文化背景中的〈姨母育佛圖〉與〈聖母

子圖〉圖像有了如此的“巧合”。當然，實際

上還有許多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下去，我們這

裡沒有完全解決兩者圖像到底是一種相互影響

的結果，還是真的是天然的巧合。說是“巧合”

總覺得還有一些時間上的問題沒有很好解決；說

是“影響”，但總是缺少必要的一些證據，譬如

傳播方式、傳播路徑、傳播者、接受者等，都需

要求訴可信文獻與材料深入地研究。我們這裡的

探討與分析對於所做出的“結論”，多少帶有一

些推測性質的結論，但又是依據了一定材料所做

的推測，幸而我們運用了主題學的理論與比較藝

術學理論，進行架構與探討我們所要解決的中西

藝術異同的問題，提出了比較藝術學中的跨文化

藝術比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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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聖母崇拜
及其在藝術中的倡導

張蓓蓓*

* 張蓓蓓，上海師範大學哲學院宗教學基督教方向博士研究生，現任職於江蘇省泰州學院美術學院。

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在早期基督教會中已經出現，中世紀中後期盛行於歐洲，16世紀反宗

教改革運動時被羅馬教會重申。耶穌會是反宗教改革運動中羅馬教會的中堅。面對宗教改革後

大部分新教教派對聖母崇拜異口同聲的否定態度，耶穌會秉承中世紀以來天主教的傳統，貫

徹特蘭托大公會議的決議，極力宣導聖母禮敬，其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體現了這一特點。

並且，在本會的視覺藝術如教堂建築、繪畫以及雕刻之中多有表現；耶穌會士們還將聖母崇

拜及其藝術帶到該會在非洲、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傳教區，與當地的文化傳統融會貫通，成

為16-17世紀獨特的宗教文化匯流現象。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就耶穌會的聖母崇拜以及藝術形

式加以論述：一、羅耀拉與聖母崇拜；二、耶穌會神學家和領袖對聖母崇拜的提倡；三、耶

穌會在藝術中對聖母的禮敬。

羅耀拉與聖母崇拜

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 羅耀拉 ( Igna t iu s 
Loyola, 1491-1556) 的聖母崇拜在他整個宗教及
靈修生活中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已是眾所周

知的事實。他的靈修著作中含有豐富的資料，呈現

出他生命中的聖母體驗。(1) 以至於有人說：“羅耀

拉把自己變成了替聖母瑪利亞効勞的騎士，對聖

母瑪利亞的崇拜成為他篤信宗教的基礎，並由他

傳給了耶穌會。”(2)

正因為如此，在有關羅耀拉的中英文書籍中

都會提及聖母對他的影響 (3)，甚至還有學者做了

專題研究 (4)。從中可以看到，羅耀拉的聖母崇拜

貫穿了他個人的宗教生涯。

羅耀拉出生於15世紀末，當時的歐洲處於戰
爭、瘟疫的威脅之中，社會局勢急劇動盪。“在

15世紀的後幾十年中，中歐似乎被極度的恐懼所
籠罩。一些國家不斷遭受鼠疫的侵害；前所未聞

的新疫病加重了人民的恐懼。土耳其入侵的告急

警報經常出現在他們眼前。德國數以百計的教區

都在正午敲響鐘聲，召喚教區居民一起祈禱阻止

土耳其人的進襲，[⋯⋯] 它使人心惶惶不可終

日。不祥的預言容易為人輕信，占星家僭取了高

位，握有前所未有的離奇權力。輕信的人民歡迎

各種各樣的啟示和有關奇異徵兆的佈告。”(5) 同

時，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方興未艾，伊比利亞的葡

萄牙和西班牙也開始了波瀾壯闊的地理大發現航海

活動，一個嶄新的世界展現在歐洲人的面前。

有學者認為，正是在這種複雜的社會條件

下，產生了15世紀後半葉的基督教宗教信仰的
復興。(6) 加之羅馬教會在特蘭托大公會議上的

提倡，一直延續到16世紀的前半葉。這個復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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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鼓勵教徒去香火最盛的

聖地朝聖。此種朝聖運動被認為帶有向上帝贖罪     

(補贖) 的性質。其中也包括對於聖母瑪利亞的朝聖

和敬拜：例如在德意志境內，人們在“1489年前往
朝拜阿爾特延的‘穿黑衣的聖母瑪利亞’；1499
年前往朝拜格里門塔爾的聖母瑪利亞畫像；1519
年前往朝拜雷根斯堡美麗的聖母瑪利亞”。(7)

顯然，朝拜聖母是一種突出的風氣。因此，

不論羅耀拉多年後是否皈依天主教，是否創立耶

穌會，在他的生活中是離不開時人聖母崇拜之風

的影響的。

在今天的羅耀拉家族的城堡中，有二十六座

表現他一生重大事件的立體景觀模型，參觀者幾

乎立刻就會被其中表現的羅耀拉對聖母的虔誠情

感所打動。(8) 

有關羅耀拉的聖母經驗和崇拜，從他決心皈

依到生命的終結，大體上集中在如下事件中：

一、羅耀拉負傷休養期間看耶穌傳時，用紅

墨水寫基督的言談，以藍墨水寫聖母的談話，表

示他對聖母已相當注意，並細心地把耶穌和聖母

連在一起。(9)

二、羅耀拉曾經“清晰地看見了聖母和聖嬰

耶穌的像”。並且 “他由此神見獲得了極大的安

慰，致使他對過去的整個生活 —— 特別是肉慾的

事 —— 如此厭惡，好像由他的靈魂將以前所有的

一切印象全剔除淨盡了”。(10)

三、羅耀拉未皈依之前，有做一名苦修士的

傾向。一旦身體有了力量，他便開始行動，走上

了尋找天主的道路。他遇見一位穆斯林，穆斯林

對聖母雖也很尊敬，但是對她的童貞並不相信，

羅耀拉與那人在這點上起了爭辯。那人離去後，

羅耀拉為了捍衛聖母的榮譽，認為必須殺死他替

聖母雪恥才對。這件事使羅耀拉心煩意亂，無所

適從，於是“他把韁繩搭在騾子的頸上，任騾由

韁地讓它走向路的岔口；倘若那騾子走上去農村

的路，他便尋找那個穆斯林，給他一匕首；倘它

遵循大路而不走上去農村的路，他便讓那事過去

算了”(11)。

四、1522年2月，羅耀拉離開家鄉去往耶路
撒冷朝聖，途經西班牙著名的聖母朝聖地蒙特塞

拉特 (Montserrat) 山上的聖本篤會修道院，他
向一名叫做查農 (Jean Chanon) 的法國本篤會修
士回顧了自己的前半生，並作了一次總的懺悔。

這位懺悔神師給了一本當時人們經常使用的懺

悔手冊。耶穌會歷史學家達瑪塞斯 (Cándido de 
Dalmases, S. J.) 認為，此書很可能就是1500年在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出版的由本篤會修道士改革家

加西亞 (García Jiménez) 編著的《靈修生活的訓
練》(Exercise for the Spiritual Life,  Ejercitatorio 
de la vida espiritual)。在3月25日聖母領報瞻禮
日前的整夜，羅耀拉脫下華麗的長袍，穿上樸素

的朝聖服，點着燈，跪在著名的黑聖母聖像前作

守夜祈禱，並將寶劍掛在聖母像前，象徵自己的

奉獻。(12) 

五、在羅耀拉的《心靈日記》中，有許多他

向天主聖三和聖母祈禱並在神秘經驗中體驗到聖

母臨在的記述。如他在二月十五日記載：“去舉

行彌撒，開始唸經文時看見相似聖母的形像。”

二月十五日的日記中記載說：“在彌撒前、彌撒

中及彌撒後，清楚看見聖母在天父前轉禱，因而

使我在向父、子祈禱及在成聖體時，不能不感到

並看到她，似乎她是我靈魂上所有恩寵的一部

分，或恩寵之門。在成聖體時，她顯出她的身體

也在她聖子的身體內。”他說這是一種“非筆墨

所能描繪的巨大光明”。(13)

六、羅耀拉在曼雷薩城 (Manresa)  整理他
的靈修筆記，初步開始寫作《神操》(Spiritual 
Exercise)，以後，他不斷地擴充這本著作 (14)。在
《神操》中，聖母佔有重要的地位。舉例來說，

在第一天的靈修提示中，緊接着“天主聖三”以

後，就提到天使加百列拜訪瑪利亞的事蹟；在同

一天的靈修提示中，在談到“天主聖三”俯視芸

芸眾生以後，再次談到瑪利亞和她問候天使，並

要求默想者深思“天使和聖母的行動：天使奉行

其被派遣的任務，聖母謙虛自己”。在《神操》

以後的章節中，聖母一再出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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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耀拉在皈依路上所經歷的聖母體驗，按照

天主教內人士的看法，“是按照進步的路線進行

的，從聖母在我們得救的角色的模糊觀念，進到

清晰健全的觀點，將聖母視為在基督奧跡中間的

轉禱者”。而聖母轉禱者的身份，又成為理解耶

穌會修行、崇拜、藝術等行為活動的關鍵。 

耶穌會神學家和領袖對聖母崇拜的提倡

如果說羅耀拉在成立耶穌會之前對聖母的崇

拜，是出於當時社會宗教風氣的影響和個人的虔

敬，那麼在耶穌會成立之後，聖母崇拜就成為耶

穌會的集體行為和對抗新教的手段之一。

在“因信稱義”、“唯有聖經”的原則下，

聖母崇拜、聖人崇拜遭到以路德、加爾文、慈運

理等人為代表的新教領導人的反對。天主教聖母

學被認為是褻瀆和迷信，在新教控制的地區受

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他們將羅馬天主教徒崇拜

聖母描述成瑪利亞主義 (Marianism)。新教領導
者指責天主教所推崇的所謂聖母轉求、聖母中保 

(Mediatrix) 等沒有聖經支持。他們強調，祈禱的
對象應該是上帝，而不應是人—— 瑪利亞。

在這種情形之下，羅馬天主教會則針鋒相

對，在特蘭特大公會議上確定了聖母崇拜的合

理性，而耶穌會竭盡全力提倡各種形式的聖母崇

拜。該會諸位總會長和神學家們均著書立說，在

神學上捍衛各端聖母敬拜的教條，並建立數量眾

多的聖母崇拜團體。

1577年，耶穌會神學家彼得 卡尼修斯 (St. 
Peter Canisius, 1521-1597) (16) 的五卷本《聖母
瑪利亞，無與倫比的神之母》(De Maria Vergine 
Incomparabili, et Dei Genetrice sacrosancta, Opus 
Marianum) 在英戈爾施塔特 (Ingolstadt) 出版。這
五卷書非常詳細地描述了天主教聖母學的基礎，

並為被新教所攻擊的那些信仰辯護。(17) 卡尼修斯

認為，新教徒將聖母瑪利亞稱為“基督的母親”

而非“天主的母親”，此種觀點與古代的聶斯脫

里派異端是非常相似的，歷次大公會議都譴責了

這些異端的觀點；加爾文的反聖像主義以及拜占

庭的反聖像主義在本質上都違背了教會的習俗和

傳統。聖母應該受到禮敬，“聖母聖像是合乎教

會習俗的，也是被古老的教會所尊敬的，有時它

們是會行神機的”。“為甚麼不盡可能美麗地裝

飾聖母瑪利亞 (聖像)，不讓她的瞻仰者認識她作

為天主地母親的尊貴？”(18)

天主教會認為，這套書是關於聖母敬禮最

好的護教論。(19) 卡尼修斯還提出“應用聖母

學”(applied Mariology)，在天主教地區普遍流
行。他提倡在聖母頌中加入“聖母瑪利亞，天主

之母，祈為我等罪人禱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這句話第一次出現
在他1555年出版的教理問答中，十一年後即1566
年列入《特蘭托大公會議教理問答》(Catechism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中。卡尼修斯的著作代
表了16世紀羅馬教會對於瑪利亞崇拜闡述的最好
的神學成就之一。在卡尼修斯看來，雖然有很多

道路可以通向基督耶穌，而崇拜聖母瑪利亞是最

好的方式。(20)

西班牙耶穌會士神學家蘇亞雷茲 (Francisco 
de Suarez, 1548-1617) (21) 在其《論耶穌一生的奧
跡》一書中，提及聖母的無染原罪、聖母陞天以

及普世之母的信理，並朝着一套完整而獨立的聖

母學發展。耶穌會士與樞機主教羅伯特 貝拉明 

(St. Roberto Francesco Romolo Bellarmino, 1542-
1621) (22) 也是維護聖母信理的重要人士，他著   
《又聖母經》來攻斥新教徒。(23)

耶穌會士普拉西多 (Nigido Placido, 1570-
1650) 於1602年在巴勒莫 (Palermo) 出版《聖母
論大全》(Summa Mariologiae) 一書，這是聖母論 
(Mariology) 一詞在歷史上首次出現。(24)

除了撰寫聖母崇拜的書籍之外，耶穌會士還

在各地組建聖母崇拜團體。比利時耶穌會士若

望 樂尼 (John Leunis, 1532-1584) 於1563年左
右在耶穌會羅馬學院創立聖母會 (Sodality of Our 
Lady or Marian Congregation, confraternity)。在
學生、工人以及職業團體中推動聖母敬禮，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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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特別恭敬聖母並以言行讚揚聖母。(25) 無論

耶穌會建立學院還是傳教，聖母會都很快在各個

地方成立。在葡萄牙，聖母會的成員們到鄉村各

地宣講，抨擊公眾生活中的各種不道德的現象，

把是否能夠爭取到國王和主教的支持作為他們是

否成功的標誌。(26) 在歐洲天主教會控制的大城

市，但凡耶穌會士已經站穩腳跟的地方，他們建

立了多達二十個不同的善會團體。而這些善會團

體通常與耶穌會居集地和教堂相連，會員都是耶

穌會的在俗信徒，多至幾十萬，其作用如同中世

紀方濟各會的“第三會”。而聖母會是耶穌會各

類善會團體中最重要的一個。(27)

1574年，雅各布 雷姆 (Jakob Rem, 1546-
1618) 在迪林根 (Dillingen) (28) 創辦了德意志第
一個聖母會。聖母聖會專注於年輕男子的教育和

道德發展，每週的聚會上提供了一個論壇，進行

公共禱告、討論、懺悔以及慈善活動等。(29) 1577
年，在卡尼修斯的建議下，在德意志的南部巴伐

利亞英戈爾斯塔特的耶穌會大學也成立了聖母聖

會，並迅速蓬勃發展。在德意志，見習修士被要

求每天背誦聖母祈禱書。

耶穌會歷任總會長也一直重申對於聖母的

崇拜。早在1557年以前，第三任總會長博尓吉亞
(Francis Borjia, 1565-1572年在任) (30) 就做出一系列的
指示要點，要求會士按照玫瑰經的內容進行默想，

且非常樂意見到青年學生們戴着玫瑰經唸珠並唸誦

玫瑰經。(31) 1584年，耶穌會第五任總會長阿奎維瓦 
(Claudio Acquaviva, 1581-1615年在任) (32) 指定聖母
為所有那種大多數人員為見習修士的耶穌會團體的

守護神，“當加入一個團體，新成員發誓：聖母瑪

利亞神之母，我 [⋯⋯] 今天選擇您為夫人和情人，

保護人和支持者，我會全心奉行，永不離棄。永不

說、不做有損您榮譽的言行。因此我懇求您，摯愛

的聖母，請讓我做你永遠的僕人，在我所有的行動

中幫助我，不要拋棄我，直至死亡來臨。”(33)

年輕的學生和修士就是未來的耶穌會士，肩

負傳教使命，“是播灑信仰種籽的農夫”。聖母

崇拜將經由他們傳往世界各地。歷史事實也證

明，耶穌會士們在世界各地的傳教活動中，亦像

在歐洲本土一樣，不遺餘力地宣揚聖母崇拜。

耶穌會在藝術中對聖母的禮敬

耶穌會士自建立修會起就將藝術作為其重要

的靈修和傳教手段。他們除了著書立說闡發有關

聖母的信理、建立聖母善會團體、傳播聖母崇拜

的宗教觀念之外，在藝術中對於聖母的推崇也是

不遺餘力的。耶穌會士們動用各種視覺藝術手

段，諸如壁畫、油畫、版畫以及雕刻等，創作各

種聖母藝術形像，突出對聖母的禮敬。

在天主教傳統中，禮敬聖像，包括耶穌基

督、聖徒和聖母聖像，是通過聖像將敬仰之情

獻給聖像所代表的原型。在宗教改革時代，由於

天主教與新教文化上的截然不同，關鍵是對《聖

經》完全不同的詮釋，有關聖像問題的分歧最終

演變為新教的反偶像運動。

路德、加爾文以及慈運理均對反對偶像崇拜

一事發表過文章。1525年，慈運理在〈對於瓦
倫丁 康帕爾的回答〉(An Answer to Valentin 
Compar) 一文中表明，所有表現上帝、耶穌和
聖徒的畫像和十字架，統屬於神像。而聖經無

論是舊約還是新約，都禁止偶像崇拜。他認為

教堂是做得最為過火的地方，所以必須摘除或

銷毀教堂中的畫像。即使是懸掛上帝畫像，也

是對戒律的違背，因為它會馬上取代上帝而被

人敬奉。(34)

1525年路德撰文〈在形象和聖體上反對那些
天上的先知〉(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 in 
the Matter of Images and Sacraments) 聲稱，他不
贊成胡亂和激烈的暴行。他認為從人們的心中徹

底摧毀偶像比僅從外在拆除更為重要。(35)

加爾文在他的《基督教要義》中也強調，禁

掛畫像是重大原則問題，並特別將其歸納到十誡

中的第二條誡命。因此，在他看來，從教堂中取

走畫像是絕對必要的。按照他的觀點，原則上應

禁止懸掛上帝和耶穌的畫像。這不僅適合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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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也適合於每個教徒，他們不可擁有或製作這

些畫像。因此上帝是無法用畫來表現的，上帝祇

是通過說話來顯現自己。出於這個原因，無論是

對他還是慈運理來說，摧毀所有教堂中的畫像，

在神學上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36)

在這種形勢之下，新教徒開始摧毀歐洲和英

格蘭北部教堂中的宗教藝術品，包括聖母像。這

場聖像破壞運動席捲現為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北

部的地區，引發了持續的騷亂：蘇黎世 (1423年)、
哥本哈根(1530年)、明斯特(1534年)、日內瓦(1535
年)、奧格斯堡 (1537年) 和蘇格蘭 (1559年)。在
荷蘭，“聖像破壞運動”被稱為 Beeldenstorm，
或 Bildersturm，Iconoclastic Fury。(37) 但是，

對天主教徒來說，恰恰是這些圖像，即雕像和畫

像，是裝飾上帝之家的重要元素；應該用圖像頌

揚上帝，並通過它們在塵世創建天國。(38)

因此，1566年夏，特蘭托第二十五次會議的決
議則堅持了天主教的聖母崇拜、聖人崇拜傳統： 

“基督的聖像、上帝之母童貞女瑪利亞的聖像以

及其他聖徒的聖像是必須要有的，尤其是在聖堂

之中更是必須安放着他們的聖像；而且，必須給

予它們以應有的敬重與景仰。之所以要這樣做，

並不是因為我們相信在聖像之中包含着甚麼神性

或功效 [⋯⋯] 我們的景仰之情雖然是顯示給聖

像的，但 (實質上) 卻是獻給那些聖像所代表的

原型的”。(39) 特蘭托會議確定了天主教教堂畫

作與其它藝術品的作用，也促進了聖母藝術的長

足發展。

耶穌會士利用並發揚巴洛克藝術，作為使天

主教廣泛贏得信眾的媒介。耶穌會的聖母崇拜可

以說在藝術方面得到了集中體現，聖母一生的事

蹟諸如無原罪始胎、聖母誕生、聖母往見、聖母

領報、聖母昇天等都是耶穌會藝術家熱愛表現的

主題。如在羅馬耶穌會母堂 Gesu 教堂左邊有一
座重要的奉獻聖母瑪利亞的小教堂 (the Chapel of 
the Madonna della Strade)，1884年由羅馬望族卡
塔尼家族 (Caetani family) 的三名貴族婦女出資
建造 (40)，其中的建築和壁畫來自原先同名的一

座教堂。(41) 該小教堂供奉了一幅15世紀的靈跡
疊現的“指路聖母像”(the image of Madonna dell 
a Strade)。(42) 小教堂中有瓦勒里阿諾 (Giuseppe 
Valeriano)  創作的七幅有關聖母生平的畫：1) 
無原罪始胎 (Immaculate Conception)、2) 聖母
的誕生 (Birth of Virgin)、3) 聖母出現在聖殿 
(Presentation of the Virgin at the Tample)、4) 聖
母的婚禮 (Marriage of the Virgin)、5) 天使報喜 
(Annunciation)、6) 聖母往見 (Visitation)、7)聖母
的昇天 (Assumption)。(43) 波佐 (Giovanni Battista 
Pozzo) 在小教堂的穹頂上則畫了天使歡慶聖母
的壁畫；在祭壇的另一側則有兩幅17世紀的壁畫
“聖母昇天”(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和“約
瑟昇天”(Assumption of St. Joseph)。

這里在不勝枚舉的耶穌會聖母藝術中選取三

例：(一)“羅馬聖母大殿聖母像”複製與傳播； 

(二)“諸聖女王瑪利亞”藝術；(三) 為煉獄罪人

代禱的“聖母中保”藝術。

(一)“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的複製與提

倡

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天主教學者以及神
學家們通過促進崇拜聖母和耶穌聖像，有效抵制

了新教的攻擊和質疑。耶穌會士卡尼修斯、保羅

安吉利斯 (Paolo de Angelis，活動於1621-1646年)和
威廉 (Wilhelm Gumppenberg, 1609-1675) 等人的
文章，載有中世紀歷史淵源的聖像，描述了與崇

拜儀式有關的奇跡事件，展示了他們的重要論述

核心：聖母為人類的代禱者。(44) 聖母的這一身份

是理解耶穌會聖母藝術的非常重要的基礎。

1596年，第三任總會長博爾吉亞提出要複製
羅馬聖母大殿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Maggiore) 
[圖1] 的聖母像 (該聖像在19世紀時被命名為 Salus 
Populi Romani, Protectress of the Roman People, 
羅馬人民的守護神)。該聖母像保存在大殿中為

教宗保羅五世博尓吉斯 (Pope Paul V Barghese, 
1605-1621年在任) 所建的小教堂中 (the Chapel 
of Borghese)，又被稱為博尓吉斯聖母 (Borghese 
Mad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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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10世紀以後的作品。聖像經過裝飾在聖母像
的表面飾以王冠，成為意大利－拜占庭風格 (the 
Style of Italo-Byzantine)。畫中聖母右手抱着小
耶穌，小耶穌作祈禱狀，聖母手中握着象徵身份

的繡帕。稱為 mappa 或 mappula 的禮儀繡帕，
原是領事 (consular) 的象徵，後來成為帝王的象
徵之一。這意味着這一形像可能是聖母天堂女王

的形像。(45) [見圖2]
據說此像最後由使徒路加 (St. Luke of the 

Evangel i s t )  完成，所以又被稱為“路加聖母
像”。在漫長的歷史中，此聖像備受羅馬人民

的尊敬。如590年蠻族入侵時，教宗大格里高利
(Gregory the Great, 540-604) 令宗教界率領民眾
高舉此聖像畫在羅馬舉行了盛大的遊行。從12世
紀至1566年，每年8月15日聖母昇天節的前夕，

羅馬民眾都要舉行守夜彌撒。1571年，神聖羅馬
帝國的軍隊在地中海上的勒班陀擊敗土耳其奧斯

曼帝國的海軍以後，羅馬教宗庇護五世 (Pius V, 
1504-1572) 將此勝利歸於向聖母大殿的此聖母像
的祈禱。(46) 羅馬人民普遍認為此聖像具有保護他

們免於瘟疫、饑荒和戰爭的功效。(47)

博爾吉亞本人極其重視這幅聖母像，經常使

用它進行佈道。他意識到，由於此聖像被認為是

源自聖路加的手筆，是聖母和聖子的的真實寫

照，有可能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傳教工具和宣教手

段，在耶穌會開闢全球傳教區的情形之下，提倡

該聖像的重要意義是將羅馬的禮儀空間擴展至全

球化的環境之中。(48) 所以他請求讓畫家臨摹這

幅聖像。他最初的請求遭到聖母大殿教士們的拒

絕，後經教宗庇護五世的介入，在羅馬聖母大殿

總司祭波羅米歐 (Carlo Borromeo, 1564-1572年

[圖1] 羅馬聖母大殿外景 顧衛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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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 的監督之下，1596年，由一位“傑出的畫
家”初次臨摹了這幅聖像。博爾傑亞將這幅摹本

移到耶穌會總會院中。(49) 這幅臨摹的聖像使用

的是當時流行的晚期文藝復興風格，耶穌會的畫

家再以此幅聖像為原型臨摹了許多摹本，專門用

於耶穌會的傳教事業。(50)

從1569年至1570年，博爾吉亞大量地贈送此
聖像的摹本。他在1569年贈送給耶穌會士阿茲
維多 (Ignacio de Azevedo) 兩幅最早的臨摹像，
讓他帶往巴西傳教區。不幸的是，阿茲維多與另

外三十九名同伴去南美洲的途中，被加爾文教徒

殘殺扔進了海裡，此像的最初摹本也隨之葬身大

海。另一些早期複製品作為祝賀歐洲王室成員加

冕禮的外交禮物送出。在一封1569年7月2日的信
中，博爾吉亞將此像送至葡萄牙，他說此像是最

珍貴的財富之一，並督促王后把圖像放置在她的

禮拜堂中；隨後一些複製品還送給西班牙菲利普

二世、奧地利伊莉莎白以及德意志的王子和君主

們。(51)

隨後，此摹本又產生出大量的二次複製品。

在1570年代，該畫的摹本已經出現在日本、澳
門、中國大陸以及菲律賓等東亞偏遠的耶穌會傳

教地區，當地的藝術家再根據此摹本不斷地繪製

了許多摹本，用於耶穌會的傳教事業。到17世紀
的早期，該畫的另外一批摹本被耶穌會士帶到埃

塞俄比亞、波斯、巴拉圭、秘魯和新西班牙(即墨

西哥)的傳教區。(52)

本文謹列舉以下地區的重要摹本：

A、德意志南部——“令人敬佩的瑪利亞
像”(mater ter admirabilis)

1 5 7 0年，在卡尼修斯的請求下，博爾吉
亞將摹本送至位於巴伐利亞的英戈爾斯塔特 

(Ingolstadt) 德意志耶穌會大學所在地。英戈爾
斯塔特當時是德國天主教的大本營，也是德意志

反宗教改革活動的中心，本由英戈爾斯塔特大學

的 Johann Eck (1486-1543) 牽頭，1549年耶穌會
到達之後則由耶穌會士領導。(53)

當此像到達英戈爾斯塔特之後，聖母崇拜迅

速在巴伐利亞地區高漲，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

卡尼修斯與雅各布 雷姆的支持。

雅各布 雷姆表現出了對英戈爾斯塔特聖像

的非凡的熱愛，部分原因是他在羅馬見習期間在

聖母大殿見過原作 (即路加聖母像)。英戈爾斯塔

特的摹本，置於出入方便的神學院樓上，吸引了

眾多的學生陪同雷姆在此像面前祈禱。(54)

1 5 9 5年 雷 姆 在 學 院 建 立 了 一 個 名 為 
“Colloquium Marianum”的精英團體，他們經
常在聖像前討論有關聖母的話題。1604年4月6
日，在一次這樣的聚會上，雷姆在聖像之前陷入

迷惘，朗誦了洛雷托禱文 (litany of Loreto)，此
禱文有可能是由卡尼修斯在1550年末自引進德
國並流布開來。當該團成員誦唸禱文時，令人

驚訝的事情發生了：雷姆奇跡般地懸浮在空中，

 [圖2] 羅馬人民守護聖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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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Maria admirabilis)，雷姆
吩咐他們全體重覆了這個詞三遍。

這次非同尋常的事件使英戈爾斯塔

特聖像命名為“令人敬佩的瑪利

亞”(Maria ter admirabilis)，在學
校和周圍地區，更是增加了對此像

的崇拜。(55)

“令人敬佩的瑪利亞像”的出

現，代表了從一系列無名的“羅馬

人民守護神聖母像”摹本中，開始

形成新的聖母崇拜。[見圖3]
此像吸引了眾多參觀者，包括

巴伐利亞的公爵們和其他政要人

物。考慮到此像安置在神學院的

小禮拜堂內，普通訪客並不容易朝

拜，因此產生了無數的雕刻、繪畫和複製品，

這反而有助於傳播此圖像的崇拜和建立其他當

地的朝拜之所。

儘管“令人敬佩的瑪利亞像”被認為象徵性

地連接了英戈爾斯塔特城和羅馬這一天主教精神

中心，在圖像學上亦連接到它的羅馬聖母大殿聖

母像的原型，但英戈爾斯塔特的聖像仍然發展成

為一個區域性的新的崇拜形象。

在德國南部，羅馬和英戈爾斯塔特的兩幅聖

母像均被載入巴伐利亞天主教的歷史。聖像摹本

不僅祇是提供一種接近羅馬原型的視覺形象，圖

像的力量延展到受新教追隨者們威脅的地區。許

多在英戈爾斯塔特受訓的耶穌會士把這個新聖像

的副本傳播到新教地區或隨他們遠征東方以及西

印度群島。此像在那些地區發生的神跡也被報導

出來，如複製品被用來作為保護神在戰鬥中反對

異端 (敵方)：1683年的維也納戰役，官兵們在他
們打擊土耳其人的戰鬥中就帶着此像。(56)

B、埃塞俄比亞地區
17世紀初，“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隨着

 [圖3] 令人敬佩的瑪利亞像

 [圖4] 埃塞俄比亞的瑪利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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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進入埃塞俄比亞而傳播。雖然此像進入埃

塞俄比亞沒有書面記錄，但是兩位埃塞俄比亞學

者都指出，此像不可能在1603年前出現在埃塞俄
比亞。它一出現在埃塞俄比亞，立刻廣為流傳，

並被認為是最合適的聖母子像。這種範式遠超其

他類型的聖母像。(57) [見圖4]
幾個世紀以來，埃塞俄比亞藝術家們忠實

地再現原型的特徵，在這個模式基礎上做出了

以下調適：

1) 根據埃塞俄比亞長期建立的傳統，埃塞俄
比亞畫家在聖母兩側增加了站立的天使長米迦勒

和加百列 (58)；

2) 她的披風斗篷間或以十字架點綴在她的額
頭位置，在她的肩膀上點綴一顆星，斗篷有着豐

富的圖案和色彩。(59)

3) 隨着時間的推移，埃塞俄比亞藝術家相
繼推出進一步的修改和補充。聖母不是站着的，

通常表現為坐在一個埃塞俄比亞風格的座椅上，

墊着裝飾過的地毯。另外在聖母額頭與臉兩側的

披風下，有一組白色的帽褶，這個細節是從克里

特聖母 (Cretan) 或意大利克里特風格的聖母像 
(Italo-Cretan) 借鑒而來。(60)

4) 聖母腳下加了一輪彎月，但這種類型的像
非常罕見。(61)

5) 在1630年代後期，貢德爾 (Gonder) 建立
後，將近兩個世紀以來，貢德爾成為帝國的首

都、文化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在17世紀上半葉，
平行線風格發展到頂峰，一種新形式出現，它被

稱為前貢德爾風格 Pre-Gonder style。(62) 這種風

格反映在聖母像中。

C、遠東地區
1583年，耶穌會遠東視察員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決定在現有的耶穌會在日本開辦的
神學院的體制之下設立一個藝術學校或稱為畫

坊，指派意大利耶穌會士畫家尼克祿 (Giovanni 
Niccolò, 1563-1625) 為負責人，培養了一大批日
本本土的耶穌會年輕的修士畫家，他們臨摹的作

品中即有路加聖母像。(63)

1582年，利瑪竇 (Matteo Ricci) 將從歐洲寄
來中國的“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的複製品安

置在肇慶耶穌會教堂的祭壇之上。1599年，他得
到另一幅彩色的更大的繪製精良的路加聖母全身

像 (64)，將其送給了萬曆皇帝。現在收藏於美國芝

加哥菲爾德博物館 (Field Museum) 的聖母像，即
為“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的中國風作品。這

幅著名的画像是設色紙本，畫芯長120釐米，寬
55釐米，編號為116027。畫中聖母通體白袍，正
面站立，赤足，懷抱耶穌，頭後有紅色圓光。耶

穌目視聖母，身着紅衣白褲，桃狀髮型，右臂夾

經書，左手作祈禱狀手勢。落款“唐寅”。此像是

1909年由勞弗爾博士 (Berthold Laufer) 在陝西西安
購得；1910年博士將其帶回芝加哥。(65)  [見圖5]

另外，在澳門聖若瑟修道院 (St.  Joseph’s 
Seminary)  藏有一幅珍貴的雙面聖母像油畫摹
本。一面畫上聖母面容恬靜端莊，懷抱耶穌，身

 [圖5] “唐寅”款聖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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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藍色斗篷，額頭部位點綴金色小十字架，右

肩點綴一顆八角星，手持繡帕。小耶穌面容稚嫩

可愛，目視聖母，他身着褐色長袍，腳穿涼鞋，

一手夾書，一手作祈禱狀。另一面畫為金底色，

畫上聖母、耶穌的神情動作與前一幅畫非常相

似。(66) [見圖6]
另外，現藏法國圖書館的《救世主實行全

圖》(出版於1869年，法圖編號6814)一書中，有
一幅題名為“利瑪竇與徐閣老論救世之道”的版

畫 [見圖7]。畫像前方身着漢服衣冠的利瑪竇與
徐光啟，似乎正在討論救世之道。他們身後的檯

案上供奉着耶穌受難苦像，牆上則醒目的懸掛着

一幅通景屏字畫，畫中中國畫风格聖母像即為“羅

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像的兩邊題着四行詩句 

“死候之來免不得，審判之嚴當不得，地獄之苦滅

不得，天堂之樂比不得”。這幅19世紀的中國版
畫，部分反映了在利瑪竇時代就有成熟的中國畫

風聖像在傳播。

(二)“諸聖女王瑪利亞”的藝術

在耶穌會藝術中，以聖母瑪利亞為諸聖女王

的題材是極具代表性的藝術形式之一。

瑪利亞諸聖女王的名號由洛雷托禱文 (Litany 
of Loreto) 廣為傳播；洛雷托禱文，由諸聖禱文 
(Litany of All Saints) 等常見的禱告文本補充而
來。它是16、17世紀德國天主教最流行的禱文。
此禱文與耶穌會士和卡尼修斯都有密切關聯，卡

尼修斯在1558年將其出版。而耶穌會則推動天主

 [圖6] 澳門聖若瑟修道院藏聖母像

 [圖7] 《救世主實行全圖》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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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官方將其採納，最終，1587年由教宗克萊門
特八世 (Pope Clement VIII) 批准使用。(67) 與瑪

利亞諸聖女王名號相關的禱文內容如下：

諸天神之后 (Queen of angels) ⋯⋯

諸聖祖之后 (Queen of patriarchs) ⋯⋯

諸先知之后 (Queen of prophets) ⋯⋯

諸宗徒之后 (Queen of apostles) ⋯⋯ 

諸殉道之后 (Queen of martyrs) ⋯⋯  

諸精修之后 (Queen of confessors) ⋯⋯

諸貞女之后 (Queen of virgins) ⋯⋯ 

諸聖人之后 (Queen of all saints) ⋯⋯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主赦免我等。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主垂聽我等。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主憐憫我等。

祈為我等禱，天主聖母。[⋯⋯] (68)

致力於榮耀聖母瑪利亞的不同稱號的做

法很可能是耶穌會訓練的一部分。路易 (Louis 
Richeome) 在他的《靈修的繪畫》(La peinture 
spirituelle ,  1611出版) 一書中，描述了裝飾在
羅馬的聖安德烈 奎里納尓耶穌會見習修院 (S. 
Andrea al Quirinal) 不同房間內的裝飾畫，這些
畫現已遺失。其中見習修士宿舍的五幅畫，完成

於1606之前：諸先祖與先知之后 (Mary ,Queen 
of Patriarchs and Prophets)；諸宗徒之后 (Mary, 
Queen  o f  Apos t l e s )；諸殉道者之后 (Mary , 
Queen of Martyrs)；諸精修之后 (Mary, Queen of 
Confessors)，真福品之后 (Mary, Queen of Blessed 
of the Society)。上述這些群體都在聖母瑪利亞的
保祐之下，為見習修士提供精神鼓舞；這些聖徒

們也為耶穌會學生所熟知。(69) 這五幅畫像的內

容分別是：

1) 諸先祖與先知之后。畫面上聖母的靈魂伴
隨着象徵美德和榮耀的光，被天使包圍。下方描

繪着一排長老，如諸侯王公、先祖、先知和最古

老的神的子民，包括亞伯拉罕、以撒、摩西、大

衛和受洗者約翰。(70)

2) 諸宗徒之后。這幅像涉及耶穌會在17世紀
中世界範圍的傳教，因為使徒是第一代傳教士，

耶穌會士相信他們中的一些的人最遠行至亞洲甚

至非洲。Richeome 提及多馬 (Thomas) 如何到印
度和秘魯的蠻荒之地傳教，其他使徒則往小亞細

亞、埃塞俄比亞、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到17世
紀時這些地區均有耶穌會士活動。(71)

3 )  諸殉道者之后或諸殉道者與貞女之后 
(Madonna and Child as Queen of Martyrs and 
Virgins)。(72) 這是耶穌會士心中珍貴的主題，聖

母在十字架下忍受着耶穌受難的痛苦，畫中的男

女殉道者包括教宗、主教、修道士、國王、王公

諸侯、地方長官、警察、工匠、工人等，男人在

右邊，女人在左邊。殉道者和貞女兩者都要求具

有忍耐的精神。(73)

4) 諸精修之后。畫面上按照世俗與神聖世
界分為兩邊，一邊是教宗、教父、修道士、隱修

士、紅衣主教、先祖、修道院長、神父等，另一

邊是皇帝、國王、諸侯、紳士、士兵、法官、工

匠和勞工等。每個人都用他自己獨特的方式事奉

上帝。這個主題的多樣性與神操的靈活性相似，

強調修行必須與人的年紀、受教育程度以及天賦

相適應。(74)

5) 真福品之后。這幅畫再現了其它幾幅畫
中對耶穌會來說特別關鍵的主題。畫中眾多的父

兄、英雄、聖徒，均與年輕的耶穌會士有直接的

關聯。這張畫代表了聖徒地位和耶穌會的認同

感。畫中人均是耶穌會士中的精修者和殉道者，

每個人都可成為這些畫中的一員：如果你像羅耀

拉那樣成為一個組織的創始人，你就是先祖；如

果你像羅耀拉和沙勿略那樣得到神聖感召能預見

未來，你就是先知；如果你像沙勿略和其他傳教

士們那樣，給無知的人們帶去新律法和基督的信

仰，你就是使徒；如果你為信仰流血，你就是殉

道者；如果你精進苦修，你就是精修者；如果你

保守貞潔，你就是貞女。(75)  

以上繪畫中的人物直接與耶穌會修行相關，

基本與聖徒禱文一致。無論個人還是團體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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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唸聖徒禱文，反映了通過聖母、天使、使徒、

先祖、殉道者和貞女的代禱向聖三轉求的天主教

神學系統。(76)

雖然新教徒極力譴責除基督之外任何人的精

神權威，天主教徒則宣導聖母和聖徒的有效性和

合法性。特蘭特會議明文宣佈：通過聖像，信徒

們可以得到提醒，這樣就可以為這些事情而感謝

上帝，就可以效法聖徒的樣子而修身律己，而且

還可以受到鼓舞，從而 (可以進一步) 敬愛上帝，

培養虔誠。需要注意的是，不論何人，祇要他宣

揚或持有與這些教令相左的觀點，就要對之處以

絕罰。(77)

聖母瑪利亞諸聖女王名號所表現的神學思想

也在羅耀拉 依納爵的《心靈日記》中得到了清

楚的闡明。“[⋯⋯] 救贖的正道乃是通過有序

慎思的代禱層次。最主要是中保基督，神人之間

的調停者。依納爵認為那是因為神性的聯合。接

下來是瑪利亞，聖子的母親，堪稱偉大的恩寵之

門。瑪利亞是通往耶穌，跟隨耶穌的道路，是向

天父的中保。然後是天使、教父、使徒、聖人等

等，最終，所有這些人，是上帝確立的，通往救

贖之路的中保。依納爵靈修也因此被認定為‘中

保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of mediation)。”(78)

耶穌會團體在每週不同的時間會崇敬不同

的聖徒。如羅馬的德國—匈牙利學院 (German-
Hungarian College) 的學生，在節日之外每天崇拜
不同的聖人：週一，天使 (有時與先祖一起)；週

二，使徒；週三，殉道者；週四，教父或主教；

週五，修道士、隱修士；週六，貞女；週日，聖

母。這種方式揭示了圖像與耶穌會機構崇拜修行

之間的關係。(79) 這些繪畫作品不斷地向人暗示，

其所描繪的聖人和天使的角色在基督教生活中作

為同伴、榜樣和代禱者，成為改革後天主教會的

中心原則。類似的結構也出現在德國慕尼克皇家

教堂 (Munich Residenz)。(80)

可見，耶穌會用藝術作為一種教學工具從來

就沒有動搖過，當年輕的傳教士們離開見習期面

對世界時，提倡聖母子與其他基督教徒典範的目

的、遵照聖徒禱文、每週迴圈的靈修、不畏受難

的信徒和殉道者的例子都是對未來挑戰的令人痛

苦的暗示。(81) 而瑪利亞的生平就是年輕修士們的

榜樣，是見習修士們將來承擔偉大任務的榜樣。

三、為煉獄罪人代禱的“聖母女中保” 

以基督、聖母、聖人、天使等為中保的體系不僅

適用於人間，也適用於煉獄。而聖母為煉獄罪人

轉求代禱的藝術表現形式，是耶穌會藝術中非常

重要的題材。

煉獄 (Purgatory) 理論是在宗教改革中引發新
教與天主教分歧的教義之一。天主教信徒相信罪

人能從煉獄得救，一旦他在經歷煉獄的折磨後，

那痛苦的時間可通過活人的代禱而減少。這種信

念是教會手中強大的工具，不僅給予教會精神力

量，而且還帶來相當的收益。(82)

16世紀初，教宗利奧十世 (Pope Leo, 1513-
1521在位) 以修繕聖彼得大教堂為名下令在天主
教各國售贖罪券，聲稱購買贖罪券，可以減除親

友靈魂在煉獄中痛苦。“錢幣落入錢櫃底聲叮

噹，靈魂瞬間脫離煉獄昇天堂”。而現在普遍被

認為是新教宗教改革運動標誌的馬丁 路德《九

十五條論綱》，正式名稱即是“關於贖罪券效

能的辯論”(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圖8] 羅馬 Gésu 教堂外景 顧衛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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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lgentiarum)，抨擊了羅馬教廷的贖罪券和教
宗的赦罪權。

由於煉獄沒有直接來自聖經的依據而不被新

教所接納。新教徒神職人員所表達批判的做法和

信仰有深遠的影響，這觸及到了天主教禮制的本

質。因信稱義的路德學說，免除了煉獄、懺悔和

贖罪券的需要。這就意味着整個教會的建立與說

情的系統：教宗、教會機構、神職人員等都不再

是必要的。(83)

作為回應，在1563年12月4日結束的特蘭特第二
十五屆會議上，煉獄的學說被批准頒佈為教理。

在聖靈的教誨之下，同時根據《聖經》以

及眾教父們創立的那一古老的傳統，在諸次聖

公會議上，天主教會都一直在教導說：煉獄是

真實存在的，通過信徒們的代禱，尤其是通過

祭壇上那一可蒙 (上帝) 悅納的獻祭，被拘留

在煉獄裡的靈魂因此而得到幫助；[⋯⋯] 正因

如此，本聖公會議向眾主教提出以下要求：對

於由聖潔的教父以及諸次聖公會議傳承下來的

與煉獄有關的那些純正教義，主教們要竭力讓

基督信徒們信奉、堅守和宣教，而且要讓信徒

們在各地公開宣揚那些純正教義。(84)

該法令肯定，保持與聖經和古代教父保持一

致，煉獄是存在的，在其中的靈魂可以通過祈禱

和善工得到幫助，主教必須教導煉獄信仰。也就

是說，此時期天主教與新教衝突的基本神學問

題，被宗教改革領袖否認，但由羅馬教會重新認

可，並成為信仰不可分割的部分。

耶穌會在煉獄問題上表現出對羅馬教會的支

持，是煉獄學說的大力推動者。(85) 一些神學問

題如煉獄的位置、痛苦的性質和持續時間，都在

耶穌會神學家的著作中得到討論。如貝拉明和蘇

亞雷斯等均從《舊約》和《新約》引用證據，支

持煉獄學說。(86)

在此背景之下，煉獄、懺悔聖事和贖罪券之

間的關係也在藝術作品中得以體現。具有代表性

的是耶穌會“耶穌堂”( the Church of Gesú, or 
Chiesa del Gesú, Rome)教堂中的壁畫。該壁畫
包含了說情系統的五個層次，即基督、聖母、聖

人、天使、教會，分級說情以表現人類救贖的天

主教信仰。(87) 而煉獄也是瑪利亞有特殊影響力

的領域。(88)

1580年代初，羅馬耶穌會最重要的教堂即該
會的母堂 ——“耶穌堂”竣工。[見圖8] 該教堂
由建築師諾維拉 (Giacomo Barozzi da Vignola) 
和波塔 (Giacomo della Porta) 設計，具有“真正
的巴洛克式樣的正立面”，對於耶穌會在全世界

的教堂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該教堂由羅馬教

宗保祿三世的孫子亞歷山大法內塞 (Alessandro 
Farnese, 1520-1589) 資助建立。他是那個時代羅
馬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藝術贊助人。整個教堂

竣工之後，耶穌會士設想為它的小聖堂整體的繪

畫規劃。小聖堂分配給提供裝修資金的私人贊助

者，但他們在繪畫內容上沒有發言權。耶穌會士

顯然在題材選擇上行使主控權，以確保他們的方

案得以維持。  

在其中的天使小禮拜堂中，有兩幅與聖母有

關的壁畫作品：一幅位於天使小禮拜堂左壁，

名為“呈於天堂的淨煉靈魂”(Souls Purified in 
Purgatory Presented in Heaven)；另一幅為圓頂壁
畫，名為“聖母昇天加冕”(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Towards Her Coronation)。該繪畫的目
的就是為了說明天主教信仰中通過說情的等級制

度，通向救贖道路。(89)

在〈呈於天堂的淨煉靈魂〉一圖中，畫面最

下方，有罪的靈魂匍匐在煉獄中受苦，幾位姿態

各異的天使。他們都指向天主和瑪利亞，似乎在

告訴煉獄中的靈魂應該去向天主與聖母求助。在

畫面中最高處，聖母瑪利亞跪在基督身邊，看

向基督，右手指向煉獄，左手則指着胸部。從

中世紀後期，這是表明瑪利亞為人類代禱者的

普遍的藝術表現方式 —— 瑪利亞女中保 (Maria 
Mediatrix)。 這煉獄壁畫表明瑪利亞在救贖的過
程中的顯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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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2世紀聖母崇拜以來，瑪利亞作為一個
母親的圖像，其作用是幫助取得神的恩典和憐

憫，聖母形像已取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而瑪利

亞中保是基於瑪利亞的協同救贖 (coredemptrix) 
學說，因為她願意充當道成肉身的工具，在救贖

人類的罪中成為女中保並承擔協助的角色。共贖

學說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聖母昇天。作為人類救贖

的典範，聖母昇天戰勝死亡，為所有的凡人提供

得救的希望。 

對在煉獄中受苦的亡靈來說，昇天節這天聖

母會帶來最重要的恩典。就在那一天，聖母欣允

這些靈魂進入榮耀的天堂。 因此，表現聖母為女

中保的繪畫題材還有聖母昇天與聖母加冕。

在天主教的這種模式中，位於穹頂的壁畫被

視為加強了瑪利亞代禱的重要性。圓頂上描繪着

聖母昇天，朝着為她加冕的聖三。瑪利亞正在上

昇，坐在雲裡，她的左手向上伸，右手向下，指

着下面煉獄中的靈魂。瑪利亞的頭向上傾斜，她

看着她上面的聖三。聖父聖子正拿着冠為她成為

天堂的皇后而加冕。(90) 而瑪利亞加冕不是由耶穌基

督單獨進行，而是由聖三加冕，從而重申她的崇高

地位和她說情的功效。瑪利亞憑藉她是彌賽亞的母

親，為煉獄中的靈魂懇求她的獨生子，又憑藉她如

天上的女王地位，為了全人類而懇求聖三。(91)

結錱語

在16世紀教會大分裂的時代，耶穌會聖母崇
拜之風，體現於耶穌會士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

著述立說、海外傳教、訓練修士，還是修建教

堂，無一不將虔誠的聖母崇拜與天主教神學思想

貫徹其中。無怪乎有人評論這種崇拜已發展到這

樣的程度：人們常常不無道理地聲稱，聖母崇拜

就是耶穌會士所信奉的真正的宗教 (92)，聖母在

神、俗兩個世界均成為撫慰天主教徒的慈母。也

正是在這樣的信仰之下，耶穌會藝術家們為後人

留下了令人歎為觀止的聖母藝術；這藝術又隨着

耶穌會的傳教擴張活動傳遍世界，與各地傳統藝

術相結合，成為天主教藝術中不可多得的珍貴

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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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米斯的遠征與牛痘傳入澳門
王 婷* 許 平**

* 王婷，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

* * 許平，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1803-1805年西班牙醫生巴爾米斯遠征美洲西屬殖民地傳播牛痘疫苗，是人類抵禦天花疾

病的一個重要事件。巴爾米斯離開南美後來到澳門，把牛痘傳入澳門和廣州，進而澤被中國和

亞洲其它地區，直接推動了澳門及周邊地區以現代牛痘技術抵禦天花病的進步。

一直以來，西方學界對西班牙醫生巴爾米斯

遠征南美傳播牛痘接種治療天花的過程及意義有

較多記載。但因為缺乏史料 (1)，對他到達澳門

推廣和實施牛痘接種的史實知之甚少。中國學界

對牛痘如何到達澳門，從澳門傳播到南亞其它地

區的歷史也鮮有詳細記錄。本文以中西文史料為

依據，敍述西班牙醫生巴爾米斯領導的西班牙皇

家船隊遠征西屬殖民地後，將牛痘傳入澳門和廣

州，進而傳入中國內地及亞洲其它地區的歷史事

實，以此證明，隨着全球化的展開，疾病的全球

蔓延，疾病的全球治療也已開始；而澳門則是牛

痘接種技術在亞洲擴展的一個中間連接點。

天花疫苗(牛痘)的發明與傳播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 (Orthopoxvirus variola)  
引起的一種烈性傳染病。這種在近二三十年來離

我們已經很遙遠的疾病，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橫行

肆虐，奪去過數億人的生命。不同民族和地區的

一代又一代醫者，努力尋找治療它的方法。 

從古代開始，人們就發現得過天花、長了    

“麻子”的人不再會感染天花病毒，也就是獲得

了對天花病毒的免疫能力。人們還發現通過皮膚

刮痕感染的天花病人症狀並不危急。因此很久以

前在天花流行的地區，人們就試圖利用天花患者

的膿皰液或乾痂使未患過天花的人患病，從而使

其症狀輕微且獲得免疫。這就是後來被稱作“人

痘接種”的起源。

位於阿利坎特省聖胡安市 Miguel Hernández 大學
的巴爾米斯半身像 (14)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https://
es.wikipedia.org/wiki/Francisco_Javier_Bal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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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痘接種的做法可能最早產生於中國和

印度，它們的實施辦法不盡相同。相傳中國的早

期人痘接種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1000年左右。據
記載 (2)，中國唐開元年間，江南趙氏傳鼻苗種痘

之法，即通過鼻腔將天花乾痂粉噴入接種者鼻腔，

使之感染。16世紀，明朝隆慶年間 (1567-1572) 有
人將天花痂粉噴入鼻腔以產生免疫能力。(3) 這種

接種免疫效果雖不很理想，但直到20世紀初仍在
中國某些地區實施。到清朝康熙年間，出現了      

“痘衣法”，即把天花患者穿過的內衣給未出過

天花的健康者穿。

印度人是通過皮膚接種的。關於印度早期天

花疫苗接種並沒有相關文獻記錄。直到16世紀歐
洲人踏上這片土地，才對天花疫苗的接種有了文

字記載。這裡的疫苗接種主要通過皮膚完成，接

種範圍並不廣泛。到13世紀這種種痘法傳入埃及，
直到17世紀後期才為非洲北部和西部所認知。

亞洲人的人痘免疫方法在歐洲的傳入和推廣

有詳細的記錄。17世紀後半葉開始在歐洲的某些
地方盛行“購買天花 (buying the smallpox)”(4) 。 

人們花一兩便士把孩子送到正在恢復的天花患者

家中與之共處，或者讓孩子和輕微的天花病孩子

同床睡覺，使之感染天花病毒而患上症狀緩和的

天花，從而達到免疫的目的。(5) 

18世紀歐洲掀起了引進世界各地天花疫苗接
種方法的熱潮。1700年倫敦皇家學會發表了兩
篇獨立報導，介紹中國的鼻苗種痘法。在1714
和1716年發表了關於土耳其人通過皮膚種痘的
報導。到1721年，英國的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1689-1742) 引進人痘疫苗，並為她的
女兒進行接種，此舉被廣而告之並得到推廣。同

年，Johann Adam Reiman 醫生將人痘疫苗接種
帶到波西米亞，從而使歐洲大陸開始認識了這一

方法。在倫敦皇家學會的努力下，英國政府開始

用監獄裡的服刑人員做實驗。1722年四月，兩位
皇儲 Amelia 和 Caroline 在 Sloane 的監護下也
進行了接種。1746年，倫敦成立了天花疫苗接種
醫院 (London Small-Pox and Inoculation Hospital)，   

和慈善醫院 (Founding Hospital)，為社會提供免
費的人痘接種。(6)

18世紀60年代，英國人 Robert Sutton 將接
種的辦法簡化 ，用病人面部的新鮮膿包液注入

接種者淺表切口，不進行任何包紮 ，並在大範

圍內使用。(7) 但是因其縱容接種者自由活動，導

致其他未接種者患病，而遭到詬病，新方法的推

廣遭遇困難。

1721年英屬北美殖民地波士頓發生了嚴重的
天花疫情。Cotton Mather 牧師 (1663-1728年) 把
從他的非洲奴隸那裡學到的人痘接種法傳授給  

Zabdiel Boylston 醫生，並說服他在疫情暴發時
使用這種辦法控制病情。這一做法在當時引起了

極大的爭議。然而天花患病死亡率從14.1%減少到
2.5%的事實，還是使這種預防天花的方法在北美
得到了傳播。1777年初，北美獨立戰爭中喬治
華盛頓在經過深思熟慮後，規定所有陸軍入伍新

兵必須接種天花疫苗。(8)

17、18世紀是歐洲的科學主義時代。科學成
果的不斷出現和科學觀念的深入人心，使人們不

滿足於這種人痘相傳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因為這

種方法畢竟有少數病例死亡和人為傳播等弊端。

在科學精神的感召之下，在民間關於擠奶女工感

染牛痘可以免於患上天花的傳說的啟發下，也是

在人痘免疫的影響提示下，1796年5月的一天，英
國牧師兼醫生愛德華 詹納在一名八歲男童 的兩

隻胳膊上劃了幾道傷口，為其接種了牛痘。該男

童染上牛痘後六週內康復。之後詹納又為他接種

天花，結果男孩完全沒有感染，從而證明了他已

經獲得了對天花的免疫能力。

詹納醫生將這種方法稱為 “Vaccination”, 
取 vacca 在拉丁語中“牛”的含義。1798年，
詹納將他的實驗經過和結論整理出版，書名為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 a Desease Known by the Name 
of Cow Pox”(《關於牛痘接種預防天花的原因
和結論》)。他在書中首次使用了 “Virus” (病
毒) 一詞，也就在這一年他被英國皇家學會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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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  為紀念詹納的貢獻，路易 巴斯德 (Louis 
Pasteur, 1822-1895) (9)，將所有防治感染的接種都
稱作“Vaccination (疫苗)”。

牛痘疫苗的發現，是天花病毒現代免疫醫療

手段的開始。由於牛痘接種不僅對接種者沒有任

何危害，也不存在感染周圍其他人的危險，很快

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傳播。詹納的著作在發表

後的三年內，相繼被翻譯成德語、法語、荷蘭

語、意大利語和拉丁語。牛痘接種迅速在歐洲和

剛剛獨立不久的美利堅合眾國流傳開來。

倫敦天花防治醫院也迅速採納了這種接種方

法。該院於1799年就將疫苗發給英國其它地區和
巴黎、柏林、維也納、日內瓦、漢諾威、葡萄牙

和美國的近二百名醫生。到1800年牛痘接種已經
在君士坦丁堡、巴黎和北美洲實施，1801年在莫
斯科和柏林實施，1802年牛痘疫苗從維也納經海
運到達孟買。

西班牙皇家遠征船隊
巴爾米斯的牛痘傳播之旅

據傳 (12)，1520年一個名叫潘菲洛 納爾瓦

埃斯 (Pánfilo Narváez ) 的黑奴，追隨埃爾南
戈特斯 (Hernán Cortés) 的部隊將天花病毒帶入
了拉丁美洲。到17世紀天花病毒已經傳遍整個拉
美大陸，在加勒比等商業活動繁榮的地區尤為嚴

重。1780年和1798年分別爆發過嚴重的疫情。當
地人們一直用人痘接種的方法來抵禦天花病。

牛痘疫苗在拉丁美洲的傳播，與西班牙巴爾

米斯醫生1803-1806年的西屬殖民地之旅有關。
這次行程被後人稱為“牛痘的慈善之旅”(La Real 
Expedición Filantrópica de la Vacuna, 1803-1806)。 

巴爾米斯，全名佛朗西斯科 哈威爾 巴爾米

斯 (Francisco Javier Balmis)，1753年12月2日出生
於西班牙沿海城市阿利坎特 (Alicante)，後來遷

詹納肖像 (10)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es.wikipedia.org/wiki/
Edward_Jenner)

詹納著作《天花疫苗的原因和效果探究，一種在

英格蘭西部發現，尤其影響格洛斯特郡，以牛痘

為名的疾病》(11) (圖片來源：http://library.sc.edu/
spcoll/nathist/jenner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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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古巴哈瓦那和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城，他在聖

胡安醫院 (Hospital de San Juan de Dios) 當一名
外科醫生，研究性病的醫治，為他後來著《論龍

舌蘭和海棠的藥用價值》(El Tratado de las virtudes 
del agave y la begonia, 1794 en Madrid) (13) 積累了
實際經驗。

西印度群島的經歷，使得巴爾米斯對西方殖

民者侵入後天花在西屬殖民地肆虐的狀態比較瞭

解。他回到西班牙、成為國王卡洛斯四世 (Carlos 
IV) 的私人醫生後，勸說國王派遣遠征隊赴拉丁
美洲推廣剛剛發現不久的預防天花的牛痘接種。

恰好，國王的一個女兒曾患天花惡疾，國王希望

他的子民不再受這種疾病的折磨。他的想法與巴

爾米斯的建議一拍即合。隨後他派出以巴爾米斯

為首的西班牙皇家遠征醫療船隊，前往拉丁美洲

推廣牛痘醫術。

國王醫療遠征隊的任務是 (15)：

一、從西班牙王國將牛痘接種法傳播到所有

歸其統治的領土；二、所到之處對當地醫療機構

進行培訓使牛痘接種有延續性；三、在屬國建

立“牛痘接種理事會”以永久地保存、生產和供

應活躍的牛痘疫苗。 

為了能夠實現這些目標，遠征隊從1803年3
月份開始做準備。所有航行費用都由國庫承擔；

而在各地登陸後產生的費用以及建立牛痘接種理

事會的費用則由各屬國稅庫、人口普查庫和教會

什一稅來共同承擔。

1803年6月國王頒佈敕令，任命巴爾米斯作為
遠征船隊隊長並負責採購一切確保該項事業成功

所需的物品。巴爾米斯在此前已經有多年的行醫經

驗。他“具有扎實的專業背景，樂觀積極的心態，

充沛的精力，卓越的領導才能和在危難時刻冷靜處

理問題的能力”(16)。作為一名軍隊的外科醫生，

他多次出行美洲並從那裡引進藥材到西班牙，對

防治天花的人痘接種法也較為熟悉。1803年3月他
翻譯了法語版的《論牛痘的歷史和現狀》(Tratado 
Histórico Práctico de la vacuna, Moreau)。這可以
看作是這次醫療遠征的醫術準備。 遠征隊的副手

是與他性格迥異的薩瓦尼 (Josep Salvany) 醫生。
護送他們遠征的船隻是“María Pita”號護衛艦，
船長叫佩德羅 (Pedro)。船上唯一的女性是拉科魯
尼亞孤兒院院長森達萊斯 (Isabel Sendales)，她負
責船上孩子們的生活起居。(17)

這次醫療遠征最重要的準備工作是牛痘疫

苗。遠洋航行通常都要歷時一個多月。這樣一

來，一個在出發時接種的人在途中早已經歷了整

個病程，也就無法在到達目的地時獲取有效的疫

苗淋巴細胞。因此，遠征隊徵召多名兒童，準備

給他們陸續分批接種。在出發時，先給兩名兒童

接種牛痘，這兩名兒童在一個星期內長出了天花

膿包。他們從這些新鮮的膿包上獲取淋巴細胞，

給另外兩個孩子接種。這樣，他們就可以把最新

鮮的疫苗細胞保存在特製的真空玻璃器皿中，在

航行的不同階段都有完好的可用疫苗。這種疫苗

保存和攜帶方式，被稱作“人傳人”(person by 
person)。 (18)

兒童作為疫苗的完美載體在這次遠征中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要徵召到足夠數量的

兒童並非易事。為了保證疫苗的有效性，這些兒

童必須是八到十歲的健康兒童，且未患過天花,

之前也未接種過牛痘。他們保證被徵召兒童的飲

食、穿衣以至教育，直到這些孩子長大成人並且

謀到好的職業。雖然條件優厚，仍然祇有非常少

的母親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去冒險。最終他們祇好

從孤兒院裡挑選合適的受眾。最初的一組兒童由

馬德里 (Madrid) 收容所的四名兒童和聖地牙哥
德孔波斯特拉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孤兒院
的十八名孤兒組成。這比巴爾米斯最初計劃的二

十五名兒童略少。在這些孩子當中，有一個是船

上唯一的女性森達萊斯的兒子。

經過細緻的準備之後，1803年11月30日，巴
爾米斯帶着五百冊莫羅德拉薩爾特 (Moreau de la 
Sarthe) 關於牛痘的著作、溫度計、晴雨錶和數千
個用於儲藏疫苗細胞的玻璃器皿出發了。

航行的第一站是西班牙迦納利群島 ( Is las 
Canarias) 的聖克魯斯 - 德特內里費 (Santa Cr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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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Tenerife) 市。遠征隊在當地停留了一個月，
為當地民眾接種牛痘，並建立了一個牛痘接種中

心，用以向整個群島推廣牛痘。接着他們航行至

波多黎各，那裡已經有從英屬殖民地的牛痘疫苗

傳入，沒有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在經歷了又

一段暴風驟雨的航行後，遠征隊來到委內瑞拉  

(Venezuela) 的卡貝略港 (Puerto Cabello)，從那
裡登陸，行進到卡拉卡斯 (Caracas)。在那裡他們
得到了熱情接待並建立了拉美第一個牛痘接種理

事會，作為向委內瑞拉全國推廣牛痘的中心。

從卡拉卡斯遠征隊兵分兩路繼續行進：一邊

是薩瓦尼領隊從陸地向哥倫比亞的聖達菲  (Santa 
Fe) 走，並從那裡前往南美洲的其他地區；而另
一邊則由巴爾米斯親自帶隊，重新登上  María 
Pita 號經海路前往哈瓦那。在哈瓦那他們發現牛
痘也已經傳入，由於沒找到合適的兒童，他們在

這裡買了三個女性黑奴作為疫苗載體。接着他們

到了位於墨西哥尤卡坦半島 (Yucatán) 的劍麻港 
(Puerto Sisal)，後到梅里達 (Mérida)。在梅里達
建立了一個新的牛痘接種理事會。回劍麻港時，

他們改道向韋拉科魯斯 (Veracruz) 前進，一路上
建立了數個牛痘接種理事會。

1805年4月15日，載有遠征隊從墨西哥徵召
到的二十六名兒童的麥哲倫號 (Magallanes) 輪船
停靠在馬尼拉港。在馬尼拉他們又建立了一個牛

痘接種理事會作為菲律賓群島推廣牛痘接種的中

心。這樣，牛痘接種覆蓋了整個拉美的西班牙屬

地和菲律賓。至此，巴爾米斯完成了西班牙國王

派遣醫療遠征的使命。

然而，巴爾米斯阻止疾病傳播健康的腳步並沒

有就此停止。隨後，他來到了中國的澳門和廣東。

巴爾米斯慈善遠征路線圖 (19)

(圖片來源：Asensi Botet, 2009. Asensi Botet, F. “La real expedición filantrópica de la vacuna (Xavier de 
Balmis/Josep Salvany). 1803-1806”（為傳播牛痘的皇家慈善航行 (巴爾彌斯/薩爾瓦尼) 1803-1806), Rev 
Chil Infect, pag 562-56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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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痘在澳門和廣東的傳播

早在1803年10月，英國東印度公司就試圖將
牛痘傳入中國，但是由於長途旅行痘苗失效而沒

有成功。1805年5月初，葡萄牙商人佩德羅 華  

(Pedro Huet) 本人及其船員在菲律賓接種了牛痘，
並乘坐他自己的商船“希望號”(Esperanza) 將
痘苗帶到澳門。據史料記載 (20)，澳門隨即開始

推廣牛痘接種。不久後英國人皮爾遜 (Alexander 
Pearson) 也將牛痘帶到廣州。但是，因保存不
利，在巴爾米斯9月份到達澳門的時候，當地的
牛痘已經失效。(21)

1805年9月3日，巴爾米斯帶著由當地教會
提供的三名兒童登上葡萄牙商船“勤勉號”(La 
Diligencia) 從馬尼拉出發前往澳門。經過八天的
航行，到達澳門港。由於遭遇狂風暴，他們無法

靠岸旗。(22) 直到9月16日，巴爾米斯才和三個男
童登陸澳門。在澳門，澳葡政府和宗教組織 (23) 

對巴爾米斯的造訪給與了大力的支持和幫助。他

們幫助巴爾米斯建立了一個牛痘接種理事會，為

澳門民眾免費接種，並培訓當地醫生種痘技能。

他們還建立了對接種者定期登記的系統，以保持

牛痘的延續。

在巴爾米斯到來之前，澳門判事官兼仁慈堂

法官眉額帶歷 (Miguel de Arriaga) 已經制定了
推廣種痘的計劃，並資助創建“種痘暨保存痘苗

部”。當年5月，他對公共牛痘接種機構的管理
及其成員組織等都作了指示，要求種痘機構須由

駐澳門的外科醫生管轄和批准。他要求仁慈醫院

準備一個舒適的病房，在那裡定期為民眾接種牛

痘。但直到9月份巴爾米斯到來之前，這個部門
並沒有真正運作。巴爾米斯抵達澳門後，被澳葡

當局任命領導推廣牛痘接種工作。(24)

起初的推廣工作並不順利，沒有自願者前來接

種。眉額帶歷在1806年1月10日給葡萄牙政府的信
中提到牛痘接種的推廣情況，說遇到了“迷信”也

遇到了“良好教育”。(25) 為了推廣牛痘接種，他召

集民眾到他的住所親眼目睹他接種的過程。

眉額帶歷創建的種痘部門的負責人是戈麥斯

醫生 (Domingos Gomes)，他是澳門議事會醫生
兼軍醫。在巴爾米斯的指導和協助下，1805年9
月16日，他們用巴爾米斯從馬尼拉帶來的痘苗成
功為人接種，而接種的地點就是眉額帶歷的住

所。當天，他們還為澳門主教加爾迪諾 (Manuel 
Gualdino) 神父接種。1806年1月，眉額帶歷提交
給葡萄牙海外暨海軍秘書處一份由戈麥斯所作的

醫學報告，羅列了首批牛痘接種者的統計資料：

在每十天一期的公共種痘活動中，巴爾米斯和戈

麥斯共為三百一十四人接種。這些被接種的人都

是澳門殖民社會的重要人物。(26)

1805年10月5日，完成在澳門的種痘和保存疫
苗方法的培訓後，巴爾米斯自己出錢311比索，
找到一個中國年輕人作為牛痘攜帶者前往廣州，

並在那裡停留了近兩個月。澳門的成功經歷，使

他相信他在廣東也會受到同樣熱情地接待。然

而，根據巴爾米斯的記錄，皇家菲律賓公司對巴

爾米斯此行似乎並不感興趣，沒有幫助他得到當

地政府的合作。為了能夠保存活苗，巴爾米斯不

得不請求住在珠江畔的窮人們為他們的孩子接種

牛痘，作為補償，巴爾米斯會給他們一點錢。他

也曾尋求西班牙商團的幫助，得到的回覆是這不

在他們的職權範圍內。巴爾米斯不得不轉而找到

英國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因為之前試圖

從孟買等地將痘苗傳入廣東失敗，而對巴爾米斯

的到訪非常歡迎。他們迅速為巴爾米斯建立了臨

時接種中心。(27)

11月30日，巴爾米斯返回澳門，繼續與戈麥
斯在澳門推廣牛痘接種計劃。至1806年1月，牛
痘接種計劃實施的第二階段，又有三百七十七

人接種。(28) 眉額帶歷的報告中有較為詳細的接

種市民的資訊，包括他們的血統，文化背景和

社會階層等。

據葡文報告記載，即便在巴爾米斯離開澳門

後，澳門政府仍然沿用巴爾米斯的方法，在天氣

炎熱疫苗不好保存的時候，從菲律賓通過兒童帶

來牛痘疫苗，甚至從葡萄牙和日本寄來疫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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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證明，澳門不僅在推廣牛痘接種方面領先於

其他葡萄牙殖民地，而且成為向東南亞傳播牛痘

接種的一個中心點。1820年，一位法國醫生從越
南來到澳門，他按照巴爾米斯的方法通過兩名兒

童把痘苗帶入越南，並按照巴爾米斯的方法培訓

當地醫生推廣牛痘接種。(29)

1806年2月巴爾米斯隨皇家菲律賓公司的
代理人安東尼奧 托瓦爾 (Francisco Antonio 
Thovar) , Bom Jesús de Alm 號船的主人一起，
回到里斯本 (30)，結束了這次漫長的遠征之旅。

巴爾米斯的這次醫療遠征，不僅使西屬殖民

地和菲律賓的人民，而且使得澳門和廣東的中國

人都得到牛痘接種的惠澤，免除天花惡疾對他們

的健康乃至生命的摧殘。牛痘疫苗的創建者詹納

本人也高度讚揚巴爾米斯的這次遠征。牛痘的發

現和傳播，是人類同天花病毒抗爭的具有決定性

意義的一步，世界衛生組織在1980年宣佈天花病
毒從地球上消失！   

結錱語

中國的史書中關於牛痘進入中國傳播的記

載，大部分都是關於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皮爾遜  

(Alexander Pearson) 的資料。但在整理完本文的
線索後筆者發現，史料中所記載的皮爾遜得到的

從墨西哥引進的活苗，應該就是巴爾米斯用麥哲

倫號從墨西哥帶到馬尼拉的二十六位兒童所帶。

這些疫苗在菲律賓馬尼拉得以傳播和保存，又傳

到澳門。在1816年2月18日皮爾遜的〈1805年牛痘
傳入中國的報告〉(Introduction of the Practice of 
Vaccine Inoculation into China, 1805) 中寫道：“痘
苗由一個葡萄牙商人用他的船從馬尼拉運到澳門。

到達後，牛痘被澳門醫生廣泛推行，我也是其中

之一 [⋯⋯]”(31) 這位商人也應該就是本文所提

到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羅 華 (Pedro Huet)，1805
年5月，他用自己的商船“希望號”(Esperanza) 
從馬尼拉帶入澳門。然而，這些疫苗因保存不當

並未得到長期應用。

在澳門和廣東地區，當地政府和醫生開始學

會並有效地接種和保存牛痘活苗，是在巴爾米斯

於1805年9月到達澳門之後實現的。這點在上文關
於巴爾米斯在澳門的描述非常清晰。而巴爾米斯

在廣東儘管受到限制，沒有在廣東地區直接為大

量民眾接種，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最終得到了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認可，並使牛痘接種的關鍵技

術和保存方式得到留傳。這為英國東印度公司能

夠在19世紀末廣東天花疫情中為大量民眾接種，
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據記載 (32)，在巴爾米斯離開廣東回到澳門

不久，1805年12月1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
正式建立了一個公共牛痘疫苗診所，聘用了全職

醫生負責痘苗事務。這個診所建立不久，天花疫

情在廣東地區肆虐，中國人“如潮水般”湧入診

所，希望得到牛痘疫苗的接種。(33)

巴爾米斯帶來的有效疫苗、種痘方法、人傳

人的推廣方式和保存方法，使得牛痘的有效接種

在澳門和整個珠江三角洲的傳播，並波及影響到

亞洲的其它地方。澳門在1948年就徹底消滅了天
花，與巴爾米斯的醫療慈善遠征及1805年9月至
1806年2月的澳門之行不無關係。由此可以得出
這樣的結論，隨着全球化的展開，疾病的全球蔓

延，疾病的全球治療也已開始；而1805年9月到
1806年2月巴爾米斯在澳門和廣東的醫療行動，
使得澳門成為牛痘接種技術在亞洲擴展的一個中

間連接點。

【註】
 (1) “巴爾米斯在亞洲，包括澳門和廣東的經歷有詳細記

錄，但這些被他帶回西班牙的文件，在法國入侵期間

被毀。” 莫賴斯：〈種牛痘與澳門葡人〉，《廣東社

會科學》，2007年第1期，頁128-133。
 (2)  董玉山在《牛痘新書》中有這樣寫道：“考世上無種痘，

諸經唐開元間，江南趙氏，始傳鼻苗種痘之法[⋯⋯]”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a6Av5ZcLSDMG6Bq5Fk-
f 0 h H o r Q I d y 1 A V e 3 v d 9 P B b t n v Z H b Q O M m a 0
j - h X W 4 g a Q E Z 1 O v f C c 0 6 1 p c w G g 5 S a P 4 M K K

 (3)  清代俞茂鯤《痘科金鏡賦集解》(1727)記載：“聞種痘
法起於明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姓氏失考，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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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人，丹傳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種花者，寧國

人居多。”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a6Av5ZcL
   SDMG6Bq5Fk-f0hHorQIdy1AVe3vd9PBbtnvZHbQOMm

a0j-hXW4gaQEZ1OvfCc061pcwGg5SaP4MKK
 (4)  (5) (6) (7) (8) Miller, “Early efforts at control: variolation, 

vaccination, and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 (〈控制的
早期努力：人痘接種，預防接種，隔離與檢疫〉) , 

Smallpox and its eradiction (《天花及其根除》), 1957, 
pp. 245-276.

 (9)  路易 巴斯德 (Louis Pasteur，1822年12月27日-1895年
9月28日)，法國微生物學學家、化學家，微生物學的
奠基人之一以否定自然發生說 (自生說) 及宣導疾病細

菌學說(胚種學說)和發明預防接種方法而聞名，為第一

個創造狂犬病和炭疽的疫苗的科學家，被世人稱頌為     

“進入科學王國的最完美無缺的人”。他和斐迪南‧

科恩以及羅伯特‧科赫一起開創了細菌學，被認為是

微生物學的奠基者之一，常被成為“細菌學之父”。

 (10)  圖片截選自維基百科，https://es.wikipedia.org/wiki/
Edward_Jenner 

 (11)  圖片截選自：http://library.sc.edu/spcoll/nathist/jenner2.
html 

 (12)  參見 Asensi Botet, F. “La real expedición filantrópica de 
la vacuna (Xavier de Balmis/Josep Salvany). 1803-1806” 
(〈為傳播牛痘的皇家慈善航行 (巴爾彌斯/薩爾瓦尼) 

1803-1806)〉, Rev Chil Infect, pp. 562-567, 2009.
 (13)  參見 Balmis Berenguer, Francisco Xavier. Demostración 

de las eficaces virtudes nuevamente descubiertas en 
las raíces de dos plantas de Nueva España, especies de 
Ágave y de Begonia, para la curación del vicio venéreo 
escrofuloso《新西班牙近期發現龍舌蘭品種海棠兩種植
物根部可有效醫治性病瘰癘的論證》. Madrid, Viuda de 
Joaquín Ibarra, 1974.

 (14)  圖片截選自維基百科，https://es.wikipedia.org/wiki/
Francisco_Javier_Balmis 

 (15)  (16) (17) 參見 Asensi Botet 前引文 (2009年)。
 (18)  參見 Miller 前引文 (1957年)。
 (19)  圖片截選自 Asensi Botet, 前引文 (2009)。
 (20)  參見1805年5月21日眉額帶歷致仁慈堂醫院書信。《澳

門歷史文件》之仁慈堂部分 (簡稱 AHM/SCM)163, cx. 
50, mic. A337.

 (21)  [葡] 伊莎貝爾 莫賴斯：〈種牛痘與澳門葡人〉，《廣

東社會科學》，2007年，頁128-133。
 (22)  根據西班牙巴爾米斯基金會 (Fundación de Balmis) 記

載，這場風暴使二十名船員喪命。參見 Colvin, T. B., 

“Arms Around the World: The Introduction of Smallpox 
Vaccine into the Philippines and Macao in 1805”, Review 
of Culture, 18, 2006, pp. 70-88.

 (23)  巴爾米斯基金會 (Fundación de Francisco Xavier 
Balmis)  特別提到巴爾米斯在澳門得到了當時澳門
判事官眉額帶歷 (Miguel de Arriaga) 和大主教果阿 
(Goa) 的支持和幫助。他們首先接受了牛痘接種，為
民眾做了榜樣，並資助了巴爾米斯及其同伴日後回里

斯本的差旅費。

 (24)  參見莫賴斯前引文 (2007年)。
 (25)  (26) 此處應指遇到了支持也遇到了反對的聲音。參見莫

賴斯前引文 (2007年)。
 (27)  據記載，新的接種中心也並沒有獲得很大成效，在巴爾

米斯的五十六天廣東之行期間，他一共為二十二人接種

牛痘。參見 Michael M. Smith,  “The ‘Real Expedición 
Marítima de la Vacuna’ in New Spain and Guatemal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64, No. 1 (1974) , pp. 1-74. Published 
b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8)  參見莫賴斯前引文 (2007年)。
 (29)  葡萄牙的牛痘接種理事會是到1812年才建立。參見莫賴

斯前引文 (2007年)。
 (30)  Colvin, T. B., “Arms Around the World: The Introduction 

of Smallpox Vaccine into the Philippines and Macao in 
1805” 〈環繞世界的手臂：1805年牛痘傳入菲律賓和
澳門〉，Review of Culture, 18, 2006, pp. 70-88.

 (31)  原文是：“The vaccine was brought by ... a Portuguese 
subject and a merchant of Macao, in his vessel upon live 
subjects from Manila ... It had benn quite extensively 
conducted by the Portuguese practitioners at Macao as 
well as by myself among the inhabitants there and the 
Chinese, ...” 參見 Fu, Louis., “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s to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with vaccination” 〈天主教在中國的醫療使命：西方免
疫醫學的傳入〉, 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 2013; 
21: pp. 112-117.

 (32)  參見 Michael M. Smith, “The ‘Real Expedición Marítima 
de la Vacuna’ in New Spain and Guatemala”〈傳播疫
苗為使命的皇家遠征船隊在新西班牙和瓜地馬拉〉,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64, No. 1 (1974) , pp. 1-74. Published 
b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33)  參見 M M Smith 前引文 (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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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濟醫院醫學教育述論
孔令雲* 譚樹林**

* 孔令雲，哲學博士，現為南京資訊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翻譯文學、科技史研究。
* *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近現代國際關係史、基督教在

華傳教史研究。

博濟醫院是由美國傳教士在華開設的一家現代化綜合醫院，也是近代中國大陸地區第一

家西醫院；它成功開啟了近代教會醫學教育的大門並使其制度化。博濟醫院的醫學教育經歷

了三個階段，即博濟醫院的前身 —— 廣州眼科醫局的“師傅帶徒弟”、博濟醫院的“醫學訓

練班”以及南華醫學堂。它不僅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西醫生，而且對中國現代醫學教育體系乃

至醫療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19世紀以降，伴隨着醫學傳教士 (Medical 
Missionary) 的來華，教會醫療工作迭次展開。
為適應教會醫療工作的需求，教會醫學教育應運

而生，並迅速得以發展和壯大起來。博濟醫院 

(Canton Pok Tsai Hospital) 為來華傳教士在內地
開設的第一家現代化綜合醫院，也是最早開始醫

學教育的西醫院。其醫學教育從博濟醫院的前身 

—— 廣州眼科醫局 (Canton Ophthalmic Hospital) 
的“師傅帶徒弟”，經過博濟醫院的 “醫學

班”(Medical Class)，到南華醫學堂，形成了一
套規範的醫學教育。它不僅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

西醫生，而且對中國現代醫學教育體系乃至醫療

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師傅帶徒弟”：廣州眼科醫局的醫學教育

廣州眼科醫局的建立者是近代第一位來華醫

學傳教士伯駕 (Peter Parker, 1804-1888)。伯駕
是美國麻塞諸塞州法明罕 (Framingham) 人，出
生於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概因如此，伯駕長

大後立志成為一名海外傳教士。1831年9月，伯
駕從耶魯大學畢業後，10月即再次入讀耶魯大

學神學院，接受神學和醫學的專門訓練。1834
年3月，祇讀了兩年醫科的伯駕通過醫學課程的
答辯，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 1834年5月，伯駕
被按立為牧師。同年6月，美部會接受伯駕的申
請，正式任命他為赴中國的醫學傳教士。1834年
10月26日，伯駕抵達廣州，在稍作逗留後，旋即
離開廣州前往新加坡，在那裡一面學習中文，一

面開設一家小型診所。伯駕在新加坡不僅學會了

中文，他的診所還在八個月內治療了一千多位病

人。(2) 伯駕在新加坡行醫所取得的成功使他大受

鼓舞。1835年9月，伯駕從新加坡返回廣州，即決
定開設一家類似的診所。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後，

借助於在華英、美商人的捐助，並在中國行商浩

官 (Howqua，即伍秉鑒) 的說明下，伯駕租用十
三行新豆欄街7號的豐太行的部分房子，在11月4
日開設醫局，稱廣州眼科醫局。它是中國近代第

一家眼科專科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西醫醫院，

因而被稱為我國“西醫院之鼻祖”(3)。又因為位

於十三行新豆欄街，故又稱“新豆欄醫局”，後

來又定名為“廣州醫局”(The Canton Hospital)。
據說醫局入口處，還懸掛一個中文名字為“博愛

醫院”(P’u Ai I Yuan)的牌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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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眼科醫局開辦之初，由於中國人對其

尚抱着懷疑態度，前來就診的人不多，第二天才

有一個患青光眼的婦女前來求診。但伯駕“憑着

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為他的醫局贏得了朋

友”(5)。1838年8月號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上的〈醫院〉一文，對此給予了詳細介紹：

道光十四年 (即1834年——引者註)，有醫

生名謂伯駕，自北亞墨理加國來，自懷□□慈

心，普愛萬民，不可視困危而不持不扶也。始

到廣州府，暫往新嘉坡，再返，於十三行內開

醫院焉，其宅廣，其房多矣。恃上帝之子耶穌

之全能，伏祈恩賜德慧術，知醫雜病矣。如此

服藥開方，無不效也。雖晝夜勞苦，然不取人

之錢，而白白療症。設使病痼許病人寓醫院。

閭閻之人貧乏無錢，悅然供給飲食，待病癒回

家矣。自無財帛，各國遠客駐粵貿易並漢貴商

一位聯名簽題銀幾千有餘元，致買藥材還賃行

之錢。既使病豁然而脫，大有名聲。病人不遠

一千里而來，得醫矣。傳說此事者親眼看醫院

之士民雲集、擠擁，老幼男女如曦來。莫說廣

東各府廳州縣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

江蘇、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醫矣。儒農官

員，各品人等病來愈去矣。(6)

可見，伯駕的醫術確已廣為人知，前來就醫者

甚至遠及內陸省份。由於就醫者日漸增多，以致每

天清晨二三點鐘，就有人提着燈籠到醫局門前等

候，以求在次日能掛上號看病。(7) 但這樣的局面帶

來了嚴重問題：伯駕作為美部會派遣來華的專職醫

學傳教士，身兼“治療身體，拯救靈魂”的雙重任

務。就“治療身體”而言，既要負責為在華美國

傳教士提供醫療服務，又要診治前來就診的中國

病人的所有疾病。同時還要承擔對異教徒的“靈

魂拯救”，即傳教方面的事務。但日益繁重的醫

療事務，幾乎使他們無暇傳播福音。於是，這些

醫學傳教士便招收華人做學徒，教授他們西醫學

知識以擔任醫療助手，中國的西醫學教育就發軔

於此。自1837年起，伯駕即在眼科醫局倣傚中醫 

“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招收華人學徒，首先在臨

床中擔任醫療助手，此外伯駕還用英文教授一些

醫學專業理論課。伯駕藉此成為第一位培養中國

西醫生的外國醫生。(8) 在1838年的報告中，伯駕
提到已有三人在他的指導下學習西醫學：

我很高興告訴你們，三位很有培養前途的 

(中國) 青年，一個十六歲，一個十七歲，一個

十九歲，現在已經與醫院建立了聯繫。他們的

英語已經達到相當不錯的水準，在配製藥品和

處理藥方方面是得力的幫手。年齡最大的一

個，是個積極而有責任感的青年，他除了受到

培訓以外，每月還可以領到五元的工資。一些

眼科的小手術，譬如瞼內翻和翼狀胬肉等，他

都已經做得乾淨俐落。他服務已經一年多了。

第二個青年的中文程度比其餘兩人高得多。他

原打算學文學的，後來他父親去世，使他沒有

能力再繼續求學。他受到馬禮遜教育會的部分

支持，該社成立於1836年，專為中國青年提供

機會，通過西方知識的媒介學習英語和基督教

教義。第三個青年有很高的天分，由他父親全

力支持，至少要留在醫院五年。(9)

其中年齡“十九歲”者應為關亞杜 (Kuan 
A-to, 1818-1874，即關韜)。據史料記載，關亞
杜十九歲時由他的叔父啉呱 (Lam qua，即關喬
昌，西人亦稱其為“林官”)介紹，跟隨伯駕學

習西醫學。關氏聰敏過人，在伯駕的指導下，很

快學會了結膜炎、瞼內翻、白內障、腫瘤、腹腔

放液穿刺術等外科手術。1840-1842年，眼科醫
局因鴉片戰爭局勢危急而關閉，伯駕更是將幾乎

全部時間用以指導關亞杜，使其在西醫眼科及外

科技術水準提高很快。伯駕一年後的報告即稱： 

“我的高年級學生已成功實施二十多例白內障手

術，已成功地切除一個重達三磅的瘤子。”(10) 

正因如此，伯駕讓關亞杜參與一些重大手術，那

些前來廣州眼科醫局就診的眼科及外科病人，像

結膜炎、瞼內翻、白內障、腫瘤等多數手術都經

關氏之手。1844年4月至9月，伯駕因擔任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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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b Cushing) 使團的中文秘書及顧問而離開
醫院期間，眼科醫局交由關亞杜經營，病人並不

因此而減少。由於關亞杜醫術高超，1856年被清
政府授予“五品頂戴軍醫”，委派到福建的清軍

中擔任軍醫，成為史籍留名的中國第一個西式軍

醫。畢華德 (1891-1966) 甚至認為關亞杜“名譽
之隆，反在巴氏之上”(11)，“巴氏”即指伯駕。

伯駕前後共培養十多位中國西醫學人材。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回憶他在廣州醫
院裡見到的中國助手時說：“這些青年人先前都

受過良好的中文教育，後來又學會了英文，他們

在醫院裡既是醫生的助手，又是翻譯。我耳聞目

睹，對他們的造詣和在治病中顯示的才華，大為

驚歎。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離開了醫院，在廣東省

邊遠地區私人獨立行醫。”(12) 這些最早掌握西

方醫學知識的中國助手和醫生，成為“中國醫學

業界的先導人”(13)。

然而，正當廣州眼科醫局興旺發展之時，伯

駕卻因各種原因導致身體每況愈下，1855年初
不得不決定回國休養，這樣就亟需為眼科醫局

尋找一位合格的接班人。經過慎重考慮，伯駕

選擇了時在廣州的美國醫學傳教士嘉約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執掌眼科醫局。嘉約
翰是美國長老會 (Presbyterians) 傳教士，1847
年畢業於費城傑弗遜醫學院 (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因感到中國醫療匱乏，立志到中國行
醫傳教。1853年，他向美國長老會總部提出申請
獲得允准。1854年5月，嘉約翰抵達廣州，旋即開
始行醫傳教工作。1855年5月，伯駕返回美國時，
宣佈由嘉約翰接替其廣州眼科醫局的工作。嘉約

翰執掌眼科醫局後，醫局業務蒸蒸日上。然而好

景不長，1856年10月，中英因為“亞羅號”事件
引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憤怒的國人火燒外國人居

住的十三行，包括廣州眼科醫局在內的建築被徹

底焚燬，所有外國人包括醫學傳教士也一併被趕

走。(14) 嘉約翰被迫避禍於澳門，不久即於1857年
2月啟程返回美國。翌年10月，嘉約翰重返廣州。
幾經周折後，終於在廣州南關增沙街找到了一處

房子作為新的醫院所用。他親手進行修繕後，1859

年1月新醫院正式開張，定名為“博濟醫院”，以
示“效法基督精神，博愛眾人，濟世為懷”之意

向。(15) 伴隨着博濟醫院的建立，教會醫學教育亦

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醫學班”階段。

“醫學班”：博濟醫院嘉約翰的醫學教育

博濟醫院建立後，嘉約翰除行醫傳教外，亦

頗重視培訓中國本土醫師。他在1862年的報告
中指出：“為青年人提供外科醫學與技術的教育

已經被看作醫院目標的重要部分。目前這項工作

尚不能達到需要的程度，但學生們獲得的知識已

足以使他們在治療許多種疾病時遠遠優於本地醫

生，特別是在外科的所有部門。”(16) 起初，嘉約

翰也像伯駕那樣採取“師傅帶徒弟”的方式，但

是這種學徒式的訓練方法成效不高，培養出來的

人數量極少，遠遠滿足不了醫療上的需要。尤其

嘉約翰認識到要培養全面瞭解和掌握西醫學的人

材，必須從學習西醫基本原理和基礎知識着手。

在當時尚不具備條件創建醫學校的情況下，嘉約

翰認為可以先建立“醫學班”(medical class)，培
訓西醫學生。當然，嘉約翰的這一想法很可能源

自英國醫學傳教士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
1873)。合信在1843年掌管香港醫院後，曾向中
華醫學傳教會香港分會建議，應儘快發展醫學教

育。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六至十人的醫學

班，先向他們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

然後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範。後來由於

各種原因，合信的這一想法最終沒能實現，但卻

給了嘉約翰啟發。而且此時建立“醫學班”的條

件已基本具備：首先，鑒於建在增沙街的博濟醫

院規模很小，1863年嘉約翰正式提出選擇新址籌
建新的博濟醫院。此事得到美國南方教會以及中

國各界人士支持，很快募集到大量資金。到1866
年10月，在仁濟大街 (穀埠) 一棟八十英尺長、
四十五英尺寬，包括了一百三十個床位的第一階

段的博濟醫院正式完工。翌年又建成兼做可以接

納三百人的接診室的禮拜堂和配藥室，1869年又
建成醫生宿舍。至1870年，無論硬體建設、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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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醫療體系，還是醫生技術水準，博濟醫院

都堪稱完善。其次，黃寬 (1828-1879) 的加盟。
黃寬字綽卿，廣東香山人，1840年進入設於澳門
的馬禮遜學校學習。1846年，黃寬與該校同學容
閎等三人隨校長布朗 (Samuel R. Brown，中文名
亦作“鮑留雲”)赴美，進入麻塞諸塞州的孟松

學校 (Monson Academy) 學習，開中國人近代留
學美國之嚆失。1850年夏從該校畢業後，在香港
友人資助下，黃寬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系，

經過五年的學習，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畢業後他

繼續攻讀病理學、解剖學碩士課程，於1857年取
得醫學碩士學位，成為我國第一位西醫碩士，被

稱為“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17)。回國

後，黃寬先是在香港、後到廣州金利埠仁濟醫院

當醫生，在這裡結識了嘉約翰。黃寬經常到博濟

醫院協助嘉約翰工作，譬如疑難病的診治、重大

手術的實施等。嘉約翰仰慕其醫術高明，便延聘

黃寬到博濟醫院工作。1867年4-12月，黃寬作為
首位華人院長管理博濟醫院。

黃寬的加入，使嘉約翰感到設立“醫學班”

的時機成熟。1866年，嘉約翰在博濟醫院設立
了醫學班。他制定了〈醫學教育大綱〉，提出開

展西醫教育的目的在於：(1) 為一般民眾造就才
幹學識俱全的中國醫生；(2) 造就教會醫院內的
醫生；(3) 造就醫學校教員。(18)“醫學班”第一

年祇招收了十二名學員，既有來自教會學校的學

生，也有開業的中醫生。與之前一邊工作一邊進

行醫療技術的學習這種不系統的狀況相比，“醫

學班”學生接受的教育趨向於系統、正規。除了

少量語言文字的學習外，對學生施以醫學的系統

授課 (systematic instruction)：除臨床科目外，
還要學習基礎科目，由黃寬教授解剖學、生理學

及外科學，嘉約翰教藥物學和化學，關韜教授         

“實踐和中醫學”。(19) 每週一、五在門診學習診

治，週二、四在手術室學習割治，週三、六進行

課堂講授，理論學習與臨床實踐結合，學生參與

醫院日常事務、施藥、手術割治等協助性工作。

一般以三年學習時間為限，畢業頒發博濟醫院文

憑。但也有學生在入學前即在醫院服務或畢業後

留在醫院工作、同時繼續學習的情況。從學校開

設的課程與教學情況來看，基本上與當時美國本

土的醫學校開設的課程相似，而且嘉約翰明確醫

學班為培養醫學人材，教學並無宗教性的內容，

在招生方面也未強調教徒的身份。與同時期的差

會開辦的普通教育相比，由於醫學教育的職業性

特徵，更早體現了世俗化的傾向。但是由於當時

條件的限制，在一些與中國傳統醫學迥異的課程

方面，還有着巨大的障礙。

醫學班採用漢語教學。嘉約翰認為：“如果

祇能用西方語言作為唯一傳播科學的手段，祇能

影響小部分掌握外語的人，知識不應祇局限於小

範圍人群的需要，而是應該呈現給更多的人，服

務於中國現實的生活目的，可以預見到使用漢語

的醫學教育將對中國人產生廣泛的影響。教育一

名使用漢語的人，要比教育十位使用英語的學生

將發揮更現實的作用。”(20) 他對比了香港醫學

院與醫學班的不同：“在香港醫院學醫不如在廣

州學那麼理想。香港的醫生學問很出名；但是他

們講英語，學生最多祇能聽懂三成。而在這裡我

們聘請普通的老師，但是他們講的每一句話學生

都聽得懂。”(21) 使用漢語教學，首先需要解決

教科書問題。在將西方醫學著作編譯為中文方

面，合信堪稱先驅。1850-1858年間，合信翻譯
出版了《全體新論》、《博物新編》、《新醫略

論》、《婦嬰新說》、《內科新說》和《醫學新

語》等書，其中《全體新論》作為第一部介紹西

方解剖學和生理學的中文書籍，曾引起巨大的反

響。1865年經過嘉約翰的請求，合信正式授權
嘉約翰使用他所編譯的一系列醫學書籍作為醫學

班的教材，初步解決了醫學校中缺乏中文教材的

窘境。但合信編譯的大多為介紹性的普及讀物，

隨着教學的進一步深入，嘉約翰、賴馬西 (Mary 
West Niles, 1854-1933) 及中國助手，大量翻譯了
西方新的醫學教材和根據在醫學實踐工作中總結

的病例和治療方案編寫的教材，其翻譯和撰寫的

相關醫學書籍達三十四種，其中主要的有：1871
年出版的《化學初階》(第一、二卷)、《西藥略

釋》，1872年出版《化學初階》(第三卷)、《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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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新編》(1875年修訂後再版)、《花柳指迷》，
1873年出版《溺水救生》、《皮膚新篇》、《內科
闡微》，1875年出版《化學初階》(第四卷)。它們
既有醫學基礎理論，也有根據廣東地區臨床醫療

的實踐總結，尤其是在廣東地區常見的眼科、皮

膚科、結石等流行性疾病以及兒科等常見病的治

療方面。這些都在醫學班的教學中教授，從另一

方面反映了當時醫學班在教育上所達到的水準。

黃寬在編譯醫學教材方面對嘉約翰幫助極大。莆

田人林湘東在為《西醫略釋》撰寫的序中，稱嘉

約翰此書完成之後，“不敢自以為是，復敬請大

國手黃綽卿先生迭次校勘，而後付諸剞劂”(22)。

對中文水準不高的嘉約翰而言，《西醫略釋》需

華人助手幫助校釋，其他的想必亦是如此。

醫學班起初祇招收男生。1879年，兩名真光
書院 (True Light Seminary) 的成年女學生在徵得
嘉約翰的同意後進入醫學班學習。她們從醫學班

畢業後，其中一位名為 Leung Sz Nai 的學生被僱
為博濟醫院的醫療助手，但不久即因病去世；另

一位則在廣州附近的一所鄉村學堂任教，並以所

受的醫學教育進行醫療活動。此後，不斷有真光

書院學生入醫學班學醫，余美德和謝愛瓊畢業後

相繼在博濟醫院工作和自行開設診所，皆成為名

醫。(23) 醫學班一直招收女生，1890年時有九名女
學生。(24) 19世紀80年代以後，伴隨賴馬西和富瑪
麗 (Mary Fulton, 1862-1927) 兩位女醫生的加入，
課程設置新增加了婦科學和產科學的內容。學生

學習的時間相應增加，課堂學習的時間由每週兩

天增加到四天，1890年增加到五天，每天都要授
課和問答，週六為試驗課，內容為示範教學、使

用顯微鏡和做試驗。學生的人數也逐步增加，由

1866年的十二人，增至70年代的二十多人，1886-
1896年間的學生多保持在三十多人。

在醫學班就讀的學生中，最著名者當屬孫中

山。1886年秋，孫中山懷着“以學堂為鼓吹之
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的理想進入醫學班學

習。雖然在這裡祇學習了一年，但在這裡孫中山

結識了多位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仁人志士如鄭

士良 (1863-1901)、陳少白等。後來孫中山一再強

調自己“肄業於廣州博濟醫院”，並不忘特別說

明曾“師從德高望重的嘉約翰醫生學習醫學”。

說明醫學班學習的經歷對其後來走向民主革命道

路影響有多大。此外，張竹君是醫學班傑出畢業

生之一。據馬君武〈女士張竹君傳〉稱：“張竹

君者，中國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故為世家。竹

君生數歲而患腦筋病，並身覺麻木不仁，其家則

送之於其城之博濟醫院，囑美利堅醫士嘉約翰醫

之，漸愈。時竹君雖幼稚，已能覺西醫之精妙，

絕勝中國疲庭老腐之所謂醫生者，乃發願留博濟

醫局學醫。既十三年，而盡通西國內外科之學，

得執照焉。”(25) 張竹君從醫學班畢業後，在廣

州先後創辦提福、南福醫院。此外，她還在上海

創建了數家醫院。她在上海創辦醫院時曾得到江

南製造局提調李平書 (1854-1927) 的資助。李平
書生於醫業世家，曾創立醫學會，創設中西女子

醫學堂、南市上海醫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醫院)。

他所以有興趣資助張竹君在上海開設醫院，葢與他

的這種身世不無關係。李平書在自傳〈且頑老人七

十歲自敍〉中，曾專門記述張竹君早年的求學、行

醫過程：“張竹君女士在廣東博濟醫院畢業，在院

充醫生二年。”(26) 從此也可看到教會醫院培訓本

土醫師作醫療助手之的目的。1911年10月武昌起
義爆發後，她首先發起、組建中國赤十字會及救護

隊進行戰地救護，並因此被譽為中國第一個南丁格

爾。(27) 她還首開中國婦女登臺演講之風，倡立演說

會，“指論時事，慷慨國艱”(28)，被譽為“女界之

梁啟超”(29)、“中國之女豪傑”(30)。

康廣仁 (1867-1898) 是康有為幼弟，也是醫學
班畢業生。他自幼厭惡八股文和科舉應試，反而

喜歡讀廣學會和江南製造局翻譯的西書。在讀了合

信翻譯的《全體新論》後，對西醫學產生興趣，於

是“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學”(31)。

但是康廣仁畢業後並未行醫，1897年在澳門創辦宣
傳變法維新思想的《知新報》，闢專欄介紹西洋醫

學，同時不斷刊發醫學維新的文章。(32) 因宣傳維

新思想，戊戌變法失敗後，康廣仁與譚嗣同等在

北京菜市口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據說康廣

仁在獄中毫不畏懼，臨刑猶言“中國自強之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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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33)。從以上諸人後來的行狀，我們說醫學班的

醫學教育不僅使他們獲得很高的醫術，而且對他們

的思想也起到啟蒙作用，似無不可。

綜上可知，醫學班雖然已進行較為正規的醫

學教育，但它祇是“醫學校 (medical school) 的胚
芽”(34)，而不能稱之為“醫學校”。即使到1880
年1月，嘉約翰在年度報告中仍稱“醫學班的授
課一直在進行，在讀學生有十九名”(35)，但是 

“這個醫學班漸漸具有了一所正規醫科學校的性

質，一旦所有分支學科都具備合適的導師，學生

的人數也增加了，我們將採用‘廣州醫學院’(the 
Canton Medical College) 的名稱。”(36) 然而遺憾

的是，儘管到1897年醫學班的修業年限由三年延
長至四年，進一步向正規化的專業醫學院轉變，

但隨着1898年嘉約翰從博濟醫院退休，並於1901
年8月在廣州去世，嘉約翰最終也未能實現將醫
學班擴建成“醫學院”之願望。

南華醫學堂：正規醫學教育的肇始

嘉約翰從博濟醫院退休後，1899年關約翰 
(John M. Swan, 1860-1919) 接任博濟醫院院長。
關約翰是長老會教徒，從小就想學醫，而且對醫

學傳教事業抱有濃厚興趣。因此在醫學院畢業

後，他向長老會海外傳教委員會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提出赴中國的申請獲
准，1885年秋偕新婚妻子乘船赴廣州。抵華後住
在博濟醫院，除醫療工作外，開始學習中文。1887
年被任命為嘉約翰的助手，1895年休假從美國歸
來，“繼續在醫院擔任外科醫生並共同負責領導工

作”。1897年，中國傳教醫師協會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建議“醫院的賬目和總
體工作、有關男子部的醫療工作和助手及僱員等

本地員工的指導，均應置於關約翰醫生管理和控

制之下”(37)。1899年，嘉約翰辭去博濟醫院院
長職務後，關約翰接任。鑒於教會醫院“現時最

緊迫的需要之一即是受過良好訓練的中國護士和

助手，醫學教育是醫藥傳教士目前最為緊要的工

作”(38)。尤其隨着博濟醫院聲譽日隆，生源逐漸

增多，學生上課的地方漸顯不夠。史憬然在校就

讀時，由於座位不夠，她甚至用手帕鋪地，坐在

地上聽講、記筆記。(39) 博濟醫院擴建教學用房、

建設醫學院，實屬必要。1902年，關約翰向廣州
醫學傳道會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提交一份建立醫學院的計劃並得到認可。經費的

小部分來自教會，大部分來自廣州各界人士的捐

款，共募集資金達三萬美元。(40) 其中 “醫學院

的院址和用於創辦醫學院的一萬八千元專項捐

款，以及四千五百元用於擴建教堂的錢，幾乎全

都是來自中國朋友的特別捐贈”。(41) 最後決定

在醫院的右側建造教學樓。教學樓為四層樓房，

最頂部為小鐘樓結構的西式建築，內部包括寬敞

明亮的課室、實驗室、學生宿舍，可容納七十名

同學同時在學。1904年9月建成，取名“南華醫學
堂”(South China Medical College)，或稱 “博濟醫
學堂”。取名“學堂”，也是為了適應當時中國教

育發展的形勢。1901年清政府頒佈“興學詔書”，
強調“興學育材，為當務之急”，鼓勵全國興辦

學堂。1902、1903年又先後頒佈〈欽定學堂章程〉
和〈奏定學堂章程〉，傳統的“書院”紛紛改名

為“學堂”。1884年，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在廣
州創建的廣雅書院，1902年改名為“廣東省大學
堂”(42)，教會創辦的格致書院則改名為“嶺南學

堂”，真光書院改名為真光中學堂。此時博濟醫

院新建立的醫學院，依例使用“學堂”之名，便

再自然不過了。此即為南華醫學堂取名的由來。   

南華醫學堂開辦時註冊入學的學生有三十

六人，教師十一名。名義上是由美國醫生安德

遜 (Anton Anderson) 任校長，實際上是由博濟
醫院院長關約翰直接管理。教師主要是博濟醫院

的醫生包括傳教士醫生和中國醫生，醫學生的實

習基地就是博濟醫院。南華醫學堂仍然採取男女

生兼收的慣例，與博濟醫院訓練班不同的是：入

學學生的年齡無嚴格的限制，而且以中文教學標

榜，目的在於吸引更多中國人就讀。因為這時

已經具備了中文教學的條件，博濟醫院多年培

養的中國醫生已能獨立從事醫療、教學工作。

即使外國人醫生不能說流利的中文，也完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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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任翻譯。低年級學生接受中文或雙語教學，

以備在進入高年級後實施英語教學。在課程結

構上，既有系統的醫學理論課程，又有臨床實

踐課程，教學內容集中於生理、解剖、化學、

外科和藥學，在臨床實踐中注重對華南地區流

行和常見疾病如眼病、兒科疾病、結石、皮膚

病的診治與總結，初步具備了現代醫學院的教

學標準。在教學上，首先使用中文教授西醫科

學，降低了醫學生就學的門檻，加之首開女生

入學的先例，擴展醫學教育的範圍。在學制上，

第一次採用了年級教育制度，學制由三至四年，

後來延至五年，包括六個月的臨床實習。由低級

到高級，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學工作，打破早期以

師帶徒的傳統教育方式，成規模地為華南地區

培養了一大批西醫人材。至1912年，博濟醫學
校培養的醫學人材達二百○二人 (包括畢業生和

肄業生) (43)，遠遠超出同時期的其他西醫學校。

遺憾的是，南華醫學堂僅存在了九年。導致其短

命的主要原因是，博濟醫院內部的權力鬥爭，導

致在任命嘉約翰接班人的環節中出現了問題。

嘉約翰原已培養的接班人是老譚約瑟 (Joseph C. 
Thomson, 1853-1926)。他不僅是博濟醫院出色的
外科醫生，而且性格溫和，處事穩重，與院內的

美國和中國醫生關係良好。1884-1885年嘉約翰因
病放長假回國，曾令老譚約瑟代行博濟醫院院長

職務。但是，博濟醫院人事任命權掌握在廣州醫

學傳道會會長手中。他為了打擊嘉約翰，在1898
年嘉約翰退休時，特意提拔自己的秘書、博濟醫

院外科醫生關約翰出任博濟醫院院長。關約翰雖

然不失為一位醫術優秀的醫生，誠如威斯鈉 (O. 
F. Wisner) 醫生所說，“他是一位認真負責的、
有能力的內科醫生，也是一位技巧嫺熟的外科醫

生”(44)，但他性格急躁，缺乏寬容與忍耐，尤其

是無法善待原在博濟醫院工作的美國與中國醫生

群體。結果，導致博濟醫院的外國醫先後辭職，

中國醫生也隨之而去。南華醫學堂的教師本來都

是由博濟醫院的醫生出任，學校缺乏教師，管理

又陷入混亂。加上主持南華醫學堂的安德遜醫生

病重回國，情況更加混亂。本來博濟醫院素有教

學傳統，又有歷年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應有條

件逃過學潮。然而由於廣州醫學傳道會會長任用非

人，導致學潮爆發。1908年廣州私立光華醫學校成
立後，十多名南華醫學堂學生離開南華醫學堂，轉

入光華醫學校學習。1912年南華醫學堂最後在中外
教師集體辭職、學生罷課聲中宣告結束。(45)

綜上可知，博濟醫院的醫學教育經歷了“師

傅帶徒弟”、“醫學班”和“南華醫學堂”三個

階段。然而，目前國內大多數醫學史論著均認為

嘉約翰1866年即在博濟醫院設立醫學校。之所以
會出現這一誤說，很可能源自孫中山。孫中山在

《建國方略》中曾說自己“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

校也”(46)。按孫中山在博濟醫院讀書的時間是1886-
1887年，此時其就讀的實為“醫學班”，學生畢
業頒發的是博濟醫院文憑。據專門研究孫中山醫

學學歷的陸丹林先生考證，博濟醫院從無“醫學

校”之稱。他與民國時期尚健在、出身於博濟醫院

的名醫池耀 廷、張允文、梁培基、張竹君、謝愛瓊

等穰熟，他們的畢業文憑都是博濟醫院而非博濟醫

校頒發的。(47) 當然，不少論著認為博濟醫院1879年
開辦博濟醫學校之說，同樣與史實不符。

總之，從最開始萌芽階段培訓助手、到後來

正規醫學校的建立，中國的西醫學教育邁出了艱

難而且重要的第一步。博濟醫院醫學教育的發

展，正是中國近代西醫學從無到有、從開端到發

展歷程的寫照。在這一過程中，醫學傳教士扮演

了最為重要的角色。可以說，他們是我國近代西

醫學教育的開創者，教會醫院及其附屬醫學堂是

我國近代西醫教育的搖籃，為我國培養出了第一

批西方醫學的專業人材。他們在掌握了西醫學知

識後，不僅給傳教士的醫療事業很大幫助，有的

甚至獨立行醫，擴大了西醫學在中國的影響。正

如醫學史家陳邦賢所指出的：“各醫院之功績不

獨為人治癒疾病，減小死亡率，而訓練甚多中國

助手，翻譯西國醫學書籍為漢文，傳佈西國醫學

知識於中國，其功亦不小也。”(48) 不僅如此，醫

學傳教為中國從傳統醫學向現代新醫學的嬗變注

入了一股新鮮血液。正是這股新鮮血液，使中國

傳統醫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開始了它的現代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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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誠如著名學者林治平所說：“站在中國現代

化這一角度，評估基督教的關聯與影響，無論在

19世紀早期以至後世明朗可見的成就，當必優先
想到西方醫學的輸入，教會醫生在華的貢獻，中

國醫療主體的嬗變，醫學教育制度的建立，西醫

診所醫院的擴展，中國西醫醫生的輩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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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俄羅斯人
畫澳門的最早記錄

柳若梅*

* 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秘書

長，國際比較文學協會會員。

1803年，俄國任命海軍大尉克魯森什坦恩
(И.Ф. Крузенштерн)為俄國首次環球航海考察隊隊
長，帶領“希望號”和“涅瓦號”開始了俄國歷

史上的第一次環球航海。兩船同時從俄國港口克

琅施塔得啟程，穿過大西洋，繞過南美洲南部的

合恩角，進入太平洋，到達夏威夷後，分頭前行，

克魯森什坦恩任船長的“希望號”(Надежда) 前往
堪察加、日本、薩哈林、堪察加、廣州(澳門)，

[圖1] 俄國首次環球旅行路線圖
1803-1806年間克魯森施坦因和利相斯基分別率“希望號”和“涅瓦號”環球旅行的路線  ─→（特別粗黑）；克魯
森斯坦恩（“希望號”）和利相斯基（“涅瓦號”）共同經過的路線─→ 克魯森斯坦恩率“希望號”所經過的路線

□□ —→ 利相斯基率“涅瓦號 ”所經過的路線。此路線圖和文中所有涉及澳門的銅版畫圖片，均來自《克魯森斯

坦恩大尉環球旅行圖冊》一書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Ф., Тилезиус В. Г., Атлас к Путешествию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Капитана 
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СПб.: Мор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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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相斯基 (Ю. Ф. Лисянский) 任船長的“涅瓦
號”(Нева) 前往俄屬美洲—廣州 (澳門)。兩船在
廣州 (澳門) 匯合，賣掉船上所載毛皮，滿載中國

商品回國。(1)“希望號”於俄曆1805年11月20日
 (嘉慶十年九月三十日) 到達澳門。“涅瓦號”

約於兩星期後到達黃埔港 [圖1]。與克魯森什坦
恩相識的英商幫助他們找到西成行黎彥裕作“保

商”(2)，並經十三行總商潘啟官 (3) 從中協調，

黎顏裕向粵海關監督延豐行賄7,000皮亞士(西班
牙貨幣單位)使其批准起卸貨物並親自到港量船

課稅。最後，黎顏裕買下俄船上的毛皮，俄船得

貨金176,605皮亞士 (4)，繼而用此銀通過黎顏裕
購置了茶葉、瓷器、絲綢、松江布 (5)。時逢兩任

兩廣總督更迭，俄船險遭扣押，千鈞一髮之際，

克氏巧妙周旋，終於1806年2月9日得允迅速啟
航，穿過印度洋，繞過好望角，“涅瓦號”於俄

曆1806年7月23日回到克琅施塔得，“希望號”於
俄曆1806年8月19日抵達。

兩船回國後，克魯森什坦因在1809-1812年間出
版了三卷本旅行記《1803-1806年間克魯森什坦恩帶
領“希望號”和“涅瓦號”環球航海記》(6)，“涅

瓦號”船長利相斯基於1812年出版了兩卷本旅行
記《1803-1806年海軍中尉利相斯基奉亞歷山大一
世皇命率“涅瓦號”環球航海記》(7)，記錄了俄船

最早到達澳門、在廣州貿易的史實。俄國首次環

球航海中所記錄的資訊不祇有文字，同俄國派往

各地的所有考察隊一樣，隨船航行除軍人、船員

外，還有天文記錄者、自然科學學者、醫生等。其

中自然科學學者季列吉烏斯全程隨行“希望號”，

用畫筆記錄沿途風物，留下大量畫作。俄國首次

環球航海在豐富俄國和歐洲的地理、人文知識的同

時，留下了俄羅斯人畫澳門的最早記錄。

俄國最早畫澳門的畫家和畫作

克魯森什坦因在其環球航海記第三卷的前言

中介紹，其遊記推出第三卷之後，還會推出第四

卷即航海圖冊。圖冊將根據隨“希望號”航行的

七等文官季列吉烏斯以畫筆作的詳細記錄，向讀

者展現各地的地理、人種及社會知識。(8)

季列吉烏斯 馮 季列那烏·威爾根爾姆

哥特里布 (Тилезиус  фон  Тиленау  Вильгельм 
Готтлиб, 1769-1857) 是自然科學家、醫生、畫
家、銅版畫師。他於1769年6月17日生於德國的米
爾豪森，1790年起季列吉烏斯在萊比錫大學學習
哲學和醫學，同時在普萊森堡的藝術學院選修了

亞當 弗里德里希 艾澤 (Adam Friedrich Oeser, 
1717-1799) 的繪畫課程。1795-1796年季列吉烏
斯以自然科學研究者的身份隨霍夫曼森格伯爵

(Johann Centurius von Hoffmannsegg, 1766-1849) 
的船前往葡萄牙。季列吉烏斯1797年獲得哲學博
士學位、1801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後的幾年間，
曾在德國不同的大學擔任皮膚病、性病、眼病治

療方面的副教授。1803年克魯森什坦因進行環球
航海之時，吉列季烏斯以自然科學學者、醫生和

畫家的身份全程隨“希望號”航行。三年的考察

時間裡，季列吉烏斯特別以堪察加、千島群島、

和薩哈林島為重點展開自然史研究，如動物學角度

的自然史研究等，其研究成果為一系列關於動物王

國各類物種的文章，主要是關於腔腸類、棘皮類動

物和魚類，這些文章後來在科學院的刊物上發表。

季列吉烏斯關於海參類生物的重要研究於1813年以
單行本在彼得堡出版。另外，季列吉烏斯發現並研

究的一種海狸和白令海堪察加水域的一種多腳蟹後

來被學術界以他的名字命名。考察結束後，吉列季

烏斯於1806年10月被聘為彼得堡科學院自然史副
教授。1807年5月12日，季列吉烏斯與一位俄羅斯
姑娘結為伉儷。1809年4月12日他被任命為編外院
士，此後一直在彼得堡科學院工作，1817年9月被
授予彼得堡科學院榮譽院士稱號。後來季列吉烏斯

的生活發生變故——與俄國妻子的婚姻破裂，由是

他離開彼得堡科學院回到德國，居住於萊比錫、

哥廷根、德累斯頓和圖賓根，從事繪畫藝術創作

和版畫製作，1857年5月17日在故鄉去世。
作為俄國首次環球航海的隨行畫家的季列吉

烏斯同樣成果卓著。克魯森什坦恩所指的航海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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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第四卷即航海圖冊，便是由季列吉烏斯1803-
1806年間隨“希望號”考察時所作的近百幅圖畫
(有少量的是兩幅構成一張畫面)組成。克魯森什

坦恩的遊記出版後在俄國和歐洲引起極大轟動，

一年後出版的這部航海圖冊也引發了讀者的強烈

興趣。圖冊名為“克魯森什坦恩大尉環球航海圖

冊”(9)，克魯森什坦恩和季列吉烏斯共同署名為

該圖冊的作者，由彼得堡科學院出鉅資一萬五千

盧布，委託彼得堡的海洋印刷所在1813年以62 х 
47釐米的巨大開本推出，印數達一千五百冊(在
19世紀初的俄國這是很大的印數，在當今俄羅斯
也是不小的印數) [圖2]。

自新航路開通博物學興起和發展以後，沿着

航行和探索的足跡，歐洲人每到一處便收集資

料、繪製圖像、瞭解當地的風土民情，繪製的地

誌性風景畫、人物畫、動物、植物，不斷豐富着

歐洲關於世界各地的博物知識。《俄國首次環球

航海圖冊》也是這樣一部博物圖冊，內容包括亞

洲、美洲地圖及海洋陸地上的山川景色、鳥類、

魚類、動物、植物、各地不同人種及其服飾、其

生活場景和生活物品等。圖冊中所有圖畫均為黑

白兩色，以季列吉烏斯的畫作為主，還有隨船

另一位自然科學學者朗斯多爾夫(Георг Генрих 
фон  Лангсдорф，德文名 Georg Heinrich von 
Langsdorff, 1774-1852，後留在堪察加繼而前往

俄屬美洲考察)的一幅畫作，以及隨船航行的天

文學者戈涅爾和兩位軍官所畫地圖。(10) 圖冊推出

後在歐洲再一次引起轟動。圖冊中涉及中國的九幅

圖畫中有三幅涉及澳門：一、〈海上遠眺澳門城〉     

(第八十九幅，[圖3])；二、〈澳門多林文 (11) 花園
中的賈梅士洞〉(第九十幅，[圖4])；三、〈澳門
附近的虎門〉 (第九十二幅，[圖5]) 其餘幾幅涉

[圖2] 俄首次環球旅行船長克魯森什坦恩

[圖3] 海上遠眺觀澳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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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國的畫為兩幅廣東景象和四幅人物，都是季

列吉烏斯所作。

這幾幅描繪澳門景色的圖畫均屬於以“描繪

藝術”的紀實手法創作的“地誌畫”，涉及地誌

畫的幾個重要內容：全景畫、重要景觀、港口畫。

〈海上遠眺澳門城〉是畫家以航海大船駛近澳門時

的視角，全景式地描繪澳門景觀，很可能是“希

望號”靠近澳門、進入氹仔灣之前視野所及，畫

面上波濤起伏，當時風颳得很猛，中國買辦和引

水員準備把 “希望號”導引進氹仔灣。(12) 這幅由

聖方濟各修前的臺階看南灣的畫面，除簡化了

建築細部外，基本合乎文字資料

所記載的當年澳門港的情況，由

右至左有大炮臺、大三巴教堂、

南灣稅館前的旗幟、大廟頂、聖

彼得小炮臺、三座教堂與修院、

西望洋山教堂、連接燒灰炮臺的

城牆等。圖中左側的煙霧有可能

就是造炮石的位置。在俄國首次

環球旅行之前，葡萄牙人盤踞澳

門已二百餘年，其間歐洲人往來

者眾，留下的圖畫中也可見類似

畫面，如1797年法國畫家留下的澳
門風景版畫〈中國澳門風景圖〉(13) 

[圖6]。19世紀，關於澳門圖景的
這一題材得以延續。在《中國通商

圖：17-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
一書中的第17幅〈從北面看市鎮和
大沙灘〉，是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義

律於1824年10月所作。此外這一題
材在外銷畫中也屢見不鮮。

〈澳門多林文花園中的賈梅

士洞〉，則以畫家獨特的視角展

示這個帶有葡萄牙文化記憶的著

名景點。“多林文花園”又名   

“白鴿巢公園”，也是歐洲人所

畫澳門畫面的重要題材之一。在

俄船來到澳門的19世紀初之時，
這處花園別墅早已被英國東印度公司租用，也是

季列吉烏斯隨“希望號”船長在滯留澳門兩個

星期的居所。(14) 在季列吉烏斯描繪賈梅士洞之

前，1779年，瑞典籍繪圖員以全景式手法創作了
〈賈梅士的居所〉。(15) 1785年，英國旅行畫家托
瑪斯 丹尼爾與托瑪斯 威廉叔侄在東方旅行中

曾在澳門逗留數月，賈梅士洞也曾是他們的寫生

素材，回國後留下了銅版畫〈澳門賈梅士洞〉，

作為他們1810年在倫敦出版的《經中國往印度的
繽紛之旅》一書的插圖。(16) 1794年出使中國的馬
戛爾尼使團隨行畫家亞歷山大 威廉也描繪了賈

[圖4] 澳門多林文花園中的賈梅士洞

[圖5] 澳門附近的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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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士洞。(17) 在《中國通商圖》一書中的編號8的圖
畫即為“賈梅士洞”(18)，為英國人大約在1800年
所作。在季列吉烏斯之後，這一題材也同樣得以

延續，如 “瓦臣乘英船‘希望號’的行記《1811
年和1812年赴馬德拉斯和中國旅行日記》”的插
圖中有〈澳門的賈梅士山洞〉。(19) 1838年來到
澳門的法國畫家博爾傑的“賈梅士洞”經阿羅姆

摹倣繪製後於1843年在倫敦出版。(20) 以上最早描

繪賈梅士洞的丹尼爾叔侄的圖畫出版於1810年，
季列吉烏斯一行住在賈梅士洞花園別墅並做畫的

時間是1806年，製成銅版畫並出版的時間是1813
年。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賈梅士洞圖畫從不同

的角度描繪這一景觀，形成關於當前澳門白鴿巢

公園的珍貴歷史文獻。

來華歐洲商船抵達澳門後，經虎門前往中國

一口通商重地廣州進行貿易。在19世紀40年代之
前，澳門風光、虎門風光常常是歐洲人筆下中國

港口畫的重要內容。對於首次來到澳門的俄羅斯

人來說，處於商路要塞的虎門是 “希望號”船

長克魯森什坦恩為協調俄船此行貿易一事而由澳

門前往廣州的必經之地，與俄船此行完成貿易任

務關係很大。

為這批畫作製作銅版畫的銅版畫師

1813年出版的這本大開本圖冊並不是季列吉烏
斯原作的直接再現。作為實地取得的第一手博物收

集資料，在科學研究迅速發展的18、19世紀之交的
歐洲，常常把這類地誌畫製作成版面，以便於廣泛

傳播和應用。如同當時歐洲對待博物知識一樣，俄

國首次環球航海收集的這些圖畫，作為科學研究的

基本資訊，也被製作成了銅版畫。版面的製作者還

是當時蠻聲俄國藝術界的銅版畫製作名家。

克魯森什坦恩在其遊記第三卷的前言中曾表

示，“有誰能比畫家更勝任圖冊的工作呢”(21)。

俄國首次環球航海考察隊所留下的這組圖畫，被

交由彼得堡藝術學院的版畫家製成銅版畫。季列

吉烏斯在這部銅版畫冊出版前，一直在彼得堡為

沙皇工作，同時關注這些銅版畫的製作。我們今

天所看到的，正是這本銅版畫冊。2006年在俄國

[圖6] 中國澳門風景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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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航行二百週年之際，俄羅斯還有出版社將該

圖冊預訂出版。

《克魯森什坦恩大尉環球航海圖冊》不僅在

歐洲學術界引起轟動，也成為當時俄國銅版畫藝

術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銅版畫作品集；是當時彼

得堡藝術學院版畫風景畫專業的代表作品，堪稱

俄國版畫藝術的巔峰之作。在此之前，俄國的版

畫作品題材以人物肖像為主。1799年，在沙皇保
羅一世的授意之下，彼得堡藝術學院成立了版畫

風景畫系，由1796年起受聘於該校版畫系的德國
版畫家克魯伯擔任該專業的教授。克魯伯將自己所

指導的版畫系高材生悉數轉入該系，先後完成了俄

國海軍中將薩雷切夫探險旅行圖冊 (共五十幅)、克

魯森什坦恩環球航海探險圖冊 (一○九幅) 等。圖

冊畫作的版畫製作也造就了俄國第一批銅版風景

畫藝術家，俄國的版畫藝術由此開始由衰轉盛。

在克魯伯的指導下，當時有十三名學生 (22) 參加了

克魯森什坦恩遊記圖冊的銅版畫製作，其中不少

學生成長為俄國藝術史上青史留名的藝術家，如

加拉克季奧諾夫、科爾帕科夫、烏赫托姆斯基、

科 切斯基和伊 切斯基兄弟等。

圖冊中第八十九幅 〈海上遠眺澳門城〉的銅版

畫製作者是科 切斯基。該畫是左右兩張合併成一

幅的大畫，合併後為尺寸為32.1 х 74.8釐米。畫面
之上，左上角標着“tab LXXXIX”，即該畫為第八
十九幅；畫面之下，該畫畫名“海上觀澳門”分別

以俄語 (Вид Города Макао с морской стороны) 和
德語 (Ansicht der Stadt Macao in China) 標註。

第九十二幅〈澳門附近的虎門〉也出自科 切

斯基的刻刀之下，該畫尺寸為23.3 х 34.5釐米。畫面
之上，左上角標着“tab LXXXIX”，即該畫為第八
十大幅；畫面之下，該畫畫名“澳門附近的虎門”

分別以俄語 (Вид Бокка де Тигриса близ Макао) 和
德語 (Ansicht von Bocca Tigris in China) 標註。

[圖7] 科·切斯基為瑪麗亞皇后製作的銅版畫〈帕夫羅夫花園的彼爾塔〉
原畫作者為俄國繪畫史上的著名畫家、風景畫奠基人謝德林 (С.Ф. Щедрин)  (圖片來自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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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切斯基 ( 1776-1812 )  出生於農民家
庭，1793年皇命選拔藝術學院學生時被選入藝術
學院學習，1799年因其風景畫獲銀獎而被選入新
開辦的版畫風景畫系，師從德國版畫師克魯伯。

科·切斯基擅長銅版雕刻和腐蝕製版技術的古典

技藝，於1811年開始製作俄國首次環球航海圖冊
中的雕版畫，後因其中兩幅銅版畫技法高超而被

授予科學院院士稱號。在俄國首次環球航海圖冊

的一百零九幅銅版畫中，有科 切斯基的八幅作

品。遺憾的是，科 切斯基英年早逝，祇留下近

二十幅銅版畫作品。科 切斯基以製作俄羅斯繪

畫藝術的奠基人謝苗 謝德林 (23) 作品的銅版畫

而著稱。[圖7] [圖8]
《克魯森什坦恩大尉環球航海圖冊》中的

第九十幅——展現澳門景色的版畫〈澳門多林

文花園中的賈梅士洞〉，製作者是科 切斯基

的弟弟伊 切斯基 (1777-1848)。尺寸為27.1 х 
44.8釐米。畫面之左上角標着“ tab XC”，即
該畫為第九十幅； 畫面之下，該畫的畫名“澳

門多林文花園中的賈梅士洞”分別以俄語 (第

一行，Вид Грота Камоенса в Макао в саду Г.-
на Друммонда) 和德語 (第二行，Die Camoens 
Grotte in Macao) 標註。國內學者在研究西洋人
畫筆下的清代珠三角地區時也曾提及季列吉烏斯

的這幅畫，如江瀅河在〈清代廣東西洋畫風〉一

文中，援引英文資料 (24) 提到季列吉烏斯的這幅

畫作，認為可以與錢納利的畫作相媲美，後來常

被廣州的外銷畫家模倣 (25)。文中將季列吉烏斯

稱為“提勒勞”，取自其姓名中的“提列那烏”

的部分。(26)  [圖9]
伊 切斯基是一位多產的天才銅版畫師，

一生製作版畫一百五十餘幅，擅長銅版雕刻點

線法技藝，成名作是1800年為沙皇保羅一世製
作的〈從花園望加企那宮城裡的宮殿〉(該畫現

藏於聖彼德堡的埃爾米塔什博物館)。伊 切斯

基為許多著名畫家作品製作了銅版畫，刻刀之下

城市生活、農村生活、花園景象、人物肖像栩栩

如生；一些圖書插圖瓷器圖畫也常見伊 切斯基

的作品。作為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御用版畫師，

伊 切斯基留下的銅版畫作品題材還涉及皇室和

王公貴族人物肖像。亞歷山大一世是拯救歐洲免

遭拿破侖奴役的一代俄國沙皇，因此1812年俄
法戰爭也是伊·科斯基的刻刀所要着力表現的題

材。除此之外，19世紀上半葉很多文學名家的作
品中的插圖，都出自伊 切斯基之手，如克雷洛

夫寓言、普希金的長篇詩體小說《葉甫根尼 奧

尼金》以及如捷爾查文、茹科夫斯基等文學大家

作品中作者的肖像等等。伊 切斯基是當時俄國

最有名的銅版畫家，也是19世紀上半葉俄國社會
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在1807年被推舉為彼得
堡科學院院士。[圖10] [圖11] [圖12]

俄首次環球航海圖冊中除這三幅澳門景象的

版畫外，還有兩幅與廣州相關的銅版畫，也都出

自伊 切斯基之手 [圖13]：
廣州、河南水路是歐洲來華商人打交道最多

的地方，畫中展現的這座橋是“一座無比壯麗的

[圖8] 科 切斯基為畫家阿列克謝耶夫（Ф. Я. Алексеев）的名畫〈波爾塔瓦的亞歷山大廣場〉製作的銅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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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橋，是廣州人引以為傲的建築。一直以來，番鬼

在這裡獲允享有與天朝子民相處的特權，觀賞他們

奇特的服裝、華麗的陽傘、毫無表情的面孔，而他

們，番鬼自身，也成為輕蔑的對象。[⋯⋯]”(27) 這

是阿隆1843年出版他在1841年的畫冊時介紹〈廣州
附近的河南水路〉一圖時提到這座橋。此前錢納利

也有過畫作〈廣州河南小橋〉，此後澳門土生葡人

畫家馬西安諾 巴普蒂斯塔也留下了幾乎與錢納利

相同構圖描繪的“廣州河南小橋”[圖14]。(28)

船舶畫也是西方航海遊記畫冊中常見的內

容，早期來到中國的歐洲人也留下了中國船的

圖畫，如在俄羅斯東方文獻研究所圖書館手稿部

的“斯特羅幹諾夫 (29) 收藏”中就有一圖冊《中

華帝國的船》，圖冊中有六十九幅描繪中國大船

的圖畫，甚為壯觀。該圖冊原為馬德里費爾南多

美術學院教授的收藏品，是西班牙皇家貿易公司

大班馬努埃爾帕洛夫諾所作，1794-1795年間被
亞歷山大 斯特羅幹諾夫獲得。來華貿易的歐洲

人把中國船的圖畫帶回歐洲，而執掌着歐洲人來

華貿易命運的中國官員——海關監督及其官船也

自然是歐洲人感興趣的對象。季列吉烏斯畫筆下

的廣東海關監督的官船，船體高大，上掛官旗，

船頭插着名色小旗，顯示所屬地方、官員名號、

職銜等各類資訊，船長水手、僕從各司其職。船

[圖9] 藏於日本“東洋文庫”的丹尼爾叔侄畫筆下的〈澳門賈梅士洞〉
轉引自陳繼春著《錢納利與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年。

該書中圖片附錄之後作者標明此圖取自 George Chinnery, Leal Senado, Macau,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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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伊·切斯基為俄國沙皇保羅一世製作的銅版畫〈從花園望加企那城裡的宮殿〉(圖片來自網路資源)

[圖11] 原圖為伊 切斯基為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製作的銅版畫〈夏景〉，惜沒找到這幅圖的高精度圖片。

此處係版畫家的另一幅代表作〈彼得堡郊外下園中帶噴泉和小瀑布的水池〉(圖片來自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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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伊·切斯基為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製作的銅版畫〈從涅瓦河望交易所〉(圖片來自網路資源)

[圖13] 〈廣州對面通往河南的運河〉(圖片來自《克魯森斯坦恩大尉環球旅行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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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畫也是19世紀中後期一些繪製外銷畫的中國畫
家筆下的常見題材，如庭呱在1850-1860年間就曾
繪製“中國官船”(30) 的圖畫售賣。

畫自中國的圖像與俄國對中國的認識

此後在俄國認識中國的歷史上，隨着中俄交

往的增多和俄國社會對中國興趣的提高，以畫筆

描繪中國的山川地貌、人物服飾、日常生活等並

將之傳往俄國的手段，一直有着廣泛的應用。俄

國首次畫澳門的“畫家”季列吉烏斯，早年在德

國求學的時代，師從曾任職德國薩克森州選帝侯

宮廷畫家、萊比錫畫院校長的亞當 弗里德里

希 艾澤習畫。在其科學考察的職業生涯中，

在攝影技術尚未發明的時代，季列吉烏斯的畫筆

將其航行考察過程中目之所及的重要內容，以科

學家的追求準確的習慣，繪製成畫，畫作精美傳

神，體現了作者高超的繪畫技藝。這些畫作是俄

國首次環球航海考察的重要成就之一。為了向世

界公佈俄國首次環球航海考察的成果，彼得堡科

學院委託當時俄國最重要的版畫家精雕細刻，將

這些畫作雕琢成俄國藝術史上的重要作品，使這

些畫作具有學術的和人文的意義的同時，獲得了

不朽的藝術價值。俄羅斯人所留下的澳門圖畫，

與俄羅斯人所瞭解認識中國一樣，是俄羅斯版畫

藝術發展史上的重要一步，成為俄羅斯文化藝術

發展史上的重要內容。俄國之首次以畫筆“畫澳

門”、以刻刀“刻澳門”，作為藝術作品，也豐

富了俄國社會的文化生活。與此同時，在對中國

的瞭解尚且非常有限的俄國，這些圖畫具象地展

現出遙遠東方中國的實景，使俄國對中國的認識

逐漸豐滿，將俄羅斯人所見的澳門，廣泛地傳佈

於俄國社會乃至歐洲，充實了歐洲關於中國的圖

像記錄和對中國的認識。在今天看來，地質畫所

具有的歷史文獻價值，有助於再現歷史上一些文

化遺跡的實景。由此，19世紀初葉俄國藝術作品
中的中國與知識資訊中的中國交相匯合，進入俄

羅斯文化發展的民族化進程之中，成為中俄文化交

流早期成就的重要體現。其中的畫作如〈澳門多林

文花園中的賈梅士洞〉等，在素材和筆法上又在歐

[圖14] 〈乘船巡查的粵海關監督〉(圖片來自《克魯森斯坦恩大尉環球旅行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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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產生影響，對歐洲認識中國發揮了作用。

俄羅斯人首次畫澳門所留下的這些畫作，也

是來到中國的俄國人所留下的早期圖畫。此後以

畫作輔助瞭解中國一直是俄國來華外交使者、漢

學家、商人等經常採用的手段。1807年抵達北京
的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比丘林，在其1828年出版
的《蒙古劄記》中附有多幀插圖，再現了由俄國

陸路往來中國之旅所見之自然景色、民族人物等

內容，使俄國人能夠通過形象認識中國。19世紀
中期以前，按照中俄雙方政府的約定，出使中國

的俄羅斯教士、學生、官員等在中國的活動範圍

僅限於北京，作為一國之都的北京也當然是中俄

事務交涉的最重要的地點。為了更加具象地滿足

俄國社會不斷增長的瞭解中國的慾望，1858年作
為第十四屆東正教使團隨團學生來到北京的波波

夫 (А. Ф. Попов, 1828-1870)，在北京生活的十餘
年間，在畫坊訂購描繪北京的市井民俗生活的圖

畫傳往俄國。現在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

所手稿部，藏有波波夫傳回俄國的這類圖畫五百

多幅。(31) 北京人周培春曾南下廣州在旅居澳門的

英國畫家錢納利身邊學徒，後來回到北京後開辦

畫坊，向外國人售賣記錄北京民眾生活的畫作。

在現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艾

爾米塔什博物館東方部等機構收藏的以北京生活

為主題的外銷畫中，“周培春”的名字作為畫坊

名稱的印章時有所見。以畫筆傳達關於中國的資

訊，以外銷畫這種更簡單易行的方式做畫，令人

感到一個有趣的事實：在俄國認識中國的過程

中，若仔細追蹤，則“澳門”隱約可見。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客

座教授金國平先生的慷慨幫助，特此致謝！】

【註】
 (1)  Н. Ф.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 

1804, 1805 и 1806 годах 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дежде» и 
«Неве». М., 1950. сс.249-257.

 (2)  1745年 (乾隆十年)，清政府在原有的行商制度基石上
建立保商制，用類似保甲制的方法，逐層擔保，把對

外貿易的壟斷商人聯成一個層層相制、利害與共的整

體，負責收繳稅捐，保證外商和船員循規守法，不得

生事，最終達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詳見   

《清代邊疆政策》第234頁。關於廣州口岸的管理制
度規定，外船前來貿易需要自尋保商承接貨物承保稅

餉，代置貨物。

 (3)  實為潘啟官二世潘有度(1755-1820)，1788年接辦行商事
務，在官、商夷三角關係中周旋二十餘載。1805年“俄
羅斯夷船來廣貿易”，清廷一月之內三次下諭查究，但

在潘有度斡旋協調之下終告平息，成為潘有度“洋務”

生涯中善於解決洋船違章貿易糾紛的典型事例。

 (4)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XIX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Т. 3.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т р. 209.

 (5)  19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運輸貨物的主體已由絲綢變
為松江布，詳見金國平〈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中關於

松江布的記錄及其吳語詞源考〉，《史林》2015年第
1期，頁52。丁則良在〈俄國人第一次環球航行與中
國〉一文中 (《歷史研究》1954年第12期頁127) 稱之
為“南京棉布 ”。

 (6)  И. Ф. Крузенштерн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
1806 гг. 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дежде и Неве под начальств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  В  3 -х  томах .  СПб . ,  Мор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Т. 1, 1809, 418 с.; т. 2,  1810, 473 с.; т. 3, 
1812, 459 с.

 (7)  Ю. Ф. Лисян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4,5 
и 1806 годах по повелению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 на корабле "Неве" под 
начальством  Флота  Капитан-Лейтенанта ,  ныне 
Капитана 1-го ранга и Кавалера Юрия Лисянкого. 
СПб. 1812. 

 (8)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
1806 гг. 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дежде и Неве под начальств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  В  3 -х  томах .  СПб . ,  Мор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812, т. 3, стр. I-III. 

 (9)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Ф., Тилезиус В. Г., Атлас к Путешествию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Капитана  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  -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Мор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813. - 64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 Гравюра резцом, офорт; 62 х 47 см.

 (10)  這些地圖由隨船天文學者戈涅爾 (Горнер)、中尉列文什
坦恩 (Ермолай Левенштерн)、準尉 (旅行期間被提陞
為中尉) 別令斯豪森 (Фаддей Беллинсгаузен) 在船長
克魯森什坦恩指導下畫草圖，別令斯豪森最後在此基

礎上繪製。

 (11)  即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多林文 (James Drummond)。 
 (12)  Иван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Перв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лаван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М., 2011. Стр. 359-360. 中譯文見伍宇星編譯《19
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頁2。

 (13)  金國平〈澳門歷史上兩個重要製造行業——燒灰與打纜〉，  
《澳門歷史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出版)第十二

期，第20頁。文中稱：“〈中國澳門風景圖〉(Vue 
de Macao en Chine)，最早發表於1797年的《拉彼魯
茲航程地圖集》(Atlas du Voyage de la Perouse) 中，
約1786年由加斯帕爾德 杜什 萬西 (Gaspard Duche 
de Vancy) 繪製，由法國版畫家麥斯魏利 (Masquelier) 
雕版版印，黑白圖是1797年原版，彩色圖是根據洛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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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ry) 的英文版《拉彼魯茲環球航海記》插圖複製
的，銅版畫，後着色，尺寸25 x 40釐米，是香港渣打
爵士藏品的一部分。1924年，被收入(英)詹姆士 · 
奧朗奇 (James Orange) 著《中國通商圖》(The Chater 
Collection: Pictures Relating to China, Hong Kong, Macao) 
中發表 [⋯⋯] 2008年何高濟翻譯出版了《中國通商
圖：17-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該圖在何高濟
譯作 (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 中見頁208。

 (14) “希望號”船長幾年前(1798年)在英國海軍學習服役時
到過廣州並與多林文相識，此行俄船抵澳之時，多林

文便早早邀請克氏居留於此。見 Иван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Перв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лаван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М., 2011. 
頁363，中譯文見伍宇星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
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頁5。龍思泰在其1831年
出版《早期澳門史》中也提到克魯森什坦恩曾記述過賈

梅士洞：“克魯津什騰 (即克魯森什坦恩，本文作者

註) 在他的環球航行記中所說的‘在一大片場地上，

有許多漂亮的建築物，周圍環繞着庭院和花園’。這

裡是有一些堅固的房屋，還有一個因一塊被稱為‘賈

梅士石洞’的巖石而著稱的花園”(見 [瑞典] 龍思泰

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註《早期澳

門史》，東方出版社，頁29。
 (15)  莫小也：〈澳門早期西洋美術述論〉，《美術觀察》，   

2005年第1期，頁83-84。
 (16)  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澳門基金會出版，1999

年。澳門藝術博物館藏有該畫，在莫小也的《澳門美

術史》(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年，第59頁) 也展
現了丹尼爾叔侄留下的〈澳門賈梅士洞〉。

 (17)  見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威廉筆下的〈白鴿巢〉
畫作，極富藝術和記實性，他至少有兩幅鉛筆淡彩作

品存於英國印度部圖書館。其中編號為WD960的畫作
採用如中國畫的長卷式構圖，左部有廣東南部典型的

山墳，嫩黃的草地有一矇矓的、挑着糞畚的中國人，

中景的大石前，站着一位英國軍官，大石的後面，帶

着小亭的‘賈梅士洞穴’掩映在竹篁之中，而畫幅中

部的巖石斜倚在沙灘上；內港的海面波平如鏡；遠處

是點綴着民居的灣仔。”

 (18)  (19) 見《中國通商圖》頁211；頁212。
 (20)  該畫在澳門藝術博物館有收藏，莫小也《澳門美術史》 

(第60頁) 中也展現了該畫。
 (21)  同註釋(8)，前言第3頁。
 (22)  他們是：加拉克季奧諾夫(С.Ф.Галактионов)、科爾

帕科夫(И .И .Колпаков)、科爾曼(Кольман)、庫利
賓(Кулибин)、馬斯洛夫斯基(Масловский)、梅德
尼科夫(Медников)、梅利尼科夫(Мельнико)、奧西
波夫(Осипов)、彼得羅夫(Петров)、斯柯特尼科夫
(Скотников)、烏赫托姆斯基(А.Г.Ухтомский)、伊
切斯基(И.В. Ческий)、庫·切斯基(К.В.Ческий)。

 (23)  С. Ф. 謝德林(С. Ф. Щедрин, 1745-1804)，俄國風景畫
藝術的創始人，彼得堡藝術學院風景畫系第一位教

授，1759年考入彼得堡藝術學院，1765以金獎畢業後
前往巴黎和羅馬遊學。1776年回到彼得堡，成為藝術

學院風景畫系的領導者，同時為葉卡捷琳娜二世大帝

繪畫郊外行宮和公園，1780年開始參加了艾爾米塔什
博物館畫作的修復工作，1799年起兼任彼得堡藝術學
院新建的雕版風景畫系主任。

 (24)  G. H. R., Tillotson, Fan Rwae Ptctures, The Hong Kong 
Bank Art Collection. London, 1987, p. 114. 本索引轉引
自江瀅河發表在2011年第2期《廣東社會科學》上的文
章〈清代廣東西洋畫風〉(該刊當期第129頁)。

 (25)  江瀅河：〈清代廣東西洋畫風〉，《廣東社會科學》，
   2011年第2期，第124頁。文中寫道：“提勒勞 (W. G. 

Tilesius von Tilenau) 是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首次
派往日本的列贊諾夫 (Nikolai Rezanov) 使團的繪畫
師 [⋯⋯] 1813年，聖彼德堡出版了該使團前往中國探
險的旅行記，收入了很多由提勒勞繪畫製成的黑白版

畫。他繪製的廣州和澳門風景圖，如〈廣州河南的水

渠〉、〈澳門賈梅士洞〉等，可以與錢納利的畫作相

媲美，也是後來廣州外銷畫家模倣的常見題材。”亞

歷山大一世派特使列贊諾夫及其隨從的確搭乘“希望

號”擬訪問日本，但終因日本當時的鎖國政策未能如

願。季列吉烏斯是“希望號”探險考察隊的隨行科學

家，並兼任醫生和畫家，不是赴日使團成員。俄國首

次環球航海記於1812年完成出版，1813年出版的這部
圖冊，雖然克魯森什坦恩在其旅行記第三卷前言中將

之看成是旅行記的“第四卷”，但實際出版的圖冊是

單行本。“廣州河南的水渠”的畫名不確，從畫面來

看，顯然不是“水渠”，而是河面。

 (26)  轉引自陳繼春著《錢納利與澳門》，澳門基金會出
版，1995年。該書中圖片附錄之後作者標明此圖取自
George Chinnery, Leal Senado, Macau. 1985.

 (27)  Thomas Allom, Chi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4 vols/ bound in 2, demy 4 to, half-calf, Fisher, 
son & Co., London and Paris. Preface dated July, 1843. 
轉引自 [英] 詹姆士·奧朗奇 編著、何高濟譯《中國通

商圖》，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23。
 (28)  見莫小也《澳門藝術史》，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

年。頁76-77，第77頁附有巴普蒂斯塔的畫作。
 (29)  斯特羅幹諾夫家族是俄國歷史上一個聲名顯赫的家族，

其中國收藏始於17世紀。18世紀，這個家族的成員亞
歷山大 斯特羅幹諾夫 (А. С. Строганов, 1733-1811) 
在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 (1762-1796) 曾任彼得堡公
共圖書館館長，亞歷山大一世時期 (1801-1825) 任國會
成員。亞歷山大 斯特羅幹諾夫很有藝術天賦，1800
年擔任彼得堡藝術學院院長，俄國文化史上的重要人

物如捷爾查文、鮑爾特年斯基、克雷洛夫等都曾得到

他的資助。他也是著名畫家列維茨基、伊萬諾夫、舍

布耶夫等的庇護人。

 (30)  該畫在江瀅河《清代洋畫與廣州口岸》(中華書局，2007
年，第352頁) 中有展示。

 (31)  詳見柳若梅、波波娃：〈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
中國外銷民俗畫收藏〉，《文獻》，2014年第2期，頁
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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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傳教士事業與近代白話語言運動

狄霞晨*

* 狄霞晨，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現為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已出版合著《新文學的先驅》、《中國

近代文學編年史》，譯著《世界的故事》兩部；曾在《中國比較文學》、《華文文學》、《文化雜誌》等報刊上發表論文三十

餘篇。本文係上海高校青年教師培養資助計劃“新教傳教士與中國近現代文學”(項目號YQ13DXC01)、上海外國語大學校級
規劃課題“廣告視野下的中國近現代小說”(項目號KX171325)、上海外國語大學青年教師創新團隊項目“嬗變與超越：新世
紀世界文學的空間哲學和身體美學”(項目號QJTD14WYX01) 的階段性成果。

西方傳教士有意識地推動中國書面語言的變革，大大提高了白話文的地位。要實現中國

語言的最終轉換，光憑幾個傳教士在英文報刊上的宣導和討論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傳教士各

方面事業的支持。近代來華傳教士事業可以大致分為佈道事業、教育事業、文字事業(包括翻

譯、出版)、醫療事業、慈善事業等幾部分。在傳教士語言運動中，對提高白話文的地位作用

最大的事業是佈道、教育和出版。

西方傳教士有意識地推動中國書面語言的變

革，大大提高了白話文的地位。要實現中國語言

的最終轉換，光憑幾個傳教士在英文報刊上的宣

導和討論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傳教士各方面事業

的支持。近代來華傳教士事業可以大致分為佈道

事業、教育事業、文字事業(包括翻譯、出版)、

醫療事業、慈善事業等幾部分。在傳教士語言運

動中，對提高白話文的地位作用最大的事業是佈

道、教育和出版。

白話佈道

佈道是最傳統、最直接的傳教方式，而要說

服異教徒改變信仰則是極為複雜和困難的，需要

動用修辭學等文學策略。基督教文化中有演講的

傳統，來華西方傳教士中有很多是雄辯家，憑藉

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贏得了眾多信徒。世界基督

教學生同盟主席、著名美國佈道家穆德 (John R. 
Mott) 1895-1928年曾六次來華佈道，僅在1913年
就在十四個城市對十三萬人進行了以“基督教與

科學”為題的演講，在當時很有影響。(1) 根據同

行者艾迪 (Sherwood Eddy) 的回憶，他們在中國
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在天津，有兩千名學生擠

在會館裡聽演講，因容納不下，另外還有數百人

祇得被勸離去。教育部長為了讓學生得以參加宣

教大會還特批全體公立學校放假半天。(2) 雖然並

不是每一場佈道都像這次演講般受歡迎，但我們

可以從中感受到雄辯和口才的魅力。

西方傳教士的演講引領了明治維新後日本的

演講風氣，也使得晚清的中國人認識到演講的重要

性。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設想維新五十週

年慶典中“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華

北第一報”《順天時報》認為白話演講可以補學

校之所未備，報章之所未及；1917年北京大學成
立了雄辯會，各地學堂也都紛紛設立演說課程、

組織演講比賽。演講得到充分關注和提倡，白話

演講更是得到高度認同，甚至有文人認為學堂的

功效都不如演講。

雄辯、演講或是佈道與白話關係非常密切。

傳教士何德蘭 (Isaac Taylor Headland, 1859-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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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地闡述了雄辯和白話的關係。在他看來，傳

教士應該充分重視白話，使之成為全國通用的統

一語言，這將說明中國產生雄辯家和思想家。他

說：

一種擁有全國性語言的文化有很多優勢：

解決當下分裂的狀況，創造一門順暢、豐富、

會話型的語言，也將造就雄辯者。偉大雄辯

家的影響人人皆知。為甚麼中國的雄辯家這

麼少？[⋯⋯]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中思想不能

夠自由、無畏、熱情地流動 (花言巧語不算

在內)。火焰般的雄辯不可能產生在一種死亡

的口語中。那些在學校裡接受古代知識教育

的人是不可能成為公眾演說家和獨立思想家

的。傳教士如果用單調的方式來上經文課，

即使他讀的是最感人的章節，聽眾也不會感

動。如果人們不能熱情地來閱讀白話文，演講

白話文，我們的任務就很明顯了。我們要耕耘

白話文，完全掌握它，那麼它就會像德摩斯蒂

尼 (Demosthenes) 時代的希臘語和古羅馬廣場

上激動人心的拉丁語一樣，變得適合於熱情的

雄辯。(3) 

無論是在教堂內的禮拜講經，還是教堂外的

沿街佈道，白話都是傳教士主要的演講語言。文

言太過僵硬，不夠靈活，因此不適合用於演講和

辯論。白話卻充滿了活力和感染力，成為傳教士

佈道的首選語言。白話增強了佈道的氣勢和影響

力，佈道又提高了白話的地位。用白話公開佈道

和用白話課堂教學一樣，肯定了白話作為一種公

眾口頭語言的地位。西方傳教士的佈道事業一方

面成功地引發了中國人對演講的熱情，另一方面

也大大提高了白話的地位。

基督教教育與白話

人類智慧最重要的部分是社會遺傳的結果，

而教育是社會遺傳的重要力量，早期的社會環境

訓練是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成的關鍵。傳教士穆

德曾對一些準備投身傳教事業的人說，中國人迫

切需要的是西方教育，如果教會能夠將西方教育

連同基督教一起給他們，他們就會接受。(4) 

宗教需要是傳教士在華教育事業的內部動

力，而傳統中國教育的落後也是他們決心在中國

大興教育事業的外部原因。在西方傳教士看來，

中國傳統教育的目標祇是為了培養學生通過科舉

考試，而對於從事其它職業的孩子並沒有多少幫

助；舊式的教育也不能滿足人們對西方知識的需

求，而教會學校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空

白。馬克斯 韋伯相信，宗教教育最有可能克服

傳統主義。(5) 新教傳教士也相信基督教教育可以

幫助中國人克服傳統文化弊端，因此十分注重基

督教教育的開展。(6) 傳教士希望通過教育，讓

每一個基督教徒都能讀《聖經》，讓每一個基督

徒都成為文盲的教師。由於教會學校重西學輕國

學，普遍推行英語教學和白話教育，否定傳統讀

經教育，使得很大一部分畢業生都成為了白話文

的擁護者。

一、新教與教會學校

新教傳教士來華後，先後創辦了許多教會學

校，遍佈全國各地，影響廣泛而深遠。馬禮遜在

馬六甲創辦的英華書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1818-1843) 是新教傳教士面對中國人開辦的第
一所教會學校。英華書院造就了一批為中西文

化交流作出貢獻的人，著名漢學家吉德 (Samuel 
Kidd, 1799-1843) 和理雅各 (James Legge,1815-
1897) 都曾在英華書院學習、任教。吉德返回英
國後成為倫敦大學第一個中文教授 (也是英國第一

個)；理雅各則成為牛津大學第一個中文教授。華

人學生畢業後也顯示出優秀的素質：袁德輝在拉

丁文、英文等西方語言方面都有造詣；梁發、屈

昂、何進善等學生則在傳教方面做出了貢獻。開

辦在內地的馬禮遜學校 (Morrison Academy,1839-
1850) 則培養出了近代著名活動家容閎、洋務運
動要人唐廷樞、著名的傳教醫生黃寬等重要人

士。19世紀上半期新教徒對非宗教的教育普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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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態度，因此這一時期的教會學校宗教氛圍比

較濃厚。

1877年，新教傳教士在上海舉辦了新教入華
七十年來第一次傳教士大會。傳教士教育家狄考

文在會上提出過去福音化辦學模式是片面的和不

完整的，教會學校的目標應是培養既受基督教

影響又能在中國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的人材和領

袖。1877年以後，教會學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世俗知識所佔比重增加，教師素質大大提高，招

生對象也開始面向富家子弟。這次會議之後成立

了由傅蘭雅主持的益智會，截至1890年，該會編
輯出版了八十四種課本，五十幅地圖和圖表，售

出了三萬多冊書。(7) 1890年益智會改名為“中國
教育會”，1907年該會擁有四百名會員，除了進
行教科書的編輯出版之外，還為教會學校制定了

十四年一貫制的綜合性教學大綱。(8)

1900年清廷宣佈外國人在內地開學堂無須
立案，給傳教士教育帶來諸多便利。教會學校

遍佈全國各地，覆蓋小學、中學、大學等現代

教育層次。近代傳教士所辦的教會學校是相當

可觀的。據統計，1877年有6,000人進入教會學
校學習，1890年上昇到16,836人，1906年又昇到
57,683人。(9) 20世紀初最為著名的教會大學有上
海聖約翰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廣東嶺南大學、

四川華西協和大學和湖南湘雅醫學院等。這些教

會學校由於經費充足、師資優良、管理有序、教

授西學，而且主張學術自由、信仰自由，並不強

迫人們信奉基督教，因此吸引了許多中國學生入

學。1842年馬禮遜學校的一位學生曾經用英文就   
“比較中西教育之不同”為主題給裨治文寫信：

我在進這所學堂之前，曾浪費四年光陰學

習中文，花了好多錢，除了認識幾個漢字之外

一無所獲。但現在我已經在一所英國學校裡學

習了兩年半，這段光陰要比我以前浪費的四年

好上一百倍。[⋯⋯] 英國學校要比中國學校好

得多，因為在英國學校裡可以學到很多有價值

的東西，比如天文學、幾何、代數、真正的宗

教以及其它很多我在信裡沒有提到的知識，但

是中國學校卻不講授這些 [⋯⋯](10)

的確，教會學校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中國精

英，僅在文學領域，就有不凡的影響。許多現代

作家都曾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據不完全統計，

林語堂、廬隱、冰心、周作人、蕭乾、郁達夫、

徐志摩、施蟄存、胡也頻、張資平、趙景深、余

上沅、熊佛西等現代重要作家都曾在教會學校就

讀。除了正式的教會學校以外，傳教士們還在中

國辦了許多圖書館和週末學校。他們發現，中國

人對週末學校的熱情很高。1911年傳教士竇樂安
(John Darroch)驕傲地宣稱：“過去中國是沒有
週末學校的，現在中國的週末學校裡至少有十萬

名學生。”(11)

二、基督教教育與白話地位的提高

基督教教育之所以能夠提高白話的地位，其

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傳教士否定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讀

經教育，反對兒童背誦四書五經，使得傳統的文

言教育大打折扣。傳教士認為中國傳統的教育方

式是失敗的，培養出的文人無知而可悲。傳統教

育祇能教會學生讀文章，但一旦面對實際困難就

會束手無策。傳教士對中國教育提出許多批評，

有的還相當激烈：1820年的《印支搜聞》發文直
斥科舉考試是“殺人”的 (12)；花之安認為中國

書塾專為科舉而設，祇培養了一批沒有真才實學

的文墨小丑，是國家大弊 (13)；林樂知認為科舉不

能選拔出真正的人材；著名漢學家理雅各認為中國

典籍不適宜做小學教材。他打了一個比喻，把《聖

經》和科學比作兩匹拉着馬車往前跑的馬，而四書

五經卻像是在後面往相反方向拉的九匹馬。(14)

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教育的批評和建議引發

了中國人的反省。1901年一個名為袁留之 (音
譯，Yü-AN LIU CHI) 的中國人在《教務雜誌》
上發表文章呼籲推遲典籍的學習，認為中國典籍

對於兒童來說過於難懂，背誦對於兒童來說是一

件殘忍的事，兒童不宜過早學習典籍。這股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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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風潮從教會蔓延到了整個晚清社會：王

韜、鄭觀應、嚴復、康有為、梁啟超都把八股文

作為攻擊的目標，許多晚清文人也開始反映教育

問題。他們翻譯外國教育小說、創辦各類教育雜

誌，晚清作家也紛紛在小說中關注教育問題。(15) 

教會教育和新教育思潮對傳統的科舉考試制度產

生了衝擊，1905年9月2日，長達一千三百餘年的
科考制度正式被廢除。廢科舉是為了興新學，時

空斷層中的適齡學童大批地湧向了新式學堂，教

會學校則承擔起了更加重大的教育職責。

第二、教會學校培養西式師資，編寫西式教

材，教授最新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促使更多的

人重西學而輕國學。教會學校對於師資的選擇非

常嚴格，即使中文課程，也由西籍教師擔任教

職，或者培養具有西學背景的中國教師。馬禮遜

創辦的英華書院規定聘請歐洲教師和中國教師為

中文教授，向本地的中國學生教授英語及其它學

問。(16) 1900年福開森 (J. C. Ferguson, 1866-1945) 
牧師認為：中國目前沒有能夠教中國語言文學的

好老師。要培養這樣的老師，最好的辦法是選兩

三個中國有志青年文人，教他們兩三年英文，和

他們一起翻譯一些有趣的基礎科學、歷史和政治

經濟方面的外國書，再由他們教給孩子們。(17) 教

會學校的中文老師都偏重西學，可見培養出的學

生是如何了。

教會學校普遍教授各種西學課程，教授最新

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李提摩太主持的山西大學

的課程設置中，要求學生學習以下專業科目：法

律、科學、醫藥學、機械工程學、語言學和文

學。(18)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教會學校中也普遍

開設文學課程，並且對教材的選擇具有決定權。

例如，燕京大學開設有“新舊約文學”、“希伯

來民族的歷史與文學”、“中國古詩中的宗教觀

念”等課程，重視宗教與文學的研究。(19) 由於在

學校的文學教育中，學生祇能接觸有限數量的作

家作品，因此這些選入教材的作家作品就有一種

神聖性，是精英文學與高尚文學的代表。學生往

往會根據這些作家作品而進行延伸的閱讀，而沒

有被選入教材的作家作品則更容易被忽略。因此

教材的編選為原本在中國文化中處於邊緣、弱勢

位置的西方傳教士一次進入主流文化的機會。

教會學校對西學的重視和推廣使得晚清文人

對西學的熱情高漲。加略特牧師認為：“毫無疑

問，教會學校是創造人們對科學、歷史和類似知

識需求的最大因素。”(20) 連狀元都受到影響，產

生了學習西法洋務的想法。《孽海花》第二回寫

馮桂芬對狀元金汮說：

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學，

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

傳教士對中國俗語的研究

（來源：《教務雜誌》1885年，復旦大學圖書館藏，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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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輪船槍炮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

那才算得個經濟！我卻曉得去年三月，京裡

開了同文館，考取聰俊子弟，學習推步及各

國語言。 [⋯⋯] 聞得近來同文館學生，人人

叫他洋翰林洋舉人呢。(21)

第三回寫到金汮受到時人影響：

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為名滿天下，那曉得

到了此地，聽着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

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

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

差，才能夠有出息哩。(22)

一時間，學洋務，懂西文，成為了晚清中國文人

的時尚，而教會學校始終引領着這種風氣。 

第三、教會學校的語言教育以英文為主，使

得學生英文強而國文弱。教會學校的重點是英文

教育，這也是教會學校吸引中國學生的亮點。英

語教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翻譯人材，也使得成

千上萬個沒有條件出國的孩子擁有了和留學生一

樣開眼看世界的機會。林語堂的父親沒有能力送

兒子去英國，於是決定送他到聖約翰大學，主要

原因就是在於該校是當時中國最好的英語大學。

在林語堂看來，聖約翰大學並不比英國一流名校

差。他在聖約翰大學打下了良好的英語底子，成

為“兩腳踏中西文化”的基礎。

在教會學校中，學生接受傳統經典教育的時

間很少，因此學生英文水準很高，而中文水準較

弱。之江大學校長李培恩指出：“教會學校為便

利外人教授計，所用書籍，大半用西文本，對

於國文，不加注重。故其所培成之人材，以平

素無適合本國國情之訓練，遂不知本國一切情

形。”(23) 在語言的教學上，雖然是中英並重，

然而學生的中文水準並不高。容閎曾在馬禮遜學

校學習，然而他對自己的漢語水準很不滿意。他

說：“予之漢文，乃於一八四六年遊美之前所習

者，為時不過四年。以習漢文，學期實為至短，

根基之淺，自不待言。”他從美國回國時，需要

花時間在廣州補習漢文，並且感覺“今日之溫

習，頗極困難，進步亦緩”。(24) 連容閎這樣的

優等學生中文水準都不佳，其他學生的中文水準

也就可想而知了。不僅是馬禮遜學校如此，在聖

約翰大學中即使連着幾年中文課程考試不及格，

仍可以拿到畢業文憑。(25) 林語堂因為從小在教

會學校讀書，自認為缺點是書法很糟，對於中國

歷史、中國詩、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學的知識充滿

漏洞。(26) 這樣看來，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中國學

生中文水準相對較低，對文言文沒有多少感情，

很容易成為推廣白話文的新生力量。

教會學校限制了學生對語言資訊的接受水準

和吸收程度。傳教士通過教會學校系統和課程制

定出一套專制的西方文化規範，並設置了優先選

擇權，將他們的文化和思維再生產和合法化。這

套文化規範凌駕於傳統的中國文化規範之上，並

誘導具有傳統文化背景的學生接受這套文化規

範，將中國傳統文化視為次等文化。由於教會學

校的封閉性，學生極少與外界接觸，因此這套帶

有強制性的文化規則便呈現出了它的合理性與正

當性。他們為中國學生選擇了教學語言、教學內

容，通過各種精心的設置使得學生逐漸認同了西

方文化和語言價值觀，並不認為英文教學是一種

帶有歧視的文化偏見，反而認為傳統的文言教育

是不重要的，產生了厚此薄彼的文化心態。而

本來不太認同這種文化觀念的學生也在“成功”

的引誘下改變自己，通過付出努力來為自己贏得

更多的文化資本，以求在教會學校中立足。文化

主義的規則在教會學校中得以很好地發揮，白話

與其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在這種文化規則中佔據了

上風。

第四、教會學校進行白話教學，培養了一大

批能讀白話而不能讀文言的學生。除了英文教育

外，白話也是教會學校的教學用語和教學內容。

教會學校對白話教學的宣導也影響了官辦新式學

堂。蔡元培在與林紓的論戰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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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

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

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比皆為文言而

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註》，《十

三經註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

為類似集註，類似註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

其能解乎？(27)

白話教育大大提高了白話的地位，使得白話從“引

車賣漿之言”成為堂堂正正的課堂用語，對培養新

文學家起到了積極作用。

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中國學生由於文言水準

較低，又長期接受西式教育，從而成為推廣白話

文的新生力量。像容閎、林語堂這樣能夠接受高

等教育的幸運兒畢竟是少數，大部分學生則為生

計所迫，讀了三四年書就輟學謀生了。他們沒有

能力閱讀文言文，然而教會學校教給他們的白話

卻使得他們擁有了繼續學習的能力。因此，社會

上出現了一大批能讀、愛讀白話書的人。這不僅

是基督教教育所產生的客觀後果，也是傳教士有

最早的《聖經》白話譯本：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中譯的《古新聖經》封面（來源：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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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採取的白話推廣措施。傳教士竇樂安認為教

會教育有助於白話讀者群的形成。他說：“那些

不能讀用文言文寫作的書的人可以用白話來讀福

音。這一階層一直在增長。中國現在的學府和高

校普遍教授西學，因此學生們對中國典籍的熟悉

程度遠遠不及他們的前輩。其結果是：即使要為

學生準備書籍，那也必須用一種更簡單的語言，

而不是原來那樣的深奧難懂。”(28)

西方傳教士在近代教育的普及上功不可沒。他

們創辦教會學校、公共圖書館、假日學校和女子學

校，培養與輸送留學生，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不

可磨滅的功績，對培養新一代具有世界視野的知識

分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戊戌以後嶄露頭角的一

批近代作家絕大部分都是教會學校、“洋學堂”

的畢業生，或者是海外留學生，教會學校的影響

力開始凸現。新教育不僅給新一代的作家帶來了

新學識，還培養了他們的氣質、情感和志趣。近

代教會學校的教育為中國培養了大批新式人材，

也成為近代市民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們能夠

流利地使用白話和英語，閱讀廣泛，邏輯嚴密。

他們既植根於中國，又瞭解西方，他們的語言能

力和文化立場影響了新文學的基本面向。白話文

經過教會學校的推廣、晚清白話運動和新文化運

動，最終迫使北洋政府看到白話取代文言已是大

勢所趨，進而進行了教育改革。1920年起，全國
小學課本改用白話文。至此，白話文正式代替文

言文成為中國的第一語言文字。

白話出版物

出版發行也是傳教士傳播福音的重要手段，

並深深影響了白話作為一種書面語的形成。基督

教的經典是《聖經》；《聖經》是近代中國發行

數量最大的出版物。義和團運動之後，《聖經》

每年均有百萬本以上的銷量。民國以後，中國人

對《聖經》的需求迅速增加，以至於美國聖經

公會無法滿足所有的訂單。《聖經》及各類節

本的總量從1912年的4,665,116冊增至1923年的

7,564,494冊。(29) 據統計，三家聖經公會(英國聖

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蘇格蘭聖經公會)在中國

出版聖經的全部產量超過兩億冊。(30)

《聖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教徒，其影

響也從宗教領域輻射到世俗領域，中國語言的現

代化也與此有關。《聖經》雖然被翻譯成許多種

版本，然而最受歡迎的還是白話版《聖經》。 

《教務雜誌》曾經對1894年的《聖經》出版情況
做了統計：

1894年的《聖經》出版 (31)

聖經 聖約書 部分 總量

白話 15900 539,000 554,900
淺近文言 5100 191,600 196,700
文言 2,700 9120 173,000 184,820
方言
(character 
vernacular)

3,875 275 42,450 46,600

羅馬字方言
(Romanized 
vernacular)

6,700 6,700

早期西式印刷機器

（來源：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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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張表格中可以看出，《聖經》被翻譯成

各種語言版本：白話版《聖經》的數量要遠遠超

過其它的版本，比其它版本的《聖經》總量加起

來還要多，可以料想其影響之廣泛；淺近文言和

文言(深)的《聖經》的數量分別位於第二第三，

方言版本和羅馬字方言版本位居第四第五。這張

表格也基本代表了西方傳教士的語言方針：大力

推廣白話，輔之以文言和方言。

除了《聖經》，宣傳教義的小冊子也是教會

所重視的宣傳品。由於當時教會財力雄厚，又接

受各種捐贈，因此他們可以印刷出精美的《聖

經》和各種佈道小冊子廣泛散播。為了能讓大

部分人讀懂，這些印刷品大部分都是用白話寫

成的。《教務雜誌》對此曾有記錄：布萊克斯都  

(W. E. Blackstone) 牧師編寫了十本白話和文言
所寫的小冊子，在洛山磯“免費散發基金”(Free 
Distribution Fund) 的支持下發行。這些小冊子選
文仔細，裝幀一流，印刷精良，德國印製，每一

本都有一個漂亮的封面插圖，首印就有一百二十

五萬冊。(32)

傳教士的各種協會也在進行出版工作，編輯

各種白話圖書和教科書 (33) 以及白話報刊。傳教

士所辦的中文報刊用語普遍較為淺白，最早的中

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序中說：“無中生

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當始神創造

天地人萬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至大，至尊，

生養我們世人。故此善人無非敬畏神。但世上論

神多說錯了。”《小孩月報》用語更幾乎無異於

現代白話文。例如，該報曾刊登的一篇〈遺言慰

友〉說：“有一位老年人，是敬奉天主的，一日

手裡拿着聖書，從他家裡往會堂裡去，在路上遇

見一個朋友，彼此問好，那老人說，我是一面走

着，一面看我父的遺言。朋友說，你父給你留下

的是甚麼？他說，就是賜我百倍的福，並且得着

永生。他這朋友，正因為自己家裡的事，心裡難

過。一聽他這話，便覺安慰了許多。歡歡喜喜的

仍舊行路。北京來稿。”(34) 傳教士中文報刊的內

容是西方傳教士和中國教徒共同編寫的，為中國

培養了一批白話文字工作者。(35)

出版印刷大大促進了白話文學的發展。印刷

革命導致的大眾媒介的興盛，使書寫語言成為面

向社會廣大民眾的大眾話語。書面語一向被看作

比口語更正確，因此印刷語言的發明賦予白話一

種新的穩定性，使之成為有主導權的語言形式。

從形式和詞彙上接近主流印刷語言的口語是最有

權威的，因此口語白話常常是根據它與書面白話

的相似程度而得到社會評估。在這種評估過程

中，方言、口音、詞語、語法的選擇和使用都在

書面語中被類型化，被根據語言的社會慣例來加

以評價和分級。這樣一來，原本流動而多變的口

語白話被出版印刷固定住了，白話文也逐漸被定

型化。在晚清的中國，能讀懂文言文的人口祇佔

全國人口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人都祇懂自己的方

《小孩月報》封面 （來源：復旦大學圖書館，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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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精英的文言市場已經飽和，出版業則必然將

目光轉向讀白話作品的廣闊大眾市場。新教和印

刷資本主義的結盟，通過廉價的白話書籍，迅速

地創造出眾多的白話閱讀大眾。語言經歷了一次

實用主義的選擇，白話成為文言的競爭者，最終

躍陞為權力語言。印刷語言為白話讀者創造了統

一的交流和傳播流域，數百萬甚至千萬人被語言

的紐帶所聯結，並感覺到了彼此的存在。語言和

印刷的完美結合是晚清歷次革命的重要工具，也

是促使中國文學通俗化的動因。

    

【註】
 (1)  王美秀《基督教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382。
 (2)  (4)  何凱立：《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1912-1949)》，陳

建明、王再興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
37；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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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澳門公共圖書館外文館藏探究
20世紀前澳門的鉛活字印刷

李淑儀*

* 李淑儀，文藝學博士，澳門文化局高級技術員，專責澳門公共圖書館外文古籍研究。

1588年，天主教神父使用鉛活字在澳門印刷了中國第一本拉丁文書籍，從此奠定了鉛活

字印刷術在中國發展的基礎。19 世紀初葉，英、美基督新教傳教士相繼來華宣教。為了宣教

的需要，他們一方面學習漢語，一方面編著中外文雙語字典，由此產生了同時使用中外文字

印刷的需要。為了逃避清政府對華人參與印刷的管制，英國東印度公司起用澳門土生葡人負

責鑄字、排字、印刷和釘裝等工作。1822年第一份葡文官報誕生，更成為澳門土生葡人在澳

門開辦印刷和出版事業的里程碑。筆者透過澳門公共圖書館的外文古籍及珍貴的舊報紙，證

實澳門首先用鉛活字凸版印刷取代了傳統的雕版印刷，促進了中國印刷出版業的工業化，帶

來了近代中國印刷業的新局面。 

中國第一本外文鉛活字書在澳門誕生

早在1041年，中國的畢昇已經發明了木活字
印刷術，四百多年後的1450年德國古騰堡開始使
用活字印刷技術印製《古騰堡聖經》，而在中國

土地上第一次用外文活字模印書，則可回溯至明

朝萬曆十五年 (1588)。
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多以西方傳教士為媒

介，其中以天主教耶穌會士為主。他們以方濟各

沙勿略神父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 為首，先
後到印度果亞、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日本鹿兒島等

地傳教。1552年沙勿略嘗試入華，惜於同年12月卒
於上川 島。1578年，繼沙勿略神父之後，范禮安神
父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偕同三十八位
耶穌會會士，由葡國里斯本來到澳門。他在澳門考

察後又轉至日本視察。1582年，范禮安組織日本使
節團前往羅馬覲見教宗。1588年，“天正遣歐使節

團”回航，日本使者準備把由歐洲帶來的西洋活

字模和一臺印刷機帶回日本，其間得悉豐臣秀吉

已於1587年開始迫害日本的天主教會，使節團為
了慎重起見，不敢馬上回日本，決定停留澳門。

范神父便利用這個機會，在他們居留澳門的兩年

期間，搶先使用這批活字模和印刷機，組機印製

了 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意譯：《天主教青年
教義》) 和 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日
語譯本書名“天正年間遣歐使節見聞對話錄”) 兩

本書。這是中國土地上第一批使用活字模印刷的

書籍，極具歷史價值和意義。澳門公共圖書館藏

有由澳門文化司署在1988年出版的 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複製本，以及由 Otsuka Kogeisha 公司於
1935年出版的 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的複製本 [圖1] [圖2]。

筆者根據馬托斯 (Manuel Cadafaz de Matos) 
在文化司署出版的 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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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追蹤得知用來印刷以上兩本書的活字模在

1590年曾被帶去日本，後又於1611年送回澳門，
並存於巴托 (André Botto) 的家中直到1620年。
其間耶穌會天主聖母堂書院 (Colegio da Madre 
de Deus) 曾於1615年使用這些活字模在澳門印
刷了Arte Breue da Lingoa Iapoa (意譯：日本
語小文典)。[圖3 ]讀者可以在該書的封面上看
到“Em Amacao no Collegio de Madre de Deos 
da Campanhia de IESV”，這印證了澳門第一個
出版機構是“耶穌會天主聖母堂書院”。Madre 
de Deos 即 Mader Dei ，大三巴牌坊前壁就刻
有“Mader Dei”。1620年起該批活字模的下落
不詳。馬托斯文中提到，羅德利斯 (Rodeles) 神
父認為已轉賣到馬尼拉的聖奧古斯定堂 (Ordem 
de Santo Agostinho de Manila)，但謝林 (Shiling) 
神父則不認同。這批活字模四百年來究竟去了哪

裡，直到目前，仍沒有任何線索。

自活字模於1620年在澳門失蹤之後的二百年
間，澳門幾乎沒有活字印刷活動。一方面由於自

1582年利瑪竇來中國之後，傳教士們利用西方的
科學技藝成功地叩開朝廷之門，自此澳門便成為

耶穌會士前來中國和遠東各國傳教旅途的首站和

學習漢語的基地。由於在澳停留短暫，因此再沒

有機會留下他們的著作付梓印刷。另一方面，進

入18世紀，天主教在華傳播逐漸褪色。初到中國
的多明我會 (Dominicans) 及方濟會 (Franciscans) 
教士反對耶穌會教士容許中國教徒祭天、敬孔、

祀祖等禮俗，認為這是迷信，向羅馬教廷告發，

引致教廷反對祭祖，也導致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
廷決定禁教。最初禁教措施並未嚴格執行，直到傳

教士捲入清朝王位爭奪戰後，雍正開始嚴厲執行禁

教令。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規定在北京的傳教
士，除司欽天監等職務者，其餘皆逐出中國，出

版印刷活動也因禁教而趨於平淡。

[圖1] 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複製本 [圖2] 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複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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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瑟堂書院開辦書塾印字館

耶穌會於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 (Colégio 
d e  S .  P a u l o )  及 1 7 2 8年創辦的若瑟堂書院  
(Seminario S. José)，原是西方教會遠東和本澳傳
教人材的培訓基地。1758年葡萄牙國王若瑟一世
被刺受傷，仇教的葡萄牙龐巴爾首相 (Marquês 
de Pombal) 認為此事與耶穌會有關，遂下令驅
逐耶穌會會士。1762年澳門驅逐耶穌會，沒收
教產，聖保祿學院及若瑟堂書院被封。1773年
羅馬教宗格萊孟十四世下令解散耶穌會 。葡萄

牙政府於1774年改派敵視耶穌會會士的祁羅沙神
父 (D. Alexandre da Silva Pedrosa Guimarães) 來
澳門任主教 (1773-1789)。根據澳門文化局世遺
網“Seminario S. José”所載， 直到1800年，葡
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 (Rainha Dona Maria I) 才將
若瑟堂書院提陞為遺使會所 (Casa de Congregação 

das Missões) (1)，由遣使會會士管理，以 C. M. 為
遣使會會士的簡稱，同時批准若瑟堂書院再度開

放招收學生。

1 8 1 8年 2月 2 9日，澳門判事官眉額帶歷 
(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ria) 去信葡國王
廷，要求在若瑟堂書院設立印字館。信中稱：歷

屆若瑟堂書院的負責人因為教學需要，急需將已

翻譯好的中文書籍梓印出來，以便在學的傳教士

使用，而當時的遣使會江沙維神父最能勝任這份

工作，因為他可以將已故耶穌會會士曾德昭神父 

(Álvaro Semedo, 1585-1658) 未出版的中文譯稿
補充到其著作中，這樣就有足夠資料印成一本重

要作品(字典)。至於印刷品的內容審查，可由若瑟

堂書院負責，因為院中有多位稱職的有識之士，

可以把關，保證不損皇室的美譽。翌年(1819)收
到來自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葡國秘書長亞古士伯爵

(Conde dos Arcos at the Palace of Rio de Janeiro)
席爾瓦 佛雷達斯 (Jozé Joaquim da Silva Freitas  
的回信，代表葡王批准若瑟堂書院設立書塾印字

館 (Typographia do Seminário de S. José)。(2) 其

實若瑟堂書院早於1815年已利用中國傳統木板進
行印刷書籍，其中有一套二十四冊的“聖人生

活”(The Lives of the Saints) 叢書在未取得葡王
的批文 (1819) 之前已印好了。(3)1828-1841年，
遣使會會士江沙維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1781-1841) 編撰的多部中、葡、拉丁語教科書和
字典，都是由若瑟堂書塾印字館所印刷的。書塾

印字館以印刷若瑟堂書院的教學用書為主，1887
年始曾印過一份葡文宗教週報《信徒之聲》(A Voz 
do Crente)，至1894年結束。[圖4] 其後的《教區
月刊》(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已由1903年新設立的 Tipografia do Seminário 
Episcopal de S. José 印刷。

澳門慈幼會孤兒院印刷所 (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Salesien)，又名慈幼印書館 (Tipografi a 
Salesiana)，1906年由意大利籍的雷鳴道神父 (St. 
Luigi Versiglia) 在澳門設立。1910年慈幼會將之提
陞為“無原罪工藝學校”，開辦了排版、印刷、釘

[圖3] Arte Breue da Lingoa Iap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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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a]  A Voz do Cr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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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b]  A Voz do Crente, Imp. no Seminario de Macau.

12-RCC98-12(黑底).indd   135 13/12/2016   16:28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36文 化 雜 誌 2016 

文

獻

從
澳
門
公
共
圖
書
館
外
文
館
藏
探
究
二
十
世
紀
前
澳
門
的
鉛
活
字
印
刷

裝等與印刷業有關的工藝課程，自此書塾印字館的

印刷和培育印工的使命也隨之而結束。   

政府印字館 (Typographia do Governo)    

中世紀的葡萄牙是一個政教 (天主教) 合一

的國家。1367年，葡國第九任國王費爾南多 (D. 
Fernando) 即位後，為了統一管理人民思想，與
當時的教皇格里戈利十一世 (Gregorio XI) 合力制
定法律，限制言論和文字出版自由。1789年法國
大革命牽動了葡萄牙人的自由思想，立憲派與保

皇派的角逐促使出版的報刊捲入政治鬥爭之中。

保皇派當政時，出版的審查就較嚴緊；立憲派當

政時，檢查就比較寬鬆。1820年波爾圖的革命導
致巴西獨立。1821年佛朗西斯科 (Francisco Soares 
Franco) 提交的〈新聞自由法案〉獲通過，龐巴爾首
相 (Marquês de Pombal) 在1768年制定的新聞檢查
制度被廢除。澳門議事會 (Leal Senado da Câmara) 
遂於1822年撤銷出版的檢查。(4) 從這個時期 (1822) 
開始，澳門的報紙、書刊發行迅速地興盛起來。

當時取得政權的澳門議事會希望印報，但鑑

於當時澳門擁有印刷設備的祇有英國東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於是議事會秘書卡
羅斯 (Carlos José Pereira) 致函英國東印度公司大
班商借印刷機，印出第一期的 A Abelha da China 
(《蜜蜂華報》) (5)，並以 Typographia do Governo 
名義 (政府印字館) 梓印。[圖5] 自由派出版《蜜蜂
華報》兩年後，專制主義者復辟，改以 Gazeta de 
Macau  (《澳門鈔報》1824-1826) 取代《蜜蜂華
報》，但依然以政府印字館梓印為刊語。[圖6]

1829年政府印字館將所有印刷設備 (鉛字與印刷
機) 贈予若瑟堂書院， 由若瑟堂書院院長栢朗古接

收 (D. Nicolau Rodrigues Pereira de Borja)。(6) 由此推

測政府印字館的設備是由澳門政府後來自行購置

的，但其購置於何時，歸屬哪個政府部門管理，

暫時未得文獻證明。祇知道當年印刷“憲報”的

編輯任務，是交由輔政司署 (Secretaria Geral do 
Governo) 負責的。(7)

由於1829年政府印字館的印刷設備已轉交若瑟
堂書院書塾印字館，筆者透過 Boletins Ofi ciais de 
Timor 官網 (8)，以“憲報”副本為準，發現該“憲
報”一直以來都交由私人印字館印刷。曾經參與印

刷《澳門憲報》的印刷所有以下名家：

1838 Typographia Macaense 
1839-1845 缺資料
1846 Imprensa do Boletim
1847-1850 Typographia de Silva e Sousa
1851 Typographia Albion de Jno Smith
1852-1853 Typographia Manuel Cordova
1854 -1869 Typographia de J. da Silva
1870 -1901 Typographia Mercantil (鏡海印務總局)
根據文德泉神父《遠東地區的葡語期刊》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所載，衛三畏在澳門期間開辦了一個名
為 Typographia Macaense 的印字館。為了符合澳
門的法律規定，他委任土生葡人皮加多 (Manuel 
Maria Dias Pegado)為其持牌負責在1838年間梓印
《澳門憲報》。(9) [圖7]

筆者發現，當年澳督彼亞度 (José Gregório 
Pegado，1843-1846 在任) 與Typographia Macaense 
的持牌人同姓 Pegado。土生葡人 Pegado 的族譜
顯示，該家族的第二代 Pedro de Gouveia  Pegado 
是一位在里斯本出生的葡國騎兵，約在1720年來澳
門，並在1733年落戶澳門，曾是澳門議事公局的監
督官(almotacé)。Pegado 的後代多涉足軍政界，到
第五代 Manuel Maria Dias Pegado 娶了與印刷業有
關的斯汀家族的後代 Leonor Joana Steyn 為妻，是
唯一一個涉足報業的後人。Tipographia Macaense 
印刷《澳門憲報》的時期與彼亞度當澳督的時期

相脗合(1838 -1846)，是恰巧還是另有原因，則
有待進一步查究。 

英國東印度公司屬下的印字館

除了澳門本土的印刷企業外，也有英國和美

國來澳開辦的印刷出版企業。英國在澳印刷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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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a] A Abelha d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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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b] A Abelha da China, na Typographia do Gove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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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a]  Gazeta de Macau, Macao: na  Typographia do Governo, com Licença da Real Commissão de Cens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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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b]  Gazeta de Macau, Macao: na  Typographia do Governo, com Licença da Real Commissão de Cens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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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a] 衛三畏於1835-1845期間，在澳門開辦的 Typographia Macaense 印字館
由土生葡人 Manuel Maria Dias Pegado 為其持牌，負責印刷1838年的《澳門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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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b]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e Macao 3 de Outubro de 1838
Impresso e Publicado por M. M. D. Pegado,  na Typographia Macaense,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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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要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說起。該公司由一群有

影響力的英國商人組成，1613年獲得英國女王伊
莉莎白一世授予其在印度貿易的特權。1662年，
葡萄牙公主凱瑟琳 (Catherine of Braganza) 嫁與英
王查理二世，以印度孟買 (Bombay，今 Mumbai)
作為嫁妝送給英國，因此孟買也歸屬東印度公司

經營管理的商貿地區，此後更成為該公司的總部

所在。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印度和英國之間建

立了一條三角關係的貿易航線。英國在孟加拉 

(Bengal) 生產的鴉片，由加爾各答 (Calcutta) 轉
運到中國出售，再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絲綢轉運到

歐洲。這使中英貿易形成了龐大的逆差，最後更

引發1840年的鴉片戰爭。
19世紀初，來自英國的基督新教宣教士開始通

過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入中國。他們中有些人在該公

司工作，如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有些則是英國政府
派駐的代表，如英國駐華商務副總監戴維斯 (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馬禮遜於1807年來

華。為了更好的推廣基督教，他努力學習漢語，並

編撰字典。1814年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成立 ，專
程從英國運來印刷機及西文鉛活字，同時也請來印

工湯姆斯 (Peter Perring Thoms) 研究如何更有效地
將中外字體印於同一版面上。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

初期僱用華人協助刻字。但由於私人印刷在滿清政

府的年代是受到監管的，在清政府多次揖捕中國刻

字工後，馬禮遜改僱土生葡人協助刻字和印刷。根

據1816-1817年的“Canton Consultation”所載，東
印度公司印刷所開始僱用第一位土生葡人斯汀 (G. 
J. Steyn) 協助刻字。(10) 澳門公共圖書館所藏1834年
《漢文詩解》(On the Poetry of Chinese) 的書名頁
上印有 G. J. Steyn and Brother 作刊語 (colophon)。    
[圖8] 馬禮遜用了十餘年的時間編纂了一套三冊的
《華英字典》，而戴維斯也翻譯了一些中國的文學

作品，都是在澳門東印度公司屬下的印刷所付梓並

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贊助出版的。其中的刊語在1814-
1824年間都以 P. P. Thoms 為主，當湯姆斯離開澳
門後，則以 G. J. Steyn  and Brother 代之 。

[圖8a] On the Poetry of Chinese [圖8b]《漢文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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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了二百餘年東印度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

司終於在1833年喪失了專營權。1834年馬禮遜
辭世，同年印字館的設備也隨之搬到廣州。1835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將設備賣掉，同時結束了其

二十年在澳門的印刷使命。 (11)

美部會的香山書院

美國公理會差會  (A m e r i c a n  B o a r d  o 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 於
1812年正式創立，簡稱美部會，是美國基督教第一
個海外傳教機構。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1830年首來廣州，是第一位來華的美部
會傳教士。1831年，美部會開始將鉛印和石印機運
到中國廣州並設立印刷所， 1832年創辦英文月刊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 。

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是一位
來自美國的俗家傳教士 (lay missionary) (12)，1833
年被派往廣州擔任印刷工作。

1 8 3 4年，首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 -1834) 與中國清廷
兩廣總督盧坤因衝突而發生擦槍走火事件後，

美部會的傳教士就感覺在廣州印刷不安全。為

此1835年12月衛三畏將印刷所從廣州搬到澳門 
(1835-1845)  暫避，並以“香山書院”為其在
澳印刷所命中文名，外文名為“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這可從澳門公共圖書館所
藏衛三畏1844年在澳門梓印的 《英華韻府歷階》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一書中的英文書影“Macao: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和中文書影“香
山書院梓行”得到證明。[圖9]

[圖9a]  《英華韻府歷階》，香山書院梓行, 道光癸卯年鐫。 [圖9b]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Macao: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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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三畏所經營的印刷所自1835年開始借用馬
禮遜個人在廣州成立的 “馬家英式印刷所” (The 
Morrison’s Albion Press，1832設立，1834年結
束) 的英文鉛活字，並借用東印度公司的中文鉛

活字，印刷雙語的刊物。直到1856年，這些活字
在廣州十三行那場大火中全被焚燬。(13)

鏡海印務總局 (Tipographia Mercantil)  

廣為中國人熟悉的澳門印刷業佼佼者還有

飛南弟 (Fernandes)  家族。該家族的 Nicolau 
T o l e n t i n o  F e r n a n d e s  早在 1 8 5 5年已創立了 
Tipographia Mercantil 印字館。根據《1879年澳
門指南》(Directorios de Macau) 的資料， 當時其
中文名字為 “大印字館”，設於高樓街4號 (Rua 
da Padre António)，業權人為 N. T. Fernandes, 
Lourenço G. da Costa 為經理，館中有三名印工，

其中一名姓羅薩里奧 (Rozario)。根據《1885年
的澳門指南》，印字館加入了兒子 Jorge Carlos 
Fernandes (1861-1929) 為業權人，印字館名字
改為“Typographia Mercantil de N. T. Fernandes 
e Filhos”，其中文名字也隨之改為 “鏡海印務
總局”(Keng-hoi-yen-mu-chung-koc)，地址沒有
變。但印刷廠的人員則增加到十名，廠長則由貝

拉米諾 (Bellarmino V. Rodrigues) 擔任。到1890
年仍僱有八名印工，廠長依然由貝拉米諾出任。   

鏡海印務總局優異的印刷品在不同的國際展

覽上獲得多次獎項。它曾在1887年的“美國國際
樣品交流會”(International Specimen Exchange dos 
E. U. A.) 上代表葡萄牙，以其“書畫刻印藝術”
脫頴而出，取得唯一一個獎項。再如，1900年在        
“巴黎的全球展”(Exposição Universal de Paris) 中
獲榮譽獎 (Menção Honrosa)；1926年在“澳門工
業展”(Exposição Industrial de Macau) 中獲金獎 

[圖10a] 印於《大清國大西洋國和好通商條約》一書的 
Dorling & Co. 浮水印

[圖10b] 印於《大清國大西洋國和好通商條約》一書的
皇冠女皇浮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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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alha de Ouro)；1931年在“巴黎的國際殖民
展”(Exposição Colonial Internacional de Paris) 中
獲榮譽獎 (Diploma de Honra)。(14) 為此當年的《澳

門政府憲報》和官方出版物也是由鏡海印務總局負

責梓印。但是鏡海印務總局傳到 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 的孫女 Maria Georgina Fernandes (1911-
1948) 就沒有接班人。估計隨着澳門政府在1901年
設立“官印局”後，鏡海印務總局就失去了優勢；

加上印刷業的普及化，引來劇烈的競爭，鏡海印務

總局的印刷生涯也隨之而結束。

大家熟悉的中文版《鏡海叢報》和葡文版

的 Echo Macaense 是澳門少有的雙語版報紙。
它創刊於1893年，葡文報名為 Echo Macaense: 
Seminário Luso Chinez，可見它是一份葡中雙語
的報刊。葡文版的出版時間較中文版長，到1899
年才結束，而中文版則早在四年前的1895年已結
束。 按 Fernandes 的族譜所示，第一代的兒子
娶了姓 Senna 的女子為妻，而這一房的後人就用 
Senna Fernandes 為姓，與印刷業的 Fernandes 其
實都源出一族。 

澳門公共圖館藏有一本由鏡海印務總局在

1911年印刷的《更新的拱北關稅表》(Revised 
Tariff of Dues and Duties for Use at the Lappa 
Customs)，所用的紙張也是帶有水印的外國進口
手抄紙。筆者將有關水印圖案與《大清國大西洋

國和好通商條約》一書的紙張相比，發現它們都

有相同的水印圖案，但造紙公司名字則不一樣。

《更新的拱北關稅表》造紙公司名為 D. A. W. 
& Co., 與《大清國大西洋國和好通商條約》 的 
Dorling & Co. 1887 不同 。許多歐洲的造紙商
都會為皇室或政府機關做專用的手抄紙，用於信

箋、請柬、公文等不同場合，而浮水印除了印有

造紙商的名字之外，也會加入訂紙機構的標誌    

[圖10]。澳門政府訂做的手抄紙，就以一個固定
的皇室標誌加上造紙商的名字，完全符合了當時

專用手抄紙的特徵。

土生葡人與澳門印刷業

19世紀初東印度公司印刷所僱用第一位土生
葡人斯汀 (G. J. Steyn) 協助刻字。根據土生葡
人族譜，Joahnnes Steyn 的第一代來自南非開普
頓，其第二代後人 Elbert Lucas Steyn 娶了Ana 
Araújo Rosa de Magalhães。此女子的第一任前
夫是 Homem de Carvalho 的望族。其第三代的 
António José Homem de Carvalho Jr .  娶了澳門
印刷業巨子的後人羅莎 馬亞 (Rosa Maria de 
Noronha), António José Homem de Carvalho Jr. 曾
擔任葡國駐上海領事，開辦上海望益紙館 (A. H. 
de Carvalho)。由此可見，澳門土生葡人透過通婚
的關係，造就了他們傳承澳門印刷史上的角色。

土生葡人從協助馬禮遜在澳門辦印刷開始，

經若瑟堂書院書塾印字館的學徒式培育，使他們

全面掌握印刷的技術。二十多年的實際印刷經

驗，使澳門擁有了中青兩代的印刷業專業人材。

中年的一代可以開辦自己的印字館，而年青的一

代可直接參與印刷事務。雖然接下來的澳門總督

亞馬留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1846-1849[圖10c] 印 於 Revised Tariff of Dues and Duties for
 Use at the Lappa Customs 一書的皇冠女皇浮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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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 極為專制 ，其對印刷出版的管制更加嚴格，

但該時期的《澳門憲報》也第一次落實到土生葡人

開辦的 Typographia de Silva e Sousa 梓印 (1847-
1850)。其後《澳門憲報》也交由其他土生葡人
開辦的印刷所梓印，其中有 Typographia de José 
da Silva (1854-1869)、鏡海印務總局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70-1896)，直至澳門官印局在1901年成
立後才正式交由官方機構印刷。 

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與江沙路里
(Beco do Gonçalo) 

江沙路里 (Beco do Gonçalo) 又名三角亭圍，
是位於澳門龍嵩街轉入栢寧停車場的一小段路。

白樂嘉 (Jack Braga) 認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
的地址從來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但根據他看過的

澳門檔案，似乎曾一度設在龍嵩街的一所業權人

是 Gonçalo Perreira da  Silveira (1762-1818) 的
房子裡。[原文：No Record seems to have been 
kept of the address of the printer. It seems, from 
references in the Macao archives, to have been at 
one time just off  Rua de Central, in a house owned 
by Mr. Gonçalo da Silveira]。(15) 根據這個註文，

以往的研究者多認為 Gonçalo da Silveira 將其
位於上指地址的房子租予英國東印度公司作印工  

Peter Perring Thoms 的居所和印刷所。
但臺灣學者蘇精則有另一種看法。他認為英

國東印度公司的印刷所應在聖安東尼區基督教墳

場入口的一間小屋。蘇精引用英國東印度公司檔

案的“Canton Consultations 1814-1830”的文獻，
很清楚地證明了印刷所的所在地：

1814年9月湯姆斯抵達澳門，大班即向葡

人租屋作為印刷所和湯姆斯家居，地點在聖

安東尼區，每年租金二百五十元。到1821年
大班獲得葡人富商 São José de Porto Alegre 男
爵 (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 1759-1825) 
同意，由男爵買下印刷所房地與緊鄰的大塊空

地，再由英方支付兩千元給男爵，設立永久性

基督教墳場。而位於墳場入口的印刷所房屋則

單獨訂立新租約，每年一百二十五元，為期九

年。到1830年男爵逝世，英方一次支付八百七

十五元給新房東 António Perreira 取得永久使

用權。從上述可知，從1814年設立到1834年結

束的二十年間，東印度公司印刷所的房屋產權

數易其主，但房屋一直是由印刷所使用。(16)

 

1951年11月4日的葡文報《澳門消息報》
(Notícias de Macau) 內有介紹澳門官印局的資
料。其文稱：“在賈梅士花園傍坐落着東印度公

司領導的住所，內設有多間特大的房間，昔日用

作舞會的地方，今日改作為官印局不同功能的工

作房。”據此筆者可以確認東印度公司的印刷所

是在聖安東尼區；而龍嵩街的房子可能祇做過短

暫印刷事務。

江沙路這個名字與印刷業頗有淵源。根據 

Silveira 的族譜，江沙路 (Gonçalo Pereira da 
Silveira, 1762-1818) 的兒子 Francisco António 
Pereira da Silveira (1797-1873) 曾擔任官印局局
長至1825年。江沙路之孫 Albino Pedro Pereira 
da Silveira (1823-1902) 為軍政界的名人，從事
多方面的社會公益，是葡萄牙駐上海副領事，也

是上海第一份的葡文報紙 O Aquilão (報名意譯            
“北風”) 的創辦人。澳葡政府鑒於他們歷代的輝

煌史跡，便以江沙路的名字命名了一條巷里。 

Noronha 印字館與魯子高街
(Rua do Noronha)

    

1841年香港開埠後，澳門經濟下滑，有部分
澳門土生葡人選擇遷往香港發展。他們憑着多年

在澳門辦報的經驗優勢，逐漸掌控香港的印刷

業，成為香港開埠後印刷業的主要力量。其中開

業最早而影響最大的是 Tipografia de Noronha (音
譯“囉郎也印字館”)，由澳門土生葡人 Delfino 
Joaquim Noronha (1824年生於澳門，1900年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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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創立。其第四代 Delfino Joaquim de Noronha 
負責印刷《香港憲報》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而第五代 Henrique Lourenço de Noronha 
是由香港總督推薦給星加坡英皇政府負責印刷星

加坡憲報 (Singapore Government Gazette) 。其
第六代 Alexandre Maria de Noronha 在1926-1947
年擔任澳門官印局局長。為此澳門也有一條魯子

高街 (Rua do Noronha) 以其名命名。澳門公共圖
書館藏有十一本由該印字館在香港出版的書籍，

其中包括著名德國籍港英政府官員羅存德宣教士 

(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0) 所編撰的1871年
版《漢英字典》。

1843年上海開埠後，Delfino Joaquim Noronha 
意識到該地商機無限，配合英商對印刷業的需

求，又到上海設立印字館。澳門公共圖書館藏有

三本由其出版的古籍，其中一本是《大清國大西

洋國和好通商條約》。此條約1887年12月1日在
北京簽訂，而印字館隨即於翌年用中葡英三語出

版。由於此書的重要性，澳葡政府特意訂做印有

浮水印的手抄紙去印刷此書。[圖10]
鑑於 Delfino Joaquim Noronha 有不少後人

從事報業，其家族事業得以延續，在香港出現了 

Tipografi a de Noronha & Co [見 The Tourist’s Guide 
to Canton; the West River and Macao by R C Hurley, 
1895版]，而在上海則出現了 Tipografi a de Noronha 
& Sons [見《上海文理學會會報》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 c Society]。Noronha 
公司的外文名字加入了“& Sons (父子)”、“& 
Co. (伙伴)”這些字眼，是因為隨着印字館的業
務擴充，Delfino Joaquim Noronha 先後帶領四個
兒子加入其印刷王國。此外澳門人都熟悉的歷史

學家 José Pedro Braga 是 Delfino Noronha 的外

[圖11a] 1930年各項生意、實業、工藝應繳納的鈔稅表，表中的第一項是“刻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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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c] 一七三項“中國紙店” 、一七四項“製造中國紙廠”、 二○○項“印字館”應繳納的鈔稅。

[圖11b] 八九項“釘書工人”應繳納的鈔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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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曾為外公在港管理其印刷廠。他於1919年獲
港英政府頒發騎士勳章，1929年更獲港督金文泰
頒發 OBE 勳銜。 

Tipografi a do Correio 與巴冷登街
(Rua de Brandão)

澳門有一條街也與一位印刷業從業者有關，

那就是巴冷登街 (Rua de Brandão)。從澳門土生
葡人的族譜來看，Brandão 的第二代 Petronila 
Brandão  與印刷業界的 Domingos Gomes de 
Noronha  結婚；第六代 José Severo Teles Brandão 
也與另一印刷業界的 D. Otília Maria Hyndman 
結婚。最顯赫的是第三代 José Gomes Brandão。
他是一位成功的大商家。根據《澳門郵報》(O 
Correio) 葡文週報所示，該報印刷館的業權人是第
六代 Francisco Xavier Teles Brandão (1867-1929)。他
除了辦報還是氹仔海島市公局(市政委員會級別)的

秘書長，為當年政商界重要人物。為此，澳葡政

府以 Brandão 這姓氏來命名巴冷登街。

澳門官印局與官印局街
(Rua da Imprensa Nacional)

澳門官印局於1891年由財政部監察委員巴波
沙 (Artur Tamagnini de Abreu da Mota Barbosa) 
建議創辦，1901年1月1日成立運作，曾經數易其
址。成立之初館址，設在山水園巷三號Leo先生的
居所樓下，同年搬到紅窗門街舊鴉片廠內，1910
年8月搬到卑第巷慈幼會一樓，同年又搬到番人
醫院 (Hospital S. Rafael) 內，1927年再搬到賈梅
士花園內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舊大樓。最後，1954
年才結束其流離失所的日子，落戶現今的官印局

街，擁有自己的大樓和先進的印刷設備。印務局

大樓所在之街道則於大樓落成啟用當日被命名為

官印局街。1985年5月，官印局易名為澳門政府
印刷署。1999年12月20日隨着澳門回歸，澳門政
府印刷署易名為印務局。

結 語

傳統澳門印刷業的參與者除了印工之外，也

包括負責雕刻文字的刻工、釘裝書籍的釘工、

排版的排字工人等。印刷不可或缺的是紙張，

為此澳門當時也有多間造紙廠和售買紙張的店

舖與印字館共同成長。我們可以透過《1932年
澳門指南》一書看到以上職業人士應繳納的鈔

稅 [圖11]。
筆者希望讀者透過閱讀澳門公共圖書館的以

上西文古籍和報刊，能對澳門在近代出版史上所

擔當的角色有所認識，同時歡迎國內外學者使用

我館所收藏有關澳門領域的藏品，以便共同努力

提昇澳門研究在國際學術上的地位。

[本文所有圖片由澳門公共圖書館提供]

【註】
 (1)  澳門文化局世遺官網：http://www.macauheritage.net/pt/

HeritageInfo/HeritageContent.aspx?t=M&hid=56
 (2)  (3)  (4) J. M. (José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 of 

Printing at Macao, Separata de Stvdia, revista semestral, 
no. 12, julho 1963. Lisboa, Portugal: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 ricos Ultramarinos, pp. 136-137; p. 69; p. 69, note 79.

 (5)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市：
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頁61。

 (6)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Macau: Noticias de Macau, 1965, p. 13.

 (7)  澳門印務局官網：http://cn.io.gov.mo/Links/record/2.
aspx

 (8)  Boletins Oficiais de Timor 官網：http://btimor.iict.pt/
 (9)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Macau: Noticias de Macau, 1965. 
p. 28, nota 1.

 (10)  (11) (12)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頁50；頁40；頁88。

 (13)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頁46，註
37。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市：臺灣
學生，2000年，頁107。轉載自：Samuel W. Williams, 
“Movable Types for Printing Chines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Jan – Feb 1875, pp. 22-30. 

 (14)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Macau: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1996, p.542801es tolentino                                                                                                              .

 (15)  J. M.  Braga, The Beginning of Printing at Macao, p. 57, 
note 54. 

 (16)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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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軍*

* 黃柏軍，廣東新會崖門鎮人，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會員、江門市華僑歷史學會副秘書長、《五邑僑史》副主編、江門市政

協文史資料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江門五邑地方歷史、華僑史、梁啟超思想等。

有着“中國第一僑鄉”美譽的五邑僑鄉是廣

東省地級市江門市的別稱。這個稱呼包含的人口

數量、地域面積，主要體現今江門市所轄的四市

三區 (即蓬江區、江海區、新會區、臺山市、開

平市、恩平市、鶴山市)，總人口約四百萬。“五

邑”這一名稱是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其演革軌

跡為：“五邑”的前身是“四邑”；改革開放以

前，“四邑”指的是新會(含江門)、開平、臺山、

恩平；改革開放之後實施地方區域調整，作為地

級市的江門市在管理上述四縣的同時監管鶴山市，

所以為了稱呼上的便利，“四邑”一詞改為“五

邑”。這就是僑史研究上“四邑”與“五邑”兩

個稱謂的變遷和來歷。(1)

無論“四邑”還是“五邑”，無論過去還是

現在，江門五邑和澳門特區之關係非常密切，來

往非常頻繁，堪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為

甚麼如今在澳門定居和生活的江門五邑人如此之

眾？為甚麼在澳門的江門五邑籍聯誼公益社團如

此龐大？這要追溯到澳門近代在五邑僑鄉形成過

程中的重要作用。

翻閱江門五邑近代以來的華僑史料文獻，

我們發現很多江門五邑先僑出洋前後關於“從

五邑僑史文獻中的澳門資料
略論澳門在五邑僑鄉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澳門出發走出國門”的記載。這些活生生的文

字記載，扎實地證明了澳門是江門五邑華僑早

期出洋出國的重要中轉站。明白了這一點，我

們就會明白為甚麼近百年來江門五邑和澳門有

如此密切的關係。

澳門與江門五邑一衣帶水唇齒相依

五邑位於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西南邊陲，瀕臨

南海，毗鄰香港、澳門。五邑和澳門在地理位置

上非常接近：五邑中的臺山市海岸碼頭距離澳門

四十八海里，距離香港八十七海里。

臺山市是著名海岸僑鄉。她的大陸海岸線長

二百九十三公里，沿岸有廣海灣、鎮海灣以及崖

門口三大海灣。臺山南部沿海有上川、下川等大

小島嶼九十五個，島岸線長達三百五十五公里。

這些天然的地理位置優勢，大大方便了臺山人乃

至五邑人進行海外交往和出洋謀生。由於五邑地

理位置的開放優勢，促成了外來文化外來勢力的

輸入和登陸。

眾所周知，澳門是葡萄牙殖民者以“租借”

為名侵佔的。但是鮮為人知的是，在葡萄牙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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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眼中，澳門並非是他們進入中國的首選之地，

其實當年他們最早看中的登陸地點是五邑地區的

上下川島。

查臺山僑史資料，臺山原屬新會縣，明代孝

宗弘治十二年 (1456)，明朝廷從新會縣拆地重新
成立新寧縣 (臺山縣前身)。由於該縣屬地海岸線

長，島嶼眾多，新成立的臺山縣很快遇到了外來

勢力、外來文化尋求登陸的挑戰。

明朝武宗正德十一年 (1516)，葡萄牙航海商
人經過明朝政府的准許，登陸留居在新寧縣川島 

(即今臺山境內的川山群島，主要島嶼是上川島和

下川島)。於是新寧川島成為葡萄牙航海者來華初

期在遠東的商業貿易基地，他們還在該島嶼上建

設教堂和橋樑。(2)

1517年 (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有四條貿
易商船於新寧川島靠岸登陸。葡萄牙商人設立貿

易市場，與新寧縣當地百姓做買賣，彼此交換銅

器、銀器、絲綢、陶瓷、茶葉等物品。

五年之後的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葡萄牙
人悍然入侵新寧縣廣海鎮甫草灣。明朝海軍指揮何

榮、百戶王應恩率領官兵出海抵禦，結果一番激

戰，生擒葡萄牙軍隊將領別都盧等四十二人，擊

斃敵兵三十五人，繳獲其艦船兩隻。

有明一代，葡萄牙航海者年復一年謀求從五

邑沿海登陸，進一步瞭解和探索中國貿易市場。

這個時期也曾有過公平交易的和平相處，但是中

葡雙方最後還是不歡而散，個中原因眾說紛紜。

臺山近代詩人余覲光 (1878-1957) 曾考察過
臺山上下川島葡萄牙商人明代貿易市場遺址。他

對於葡萄牙人與當地百姓最終交惡成仇原因有這

樣的分析：

明正德時，葡人匪地難德，由印度臥亞

市航海來探中國海岸，登陸臺山上川島，陳

貨與土人貿易，為歐人來中國互市之開始。

後因其弟兇暴，為土人厭惡，市況衰落，乃

移於澳門。

余覲光還賦詩〈三洲訪葡人互市遺址〉以紀其

史事：

西風何處入中華？莽莽三洲望眼賒。

疑幻波光成蜃市，再尋煙址是漁家。

天開東土千年鑰，地接南溟萬里槎。

他日師移濠鏡築，海門無阻浪如花。(3)

歷史就是這樣的陰差陽錯，葡萄牙人最終看

好的上川島交易集市兵敗麥城不了了之，後來移

師澳門這一“風水寶地”，才成就了葡萄牙人在

中國後來的登陸歷史。但是如果說，余覲光先生

的觀點就是葡萄牙人捨去川島移師澳門的唯一證

據的話，我們認為這還是一家之言，欠缺說服

力。因為如果余先生此說成立，就無法解釋更後

期的明嘉靖年間，明朝軍隊和葡萄牙入侵者在新

寧海面展開的侵略與反侵略的戰鬥。

我們認為，葡萄牙人登陸和佔據中國的地

點由臺山上川島轉移到澳門，有個案的影響也

有地點選擇的考慮，更重要的是大環境(明政

府政策)的制約，“甫草灣之戰”就是最好的

證明。由於明政府的武力干預，葡萄牙侵略者在

入侵失利的情況下，當然選擇“避其鋒芒”，另

尋登陸根據地，最後於明朝嘉靖十四年 (1535
年) 入踞澳門。所以，正確的理解，葡萄牙人

捨上川島移師澳門的原因非不為，是不能為，

不敢為也。

但是無論怎樣，中國、葡萄牙，上下川島、

澳門，由於上述地理位置、歷史淵源的關係而深

深交織在一起。再到晚清鴉片戰爭之後的五邑百

姓經過澳門出洋，就是主動或者被動的勞動力輸

出和大規模涉外移民遷徙。數百年間的侵略與反

侵略，登陸與輸出，被動接受與主動吸納，反映

着歷史和社會的急劇變遷，其中因果關係耐人尋

味、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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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先僑自主自發經澳門往外洋謀生

由於五邑瀕臨南海，靠近澳門，五邑人為了

謀求出路，浪跡外洋，首選的中轉站就是澳門。

在鴉片戰爭以前，五邑人通過澳門主要前往南洋

尋求生存之路。

澳門的緬甸歸僑許均銓先生在他的〈臺山人

在緬甸〉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十四年 (1535) 入居

澳門後，臨近的臺山有不少人是從澳門乘船

到馬來亞的檳城，再到緬甸的丹老市、毛淡

棉市，最後到達仰光市。

這段描述是可信的。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五

邑人就有出洋的記錄，但是這個過程是自主的、

自發的。臺山市第一位華僑曹阿志就屬於自發出

洋的。他的海外經歷可資證明，他從澳門離開國

門浪跡天涯。

曹阿志，臺山市端芬鎮那泰村人，生於清朝

乾隆四十七年 (1782)。他少年時候在家鄉讀過
幾年書，後來因為家庭衰落，流落澳門，做小

販，後來得到一位朋友的介紹，被一英國商船錄

取為傭工。他隨英國商船出洋工作一年，又流落

到新加坡當木匠，後來遷居馬來西亞的檳城。他

熟悉土人語言，富於革命性，曾經參與海外反清

革命活動。

清朝嘉慶二十四年，英國人萊佛士率兵船侵

略檳城，曹阿志因為熟悉當地情況，被英軍徵召

上船。後來英國船隻開進新加坡港，曹阿志被用

作先鋒登陸，嚇走土人，奪取了炮臺，首先把一

面英國旗樹立在炮臺所在山頂。接着，他又跟隨

英國使者與柔佛國王談判，以西班牙幣五千元租

借新加坡給東印度公司做商港。這時，新加坡島

民不過數千之眾，其中有不少中國僑民，以農業

為主。由於曹阿志在華人中德高望重，由他領導

當地的臺山籍華僑，建立起同鄉會 —— 寧陽會

館。會館成立的時間是清朝道光二年 (1922) 五
月二十六日。也是這一年，新加坡華僑領袖曹阿

志逝世，終年四十歲。(4)

臺山市第一位有名有姓並留下事蹟的海外華

僑就是以澳門為起點離開國門、走向南洋的。其

時的澳門，交通便利，風氣開放，相信像曹阿志

這樣利用澳門作為中轉站自發出國 (主要是南洋) 

的五邑人不在少數。當然，這個時期相比第一次

鴉片戰爭以後五邑出現的國際移民高峰潮，無論

數量、規模、影響，後者均超越前者。

所謂“僑鄉”的打造和形成也主要是在第一

次鴉片戰爭以後。

澳門與五邑先僑的“賣豬仔”血淚史

有專家論證，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五邑人

海外移民的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過去以

南洋地區為主變成以美洲地區為主，還有大洋

洲、歐洲等國家，廣泛分佈世界五大洲的格局基

本形成。(5)

而五邑人大規模移民美國和美洲，主要是因

為美國和加拿大的金礦發現以及太平洋大鐵路的

修建。這些工程需要大量勞動力，而美國、加拿

大的本國勞動力遠遠無法滿足用工需要，故此資

本家就把眼光投射到中國來。

由於利益的驅動，英國人以香港、葡萄牙人

以澳門為基地，進行掠奪和拐賣華人的罪惡勾

當。為了讓當地百姓更加容易相信和上當，這

些“豬仔館”老闆還在五邑各地物色和培訓爪

牙和二級代理人，具體洽談和尋找勞工由他們

負責。這些代理人每成功介紹一個勞工，可拿賞

錢，百姓稱他們為“豬仔頭”。

這些“豬仔頭”領命之後，為了一點蠅頭小

利，不惜矇騙親朋出賣同鄉。他們遍佈臨近四

鄉，誘騙鄉民，從水、陸兩路把鄉民帶到澳門，

賣給“豬仔館”。鄉民一旦進入澳門“豬仔館”

馬上失去人身自由，成為任人魚肉的“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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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華人華僑史》和《廣東臺山華僑史》等

文獻收錄了晚清九位五邑籍 (主要是恩平、新會、

臺山等三縣)先僑來到澳門，進入“豬仔館”，被

販賣到外國做廉價勞工的血淚史：

(其一) 鄭阿安供：年四十歲，廣東恩

平縣人。在家作手藝的。咸豐二年被人騙到

澳門做工，我就同他到澳門，入豬仔館打合

同一張，洋二元[原文如此，疑“洋”後掉      

“錢”字]，未見到西洋官。十一月開船。到

夏灣拿[即古巴哈瓦那]賣到科壟屬下糖寮，

待我極兇酷。

(其二)文長泰供：年三十九歲，廣東新會

縣人。在家讀書，我來時才十九歲，被人拐去

江門，搭小船到澳門，見洋官，給合同一張，

洋錢一元。咸豐三年十二月開船，到夏灣拿賣

到糖寮。

(其三)梁阿照供：年六十八歲，廣東新

會縣人。我在前山開香舖，有向來共買賣的

高阿苗說去上海作生意辦貨，我也想去上海

買貨，他又約我去遊玩，我帶了幾百銀子，

同他到澳門街落船，我怕錯上豬仔船，他

說一定是上海船。不料上船就是豬仔船，

高阿苗轉眼即不見，我明白被騙了，真是

想不到。

(其四)崔安供：年三十六歲，廣東新會

縣人。向來做紙生意，有鄰人溫阿珍對我及

表親八人說，到澳門可覓工做，不料帶我入

虜那哈豬仔館，關住三日，逼我去打合同，

並無銀給，我得有衣服一套下船，於咸豐五

年十月開行。

(其五)梁阿英供：年四十一歲，廣東新

會縣人。在家耕田，因父母死了，無生意

作，遇見人叫我到新加坡打工，就到澳門，

帶入豬仔行。立合同，未見過西洋官。我不

想來，豬仔頭共給我洋錢一元半。咸豐六年

二月到夏灣拿。

 (其六)：梁阿壬供：年三十六歲，廣東

新寧縣人。在家剃頭生理。我有個同姓兄弟，

叫我到澳門做工，到了澳門入白麻行，住了一

月，我不欲出洋，不能由我做主。咸豐八年

(1858)正月，立合同一紙，洋錢一元，西洋官

問過，我說不願，他說下船再說。後來下船即

開，不能上岸。

(其七)林阿龍供：年六十五歲，廣東新寧

縣人。在家內做外科醫生。咸豐八年正月，有

人叫我到澳門醫病，就被拐進豬仔館。我是向

來未見過洋行的，我進出不知道怎樣，也未見

過西洋官，到船上即開。

    

 (其八)：黃阿滿供：年五十六歲，廣東新

寧縣人，我在家裡山上種田，被人拐到澳門，

共八個人，給合同一張，無錢。同治二年十二

月，下船即開。

    

(其九)：劉阿松供狀劉阿松供：年三十四

歲，廣東新寧縣人。我是做水手的。同治四年

(1865) 正月，我到澳門，有朋友請我喝酒，我

喝醉了，帶我上豬仔船，上船即開。到夏灣拿

(即古巴哈瓦那)賣到糖寮。

    

上述九篇關於“賣豬仔”的華工供詞，透露

出這樣一些共同的特點：他們被拐騙時候，均是

中青年勞力，符合外國資本家的用工需要；他們

都是在澳門被裝載下船賣到外國去的；他們原本

在家鄉都有正當職業，不情願出國當勞工，是被

強行挾持和威迫出洋的；儘管澳門“豬仔館”

和“豬仔頭”如此猖獗，澳門葡萄牙當局充當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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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幕後操縱，清朝政府不聞不問、裝聾作啞無所

作為，包括五邑籍華工在內的無數“豬仔華工”

投訴無門水深火熱。

根據專家考證，晚清以來，在五邑地區，這

種通過澳門販賣人口的“豬仔”掠奪慘案，始於

道光末年，盛於咸豐、同治 (具體是1851-1874年)，
直到光緒、民國初年，這種違反人道、違反最基

本人權的罪惡活動一直在繼續。(6)

這些“豬仔華工”的命運是悲慘的，不說到

外國後的非人生活，單單是坐着“大眼雞”帆船

穿越重洋，因窄小的艙位、惡劣的飲食，再加上

瘟疫疾病得不到及時醫療，運輸途中華工的死亡

比例高得驚人。廣東《嶺南文史》雜誌1984年第
一期有文章記載：

1859年10月，由澳門開往古巴的佛洛拉坦

普爾號船，中途遇上特大風暴觸礁沉沒，八百

五十個華工全部死亡。

當時“豬仔華工”的悲慘遭遇可見一斑。在這期

間，五邑先僑關於澳門的記憶和敍述，形成了早

期五邑僑史文獻資料，每一頁、每行字、每句

話、每一個出洋故事，幾乎都銘刻着一個決定他

們人生命運軌跡的歷史名詞：澳門。

澳門是四邑“土客械鬥”

戰亂中人口販賣的中轉站

清朝的咸豐、同治期間，是五邑人出洋謀生

的高峰期，也是澳門“豬仔館”向外國販賣人口

的最高峰。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是國外資本家空前

高漲的用工需要，“豬仔館”與“豬仔頭”以澳

門為基地，進入五邑地區坑蒙拐騙；一是這個時

期五邑地區發生了持續十四年的民間戰爭，即清

咸豐四年至同治六年 (1854-1867) 的地區性大規
模土客械鬥。

有專家估計，這場十四年的土客械鬥，直接

導致五邑地區數萬人被充作“豬仔”賣往外國。

查閱有關僑史文獻，此十四年間，澳門又成為這

場戰爭中最大的人口販賣的中轉站。

所謂“土客”，土是土著、土人；客是客

家、客籍。在廣東省境內，梅縣、興寧、大埔、

五華、惠陽等地區比較集中。五邑地區的臺山、

恩平、開平、高明、鶴山和陽江、陽春也有相當

數量的客家人。(7)

晚清咸豐年間，土人與客家人在日常相處中

不可避免地產生摩擦與糾紛，投訴到官府，但是

當地官員多數偏袒土人，客家人於是心生怨恨。

客家人為了自保，開始設局買槍，招兵買馬，要

報復土人。而在這危急時刻，清朝官員沒有及時

做好疏通和平息，任由事態惡化，土人也被迫興

建軍事設施，實行自衛。於是，綿延十四年的   

“土客械鬥”終於爆發。

根據史料記載，土客械鬥最早爆發於五邑地

區的鶴山縣，後來逐步蔓延至開平、恩平、臺山

三縣。當時五邑的五個縣有四個縣已經被捲入和

波及，祇有新會縣暫保平安。十四年的土客械鬥

又數臺山縣最為慘烈，土客雙方戰鬥之強悍、死

人之多，均為歷史上所罕見。

土客械鬥中造成無數平民百姓為保生命經澳

門遠走外國尋求出路，一方軍隊俘擄了敵方戰鬥

人員馬上販賣給澳門豬仔館充當豬仔，這樣的記

載在五邑僑史文獻中比比皆是。

劉重民先生《廣海史話瑣記》有這樣的描述：

為了逃避兵災之禍，(五邑地區)不少人逃

離鄉土，到別處求生，或者港澳，或者南洋，

或者陽江或者其他別縣。那些躲避不及而不幸

被俘虜者，年紀大的不論男女，家庭富裕者，

便派款贖人，以充軍餉。如果是青壯男子，則

與人販子溝通，出賣當“豬仔”，以作軍餉

來源。專門從事人販營生的人，人們稱之為

“豬仔頭”。他們與澳門的招工館互相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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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山)上川島外停泊一輪船。從土客雙方以

賤價或者軍械交換來的被擄者，便悉數送往

輪船，由那些葡萄牙鬼運到國外當勞工。那

些“豬仔”被迫到異國他鄉當勞役，是十死

八九的，能倖存者也祇寥寥罷了。正是：禍

亂頻年無安土，何時盼得桃源夢。

的確，被賣到澳門豬仔館的青壯年可謂才出

虎穴又進狼窩，開始了一段血淚交織的死亡之

旅。有關資料記載：澳門豬仔館裡的打手脅迫那

些準備赴拉丁美洲的華工，一旦在預先強制簽訂

的“招工合同”上按了手印，就立即被“以辮相

連，接成一串，牽往囚室 (招工館)”，以等待

“豬仔屯船”的起航日期。“招工館”一般都是些

骯髒不堪的水柵，其條件十分惡劣。隨着招工人數

越來越多，中國東南沿海港口“招工館”到處可

見，1870年僅澳門一地就有三百家之多。
“豬仔”進入“招工館”，老闆就按人頭給

人販子酬金，最初每個“豬仔”給銀圓三元，後

來漲到平均八至十元，個別時高達一百元。然

後，豬仔往往被剝光衣服，赤身露體，並且在他

們的胸部打上或烙上C (古巴)、P (秘魯) 的字樣
或S (散得維齒群島)，先給他們一點食物以充饑，
一套衣服以遮蔽身體，一二元錢以交付他們的家

屬。航期一到，華工們就被驅趕到“豬仔屯船”

上。由於殖民主義者貪得無厭，船上總是超載，

船艙裡擁擠不堪，每人至多佔有二平方英尺的面

積。華工無法平臥，祇得屈膝而坐，夜則交股而

眠。船艙內通風設備極差，飲食條件惡劣，華工

們不時發生嘔吐、罹患疾病。由於缺乏醫療條

件，死亡事故不斷發生。亡故者就像牲口一樣，

被隨時拋入大海。華工稍有反抗，就會遭到捆綁

和殘酷拷打，或被戴上手銬、腳鐐。由於受到種

種非人折磨、虐待，華工在航程中死亡率很高，

其中有的竟高達50%以上。
《廣東臺山華僑史》一書收錄了“土客械

鬥”中作為戰亂中的俘虜，被戰勝一方當做“豬

仔”由澳門豬仔館賣到古巴的兩名廉價勞工的口

述資料。他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佐證了土客械

鬥中販賣人口的罪惡行徑：

    

(其一)朱甲先供：年四十一歲，廣東新寧

縣人。我是客家，耕田為業，被本地人欺負，

把我拿出賣與大西洋人，是澳門豬仔館，逼我

畫合同，給我一套衣服，咸豐七年 (1857) 二
月開船。

    

(其二)葉伴鳳供：年三十歲，廣東新寧縣

人。同治二年 (1863) 十月，因為地方亂，有

豬仔頭騙我說出洋做工，見西洋官，立合同，

給銀八元，十二月開船。

    

這兩位五邑先僑的供狀，僅僅是十四年戰亂

大背景下數萬“豬仔”中的個別心聲。

械鬥中被掠奪的五邑農村婦女，則被運往澳門

淪為娼妓。《李冠蓬詩集》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臺山東坑陳某之女，經已許配鄰鄉，尚

未迎娶。因客民(客家人)破村被擄，賣於澳門

為娼妓。

《赤溪縣誌》記載：

為土人所擄獲者，於殺戮外，選擇其年輕

男子，載出澳門，賣往南美洲秘魯、古巴等國

做勞役，名曰賣豬仔。是時客民流離無依，自

到澳門賣身到外洋做工，得資以救濟親屬者，

亦不乏人。計被擄與自賣者，為數約二三萬

人。能積資回(赤)溪創立家室者，俗稱豬仔客

返鄉，然亦祇有百中之一二而已。

查閱《赤溪縣誌》，有名有姓的客家人因為

土客械鬥被賣豬仔出洋者計有：吳丁良、吳仁

康、江明威、黃德和、曾戊、李甲、李觀福、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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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謝開宏等。這些人當時或者避往南洋，或者

被販賣到澳國，並老死他鄉，致使其年輕妻子或

童養媳為其守節。

考證地方僑史文獻記載，根據不完全統計，

十四年間竟然有高達二、三萬的客家人在戰亂中

被俘擄充當豬仔賣到外國去。這個資料還僅僅是

客家人一方的戰俘資料，還沒有加上土著人戰俘

的資料，所以整體土客雙方的戰俘“豬仔”數量

是相當驚人的。

廣東五邑大學梅偉強副教授評述道：

(土客械鬥) 這是鴉片戰爭之後造成臺山

地區出洋人數最多的重要事件之一，其影響

十分深遠。 (8)

臺山地方史專家陳中美也認為：

經過十二年的土客械鬥，新寧(臺山)縣生

產力受到很大的破壞，導致大量的田園荒蕪，

大量的居民外流。這是後來新寧成為華僑之鄉

的主要原因之一。(9)

僑鄉臺山的情況是這樣，五邑地區中鶴山、

開平、恩平等其它各縣的情況也大同小異。這些

地區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晚清的咸豐、同治年

間，由於土客械鬥，通過澳門向外國被迫輸送大

量勞動人口。這些被迫出國的豬仔就是五邑地區

早期的華僑，五邑僑鄉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向僑鄉

轉型，僑鄉特徵初具規模。

近代五邑華僑題材

詩文作品中的“澳門印象”

五邑華僑題材是本地學術、文藝研究一個很

大的寶礦。近代以來，很多文人墨客創作了很多

高水準的詩詞和文章。五邑華僑題材詩文作品感

情豐富，材料詳實，讀之令人慨歎。

筆者發現，由於研究華僑出洋與賣豬仔的關

係，澳門是一個避不開的歷史名詞，所以五邑地

區很多以華僑出洋為題材的詩文，均書寫了近代

澳門與五邑的關係。

一、新會籍華僑李承訓的〈豬仔訴〉

李承訓早年被賣豬仔出洋，至清朝同治十

三年 (1847 )  九月十一日。陳蘭彬委員 (後為
清廷首任駐美公使)、稅司馬福臣、吳秉人致總

理衙門的〈古巴華工事務各節〉中記載了許多

五邑籍華工的呈辭。其中，華工李承訓以五律

長詩的形式，記載了自己被矇騙到澳門豬仔館

之後賣到外國當勞工的遭遇，堪稱早期華工親

身經歷親筆撰寫的為數不多的僑史文學作品，

值得一讀：

    

竊我幼家貧，謹承父嚴訓。

行年十八歲，舌耕江門鎮。

壬申歲父疫，五月之中旬，

求施於鄉黨，得錢三千文，

叩謝乎閭里，歸家議葬親。

因喪而失館，家無粒粟貧，

願往親友處，覓枝以棲身。

路遇梁阿高，小澤鄉中民，

舊識談往事，復假問寒溫。

云澳一艇戶，其家頗稱殷，

修金壹拾圓，邀我為西賓。

我信以為然，隨到澳門津。

伊指一洋船，云即我東人，

乃用小艇往，半海露情真。

云往呂宋國，我初不願聞，

伊出鐵利器，不從定喪身。

念家存老母，妻兒女成群，

迫得乃從權，泣歎生不辰。

到此古巴島，與奴隸為鄰，

工夫苦異常，牛犬勝十分。

惜短杆拙筆，難盡錄由根，

萬望發慈悲，早救我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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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邦見母子，萬代共沾恩。

所訴盡實情，無半點虛陳。

    

那時候，出洋者多數文化水準比較低，甚至

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像李承訓這樣當過教師、精

通文墨、能寫詩詞的華工實屬鳳毛麟角。我們也

感謝李承訓，他以親身經歷為經緯，以傳統中華

詩詞的形式，記錄自身悲慘遭遇。該詩可謂發自

肺腑、一氣呵成、聲聲怨訴、句句血淚，令人讀

了為之同情墮淚。

二、鶴山籍詩人易其彬的〈賣豬歎〉

清朝咸豐、同治年間的販賣豬仔風氣猖獗到城鄉

談“豬”色變人人自危的地步。道光年間貢生、鶴山

籍著名詩人易其彬的一曲〈賣豬歎〉(10) 形象地唱出

了“豬仔”被騙賣的經歷和給家人造成的經濟、心理

等方面的危害，因而在僑鄉廣為流傳至今：

朝亦聞賣豬，暮亦聞賣豬，

朋友忽相值，輒云慎防虞，

出門久不歸，惶惶尋路衢。

番兒竟何為，買人以豬呼，

奸民貪其金，掠買將人愚：

“紅毛寶藏國，金山跨珠湖，

去時為陳勝，歸來為陶朱，

肥甘足汝口，輕暖足汝軀。”

貧民聞輒喜，爭從番兒組，

或有不受欺，白刃來相驅，

一登番兒船，入笠難逃逋。

汝行執行事，汝去托何區？

傳聞鄉異詞，骨肉知何如？

雖不知何如，總然鮮安居，

不勝番兒役，鞭撲無完膚。

天風何慘慘，雲雨常載塗。

父母不可喚，兄弟隔海隅。

此生有歸期，敢怨衣食無?

死為凍死鬼，猶得依吾廬。

良民自涕泣，奸民自歡娛，

一身曳紈彀，妻孥綴瓊琚，

每食必玉饌，每飲必芳醐，

日吸西洋坭，夜宴珠江妹，

一擲輕萬錢，千金獲須臾。

君莫嗔奸民，奸民如虎豹，

虎豹亦可惜，大吏誠寬舒，

豈無捕以獻?倏忽歸其間。

道途逢老翁，菜色霜鬢鬚，

繞膝諸孩孫，垢面啼呱呱。

前歲方失母，父今為番奴，

我老已苦此，何能攜眾雛?

言有同鄉歸，十載離鸞孤，

溯自高曾來，仃伶寡友于。

一子碩果存，寶之如常珠，

昨日喜成人，今日供罹罩。

剩有新娶婦，含啼對阿姑，

我聽老翁言，不答徒嘻籲，

聞道祇今年，賣豬十萬餘。

    

詩中易其彬寫道，單單是一年時間，豬仔頭就

從五邑地區拐騙豬仔華工十萬多人販賣到外國。考

諸有關史料，這個數字未免有所誇大，但是被販賣

的華工用“數以萬計”來形容是不過份的。

易其彬先生的〈賣豬歎〉是晚清那個“人不

如豬”的亂世時代的真實寫照，也反映了五邑人

對人口非法販賣罪惡行徑的抨擊和控訴。

三、臺山民歌〈旅途述懷〉

再看僑史專家劉重民先生搜集於臺山市廣海鎮

的一首民歌體七言詩〈旅途述懷〉(木魚) (11) ——

    

國弱家貧災難多，惟求生路苦奔波。

傳聞番邦有活路，揖別親人淚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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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雖然景色好，畢竟還是眼中梭。

蝸坐船中如豬仔，粗食無水受折磨。

船主巡邏監管甚，面目猙獰似惡魔。

浪惡顛簸常嘔吐，百日航程淒苦多。

身在囹圄歎命苦，自怨自歎奈誰何？

踏上番邦見天日，形容枯槁似瘦騾。

他鄉異域苦伶仃，方知所聞是傳訛。

寄人籬下何日了，前景茫茫怎收科？

百般忍受苦中苦，拚搏生存莫蹉跎。

有朝雲開見明月，回唐歡聚會嬌娥。

    

這首木魚民歌形式的〈旅途述懷〉，反映了

大多數五邑先僑出洋前後的所思所想和所見所

聞，情感活動的刻畫尤其細膩傳神。我特別欣

賞她開端的四句：“國弱家貧災難多，惟求生路

苦奔波。傳聞番邦有活路，揖別親人淚滂沱。”

我們的華僑先輩為甚麼要背井離鄉、遠走異國？

為甚麼要含辛茹苦、做牛做馬？祇因為我們自己

的國家積貧積弱、戰火連年、天災人禍、民不聊

生，我們的先輩才被迫離開家庭、離開親人前往

外國尋求生路。

大量真實感人的華僑史料文獻深刻地告訴我們

一個道理：國家落後，就要挨打；國家貧弱，百姓

遭殃；國富民強、政治清明、社會發展、安定繁

榮，我們中國人才能過上安樂的日子。

五邑早期華僑文獻資料，展示的是一部血淚

史，一部苦難史；同時也是一部光榮史，更是一

部奮鬥史。她蘊涵的歷史啟迪是深刻的、深遠

的，注定將成為後來者瞭解五邑僑鄉歷史的最厚

重的鄉土教材，值得我們好好珍藏和銘記，好好

繼承下來、發揚光大。

澳門在五邑僑鄉形成

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由於近代以來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政治特

區特點，令她得以成為江門五邑正常或者非正常

海外移民路線的中轉站。大量的五邑先僑經過澳

門出洋，也由此和澳門發生了緊密的聯繫。今天

我們考察一下近代以來澳門與五邑兩地的歷史文

化淵源，發現兩者的發展變遷有着諸多的交融和

重疊：

首先，澳門人口中，江門五邑人最多。江

門五邑人大規模留居澳門，主要是晚清咸豐、

同治年間，由於五邑地區天災人禍，民不聊

生，很多人來到澳門尋找活路，或者經澳門

出洋，或者滯留澳門，而早期留居澳門的五邑

籍鄉親由此成為五邑人在澳門的開拓者和引路

人。根據不完全統計，今天定居澳門的五邑人

達十萬之眾，五邑是擁有旅居澳門鄉親最多的

地區之一。尋找移居澳門的源頭，還是離不開

五邑僑史的源頭。

其次，澳門五邑鄉親社團的精神特質，與世

界各地五邑僑團同出一源、一脈相承。今天的澳

門各類社團眾多，有三千多個，五邑社團是其中

重要的組成部分：數量龐大、分佈廣泛、基層基

礎牢固。澳門五邑鄉親社團中有同鄉會、工商

會、慈善會、宗親會、校友會，但是無論甚麼

種類、甚麼性質的社團，都有一個共同的精神特

質：愛國愛澳愛鄉、聯繫鄉親、敦睦鄉誼、互助

互愛、共謀福利，支援和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

展。這與世界各地的五邑社團的精神特質是一樣

的。為甚麼兩者的精神特質會一樣？因為她們擁

有相同的歷史淵源和歷史傳統，令她們形成了相

同的精神特質。

最後，近百年來，澳門五邑社團和江門五邑

保持着密切的、情同骨肉血濃於水的聯繫。近代

以來，海外的華僑為了服務桑梓振興家鄉，通過

澳門這個海內外溝通的“中轉站”引進了西方先

進的技術和文化，帶回了建設資金和各種技術手

段，在涉及江門五邑地區的工業、農業、商業、

教育等各領域深刻地改變著家鄉的落後面貌。其

後的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

設乃至改革開放等各個歷史時期，澳門在五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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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與海外僑胞的聯繫互動中都起到巨大的拉動、

推動作用。

澳門社團愛國愛鄉的精神特質以及其對五

邑地區的重大貢獻，我們從澳門江門同鄉會的

發展概況可以有深刻的、感性的瞭解和認識。

澳門江門同鄉會於2002年7月成立，創會會長
為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企業家蕭德雄先生，歷

任會長為陳傑恒先生、梁伯進先生。該會的宗

旨是促進在澳門的江門五邑鄉親愛國愛澳愛

鄉、聯繫鄉親、敦睦鄉誼、互助互愛、共謀福

利，支持和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支持澳

門、江門的經濟建設，為兩地的繁榮穩定作出

貢獻。該會與家鄉聯繫密切，對支持江門五邑

建設，興辦公益事業十分熱心。目前在澳門登

記的大小社團超過三千個，澳門江門同鄉會由

當初的幾百人發展至如今的三點四萬人，成為

澳門最大的社團。回首同鄉會多年來的發展，

澳門江門同鄉會會長陳傑恒表示：

同鄉會在澳門回歸祖國的大好形勢下成

立，是居澳眾多江門五邑鄉親近百年夢寐以

求的願望。作為澳門最大的社團，澳門江門

同鄉會是澳門五邑籍社團的傑出代表，也是

澳門眾多社團的縮影，它在特區政府與澳門

百姓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樑，為政府排憂，

為會員解難。

我們發現，從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五
邑鄉親組建的眾多社會團體主動轉換角色，以

主人翁的姿態關心澳門事務，積極參政議政，

成為澳人治澳的牢固社會基礎。多年來，“一國

兩制”在澳門得到成功實施，澳門經濟得到快速

發展，這是五邑鄉親踴躍參加活動的根本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不容忽視的是，龐大的定居澳門

的五邑籍鄉親，有着相同的遷移歷史，有着共同

的精神文化淵源，熱愛祖國熱愛家鄉是他們共同

的“家訓”，祇要瞭解到這一點，就可以深入、

真實、全面地瞭解這個“愛國群體”的歷史和

現狀。

在澳門，其他的五邑籍社團和澳門江門同鄉

會一樣，一直以來均利用自身優勢，為澳門特區

的發展獻計出力，也為江門五邑社會、經濟建設

發展貢獻力量。江門與澳門一衣帶水，定居澳門

的江門籍鄉親有十多萬人，人材輩出，精英雲

集。澳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澳門特別行政

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澳門特別行政區保

安司司長張國華等均祖籍江門五邑；在澳門新一

屆立法會的議員中，就有崔世昌、崔世平、張立

群、麥瑞權、鄭安庭等祖籍江門五邑的鄉賢。他

們愛國愛鄉，致力於推動江澳兩地各個領域間

的合作。他們是所有澳門五邑籍鄉親的代表和

縮影。

【註】

 (1)  詳見《江門概況 2 0 1 4》，江門市人民政府辦公室
編，2015年編印。

 (2)  梅偉強、關澤峰著《廣東臺山華僑史》，中國華僑出版
社2010年5月第一版，頁3。

 (3)  陳中美編著《臺山舊詩集》，臺山華僑書社1989年內部
編印，頁 152。

 (4)  陳中美編著《臺山人物志》，臺山華僑書社1988年內部
編印，頁39。

 (5)  梅偉強、關澤峰著《廣東臺山華僑史》，中國華僑出版
社2010年5月第一版，頁33。

 (6)  梅偉強、關澤峰著《廣東臺山華僑史》，中國華僑出版
社2010年5月第一版，頁51。

 (7)  劉重民編《廣海史話瑣記》(增訂本)，1992年內部編印，
頁22。

 (8)  梅偉強、關澤峰著《廣東臺山華僑史》，中國華僑出版
社2010年5月第一版，頁47。

 (9)  陳中美編著《臺山故事》，臺山華僑書社1987年內部
編印，頁22。

 (10)  張國雄、劉興邦、張運華、歐濟霖著《五邑文化源流》，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頁162。

 (11)  劉重民著《華僑世家》，中國鄉鎮年鑒社1999年12月第
一版，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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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煥強*

* 陳煥強，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為港澳臺及海外歷史文獻、中國基督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

近代港澳雙城記 –– 
葡人移居史的視角

．《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評介．

《渡海重生》書影

葉農博士所著《渡海重生》，

生動敍說經受近代港澳滄桑變遷的

澳門葡萄牙人族群的歷史境遇。他

們在香港艱辛謀生，重建社區。在

香港地區的開發建設過程中，他們

堅守文化緊密聯結的精神家園。而

他們的遷居，亦為近代澳門經濟和

社會政治結構轉型提供了另一種可

能性。

進入19世紀，香港與澳門兩地社會發
展關係日益緊密，此間不斷遷居香港的澳

門葡萄牙人亦見證了兩個城市的近代歷史

滄桑變遷。在港澳歷史研究領域，葉農博

士另闢蹊徑，所著《渡海重生：19世紀澳
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1) 可謂拓荒之

作，貢獻良多。著者往來於穗、港、澳之

間，查閱圖書館藏書、報刊、政府檔案，

收集居港的澳門葡人家族圖文統計資料，

力圖描摹出他們在歷史時局之下的生活境

遇，透過澳門葡萄牙人族群敍說港澳雙城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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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的概念梳理

澳門土生葡人(M a c a e n s e )，又稱“土生
仔”(葡語稱為“Filhos  da  Terra”)、“馬交
仔”(Macaio)、“澳门人”(2)，乃澳門多個民族

雜居相處、通婚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現

時，學術界對於澳門土生葡人尚未有一個公認的

定義。顧名思義，澳門土生葡人指出生並定居於

澳門、具有葡萄牙血統的澳門葡籍居民或“東方

葡人”(3)。“澳門土生葡人”概念的提出，既是

為了在空間範圍內區分於生活在澳門的純種葡萄

牙人、華人和諸如英國、日本等國籍、文化背景

的族群 (4)，也利於區別在歷史過程中形成該族群

的先民。

為便於“雙城記”的行文，著者仔細梳理了

族群構成，重新界定研究對象。該書論說的社會

族群歷史兼及澳門和香港兩地，文化背景上保留

有濃厚的葡萄牙特色。此外，結合港英政府檔

案、香港報刊、香港歷史研究著述，該族群在香

港仍被稱作“葡萄牙人”，其後裔自稱“澳門之

子”。因之，著者提出了更為適切的概念名詞，

即“澳門葡萄牙人”。有別於現時學界一般意義

上的“澳門土生葡人”，“澳門葡萄牙人”具體

指三類群體：一、從澳門遷居香港的土生葡人；

二、從澳門遷居香港的非土生的葡萄牙人；三、

具葡萄牙國籍又採用葡萄牙人生活方式的有其他

國籍的人士。(5) 故而“澳門葡萄牙人”涵蓋的族

群範圍較之於“澳門土生葡人”更廣，亦是地區

多元文化融合的代表。

渡海謀生之路的考究

本書亦可視為一部族群的傳記，反映了他們

所處的某一個時代、經受的那一段歷程。第二

章“重生之道：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觀察”、第

三章“家族聚居：社會生活新探”及第四章“精

神慰藉：宗教、慈善與教育”結構明晰，向讀者

展示了澳門葡萄牙居港生活的諸多面相，詮釋他

們的生存哲學。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的風潮迭

興，著者對個中動因分析較為全面。18世紀末至
19世紀初，廣東沿海地區海盜活動猖獗，在澳門
的葡萄牙軍士出於防禦目的，協助內地政府清軍

官兵剿滅海寇。(6) 雖然張保仔海盜集團最終向清

政府投誠，海盜襲擾劫掠仍然不斷，致使澳門地

區社會動亂。(7)

澳門葡萄牙人民主運動失敗，其後奪取了澳

門管治權。澳葡當局擴充地界，中葡兩國關係惡

化，廣東和澳門兩地之間形勢日趨緊張。1849
年澳葡總督亞馬留向居住澳門的華籍居民徵稅，

激起民憤後遇刺身亡，葡萄牙人與華人矛盾白熱

化。粵省的清朝官員則以封閉關閘、斷絕糧食及

食水供應相脅迫。澳葡政府的統治卻節節失利，

無論社會治安亦或是海上航運安全都陷入失控局

面。近海泥沙淤積，港口淤塞，航運業逐漸沒

落，商業貿易走向衰弱。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

國運動等政治軍事動亂中，內地有大量鄉民紛紛

前往澳門避難。

除了人禍，還有天災。颱風登陸澳門的頻率

較高，民眾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財產損失慘重。

人口流動性大，且居民總數高企。邊境檢驗檢疫

制度尚未建立，醫療設備及服務匱乏，公共衛生

狀況堪憂。1842-1843年的一場天花傳染疫情中，
約有千名葡萄牙人喪生，澳門葡人人口銳減至約

四千人。(8) 19世紀中葉，仁慈堂醫院 (後被稱為 
“白馬行醫院”，別名“醫人廟”)、瘋堂醫院

和軍人紀登努醫院 (José Caetano Soares) 三間西
式醫院祇接收葡萄牙人病患。藥房數量少，分佈

不均。(9) 熱帶流行病、霍亂、鼠疫等時疫一旦爆

發，則會奪走數十人的性命。(10) 澳葡當局偶有

疫病流行情況的通報，難以有效應對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澳門葡萄牙人牽涉政治權力鬥爭，受到

迫害與鎮壓，與澳葡政府的積怨日深。(11)

香港開埠後，部分澳門葡萄牙人開始舉家遷

居香港。著者研究認為澳門葡萄牙人的“移居

潮”具有謀生性、融合性、長期性、家族性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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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感的特性。他們定居後融入香港社會，營生

範圍廣泛。著者透過調查移居香港的澳門葡萄牙

人的職業性質，試圖掌握他們的實際生活境遇。

最早來港的澳門葡萄牙人有着熟諳東方語言、

文化的絕對優勢；他們具有歐洲血統和亮麗的外

表；經受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卻又能隨遇而安 ——      

“迅速找到其謀生方法與職業定位”(12)。其中一

部分人成為港英政府初期運轉的急需人材，法

院、醫院、進出口署、總書信館、天文臺、造

幣廠、港務局、船政司等關鍵部門均有澳門葡萄

牙人的身影。(13) 需要指出的是，開埠初期的香

港住房資源緊張，居住環境侷促，難以容納龐大

的家庭成員，室內照明全賴油燈。夜晚，街面上

盜匪橫行，海盜、海員、軍士都可能為非作惡，

《港英政府憲報》對他們參與的劫掠事件亦有披

露。(14) 除了苦難耶穌聖像遊行日、復活節、聖

母無原罪日、顯靈日、聖誕節、追思節等宗教民

俗節日外，絕少有娛樂活動。(15) 街道和商店寥

寥無幾。

英國在19世紀上半葉兩度嘗試佔領澳門，未
獲成功。英國商人在澳門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日益

顯赫，對待葡人群體的態度傲慢起來。(16) 此時，

香港成了英國的殖民地，社會等級分明，澳門葡

萄牙人其後在港英政府機關擔任要職的可能性極

低。商會、立法會亦竭力維護英國人的地位和利

益。(17) 然而，大部分澳門葡萄牙人在香港擔任

商業機構的職員，工作任務繁重，處境艱難。貧

苦的澳門葡萄牙人群居過活，不再具有純種葡萄

牙人血統，歐洲人的偏見令他們孤立於香港上層

社會之外，事業前景黯淡。華人擁入，勞工市場

充盈，競爭加劇，將葡人工薪階層薪金水平拉

低。以印字館為例，技藝嫻熟的葡人充任排印工

人，從澳門圣若瑟修院習得這門技藝，而書報編

輯則由英國人擔任。類似情形見諸船運航線、電

報公司乃至駐港軍隊之中。他們備受英國僱主的

歧視、欺壓，遑論爭取休息、薪酬保障、疾病津

貼等僱員權益和福利，直到19世紀末才有葡人著
書為族群權利抗爭。少數葡人自主投資創業，創

辦了醫療機構、保險公司、印刷館、工廠、船運

公司等，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香港營商環境下佔得

一席之地。(18) 澳門葡萄牙人當中從事醫藥行業者

亦不少，湧現出一批名醫，有的開立診所免費為

病患療治。他們為改善開埠初期公共衛生環境和

醫療條件發揮了重要作用。葡人羅郎乜 (Delfino 
Noronha) 開設香港第一間商業印字館，承攬了
《香港政府憲報》的印刷業務。多種語言的出版

品吸引了教會領袖、外交官、政府官員、富商等

讀者。

英國與清廷簽訂〈江寧條約〉(1842年)、〈北
京條約〉(1860年)等數個外交條約後，港英政府
管治地域範圍由香港島向北擴闊。儘管香港華洋

雜處、中西文化交融匯合，澳門葡萄牙人對港英

當局給他們在上昇渠道中設置的那層“天花板”

心知肚明。他們安守本份，藉由俱樂部、家庭聚

會、婚喪儀式、赴澳門遊玩、海灘活動等，有意

維持着自己的生活社交圈和社會價值觀。(19) 女

性作為妻子和母親，全職照料家人飲食起居、包

攬家務活。她們經常參加天主教會活動，與其他

社群之間存在一道文化阻隔。這種“男主外、女

主內”的家庭生活模式形成於葡人居於果阿和澳

門時期。起初，他們主要居住在港島些利街、皇

后大道、皇后街、荷李活道等處。為避開集聚中

環地區的華人以及免於承受由此引致的高昂房屋

租金，澳門葡萄牙人由港島轉移至九龍地區的油

麻地、何文田和九龍塘等地。澳門葡萄牙人的遷

居開發，使得九龍地區更加適宜居住。羅朗乜在

尖沙咀闢有一塊農地，種植熱帶作物和果樹。他

還經營一個客運船隊，往返於港島和九龍之間。

在香港立法局首位葡籍議員布力架 (José Pedro 
Braga) 帶領下，九龍塘發展成為一處環境清幽的
花園洋房社區。

族群特性反映在他們的血緣與體質特徵、語

言、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節日文化上。聚族而

居的社區活動令澳門葡萄牙人社會文化生活優雅

而豐富多彩。他們熱衷於體育活動、業餘康樂活

動和戲劇演出。珍視語言文化，間有各類葡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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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行。(20) 澳門葡萄牙人堅持在學校中採用葡

萄牙語為教學語言。澳門葡萄牙人操土生葡語 

(Patuá)，亦即澳門語 (Macaense)，基本詞彙來
自於葡萄牙語，飽含着東來葡人歷史經歷的種種

印痕。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之下，澳門語融匯

了印度語、馬來語、日語、粵語等東亞語言的特

色 (21)，增加了英語語彙的來源。同樣地，澳門

葡萄牙人採用歐洲、南美、印度、東南亞及中國

等地豐富的食材物料和食譜，糅合各地烹調技藝

所長，製作獨具特色風味的食品，令人垂涎，馬

介休球、免治牛肉和肥茶即為代表。

澳門教區乃羅馬教廷於1576年在遠東設置的第
一個主教區，而澳門被譽為“東方梵蒂岡”，葡萄

牙國王唐 若奧四世 (D. João Ⅳ) 稱之為“天主圣
名之城”。東來天主教傳教士在澳門創辦學校、

醫院、育嬰堂、圖書館等公益福利機構，與澳門

社會深度聯結。澳門葡萄牙人篤信天主教，秉承

傳統，在港捐資籌建學校、天主教教堂、醫館、

娛樂休閒會所，扶危濟困，創立慈善機構。1841
年4月22日，羅馬教廷傳信部頒布法令宣佈設立
香港宗座監牧區 (the Prefecture Apostolic of Hong 
Kong)，首任宗座監牧 (Prefect Apostolic) 瑞士人
若瑟 (Rev. Joset Theodore, 1841-1842年在任) 即為
居於澳門的傳信部總務長。歷時約半個世紀，香港

天主教徒人數由1842年的925人增至1895年的8,315
人，(22) 其中澳門葡萄牙人佔比較高。葡人為貧苦人

士提供免費的宗教葬禮服務，組織了聖辣斐會和聖

雲仙會，成為香港傑出的天主教慈善機構。

上述努力對於維繫近代澳門葡萄牙人族群的

發展多有助益，而這一整套成熟完備的社區運營

機制與葡人們在澳門長期的族群文明積澱密切相

關。社會公益機構管理水準得到歐洲籍香港市民

的褒揚。於澳門葡萄牙人而言，天主教教會教育

和葡萄牙語的學習有着天然的聯繫。1875年創
辦的圣若瑟書院在香港的第一間天主教男校，

前身係葡人資助的私立學校圣救世主書院 (St. 
Saviour’s College)。書院教學質量優異，為香港
發展培育了政商界人材。嘉諾撒姐妹會組織的女

校辦學質量亦高於同期採用英文教學的女校。經

濟困難階層的葡人則會安排子女入讀指導園藝、

書籍裝訂等職業技術學校，冀望子女們投身社會

後更易於謀生。

葡萄牙人在香港定居人士參與公共服務，融

入社會。此類服務與香港的法律體制和司法實踐

以及社會安保、軍事防務相關。發生命案後，作

為目擊者或參與者的葡萄牙人協助查辦案件、到法

庭上參與死因研訊而應詢作證，即著者所稱“死亡

證明人”(23)。香港於1845年通過法例引進了陪審
團制度，港英當局一般委任居港的歐洲人擔任陪

審員，葡萄牙人亦有出任法庭陪審員的。(24) 居港

葡萄牙人有的負責從澳門招募警察；有的組織葡

人警察協會，向澳門警察請求支援；有的為居港

的澳門葡萄牙人提供領事服務。(25) 葡萄牙較早

向香港派駐領事館，首位領事由澳門葡商出任，

此舉本身也加強了葡人群體在香港各項社會經濟

事務的影響力。(26) 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
駐港英軍撤回。葡人市民加入到輔助警察隊伍等

防衛力量中，和英國人以及其他歐籍人士共同維

護香港社會秩序。中國內亂時，海盜猖獗，葡人

亦挺身驅逐。(27) 在由世界各地移民構成的香港社

會裡，澳門葡萄牙人作為少數族裔亦未能免於被

“歸化”的命運，葡語地位式微 (28)，族群內部之

間的聯結日漸鬆散。

回望澳門：社會經濟的曲折發展

該書末尾一章“機會來臨：葡萄牙人移居香

港對澳門的影響”，重點評述了葡人遷居香港對

近世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居住在澳門的歐

洲人深知香港自然環境惡劣，熱帶瘟疫和瘧疾流

行。英國佔領香港後，歐洲富貴顯達人士並不急

於前往香港定居。(29) 即便後來遷居香港，亦對澳

門留有深切的情懷。(30) 歐洲洋行撤離時以轉贈地

產物業等方式回饋澳門社會。

香港開埠後，地區發展競爭日趨激烈，而澳

門外貿地位相對衰落。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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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澳門人口銳減。從事商品轉口貿易的專門

人材隨之大量流失，資本被抽離。經濟蕭條，行

商經營慘淡，商號、零售店、倉庫、作坊、工

廠大量空置。社會財富急劇貶值，貧困人口日

增。1841年英軍上校義律 (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 1801-1875) 宣佈香港為自由港，面向世界
各國商船開房，轉口貿易興盛。1845年葡萄牙女
王瑪麗亞二世亦宣佈澳門為自由港，香港海港的

競爭令澳葡政府斷絕主要財源，無以應對財政赤

字問題。罪案增多，葡人駐軍嘩變，社會管治危

機加劇。歐洲商人和文化人士仍繼續駐留澳門。

後來洋行搬離時，辦公營業大樓交由教區接收，

妥為安置。

經過一段陣痛期後，澳門經濟結構實現了初

次轉型。廣東和港英當局都施行禁賭政策，澳葡

當局招商承投賭餉、徵繳鴉片煙稅增加財政收

入。賭博業、鴉片貿易、販賣苦力等特種行業

關係盤根錯節，經澳葡政府默許、培植成為支

柱產業。新的資本注入，包括美國商人在內的

外商來此獵富逐利，這類特種行業逐步發展壯大

起來。(31) 交通、旅遊、娛樂行業興盛，醫院、

戲院、燈塔、市政廳等建設令澳門演變為一個繁

榮的商業城市。華商嶄露頭角，在澳門本地新興

服務業中崛起。他們還在金融、工業、房地產領

域投資，利於澳門經濟和城市的近代化。華商佔

據了澳門經濟活動的主導地位，大興公益慈善事

業，多有義舉，政治和社會地位躍陞。(32) 作者

以一種歷史辯證的分析方法，認識澳門土生葡人

外遷與澳門本土經濟的被動影響，其中亦有葡商

的身影，或回返澳門投資興業，或與華商展開合

作。(33)

著者關於近代澳門經濟政治轉型的介紹詳略

得當，有利於讀者從深層次把握澳門社會的發展

脈絡。值得商榷的是，澳門經濟歷經多次轉型，

路徑特殊 (34)，澳門葡萄牙人陸續外遷對此的作用

不宜誇大。或許在經濟領域可資研究的直接史料

難以尋覓，而諸如宗教、新聞傳媒業等方面應該

仍保持着互通聯繫。該書局限於經濟方面的直接

負面作用，尚可兼顧澳門葡萄牙人對兩地人文交

流作出的貢獻。澳門葡人在文學、繪畫、建築、

史學、漢學、演藝等文化領域卓有成就。知名記

者澳門葡萄牙人布力架本人透過文字向世人介紹

澳門歷史以及葡人在其發展中的角色，為後人研

究澳門歷史留下了大量珍稀書籍、手稿、地圖、

相片、報刊文獻資料，分別為澳門公共圖書館和

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收藏。(35) 著者在書中提及

1898年發生的一宗居港葡人兇殺案，港英當局處
置牽動了葡萄牙人社區、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

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等多方對案犯的關切 (36)，

亦為近半個世紀裡葡人作為港澳關係中一條紐帶

的例證。

理論視野與研究方法

族群研究早已不是人類學家的專利。葉農

博士敏銳地注意到了澳門土生葡人在港澳歷史

變遷和東西文化交流中的影響。以移居族群為

對象，介紹澳門土生葡人與香港開發及與社會

的各種互動聯繫，為區域研究創設了新的研究

理念。著者披沙揀金，靈活運用政治宗教學、

文化人類學、社會史學等研究方法，分析遷居

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經濟生活和社會地位，乃

至他們家庭、宗教、精神文化生活以及社區、

公共服務。《渡海重生》是第一部全景展示居

港澳門土生葡人群像的學術專著。著者研究費

心費力、涉獵廣泛，既涵蓋港澳政治經濟史、

城市史、自然環境史、宗教史、新聞史、教育

史，也包括學術界鮮有關注的地區公共衛生

史、少數族裔社群史、民族語言文化史、殖民

醫學等組成部分，多有創見。

總而言之，19世紀中葉起，澳門葡萄牙人遷
居鄰埠香港安身立命，為港澳關係增添了一重族

群文化紐帶。澳門葡萄牙人族群遷居香港，主要

集中居住在中環、尖沙咀和油麻地，在推動近代

港澳社會面貌的變遷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香

港，他們廣泛參與經濟生活和各層級的公共服

14-RCC98-14.indd   165 13/12/2016   16:26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66文 化 雜 誌 2016 

文

獻

近
世
港
澳
雙
城
記

葡
人
移
居
史
的
視
角

務。著者辨明了澳門葡萄牙人的生存之道，即聚

族而居、守望相助，業餘文化生活充實，族群家

庭觀念、語言、飲食、休閒文化穩固傳承。華商

助推澳門經濟轉型，登上政治舞臺，社會風尚巨

變，延續至今。

書作中部分引文標註缺漏，若配上地圖、歷

史遺跡、街區影像圖片，閱讀體驗或會更佳。近

世港澳社會，環球移民雲集，必要的比較研究有

助於深刻認識澳門葡萄牙人族群的特性。瑕不掩

瑜，該書可謂著者多年從事澳門歷史和中西文化

交流史研究的重要結晶，以澳門葡萄牙人遷居史

的獨特視角敍說近代港澳雙城記，對個體、族

群、社會層面角色的剖析和見解，令歷史實景畫

面呈現得具體而生動。

【註】
 (1)  葉農著《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

究》，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下文中書名簡稱《渡海
重生》。

 (2)  阿馬羅 (Dra. Ana Maria Amaro) 著、金國平譯《大地之
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引言部分)，澳門：澳門文化

司署，1993年。
 (3)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

金會，2005年，頁25。
 (4)  陳文源、李琴：〈明清時期澳門人口、族群與階層分

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廣州)，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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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在廣東徐聞

龔重謨*

* 龔重謨，江西黎川人，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理論研究班，現為副研究員，供職於海南省屬文化單位；海南省作家協會
會員，中國國學院大學特邀研究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主要論著有《湯顯祖大傳》《明代湯顯祖之研究》《湯顯祖研究與
輯佚》；主編國家藝術科研重點項目《中國歌謠集成 海南卷》和《海南歌謠情歌集》。

本文立足考據，以翔實的資料對湯公與莎翁的價值地位、湯公被貶官後的心態、講學倡貴

生之意義、貶官對“四夢”創作的影響、研究中出現爭議的問題、湯公對徐聞社會與文化教育

事業的影響等論題作了深入探討。

紀念世界文化巨人湯顯祖逝世四百週年

考察世界文化巨人湯顯祖一生中跌落谷底的

時期，即其上疏揭發時弊而從留都六品京官被貶

到徐聞任典史添注那個時段。然在徐聞貶所，湯

顯祖講學論道，創辦貴生書院，為扭轉當地輕生好

鬥的陋習、發展徐聞文教事業作出了出色的政績。

為“弘揚貴生精神，提倡貴生思想”，徐聞縣的

“湯學”研究者們在2014年3月成立了“徐聞貴生學
會”，建起了一支研究隊伍，並出版了一批研究成

果。筆者榮幸受邀出席了他們的成立大會，很受鼓

舞；回到海南後，在隔岸的瓊州與他們遙相呼應，

對湯顯祖在徐聞的活動也作了一番新的探討。

筆者認為，對歷史人物的研究，擬用“普遍

聯繫”的觀點。當年湯公在徐聞辦教育、建貴生

書院固然是“百代徐聞感義仍”之壯舉，值得濃

墨重彩地大書一筆，然而考察歷史人物在一方的

作為，應研究他在當地的全部活動。作為湯顯祖

在徐聞的研究個案，筆者除了涉及湯顯祖的“貴

生”思想外，他投荒而來的心態，存有爭議問題湯顯祖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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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探討，尤其是對其“四夢”戲曲創作所產生

的影響，都應在觀照之中，並通過研究以展示湯顯

祖在貶官生涯中的思想與精神面貌，揭示湯顯祖對

徐聞社會和文化教育事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湯顯祖與莎士比亞

湯顯祖 (1550-1616) ，字義仍，號若士，又
號海若，江西臨川人。他少小穎異不群，五歲就

能對對子，且連對幾次無懼色；年方十四，補臨

川縣學諸生，才華受到督學何鏜的推崇；十九歲

已很博學，不僅精通古文詩詞，而且還讀了很多

天文、地理、醫藥和卜筮之類的書；二十一歲中

舉人，才名遠播，“海內人以得見湯義仍為幸”。

但在會試中，他因秉性耿介，不願攀龍附鳳受權

貴的籠絡而飽受挫折，直到三十四歲才以低名次

中了三甲進士。他“從官迫鬱”留都，壯心被

抑，歷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禮部祠

祭司主事等閒職。萬曆十九年因上章抨擊朝政，

他被貶廣東徐聞典史；一年多後量移浙江遂昌縣

知縣，在任五年，勤政愛民，深受百姓愛戴。萬

曆二十六年春他棄官歸里，從事戲曲創作與演出

活動 。他的“臨川四夢”在中國和世界戲劇史

上佔有重要地位，200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
認為世界一百個文化名人之一。 

對於湯顯祖，一般對他有所瞭解的人知道他

是明代大才子、劇作家、《牡丹亭》的作者。他

與莎士比亞是同時代人，都以戲劇成就而聞名於

世，且兩人逝於同年。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其論

著《中國近代戲曲史》中驚歎：“東西劇壇偉

人，同出其時，亦奇也。”新中國成立後，為弘

揚優秀民族文化遺產，不知是誰在甚麼時候、

甚麼場合，將湯顯祖譽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

和“東方的莎士比亞”，這一譽稱竟廣為流傳

至今。

洋文造詣頗深的北京外語大學教授陳國華

對此頗有微辭。2014年4月21日，他做客騰訊網
以“權威”架勢發話：“湯顯祖無法比擬莎士比

亞”。“湯顯祖不是中國的莎士比亞。他是中國

的湯顯祖。我國古典戲劇水準遠沒有達到莎士比

亞戲劇的高度。”還有人在微博中撰文〈湯顯祖

與莎士比亞的差距〉，將湯顯祖與中國戲曲都大

大貶損了一番：“湯顯祖與關漢卿、王實甫、孔

尚任，無疑是中國戲曲家的領軍人物。然而，耐

人尋味的是，即使將這‘四大金鋼’捆在一起，

也比不上一個莎士比亞。”(1)

稱湯顯祖為“中國的莎士比亞”或“東方的

莎士比亞”，本是借勢定位的比附，並沒有表達

出我們為有湯顯祖這樣世界級文化巨人的自豪

感，相反還有幾分民族自信不足之嫌，不稱也

罷。然我要說的是：陳教授是與洋文打交道的

專家，對莎士比亞很是崇拜，這很正常，無可厚

非，但不宜把莎翁奉為神壇上的供品。

“湯顯祖無法比擬莎士比亞”之說我不敢苟

同。首先，湯顯祖是歷史的真實存在。他的“臨

川四夢”是獨立創作，沒有冒名之嫌疑的；而莎

士比亞戲劇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有一群人否定是

莎士比亞所寫。否定者推出了五十多名為“真”

莎士比亞的人選，主要的有劇作家愛德華 德

維爾、法蘭西斯 培根和詩人克里斯托夫 馬婁

等。莎士比亞戲劇的真正作者是誰？是一人所寫

還是多人的合作，都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

請問那一真一假怎能比出高低？

我認為，對莎士比亞最有發言權的應是英、

美國家的研究者。我關注了近幾年來英、美研究

人員為還原莎士比亞的本來面目所取得的新成

果。原來所謂莎士比亞竟是這樣一個人：他生

長在英國的斯特拉特福德小鎮，沒有受過多少教

育，當過肉店學徒，做過農村小學老師，因在湯

瑪斯 魯西爵士的莊園偷獵鹿，被抓獲之後挨了

打，才被迫離開斯特拉特福德前往倫敦；先是在

劇院當馬伕、雜役和替補演員，據說後來當上編

導並成為劇院股東，同時兼做生意，還是個投機

倒把的奸商。就是這樣一個未受過多少教育的小

混混，長大成人也未表現出有任何文學天賦的平

庸之輩，無法想像他離開家鄉二十年後竟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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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揚世界的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傳記很多，但

沒有一部可靠之作，對他的生平和創作生涯的許多

細節都祇是通過他的作品和人們對那個時代的瞭解

推測的。《莎士比亞其人》(喀爾文 哥夫門著)、      

《莎士比亞的魔術小組》(A. J. 伊文斯著)和《莎
士比亞是個秘密》(喬治 愛里奧 施維特著) 三

本書，都一致論證了莎士比亞不是莎士比亞戲劇

的作者，而是一個剽竊別人榮譽的普通演員。莎

士比亞留下遺囑僅見於財富遺贈，沒有一處提及

他有任何文學作品及其產權，也沒有暗示在他一

生中寫過任何一部戲劇或詩歌。(2)

自19世紀起，認為莎士比亞戲劇非莎士比亞
所作之聲不絕於耳。莎劇充滿細膩的宮廷生活描

寫以及異國場景，出身鄉間小鎮的莎士比亞沒有

接觸這些事物怎能寫得出來？於是有人提出真正

的作者應是某個貴族人士，他怕與娛樂界沾上關係

有損尊嚴，便把自家作品交給莎士比亞發表。莎氏

是當時倫敦“環球劇院”演出班底之一員。(3)

日前，英國又有兩位著名的莎士比亞劇演員

雅各比和賴倫斯 (賴倫斯還曾擔任莎士比亞環球

劇場藝術總監) 站出來，說莎劇博大精深，涉及法

律、歷史和數學等眾多領域，而歷史書上記載的

莎士比亞出身寒微，並未接受高等教育，難以想

像他能以優美文筆寫出極富文化內涵的作品。雅

各比說：“我覺得莎劇應該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

結晶 [⋯⋯] 難以想像有人能兼通那麼多門學問，

有那麼豐富的閱歷，以一人之力寫就戲劇集。我

覺得過半的莎劇出自德 維爾之手。”(4)

英國《每日郵報》網站2013年3月31日報導，
英國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的研究人員深入探索了

莎士比亞的“別樣生活”。通過翻查法庭文件和

納稅記錄發現，莎士比亞在長達十五年的時間

裡，多次惡意囤積糧食，與其他富商一起哄抬價

格，然後把糧食以高價出售獲取鉅額利潤。1598
年2月，莎士比亞因在饑荒時期非法囤積玉米並
高價叫賣而被起訴。(5)

英、美“莎學”研究者的大量證據顯示， 

“威廉 莎士比亞”是愛德華 德 維爾使用

的一個筆名。此人是第十七代牛津伯爵，是當時

公認的劇作家、抒情詩人。而那位威廉 莎克斯

比爾(Shakspere William 即假冒的莎士比亞) 僅
僅是一個富有的商人。他因為做生意前往倫敦，

同寫作戲劇沒有任何關係。在莎克斯比爾生前，

沒人認為他是這些作品的作者；他自己也從未宣

稱他就是那些作品的作者。直到莎克斯比爾死後

七年(1623)，出版商才出版了第一版的對開本莎
士比亞戲劇集。編輯在引用的序言材料中暗示作

者是一位來自斯特拉特福鎮的男人。這個莎克斯

比爾生活在倫敦約二十年，沒有任何人見過這位

偉大的演員和劇作家。儘管莎克斯比爾被認為是

英國最偉大的作家和著名的演員，但在他的家鄉

似乎沒有人意識到他是個名人，也沒有任何關於

他的不尋常的故事。更令人驚訝的是，人們回憶

起他時祇是說他離開家鄉時很窮，而回來時很富

有。這一變化令他的朋友和鄰居感到好奇。然而

事實是，在他活着的時候，沒有一位他的朋友、

鄰居甚至家人將莎克斯比爾稱作一位演員、一位

劇作家、一位詩人或是任何類型的文學人物。他

的故居沒有任何留有他手跡的劇作原稿，或是任

何草稿、殘片、未發表的或是未完成的著作。除

了六個在法律文件上的簽字外，沒有任何他的手

跡、筆記、手冊、備忘錄、日記，或者一封私人

的信件保存下來，也沒有商業信件保存下來，

甚至他最早的傳記作者也沒有報告說見過任何一

行他的手跡。從這些記錄來判斷，莎克斯比爾根

本不是一個作家。連拜倫和狄更斯這樣的大作家

也懷疑莎士比亞是否寫過那些作品。狄更斯還表

示“一定要揭開莎士比亞真偽之謎”。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斯日前作出權

威性的判決：莎劇作者另有其人，是17世紀的牛津
伯爵愛德華 德 維爾 (Edward de Vere)。(6)

湯顯祖生長在藏書四萬多冊的書香門第，受

過良好的教育。他少小穎異不群，十四歲補縣學

諸生，才華受到督學的推崇；十九歲已很博學；

二十一歲中舉而才名遠播，“海內人以得見湯義

仍為幸”。“《牡丹亭》一出，幾令《西廂》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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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他的著作有家傳《玉茗堂全集》木刻板，

至今我還找到殘板三十多片，他的作品決無偽作

嫌疑。我們姑且將莎士比亞的戲劇認作莎士比亞

所寫，也不能貿然說“湯顯祖無法比擬莎士比

亞”，“我國古典戲劇水準遠沒有達到莎士比亞

戲劇的高度”。判斷一個作家的價值與地位不是

看他的作品數量，而是看他創作的作品是否有思想

深度與藝術感染力。曹雪芹僅一部《紅樓夢》，

瑪格麗特 米切爾僅一部《飄》，前者被稱作永

恆性的文學典範，後者入選《影響世界的100本
書》。賽凡提斯雖有作品多部，但也祇有《唐吉

訶德》一部被稱為世界文化的瑰寶。湯顯祖一部

《牡丹亭》就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壇可與莎士比亞比

肩而無愧色的地位。茲以湯顯祖的《牡丹亭》與莎

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作比較：這兩部劇作

題材極為近似，主角都是為情而死，而《牡丹亭》

中的杜麗娘不僅為情而死，還要為情死而復生，劇

本在思想深度上顯然比《羅密歐與茱麗葉》高了一

個層次。何況湯顯祖的“後二夢”(《南柯記》

與《邯鄲記》)在寫作技巧上更加純熟，譏刺鋒

芒更加銳利，撥開劇中佛道的面紗，劇作的思想

性更加積極。

我們也應客觀地看到，莎劇在世界的傳播遠

比湯劇廣，是有比劇作更為重要的歷史與政治原

因的。劇作的傳播是語言和文字的傳播。大英帝

國曾經侵略過全球90%的國家，主宰了世界的科
技、文化和經濟貿易長達三個多世紀之久。他們

在實行領地環球霸權中也進行文化侵略，推行他

們的英語，以至英語至今成為事實上的世界語。

而我們中國長期處於封建專制到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落後挨打地位，中國戲曲要想走出國門沒有英

國那樣的語言傳播條件。但湯顯祖的劇作一旦走

出國門，所施展出來的藝術魅力令西方觀眾為之

傾倒。1930年梅蘭芳在美國演出《牡丹亭》折子
戲〈遊園驚夢〉和〈春香鬧學〉為時兩月有餘，

轟動了整個美國，每場結束至少叫簾 (謝幕) 十五

次之多。當時美國曾有人這樣評論：“中國劇，

雍容大雅，位置之高，分量之重，為世界戲劇之

冠。”白先勇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海內外

歷時“八年的演出，場場爆滿街”。湯顯祖的劇

作照樣可以用西方尚禮尚雅的芭蕾舞劇形式來

表現。中國民族舞劇《牡丹亭》和中國芭蕾舞劇

《牡丹亭》最近幾年在歐洲和澳洲演出，“讓全

場觀眾為之陶醉、感動，掌聲經久不息。”這些

事實說明，陳教授稱《牡丹亭》“真正從語言、

思想角度來看，無法與莎士比亞相比擬”之論，

未免言過其實。

再者，《牡丹亭》一劇問世後對觀眾產生的

精神共鳴恐怕是莎劇難以企及的。揚州女子金鳳

細，讀《牡丹亭》成為她最大的嗜好，臨死時，

交代家裡人將《牡丹亭》放在棺木裡陪她下葬。

杭州女伶商小玲，色藝雙全，名噪一時，因婚姻

不能自主，“鬱鬱成疾”，每扮杜麗娘，“真若

身其事者，纏綿淒婉，淚痕盈目”。有一次，她演

《牡丹亭》中的〈尋夢〉一折，當唱到“待打拚香

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個梅根相見”時，熱淚

盈眶，隨身倒臺暈死。才女馮小青因遭受封建婚

姻折磨，讀《牡丹亭》後，感觸萬分，寫下了極

其沉痛的詩篇：“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

《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

青。”不久，馮小青也憂鬱而死。湯顯祖劇作在

青年婦女中產生如此振撼人心的社會效果，又豈

能說“我國古典戲劇水準遠沒有達到莎士比亞戲

劇的高度”？

筆者在對湯顯祖的生平著作進行全面研究

後，深感湯顯祖對人類文化的貢獻不僅祇是戲

曲。首先他是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在遂昌政聲

冠兩浙，《明史》以直節名臣為他立傳，記載

了他的政治作為。而湯顯祖的文化建樹更是多方

面的，涉及政治、哲學、文學、藝術、史學、教

育、宗教等諸多學科。除戲曲創作與理論成就堪

稱世界一流外，他還是文學上的詩文辭賦大家、

八股文能手，“唯情觀”的哲人，成功的教育家，

被人遺落的史學大家(他以新的觀點重修《宋史》，

並校定了《冊府元龜》)，別具一格、風流蘊藉、

勁健瀟灑的學人書法家。宗教上他對佛、道都有

15-RCC98-15.indd   170 13/12/2016   16:25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71 文 化 雜 誌 2016

特

稿

湯
顯
祖
在
廣
東
徐
聞

紀
念
世
界
文
化
巨
人
湯
顯
祖
逝
世
四
百
週
年

精研，尤對佛學下工夫最深，三十歲就在南京清

涼寺登壇說法。再論莎士比亞與湯顯祖的人品道

德，一個是投機倒把的奸商，一個是抗疏論劾時

弊的直節名臣，兩者實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

完全可以自豪地說：不是“湯顯祖無法比擬莎士

比亞”，而是“莎士比亞無法比擬湯顯祖”。

湯顯祖遭貶徐聞之心態

心態決定命運。湯顯祖上疏遭貶諭旨下達前

和下達後，從南京回到臨川與赴徐聞貶所途中的

心態是複雜且有變化的。湯曾在給朋友的信中

說：“乘興偶發一疏，不知當事何以處我？”(7)可

見他對上疏後果是有思想準備的。他知道奏疏可

能會使神宗非常憤怒，因而情緒一度低落：“或

曰上震怒甚，今待罪三月不下，弟子不精不。”(8) 

神宗“以南都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國事攻擊

元輔”(9) 的罪名將湯顯祖從留都六品貶為徐聞典史

添注 (沒有編制的縣令佐雜官，不入品階)。雖說

是“姑從輕處”，可徐聞那時被人稱作“煙瘴之

地”。當“人盡危公，而公夷然不屑”，湯顯祖

還有幾分陸賈出使南越的自豪感：“何必減陸賈

使南粵哉！”(10) 陸賈是西漢政治幹材，曾跟隨

高祖平定天下，代表朝廷出使南越，成功遊說尉

佗歸順漢王朝。

從南京回到臨川，湯顯祖曾給在河南彰德府任

同知 (知府的副職)的老友帥機去信說：“弟去嶺

海，如在金陵，清虛可以殺人，瘴癘可以活人。

此中殺活之機，與界局何與耶！ ”(11) (〈寄帥惟

審膳部〉) 即是說與其在留都這空架子的南京城

虛度光陰，不如到煙瘴之地的徐聞幹點實事，體

現自己的價值，可見當時他對自己的貶謫遭遇沒

有沮喪，沒有悲觀，內心仍充滿了歷史責任感，

對自己的政治前途仍保持着樂觀的嚮往。

沒有沮喪、沒有悲觀，不等於思想沒有一點

壓力，就不去思考人生的航船如何應對這危機四

伏的處境。離開南京後，經杭州唔太守姜奇方

時，情緒“淒然”，湯顯祖開始了對自己在政治

上初試鋒芒遇挫的反思。“日有所思，夜有所

夢”，他回到臨川後患上瘧疾，發高燒作惡夢，夢

見自己“如破屋中月光細碎黯淡，覺自身長僅尺，

摸索門戶急不可得，忽家尊一喚霍然汗醒”(12)，反

映了湯顯祖在現實皇權專制的壓力下感到了個人的

渺小，心中充滿迷惘與怨憤。

從臨川到徐聞貶所的路上，每經過險惡的自

然環境便觸景生情，與自已的政治命運相聯繫。

他過了大庾嶺，從南雄順北江南下，過英德進入

飛來峽，一路多灘多磯，船在深山峽谷中漂流，

感到自己如離群孤鳥。當船經過“彈子磯”時

(“彈子”用來打鳥)，他就聯想自己的人生之旅

危機四伏之中 ——

        

南飛此孤影，箐峭行人稀；

鳥口灘邊立，前頭彈子磯。(13)

                             

湯顯祖經香山到達開平縣南三十里處，有個

長沙墟，臨蜆江。這一地名與湖南長沙同名，他

便聯想到漢文帝時著名的政論家賈誼，因被權貴

中傷，出為長沙王太傅三年，後雖被召回京城，

但不得大用，抑鬱而死。長沙在漢朝是京城偏遠

地帶，地勢低，濕度大；自己此去的雷洲半島也

是“白日不朗，紅霧四障”的“煙瘴之地”。於是

他以賈誼自喻 ——

        

樹慘江雲濕，煙昏海日斜。

寄言賈太傅，今日是長沙。(14)

              

話說早前船過英德境南十公里的湞陽峽，兩

岸奇峰聳立，峭壁險峻，水勢洶湧。在此“秀、

奇、險、幻”的峽道裡，湯顯祖曾夢見少年時代

的朋友周宗鎬來訣別，說他已經和饒侖在一起

了。周宗鎬和饒侖是湯顯祖少年時候的同窗。他

們三人臥同床、睡共被，形影不離，親如手足。

湯顯祖和饒侖是同年進士。饒侖曾任廣東省順德

知縣，後陞御史。湯顯祖在南京得聞他的訃告，

就昏倒在床上。他竟不怕同事恥笑，替亡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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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半年之久。周宗鎬沒取得功名，一生失意潦

倒，已是六十歲的老人。湯顯祖離別臨川時周

宗鎬來到船上噙着淚花為他送別：“我和你這

次可算是長別了！”這一生離死別感人的情景，

令湯夢繞魂牽，醒來時便寫了〈哀偉朋賦〉，

將他與周宗鎬、饒侖的真摯友誼，刻劃得悱惻

動人。可見湯顯祖不管自己處於怎樣的處境，

都不忘將自己的命運、朋友的命運與社會的命

運聯繫在一起。

貶官一般都喜歡遊山逛水，湯顯祖也有山

水情懷：“吾生平夢羅浮、擎雷、大蓬、葛洪

丹井、馬伏波銅柱而不可得，得假一尉了此夙

願。”(15) 他要借此將嶺南名山秀水勝遊一番，

以了卻多年未了的宿願：他到韶州遊了南華寺；

在廣州見識了千艘樓船聳立江邊的繁華。他還迂

道邀請當地朋友遊了羅浮山。“名山紛我思，山

水澹人心”，每遊一地都有觀遊詩作。他作的

〈遊羅浮山賦〉洋洋一千三百多字，是此行的長

篇大作。賦中證悟到自己遭遇貶謫，求歸隱亦已

不能，當以淺心自勉，即以平和心境，順心而

動，隨遇而安。賦中有云：

    

為情多其苦悲，亦心淺而易悅。

塵影含而智虧，年路深而意沒。

夜樂何時而遇仙，花首何因而禮佛。

忖凡情於聖真，若窺觀與窮發。

將無始之趣未融，令有終之相難閱。 (16)

    

下了羅浮山，又去了當時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前

沿之地澳門進行考察。湯顯祖從內地自給自足的

農桑經濟環境來到澳門，看到的是另一番天地：

洋人不務農、不栽桑，乘船出海經商賺錢令他新

奇。他還穿過瓊州海峽迂道潿洲島考察珍珠養

殖。湯顯祖站在潿洲觀看了海上日出日落的壯

麗景觀，目睹珠民的艱辛勞動和苦難生活，遙想

歷史上兩位高風亮節的先賢，寫下了“為映吳梅

福，回看漢孟嘗”的詩句，頌揚了東漢時合浦太

守孟嘗勵精圖治，將多年濫捕殆盡的合浦珍珠生

產迅速恢復到可持續生態，以及西漢末年南昌縣

尉梅福，為抵制王莽篡權，退隱西郊飛鴻山(今

叫梅嶺)的高風亮節，寄託了對時任廉州知府郭

廷良的期待，同時也表達了自己要以吳、孟為榜

樣，“萬里炎溟，冰雪自愛”，為官一任，造福

一方。這是湯顯祖在人生低谷中的一種自勵，藉

此以啟人：由貴生、貴人而愛人。

講學論道創立“貴生說” 

對湯顯祖的遭貶，在他的朋友圈子裡有兩種

看法：“欣者曰：‘[⋯⋯] 是義言未始不當聖心

也。且召義矣。’戚 (擔憂) 者曰：‘昌黎一代

山斗，潮州之行，竟不無少望。’”(17) “欣者”

認為湯顯祖的奏書不一定不合神宗的心意，以後

還會召他回朝；“戚者”認為，有如當年韓愈貶

潮州。“戚者”的預料成了現實，朝廷始終沒有 

“召義”回潮，讓他官復原職，但卻成全了湯顯

祖在徐聞像當年韓愈貶潮州那樣關注民生，為百

姓做好事做實事。韓愈官大權大，一下做了除鱷

魚、修水利、贖放奴婢、興辦教育四件好事，贏

得山山水水皆姓韓的民心。湯顯祖祇是個典史，

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為革除徐聞“輕生好鬥”

的陋俗，講學論道，創辦貴生書院，立“貴生

說”，贏得“百代徐聞感義仍”的嘉許。

湯顯祖到徐聞不久，曾與廣東巡按汪雲陽有

書信一通說：“弟為雷州徐聞尉。制府司道諸

公，計為一室以居弟，則貴生書院也。其地人輕

生，不知禮義，弟故以貴生名之。”(18) 可見湯

顯祖在徐聞創辦貴生書院確因當地民俗“輕生好

鬥，不知禮義”而起。據萬曆四十二年 (1614) 
編纂的《雷州府誌 民俗誌》載：“雷地僻濱於

海，俗尚樸野”；“徐聞樸侈不齊，性悍喜鬥”；

“惟鄉村小民或輕生敢鬥，然亦不能堅訟，久則

釋矣”。“一種椎魯之人，固執己性，化導不

得，其失也；愚胸眼窄小，微利則沾沾喜，微害

即嘈嘈怨，官府小不當，街譚巷說而無所諱，其

失也；粗鄉曲細，民一言之詬誶，輒至捐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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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也。”教育落後，人文凋蔽，“總不好紙筆，

男兒生事窮”(19) 。“自明成化戊子後，科目十

有缺九 。”到嘉靖，因倭寇騷擾，“以致學宮茂

草，弟子員十僅一二”，“久廢講席，求所為執

經問業者，歲不一也。故百餘年絕弦誦聲”。到

萬曆朝，徐聞城內，除孔廟學宮外，祇有崇德、

廣業、復初、明善四所社學。 這種樸野的民俗，

不僅造成社會治安的混亂，也成了徐聞落後貧困

的重要原因。面對這樣的現狀，湯顯祖上任伊始

便講學論道，從提高人的思想與文化素質這一根

本途徑入手，以改變陋俗。“典史添注”是沒有

編制的冗官，在縣衙不好給他安排住房，就把他

安置在衙外的一間公寓裡。湯顯祖把這間公寓既

做住所又用作講堂，親自講學論道，並把這臨時

性的講堂起名為“貴生書院”。

劉應秋受湯顯祖囑託，寫了篇〈徐聞縣貴生

書院記〉，談到湯顯祖當年講學場面與建貴生書

院的由來：“徐聞之人士，知海以內有義仍才名

久。至則躡衣冠請謁者，趾相錯也。一聆謦欬，

輒競傳以為聞所未聞。乃又知義仍所繇重海內，

不獨以才，於是學宮諸弟子爭北面承學焉。義仍

為之抉理譚修，開發款綮，日津津不厭。諸弟子

執經問難靡虛日，戶履常滿，至廨舍隘不能容。

會其時有當道勞餉，可值緡錢若干。義仍以謀於

邑令熊君，擇地之爽闓者構堂一區，書其匾曰   

‘貴生書院’。義仍自為說，訓諸弟子。”可

見，由於湯顯祖才名遠播，“海之南北從遊者甚

眾”，寓所常容納不下。這時恰巧有當權者給了

他幾千文“勞餉”，湯顯祖便與知縣熊敏商量，

選擇公寓東邊一塊乾爽開闊地，捐出自己的“勞

餉”，建一座正式的“貴生書院”，並自己寫了

〈貴生書院說〉當作教材教育徐聞弟子們，要珍

惜生命。其說云：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反自賤者，何也？

孟子鞏人止以形色自視其身，乃言此形色即

是天性，所宜寶而奉之。知此則思生生者

誰。仁孝之人，事天如親。故曰：“事死如

生，孝之至也。”治天下如郊與禘，孝之達

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以寶此位，有位者能為天地大生

廣生。故觀卦有位者“觀我生”，則天下之

生皆屬於我；無位者止於“觀其生”，天下

之生雖屬於人，亦不忘觀也。故大人之學，

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

當貴重也。然則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

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壞之？

《書》曰“無起穢以自臭”。言自己心行本香，

為惡則是自臭也。又曰“恐人倚乃身”。言破

壞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倚不正也。凡

此皆由不知吾生與天下之生可貴，故仁孝之

心盡死，雖有其生，正與亡等。況於其位，

有何寶乎！ (20)

                                  

“天地之性人為貴”這句被漢儒董仲舒誤作

孔子的話而為後世所引用的重要命題，實出《孝

經 聖治章》。這裡的“性”，即性命、生命。

湯顯祖用於開篇發問：人是萬物之靈，人的生命

是最寶貴的，可人反而作踐自己，這是為甚麼？

接着湯顯祖引出儒家經典，闡明珍惜生命，不僅

祇是滿足於感觀慾的“食色性”，更要遵守社

會道德，講仁義孝道，使自己不胡亂行事。天地

的盛大功德就是孕育了生命，聖賢最看重的是名

位。有名位的人要使更多的人懂得生命的可貴，

沒有名位的要傚法他人愛惜生命。懂得生命可貴

的人才會珍惜自己的生命，並看重天下所有的生

命。天地間生性極為廣大，生命是自然的存在，

不能用物慾限制它的發展，更不應毀壞別人生命。

失去了仁孝之心，會敗壞社會風氣，將人引向邪

惡。這種人雖也活着卻像死去一樣，沒有任何價

值。湯顯祖勸世人惜生、尊生、貴生似餘意未盡，

在即將調離徐聞動身時刻再題詩一首疾呼 ——

        

天地孰為貴， 乾坤祇此生； 

海波終日鼓， 誰悉貴生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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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生”是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家所

共存的重要思想。《老子河上公註》中說：“天

地生萬物中，人命最貴。”禪宗六祖慧能說：

“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眾生，

自性悟眾生即是佛。”即是說佛性不能離開生命

而存在。沒有眾生就沒有佛。儒教更是珍惜生

命，主張生盡其用，有所作為，建功立業。《呂

氏春秋》在論〈貴生〉中說：“聖人深慮天下，

莫貴於生。”儒家的生命觀比老莊更加合理，更

加系統。古代先賢們都視貴生為人類之至德，提倡

“尊生者，全生之謂”，即尊重生命，也就是保

護生命。湯顯祖的貴生說繼承了儒釋道三家的         

“貴生”思想 ，但直接導源於理學老師羅汝芳的

“赤子之學”、“制慾非體仁”的說教和李贄

的“童心說”。湯顯祖說：“如明德(羅汝芳)

先生者，時在吾心眼中矣。見以可上人(達觀)之

雄，聽以李百泉(贄)之傑，尋其吐屬，如獲美

劍。”(22) 可見羅汝芳和李贄對他思想影響的重

要與深刻。“童心”就是“赤子之心”。“赤子

之心”出自《孟子 離婁下》，形容人的心地善

良、純潔，熱愛生命，善待自己，善待別人。

“制慾非體仁”是羅汝芳老師顏鈞的話。“仁”

的核心就是尊重人，以人為本；“慾”是泛指人

的生理需求或慾望，是人的生存和享受的需求。 

“人為貴”的思想所匯出的政治理念，就是要

“以民為本”。要“以民為本”，就必須尊重

人的價值，尊重個體人存在的權利和意志的表

達。“飲食男女”、“七情六慾”就是人的本

性、天性，就是作為人存在的基本權利和意志的

訴求。這種理念，用在遂昌“因百姓所欲去留，

時為陳說天性大義。百姓又皆以為可” (23) 而施

政，並反映在他後來所創作的“臨川四夢”中

對“善情”的謳歌和對“惡情”的鞭撻。從這

一意義上說，這一“說”一“詩”初露湯顯祖

“情”的思想端倪及其“人文思想”的表達。

〈貴生書院說〉是湯顯祖打着“貴生”旗號的一份

最初的“情”的宣言書。

對三個有爭議問題的考究

湯顯祖在徐聞史跡的研究，是“湯學”研究

中的薄弱一環。“湯學”泰斗徐朔方先生沒有來

到徐聞考察，對湯顯祖在徐聞的供職時間恐有誤

讀，湯氏是否去過海南尚為空白，在肇慶遇到的

外國傳教士是誰恐有誤斷。筆者現就這幾個問題

略抒一孔之見。

一、湯顯祖在徐聞供職時間多久？

湯顯祖在徐聞供職多久？何時離開徐聞？這

是一個長期有爭議、至今還沒有定論的問題。已

故浙江大學徐朔方教授說“湯顯祖在徐聞停留半

年”(24)；已故中國藝術研究院近現代戲曲史家黃

芝岡說“湯於去年(萬曆十九年，1590) 九月從南
城出發”，“本年(萬曆二十一年，1593) 春，湯
回臨川”(25)；徐聞縣還有人說“湯顯祖在徐聞雖

然不足一年，但卻跨越了兩年”；廣東海洋大學

劉世傑教授前不久撰文說“湯顯祖任徐聞典史的時

間就接近三年，精確地說是兩年零十個月”(26) ；

廣東海洋大學文學博士王小岩說“(湯顯祖) 在徐

聞的時間不過一個多月”(27)。然而得到不少人認同

的時間卻是半年 (六個月)。這是因為湯顯祖有書

信一通說：“委清署而遊瘴海，春去秋歸，有似

舊巢之燕；六月一息，無意 (徐朔方改為‘異’) 

垂天之雲也。”(28)“春去秋歸”不合湯顯祖“去”

徐聞與“歸”臨川的時令。湯顯祖是冬去春歸，

若從離臨川出發算起，也是秋去春歸。這“六月

一息”容易誤讀為在徐聞呆了六個月。我過去也

是這樣理解的。2014年3月徐聞縣民間成立了“貴
生學會”，我受邀出席了他們的學術研討會，聽

了廣東海洋大學劉世傑教授的發言。他就“六月

一息”作了解讀，令我很受啟發，促使我對湯顯

祖在徐聞供職時間重新思考。         

湯顯祖萬曆十九年 (1591) 十一月初七日還
在廣州，坐船至南海，經香山、澳門、恩平到陽

江，後改乘海船到潿州島，離島經合浦、石城、

遂溪、海康陸路，到徐聞時間也應到十一月底

了。離開徐聞回臨川，到達曲江是初春，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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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雁已開梅嶺雪，歸舟猶帶海人煙”(29) 為證。

若回歸時間是萬曆二十年 (1592) 春，那麼湯顯祖
在徐聞祇供職三個月左右，不到六個月。這三個

月時間，他要講學、考察社情民意、籌建貴生書

院、跨海遊海南島，還作詩三十多首，文〈粵行

五篇〉，無論時間還是他那病弱身軀都是無法完

成的。再者，湯顯祖是萬曆二十一年 (1593) 三
月十八日抵達遂昌的，那他在臨川停留的時間有

一年左右。徐朔方先生箋校的《湯顯祖詩文集》，

斷言湯這段時間在臨川作的詩祇有十首，其中有四

首詩題標明“初歸”、 “新歸”、“嶺外初歸”、

“雷陽初歸”，還有一首懷念徐聞鄧母，一首懷

念徐聞陳文彬的，其它四首是否為這時所作還值

得研究。就算這十首全是從徐聞歸家去遂昌前在

臨川所作，那一年時間祇寫了十首詩，大多在春

天作，其它季節就沒詩情？臨川有那麼多的親朋

好友及門人，難道湯顯祖閉門謝客不作交遊、不

會用詩記下他的交遊活動？這不合湯顯祖為人處

世的風格。因此，祇有萬曆二十一年 (1593) 湯
顯祖在徐聞過完春節後不久啟程回臨川，在家裡

稍作停留即赴遂昌上任，所以詩作數量少，且其

時還是春季。湯顯祖在徐聞供職時間應為一年兩

個月左右。

劉世傑教授說：“湯顯祖這裡的‘六月一

息’，就是‘大風一陣’，根本不是六個月，而

是比喻自己像乘着陽氣盛的六月(夏曆四月)大風

貶謫到南海的徐聞去的，不能因此坐實湯顯祖在

徐聞‘六個月’”。這樣的解讀我贊同。他指出

徐朔方先生將“六月一息，無意垂天之雲”一句

的“無意”改“無異”是“臆改”，我也支持。   

“六月一息，無意垂天之雲”是湯顯祖借鑒莊子

用語，說在徐聞停歇了一段時間(並非祇呆了六個

月)，因政治上受貶，量移遂昌他也不寄望有多大

的前程。而徐先生改成“無異於垂天之雲”就成

了大鵬的翅膀接近天邊雲朵，喻一個人奮發有為

前程遠大。這不符合湯顯祖這時的實際處境。但

劉教授用湯顯祖〈答李郴州乞雨蘇仙有感，因憶

與高太僕謝友可吳拾之夜遊，時謫徐聞，不得過

郴為恨耳〉詩中“三春倏別情何切，千里傳書得

面談”的“三春倏別”作湯顯祖在徐聞三年的直

接證明，我不敢苟同。我認為“三春倏別”是湯

顯祖從萬曆十九年 (1591) 秋從臨川出發或五月
神宗貶旨下達算起到萬曆二十一年 (1593) 離開
徐聞前後跨越三個年頭，不能說“湯顯祖任徐聞

典史的時間就接近三年，精確地說是兩年零十個

月”。這“精確” 我真不知劉教授是怎麼算出來

的？湯顯祖萬曆二十一年 (1593) 三月十八日正式
赴任遂昌縣令辦公，其後行蹤歷歷可考，不可能

到萬曆二十二年三月才任遂昌令。

二、湯顯祖是否遊過海南？

湯顯祖是否跨海遊過海南？徐朔方先生的

《湯顯祖年譜》與《湯顯祖評傳》留下空白。

黃芝崗先生的《湯顯祖編年評傳》則錯把湯顯祖

在南京寫的〈定安五勝詩〉定為貶徐聞後遊海南

所作。湯顯祖人在南京為何寫出了〈定安五勝

詩〉？其實該詩詩序寫得很明白：“敬睹縹

錄大宗伯王公仙居瓊海定安山水，奧麗鴻清，

條為五勝，頗存詠思。某雖性晦天海，神懸

仁智，至如幽探閟采，常為欣言。不覺忘其

滓懷，永彼高躅云爾。”(30 )“大宗伯王公”

即王弘誨，海南定安龍梅鄉人，嘉靖四十四

年 (1561) 進士，館選庶起士，授翰林院檢討編
修，曾任北雍國子監司業、南京國子監祭酒、

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左侍郎。萬曆十七

年 (1589) 六月王陞任南京禮部尚書，湯顯祖為
禮部主事，他與湯顯祖是上下級關係。“定安

五勝”為“五指山”、“彩筆峰”(即文筆峰)、

“金雞岫”(即金雞嶺)、“馬鞍峴”(即馬鞍嶺)

和“青橋水”(即橋頭泉)。“五指山”位於瓊州

中部，明清時屬定安縣境內，主峰海拔一千八百

七十九米，恰似掌形，直插雲天，是海南的主要

勝景，被看成海南島的象徵。其它四勝是：“文

筆以峰勝，金雞以嶺勝，馬鞍以石勝，橋頭以泉

勝。”(31)“敬睹縹錄大宗伯王公仙居瓊海定安山

水，奧麗鴻清，條為五勝，頗存詠思”說的是王

弘誨鍾情於故鄉山水，對五指山和環繞王弘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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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龍梅村四五里方園內的“四勝”，少年時代常

登臨題詠，為官後，“每繪圖懸小齋中，以當少

文臥遊”(32) ，以致召來唱和者。湯顯祖便是其

中一個。他在南京禮部和王弘誨既是同僚又是詩

友，當看到王弘誨用青白色的絲絹繪製的故鄉

“五勝”卷帙懸掛在他的小書房，“頗存詠思”， 

起而唱和。湯顯祖在詩〈金雞岫〉中有“暫此雞

籠山，憑虛舒聽眺”一句，即表白自己沒有親

臨其境。湯顯祖和唱的“五勝詩”中，有〈五

指山〉一首收錄在光緒四年(1878)修的《定安縣
誌 藝文誌》中。該詩與徐朔方先生箋校《湯顯

祖詩文集》中的同名詩有十二字不同，不是一

個版本。 湯顯祖通過對定安“五勝”山水的神

遊，讚美海南雖孤懸海外，卻聚集了天地間靈

秀之氣，英材輩出，從而表達對王弘誨的一片

景仰之情。然而湯顯祖到徐聞後確又跨海身遊

了瓊州。理由如次：

一是從情理上來分析湯顯祖會去海南。據鄒

迪光的〈臨川湯先生傳〉說，當神宗貶謫徐聞諭

旨下達後，湯顯祖“夷然不屑，曰：吾生平夢羅

浮、擎雷、大蓬、葛洪母井、馬伏波銅柱而不可

得，得假一尉，了此夙願，何必減陸賈使南粵

哉！”“馬伏波銅柱”在甚麼地方呢？唐代宋

之問的詩〈早發韶州〉云：“珠厓天外即，銅柱

海南標。”同朝張渭也有詩云：“銅柱朱崖道路

難，伏波橫海舊登壇。”沈佺期也有詩：“銅柱

威丹徼，朱崖鎮火陬。”清代李元度：“珠崖銅

柱效梯航。”“朱崖”，泛指海南。可見他要去

海南看馬伏波銅柱是夢寐以求的事。再說海南是

當朝名臣丘濬、海瑞的家鄉，湯顯祖對他們很崇

敬，讚二公博學多才，高風亮節，後學和為官的

沒有不稱讚他們的：“丘海二公之博交危節，至

於今粵之後學未宦，未嘗不稱之。”(33) 海南又

是上司王弘誨的家鄉，其家鄉的“五勝”風景早

已神遊，現在正好是親遊他們故里的難得良機。

再說自唐代宰相張九齡提出放逐之臣勿使居善之

地後，瓊州就成了謫客逐臣流放之地。唐有韋執

宜、李德裕，宋有蘇軾、李綱、李光、趙鼎、胡

銓等賢相名宦和文壇巨子先後貶謫來瓊。現在自

己也淪落瘴鄉，怎不惺惺相惜，對他們進行一番

憑弔呢。

二是據定安縣博物館原館長許榮頌看到的地

方文獻資料(惜已找不到)載：“湯顯祖、吳秉機

奉命南來。”吳秉機是海南定安東廂潭覽人，萬

曆辛卯 (1590) 舉人，“赴京受業湯睡庵(賓尹)先
生之門三年”。湯賓尹是安徽宣城人，萬曆二十

三年 (1595) 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湯顯祖
與湯賓尹私交很深，晚年曾邀湯賓尹等往廬山棲

賢寺隱居，共結蓮社。故此文獻資料雖一時找不

到，但不等於沒有其真實性。

三是現存湯顯祖詩文留下了他遊海南的草蛇

灰線。湯顯祖在徐聞短短一年多時間寫下三十五

首詩和〈粵行五篇〉文。這些詩文記下了他去海

南進行的考察活動。

1) 詩：“遝磊風煙臘月秋，參天五指見瓊
州。旌旗直下三千尺，海氣能高百尺樓。”(34) 記

下萬曆二十年 (1592)“臘月秋”季節 (農曆十二
月)湯顯祖從“遝磊港”出發泛海，在海上遠遠看

到以“參天五指”為形象的瓊州大地。

2) 詩：“英風名閥冠朝參，麻誥丹青委瘴嵐。
解得鬼門關外客，千秋還唱〈夢江南〉。”(35) 說

的是湯顯祖登上瓊州大地後，聽說李德裕死後，

皇帝曾授命畫了一幅遺像，流落在黎人 (也可能

就是李德裕的子孫) 手中，每年還要拿出來曬一

次。李德裕是唐武宗時的賢相，河北贊皇人，晚

年因牛、李黨爭受牛黨構陷，謫貶潮州司馬，繼

而再貶崖州 (今三亞崖城鎮) 司戶參軍，並客死貶

所。他死後，子孫流落黎族，成了黎人。想起李

德裕生前功勳彪炳，聲名顯赫，朝野無人能比，

死後成了鬼門關外客，永遠做了他鄉之鬼，作詩

表達對李贊皇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與傷感。

3) 詩：“鳳凰五色小，高韻遠徐聞；正使
蘇君在，誰為黎子雲？”(36) 說的是當年蘇東坡

初到儋州，昌化軍使張中對他很好，讓蘇軾暫住

行衙，故舊斷絕，見到海南特有的一種稱為小鳳

凰的“五色雀”，竟高興把它當成能慰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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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朋友。後張中又派軍士修葺倫江驛供蘇軾居

住。此事不久被人告發，章惇派人去到儋州，將

蘇軾趕出官舍。張中因此遭罷黜，多得當地黎子

雲兄弟等幫蘇軾建造新屋，起名為“桄榔庵”。

從此蘇軾與黎子雲等結為好友，常在一起喝酒論

詩，傾訴情懷。湯顯祖想到自己也是貶謫之人，

希望在徐聞也能結交到像黎子雲那樣的好友啊！

可見湯顯祖還到了儋州中和鎮憑弔了蘇東坡。

4) 詩〈黎女歌〉記述了湯顯祖深入黎寨考察
了民俗風情。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生活習俗

與漢族有很多不同。湯顯祖作的〈黎女歌〉生動

細緻地描繪了黎女紋身、婚嫁等特有的民俗，猶

如一幅黎族風情畫的長卷：

        

黎家豪女笄有歲，如期置酒屬親至。

自持針筆向肌理，刺涅分明極微細。

點側蟲蛾折花卉，淡粟青紋繞餘地。

便坐紡織黎錦單，拆雜吳人采絲致。

珠崖嫁娶須八月，黎人春作踏歌戲。

女兒競戴小花笠，簪兩銀篦加雉翠。

半錦短衫花襔裙，白足女奴絳包髻。

少年男子竹弓弦，花幔纏頭束腰際。

藤帽斜珠雙耳環，纈錦垂裙赤文臂。

文臂郎君繡面女，並上秋千兩搖曳。

分頭攜手簇遨遊，殷山遝地蠻聲氣。

歌中答意自心知，但許婚家箭為誓。

椎牛擊鼓會金釵，為歡那復知年歲。(37)

                              

這裡說，黎女長到十二至十六歲期間，就要進行

紋面、紋肢和紋身。黎家婚期選在農曆八月，每

年春季三月三，黎女頭戴着小花笠，插着銀篦還

加上山雞的翠色羽毛；男青年挎着竹製的弓箭，

色彩鮮豔的花幔繫紮在腰間，手臂上露出各種圖

騰的臂紋，戴着藤帽，輕歌婉調，傾心投情。經

一段時間的熱戀，男女雙方關係確定。在結婚的

前一天，男方派人到女家，唱支定親歌後，就把

一枝特製的箭插在女家牆上，表示婚事已定。到

結婚那天，男方要殺牛、敲鑼打鼓去迎親。送娘隊

伍到郎家後，就要通宵達旦進行“飲福酒”、“逗

娘”、“對歌”一系列活動。湯顯祖不深入黎家決

寫不出這樣濃鬱的黎族風情圖景。

5) 從“見說臨川港，江珧海月佳。故鄉無此
物，名縣古珠厓”(38) 之詩句可知，湯顯祖還到了

珠厓 (即三亞，又稱厓州，唐宋時曾在這裡設臨

川縣，與湯顯祖故里同名)，瞭解到這裡的臨川

港產製乾貝的江珧(也叫醋螺)，便聯想到自已故

鄉沒有這種特產。

6)〈白沙海口出遝磊〉詩告訴我們，湯顯祖
遊瓊州後是從海口白沙門渡口出發回到徐聞遝磊

港的。“白沙海口”即白沙口，又名神應港，在

今海口市南面，明代置守千戶所，稱海口所，屬

瓊山縣。這裡是當年出入瓊州最主要的港口。

“東望何須萬里沙，南溟初此泛靈槎。不堪衣帶

飛寒色，蹴浪兼天吐石花。”(39) 湯顯祖看到白

沙門渡口一望無際的沙灘，感到哪裡要到萬里外

去尋沙漠啊，這裡不就有了嗎？不親到海口哪能

有這種感受？

此行湯顯祖還品嚐了當地群眾贈送的海南特

產檳榔，知道它的食用與藥用價值：“徘徊贈珍

惜，消此瘴鄉心。”(40) 到了萬寧，參觀了這裡  

“纖纖閨指真絕奇”的織藤工藝，知道海南“珠

崖如囷氣朝昏”的地貌，臨高的“買愁村是莫愁

村”(今皇桐鄉美巢村)，“半月東來半月西”的潮

汛，海南“冬無凍寒”的氣候，正德元年 (1506)
在萬州 (今萬寧) 出現了“檳榔寒落凍魚飛”的

雪景奇觀等等。湯顯祖若不親臨海南，不可能知

道這麼多有關海南的人文史地知識。

四是從“臨川四夢”劇本中能看出湯顯祖到

了海南，並將他的見聞提為創作素材，寫入劇本

中。此問題下面有專題論述。我這裡僅舉《邯鄲

記》一劇，從第二十齣〈死竄〉到第二十五齣

〈召還〉的故事發生地點已移到海南。廬生被奸

相宇文融構陷，從雲陽市法場死裡逃生，“遠竄

廣南崖州鬼門關安置”，實取自唐代賢相李德裕

貶崖州司戶參軍的事實。廬生到鬼門關遇到一樵

夫告訴他：“州裡多見人說：有大宦趕來，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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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官房住坐，連民房也不許借他。”樵夫可憐

他，把他領到自己的“碉房住去”，這是蘇軾貶

到儋州後，軍使張中將倫江驛供他居住，章惇派

人將蘇軾趕出官舍，儋人黎子雲兄弟等幫蘇軾建

造“桄榔庵”一事的推衍。“碉房”是海南黎族

人建在樹杪的排欄巢居。“竄居海南煙瘴地方，

那裡有個鬼門關”，“地折底走過，瓊、崖、

萬、儋。謝你鬼門關口來，相探”，“我魂夢遊

海南，把名字碉房嵌”等臺詞，更是明白直寫海

南特有的民俗與地理環境。

三、湯顯祖在肇慶遇見的傳教士是誰？

湯顯祖離徐聞取道端州(今肇慶)回臨川後再赴

任遂昌縣令，在肇慶遇見兩個天主教徒來傳教，

並用詩記述了與他們的遇見。詩云：

畫屏天主絳紗籠，碧眼愁胡譯字通。

正似瑞龍看甲錯，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

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41)

    

徐朔方先生在《湯顯祖詩文集》中對這首詩

箋註為：“西域兩生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

特 彼得利斯 (中文名石方西) 神父。”並專門

寫了篇〈湯顯祖與利瑪竇〉的考證文章，斷定這

“(西域兩生) 一定曾在萬曆二十年 (1592) 春天
回到肇慶，而這時正是湯顯祖取道肇慶北歸的時

候。由此可見湯顯祖在肇慶遇見的兩位歐洲傳教

士正是意大利神父利瑪竇和特 彼得利斯(中文名

石方西)。”(42) 我在瀏覽了有關基督教進入中國

的一些史料後，對徐先生此說提出了七點疑問。

這“七疑”集中到一點，就是萬曆十九年 (1591) 
湯顯祖遇見的“西域兩生”不是利瑪竇。疑因有

二：一是與這時利瑪竇的外觀形象與裝束不符；

二是1592年春湯顯祖經過端州時利瑪竇早已遷往
韶州，無法遇見。

南京大學思想思史研究中心的特約研究員宋黎

明，“自視為 (徐朔方之說的)‘鸚鵡’之一”。

他重讀了湯顯祖的這兩首詩後也認識到“1592
年春湯顯祖端州逢利瑪竇是一個無法成立的命

題”(43)。因而“不滿足於‘學舌’”，“重新

考察湯顯祖見面的對象、見面地點和見面的時

間”，提出了“他們見面的地點不是端州而是

韶州”。然而我要說的是，宋先生煞費苦心製

作的“1592年春‘西域兩生’則為利瑪竇和石
方西，見面地點為韶州”的命題還是不能成立。

因為“萬曆二十年 (1592) 春節，應南雄縣一位
名叫葛盛華的商人的邀請，利瑪竇和瞿汝夔一同

去南雄訪問，瞿汝夔的妾就住在那兒。葛盛華聽

瞿汝夔介紹過利瑪竇所傳播的天主教，對此十分

熱心。利瑪竇到南雄後為他洗禮。他成了天主

教徒，取教名若瑟，接着到韶州的教堂裡修道

一個月。利瑪竇在南雄還吸納了另外六個人入

教。”(44) 可見，1592年春呆在南雄的時間至少
也有一個月，即使1592年春湯顯祖經韶州想見利
瑪竇也見不到了，他已去了南雄。                

宋黎明先生還說：“也許因為他(湯顯祖)沒

有進城，而僅僅在城外慕名拜訪了利瑪竇。”

“拜訪”是主動去探望，而“逢”是不期而會，

即未經約定而意外遇見。湯顯祖寫的是“逢”而

非“訪”，即是未經約定而意外遇見，而不是主

動“慕名拜訪”。不妨設想一下，湯顯祖若是在

韶州郊外“慕名拜訪了利瑪竇”，那麼放在韶州

教堂裡的“畫屏天主”一定隨着搬過去了，不然

湯顯祖怎能寫得出“畫屏天主絳紗籠”這樣的詩

句？而宋黎明先生在文中卻說：“‘天主畫屏’

不便攜帶，也不宜離開韶州寓所，甚至一般不會

離開祭壇。”可接着又說：“湯顯祖祇有在韶州

寓所登堂入室，方得一睹‘畫屏天主’。”如此

自相矛盾的說法，不知宋黎明先生到底要讓湯顯

祖去郊外還是去教堂“慕名拜訪”利瑪竇？更搞

不清到底是誰拜訪誰？

我曾指出湯顯祖在肇慶所遇的“西域兩生”

有可能就是從印度調來的蘇如漢和羅如望或其他

人，宋黎明認為我是“大膽假設”。我可不是“假

設”，而是有史料依據的推斷。利瑪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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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1589年8月15日他遷出肇
慶後，范禮安神父為了鞏固

傳教團，“還把兩名葡萄牙

教士從印度召來，在等候潮

流變化時，他們就在澳門學習

中國語文，這是天賜良機的表

現，他們將用於促進基督教在

中國的發展。這兩位神父，我

們將在較適當的時候提他們的

名字。他們經過幾年的準備，

成為傳教陣地上勇敢的工作人

員。”(45) 這“兩名葡萄牙教

士”是誰？我從臺北輔仁大

學校長、主教羅光的《利瑪竇

傳》中“對號入座”，找到是

蘇如漢和羅如望：“9月25日或
26日，在澳門的范禮安神父接
到報告之後，不僅給建設居留

地撥了充足款項，而且從印度

召來蘇如漢、羅如望兩名葡萄

牙傳教士到澳門，要他們準備

去內地傳教。”

“明代閉關自守，外國人

進入中國非常困難”確係事

實。那是因為廣東是海防前

線，地方政府對進入廣東的外國人雖限制嚴格，

但傳教士還是可以往返於澳門與肇慶之間。利瑪

竇自己說：“他 (石方西) 的入境既沒有提出申請，

也沒有等待批准。他是在當局者每個人都很忙碌

的時候到達的，沒有人阻止他的到來。”(46) 這就

使蘇如漢和羅如望進入肇慶傳教有了可能。利瑪

竇移居韶州後，澳門傳教團不願放棄肇慶這塊基

地，不時從澳門派出傳教士，到肇慶作短期的傳

教活動，這種可能性很大。那時利瑪竇奉行的是

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結交學士名人、進貢“遠

西奇器”的策略，但來華傳教士內部有的人

主張直接到廣場、到大街小巷宣講“福音”，

“從高官大員開始而至鄉下的愚夫愚婦，都應

該勸他們信教”。故我推斷，湯顯祖在肇慶所

遇的“西域兩生”可能就是受范禮安神父派

遣，像中國的遊方僧似的，背上“絳紗籠”罩的

“天主畫屏”的神龕，在肇慶深入到大街小巷

進行傳教活動的那兩名耶穌會士。他倆因初入

境內，沒有剃鬚斷髮，且中文沒有過關，還要

靠翻譯幫他們講述教義，此時北歸的湯顯祖經

肇慶與他們邂逅。本無意接受天主教義的湯顯

祖，因是路過歇息，閒而無事，出於對洋人和

天主教的好奇，便去湊湊熱鬧，看了他們的傳教

活動，聽他們宣講教義，並用詩記下這一見聞。

這兩人有可能就是“從印度召來蘇如漢、羅如望

兩名葡萄牙傳教士”。從詩的內容也看不出他們

利瑪竇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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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過親密交談。然而宋先生一心要讓“湯顯祖與

利瑪竇相會”的命題能成立，“端州”不成就改

“韶州”，還說“端州和韶州均在廣東境內，一

字之差，容易混淆”，是湯顯祖“刊誤或筆誤”，

現在由他來“糾正”。這話真令我眼界大開，讓

我知道學問還可以這樣做！為了宋先生自己的命

題能成立，讓“冠世博學”的湯顯祖去犯一個   

“手民之誤”，硬把“韶州”寫成“端州”。到

底是“端州”還是“韶州”？看來要把湯顯祖挖

出來讓他“死而復生”作申辯了，否則祇能是

懸案。

我起疑之因本在“碧眼愁胡譯字通”一

句。“愁胡”一詞，最常見解釋雖指“發愁的

胡人”，然而漢語一字多義、一詞多義是一大

特點。漢語中有“愁眉”，指發愁時皺着的眉

頭，俗稱愁得眉毛打結。“愁胡”解讀為“西

域兩生”長着長而鬈曲的鬍子大概不屬曲解。宋

先生文中引王家植的話說“利子者，大西洋國人

也，多髯寡言”，說明利瑪竇多鬚不虛。但宋先

生解讀“愁胡”一詞時說“‘愁’是一種情緒，

可形容胡人而不形容鬍子”，然而“胡人”就是

長很多鬍子的人，“鬚”稱之為“鬍子”來歷正

在此。《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西域胡人“皆

深眼、多鬚髯”。唐 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

悲，紫髯綠眼胡人吹”，也是說胡人碧眼多鬚。

我們能看到的利瑪竇畫像不正是多鬚嗎？    

據湯顯祖詩所描述，他遇到的“碧眼愁胡”

的“西域兩生”，一定是滿嘴長着鬈曲且長的鬍

鬚、高鼻、“碧眼”(綠色的眼睛)，這與1592年
春利瑪竇在韶州的外觀形象不符。因為從1583年
9月10日利瑪竇與羅明堅抵達肇慶後，便削髮斷
鬚，穿上僧袍，自稱“西僧”進行傳教活動。臺

北輔仁大學校長、主教羅光著的《利瑪竇傳》也

寫得很明白：“(1582年) 12月18日巴範濟神父
和羅明堅神父乘船前往肇慶。[⋯⋯] 羅明堅和

巴範濟還接受廣州都司的意見，為了在中國獲得

社會地位，把自己的頭和臉剃得精光，穿上袈裟

同化成中國僧侶。”(47) 利瑪竇“改穿這種寬袍

大袖的儒裝，並得到上級教會允許留長鬚髮”那

是“從1594年下半年開始的，1595年5月第一次
身穿儒服長鬚長髮出場。同時神父們開始行文人

禮，並以‘道人’自稱”。(48)

湯顯祖的貶官與“四夢”創作

 貶謫徐聞是湯顯祖人生的轉折。赴嶺南一

路勝遊的所見所聞，豐富了他的人生閱歷，震撼

了他的心靈，對他的戲劇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田漢先生有詩點出了要

旨：“庾嶺歸來筆有神。”

一、大庾府後花園女鬼索魂故事是《牡丹

亭》無字之藍本。萬曆十九年(1590)九月，湯顯
祖從臨川出發取道大庾翻過庾嶺進入嶺南，赴任

徐聞貶所，到達大庾(時為南安府治所在地)在驛

站住下，相傳曾向驛承打聽附近有何好景致可作

觀賞。驛承告訴他，南安府衙後花園甚好，不妨

可前去探勝尋幽。湯顯祖來到府衙後花園，但見

不大的林園，小橋流水，臺池掩映，花木扶疏，

曲徑通幽，牡丹亭、舒嘯閣、芍藥欄、綠蔭亭、

梅花觀錯落其間。正值湯顯祖為園林景色流連忘

返之際，祇見東牆角的一棵大梅樹在一片“叮叮

噹噹”的砍伐聲中轟然倒下。湯顯祖好不納悶：

園中這梅樹多麼難得，為何要砍？遂上前詢問，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道出了一段離奇故事：前任

杜太守之女如花似玉，情竇初開，曾在這花園私

會情人，遭父怒責，憂鬱成疾，生前將自己美容

描下，藏在紫檀匣內，死後太守將愛女葬在這棵

梅樹下；從此每當月黑風高夜，這梅樹便會索索

發響，有時還會發出“還我魂來！還我魂來！”

的呼喚；現任太守不堪夢魘之苦，因而僱工將這

棵索魂梅樹砍掉。湯顯祖聽完這一離奇故事，陷

入了深深的沉思，以此為題材寫一部傳奇劇的構

想在他腦海萌發。當然，這祇是傳說。

對《牡丹亭》一劇的藍本，湯顯祖自己在

〈牡丹亭題詞記〉中作了交代：“傳杜太守事者，

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

15-RCC98-15.indd   180 13/12/2016   16:25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81 文 化 雜 誌 2016

特

稿

湯
顯
祖
在
廣
東
徐
聞

紀
念
世
界
文
化
巨
人
湯
顯
祖
逝
世
四
百
週
年

稍為更而演之。”但入清以後，研究“湯學”的

學者們不斷有人對《牡丹亭》藍本進行研究和考

證。到進入20世紀80年代，文史家譚正壁先生在
《玉文堂書目》中發現了《杜麗娘記》書目 (明

嘉靖二十年進士晁瑮著)，撰文指出“《牡丹亭》

也有藍本”，還對〈牡丹亭題詞記〉文中“傳杜

太守事者”作出解讀說：“乃是指另外有人寫文

章(也許是口頭)傳說杜太守的故事，決非湯氏自

己在《牡丹亭》傳奇中傳杜太守的事，而且這傳

說必還產生在《牡丹亭》之先。”這個“口頭傳

說杜太守的故事”，筆者認為就是萬曆二十六年 

(1598) 秋，湯顯祖經大庾遊南安府後花園，聽
到前太守女兒在後花園私會情人，被太守責駡而

憂鬱喪命，死後鬼魂發出“還我命來”的傳說故

事。這個故事被編成文言小說〈杜麗娘記〉，又

被擴編成〈杜麗娘慕色還魂〉。正是這個傳說故事

深深打動了湯顯祖，加上他又親自觀遊了南安後花

園實景，產生了更演成傳奇戲曲的動因。因此，湯

顯祖未言文言小說〈杜麗娘記〉和話本〈杜麗娘慕

色還魂〉，而祇言“傳杜太守事者”。

據大餘縣當地學者謝傳梅先生研究，南安府

署後花園亭臺樓閣的格局，“大約起建於宋朝，

元、明、清直至民國各季，均有修膳”。可見在

《牡丹亭》問世前就存在，是先有了傳說故事後

有傳奇《牡丹亭》。《牡丹亭》故事發生在南

安。第十齣〈驚夢〉，杜麗娘云：“望斷梅關，

宿妝殘。”第十六齣〈詰病〉，院公云：“人來

大庾嶺，船去鬱孤臺。”第二十二齣〈旅寄〉，

柳夢梅云：“我柳夢梅秋風拜別中郎，因循親

友辭餞，離船過嶺。[⋯⋯] 一天風雪，望見南

安。”這裡寫的都是南安風物。南安的見聞是湯

顯祖作《牡丹亭》無字之藍本，並非無稽之談。

二、羅浮山的梅花美人傳說激發了《牡丹

亭》的創作動因。十月小雪前後湯顯祖到達廣

州。抵廣州後，走官道應西行肇慶，過陽江、高

州而入雷州半島，但湯顯祖並沒有這樣走，而是

繞道去了東莞的羅浮山。“羅浮山”有梅花山之

喻，那是因為唐代柳宗元寫了個梅花美人的傳說

故事〈趙師雄醉憩梅花下〉，收錄在他的傳奇小

說集《龍城錄》中，說的是隋朝開皇年間趙師雄

遊羅浮山：一天，寒冷的傍晚時分，趙師雄喝酒

喝得半醉半醒之間，停車在松林旁酒店休息。這

時，一個淡妝素服美貌女子，出現在師雄的面前。

此時地上還有殘雪，他上去和這位女子講話，感到

芳香撲面而來，女子的言語極為清麗。他於是敲開

酒家門，買酒與她共飲，又有綠衣童子在一旁歡歌

助興。不久，師雄酒醉而睡，等到因風寒而凍醒

時，東方已白，發現自己正躺在大梅花樹下，樹

上有翠鳥在歌唱。月亮已經落下，女子已經不知去

向。師雄感到惆悵、遺憾。後世用“羅浮山”比喻

梅花，用“梅下開樽”喻人快活逍遙自在。

中國戲曲學院前院長、中國戲曲學會湯顯祖

研究分會周育德會長研究了湯顯祖的貶官和《牡

丹亭》的關係後認為：湯顯祖的羅浮之遊和《牡

丹亭》的關係十分密切。羅浮山朱明洞得到的

“梅花須放早，欲夢美人來”的詩興，是《牡丹

亭》創作的最早動因。羅浮山的掌故激發了縈繞

在湯顯祖腦海中的“梅花美人”的意趣，他決心

把這個美好的意境移栽到小說〈杜麗娘慕色還

魂〉的男主人公柳夢梅的身上。大庾嶺的梅花，

使他聯想到男主人公柳夢梅的名字。遊羅浮而勾

起的“梅花美人”之意趣。小說〈杜麗娘慕色還

魂〉中的柳夢梅，是四川成都府人，與廣州毫無

關係。他之所以喚作“柳夢梅”是“因母夢見食

梅而有孕，故此為名”。湯顯祖有了嶺南之遊，在

羅浮山又有了梅花美人的聯想，才重新解釋了“柳

夢梅”名字的來歷，而且特意把他的出身安排到嶺

南。〈尋夢〉一齣杜麗娘的臺詞：“愛煞這晝陰

便，再得到羅浮夢邊”，“守的個梅根相見”。

可見，“若無湯顯祖的嶺南之旅，《牡丹亭》可

能不會進入他的戲曲創作，或者說，《牡丹亭》

的最初構思，不是在臨川，也不是在遂昌，而是

起於嶺南貶謫之旅。”(49) 

三、廣西蔣遵箴脅勢補東床的故實糅進了

傳奇《牡丹亭》。登上潿洲島就進入了廣西境

地。廣西全州縣有個蔣遵箴，是隆慶二年(1568)

15-RCC98-15.indd   181 13/12/2016   16:25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82文 化 雜 誌 2016 

特

稿

湯
顯
祖
在
廣
東
徐
聞

紀
念
世
界
文
化
巨
人
湯
顯
祖
逝
世
四
百
週
年

進士，做過光祿寺少卿。蔣遵箴任吏部文選郎一

職時，“在京喪偶”，聽說兵部侍郎鄭雒的及笄

之女十分美貌，蔣遵箴便派人上門送禮提親。鄭

雒是北直隸(今河北)安肅縣人，與廣西相隔幾千

里，且蔣遵箴年齡太大，樣子也難看，鄒雒便拒

絕了蔣的請求。但蔣遵箴手中有權，又知鄭雒一

心想得那正空缺的經略職位，於是便對鄭雒脅勢

補東床：你把女兒嫁我，我助你當上經略。如此

交易，鄭雒權衡後便點頭答應了。不久，蔣遵箴

果然利用職權令鄭雒當上了經略。鄭女遠嫁時，

鄭妻痛哭責備，他也不禁涕下。鄭女嫁給蔣遵箴

後不久便死了。

湯顯祖登潿州島後經合浦到徐聞，在廣西境

內聽到這一傳聞，成了他日後寫作《牡丹亭》的

素材。有研究者認為，《牡丹亭》中的男主人公

柳夢梅，或以蔣遵箴為原型。廣西有個柳州，湯

顯祖改其姓氏為柳，籍貫則由廣西換成嶺南。

《牡丹亭》中的不少人物和情節暗合時事，如柳

夢梅姓名中間一個字有兩個“木”，這是暗指丁

丑年(1577)與庚辰年(1580)兩科會試，湯顯祖因拒
絕首相張居正拉攏而遭落第。這兩科會試的狀元

一個是沈懋學，一個是張居正之子張懋修。這兩

人名字中間一個字均帶兩個“木”字，湯顯祖暗

以“兩木”寓譏諷。《牡丹亭》中的柳夢梅帶着

杜麗娘的畫像找老丈人杜寶，杜寶不認，反誣柳

是盜墓賊並吊起鞭打，後柳夢梅中狀元，杜寶仍

不認，直到皇帝讓其“進階一品”，這才相認。

這是蔣遵箴多次求鄭雒之女而不得，最後以官位

相脅迫做了東床附馬。這些不能簡單看作附會之

說，清人所著《曲海總目提要》還作了考述。

這些有本與無本的故事與事件構成《牡丹

亭》藍本的全貌，湯顯祖“更而演之”為《牡丹

亭》。戲曲文獻研究專家、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

院教授吳書蔭說得好：“ 湯顯祖如果沒有和當

朝權貴的政治鬥爭生涯，沒有遭到貶發嶺南和任

遂昌縣令的經歷，即使再有才華，並具備作劇的

種種條件，也創作不出‘幾令《西廂》減價’的

經典名著《牡丹亭》。”(50)

湯顯祖對徐聞社會與
文教事業的深遠影響

湯顯祖當年講學是在縣衙外，“制府司道

(隸屬於巡撫的機構)諸公計為一室以居弟”的

住所。他和縣令熊敏商議捐出“勞餉”“構

堂一區”建的正式貴生書院還沒落成便量移

遂昌知縣。書院建成後，又在明清之間雷州

半島頻繁的地震中“崩廢”。明清以來歷屆

執政都看重貴生書院的價值，曾聯絡民間作

過多次修膳。現存書院是清道光元年(1824)縣
令趙榛和道光三年(1826)知縣王道光暨全縣紳
士一起卜地重建的。該書院佔地約三千餘平

方米，建築面積達五百二十八平方米。課室從

“堂一區”(是沒分小課室的一間廳堂)擴展到有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和“治國”總共

十二間，還有學田九十六石作為會科經費。從書

院尚存的〈院規條碑〉〈五夫子賓興條例芳名錄

碑〉〈貴生書院官田碑〉等碑刻文獻，可看出書

院教學與管理體制已是相當完善。

當年湯顯祖講學以“君子學道以愛人”為宗

旨，宣揚“天地之性人為貴”、“知生則知自

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而徐聞弟子們

“以知義仍繇重海內，不獨以才”，還有他那受

人崇敬的高潔品格。“義仍為之抉理談修，開發

款綮，日津津不厭”，“傳以為聞所未聞”(51)，

將其高潔品格和文化特性注入個人生命，其效果

不僅改變了“輕生好鬥”的陋俗，還對徐聞的文

化積澱起了重要作用，豐富了徐聞文化的底蘊，

深刻影響了徐聞的文化發展。劉應秋評價書院的

興衰關係到道學的弘揚：“義仍文章氣節嚆矢一

時，茲且以學術為海隅多士瞽宗，則書院之興

頹，吾道明蝕之一關也。”(52) 清代徐聞〈五夫

子賓興條例芳名碑〉載：“自明湯義仍先生來徐

創書院，而徐蓋知向學，當時沐其教者，掇巍科

15-RCC98-15.indd   182 13/12/2016   16:25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83 文 化 雜 誌 2016

特

稿

湯
顯
祖
在
廣
東
徐
聞

紀
念
世
界
文
化
巨
人
湯
顯
祖
逝
世
四
百
週
年

登仕，文風極盛。”自明洪武初至萬曆十九年的

二百二十三年間，僅出舉人十四名；而萬曆十九

年到崇禎末年的五十三年，徐聞連年旱災，食不

果腹，但因受湯顯祖“貴生”精神的滲透，人人

向學，仍出了十三名舉人。書院建成，它和湯顯

祖作的〈貴生書院說〉都被載入當時的《廣東通

誌》。劉應秋的〈貴生書院記〉也載入《雷州府

誌》，足見貴生書院對當時的雷州半島乃至廣東

省文化價值的提高與影響。

“崩廢” 於明末清初的貴生書院，之所以能

在明末至清道光、咸豐、光緒三朝得到卜地重建

與修膳而保存下來，是因為後任地方官吏也認識

到貴生書院是一項民心工程，出於對湯顯祖的敬

仰與追慕之情，悉皆表示要以先賢為榜樣，要做

一個品德高尚、為民辦好事、受民愛戴的好官。

今天，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人的文明素質

提高，以人為本，“貴生”“尊生”“講和諧”已

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徐聞人“輕生好鬥”

的陋習亦已成為歷史。然而，在徐聞，若“提起

‘貴生’精神，知之者寥寥，通之者渺渺”(53)。面

對如此令人尷尬的現象，徐聞縣文教界的精英們

自願成立了“徐聞縣貴生學會”，立會宗旨為：

“本着弘揚‘貴生’精神，提倡貴生思想的本

義，在開放自由的學術討論中結社辦會，以民間

的力量推動地方文化研究，共同打造文化品牌，

從而推動當地文化建設。”它的成立，標誌着徐

聞的湯顯祖研究從個人愛好到有組織隊伍的常態

化。然而歷史名人在一方的影響，不應限於研究

其一個學術觀點、一個學術命題，而應該研究前

賢在一方的全部活動。對湯顯祖在徐聞的研究，

不應劃地為牢，“祇談貴生與徐聞”，而應以湯

公作於徐聞的詩文為主要依據，考察其足跡所到

之處的深遠影響與他的政治作為。

講“貴生”是個具有普世價值的課題，永遠

也不會過時，但湯顯祖對徐聞的貢獻不祇是講

學，創辦貴生書院，立貴生說；湯顯祖立“貴生

說”講“貴生”講的也是儒家“仁孝”“禮義”

範疇的“貴生”。這種“生”不等同於“食色之

性”，即“知生之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

這種“生”與“仁孝”相結合，納入到了“禮

義”規範。湯顯祖說：“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

視其身，乃言此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寶而奉之。

知此則思生生者誰。仁孝之人，事天如親，事親

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如果

一個人沒有“仁孝之心”，“雖有其生，正與亡

等”，沒有任何的生存價值。(54) 因此，今天我們

要“弘揚‘貴生’精神，提倡貴生思想的本義”，

其實質也是要繼承與弘揚中國傳統道德。

貴生書院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對其價值的

認識也在變化，這種變化不是降低了它的固有價

值，而是增添了新的價值。徐聞縣教育界先進分

子們，站在今天文化教育大背景下看貴生書院，

提出了“貴生課堂”這一富有新意的概念，其要

義是“讓學生和老師自然生命和社會生命都得到

延伸”(55)。這正是對〈貴生說〉“故大人之學，

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

重也”的精神發揮。

考察湯顯祖在徐聞的活動，尚有許多資源有

待深入開發研究。湯顯祖到潿洲島曾寫下詩句

“為映吳梅福，回看漢孟嘗”，頌揚西漢末年南

昌縣尉梅的官德和東漢合浦太守孟嘗的勵精圖

治。到合浦後，湯顯祖沒有見到郭廷良，卻瞭

解到了萬曆六年廉州知府周宗武為官清廉勤政，

任上捐錢建廉州城、興修水利、擴建學府等許多

公益事業，因積勞成疾，任上去世，家中一無所

有，廉州吏民為他湊錢安葬，其妻則靠人舂米、

洗衣養兒度日，“士大夫至今傳其清”。湯顯祖

用周的事蹟告誡下屬清正為官。湯顯祖到徐聞上

任，表示“萬里炎溟，冰雪自愛”，“宜以政正

身，以禮先人”，捐出“勞嚮”辦學，還在代寫的

〈為士大夫喻東粵守令文〉中說，身為士大夫，若

不能端正自身，如何要求別人端正？身為天子的執

法者，就要做個清吏，“清吏之法亦清，濁吏之

法亦濁。清吏之法法身，而濁吏之法法人也”；

又在代寫的〈為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中談

到，士大夫的言行對自己子弟起着示範作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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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害鄉閭不德”，他的子弟一定“不懷德”；

士大夫濫權越職“行刑”，他的子弟“必不懷

刑”。少數士大夫，以他的不法行為影響他的子

弟，是在“敗名滅種”，與那些怕子弟受餓，卻

把含毒的食品給他吃一樣。因此，“貴生課堂”

今天的使命不祇是“讓學生和老師自然生命和社

會生命都得到延伸”的“生命課堂”，還要成弘

揚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道德文化課堂和進行反腐

倡廉教育的廉政文化課堂。這樣的研究既高揚

“貴生”精神，又具現實教育意義。

當年湯顯祖離別徐聞時很放心不下，曾深情

關切：“海波終日鼓，誰悉貴生情？”然幾經興

毀尚存的的貴生書院可作證：徐聞人一直高揚

着“貴生”的大旗，傳承着“貴生”精神。徐聞

人早已用實際行為作了回答：“海波終日鼓，深

悉貴生情。”

關於湯顯祖對徐聞文化的歷史功績，五十多

年前中國文化界老前輩、20世紀中國傑出的戲劇
家田漢先生用詩表達了由衷的謳歌：

        

萬里投荒一邑丞，孱軀哪耐瘴雲蒸？

憂時亦有江南夢，講學如傳海上燈。

應見緬茄初長日，曾登唐塔最高層。

貴生書院遺碑在，百代徐聞感義仍！

[2015年5月12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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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份研究歷史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

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往，探討澳門獨特的

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史，藉以促進澳門與海內外的學

術交流。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

術價值，不拘思想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理論和觀點並

不代表本刊立場。

本雜誌編委會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是一份用中文和外文兩種文本出版的期刊，根據

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各有所側重。有心的

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謹此，我

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兩種文

本）的《文化雜誌》會有更大的參攷與收藏價值。

封面引言

《文化雜誌》．第九十八期

謹此向提供資料之作者與機構致謝

張廷茂 

張 坤

錢源初 劉正剛

何思兵

李倍雷

張蓓蓓

王 婷 許 平

孔令雲 譚樹林

柳若梅

狄霞晨

李淑儀

黃柏軍

陳煥強

龔重謨

澳門公共圖書館

200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並
公佈了“世界100位文化名人”的閃亮
金榜。中國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名列其

中，戴上了光耀中西蜚聲歷代的文學桂

冠。

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若
士、別號海若，臨川神童。少小穎異不

群，通識博學。二十一歲中舉，“海內

人以得見湯義仍為幸”；然秉性耿介，

至三十四歲才“從官迫鬱”留都。萬曆

十九年上章抨擊朝政，被貶徐聞典史。

其間曾繞道澳門一遊，寫下了膾炙人口

的澳門詩章；往後又在《牡丹亭》中創

作了描畫澳門 (大三巴) 鑒寶展覽的輝

煌場景。

今年正值湯顯祖逝世四百週年，本

刊特約海南“湯學”專家龔重謨先生賜

大作〈湯顯祖在廣東徐聞〉在今期“紀

念世界文化巨人湯顯祖逝世四百週年”

之特闢欄目上發表，藉以讓敝刊讀者和

敝刊同仁對這位偉大的文學巨匠曾經在

澳門的故土上獲得創作靈感而遙寄永遠

的懷念。

本期封面由黃惠明設計

00-RCC98目錄_doi.indd   2 13/12/2016   15:34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_RCC -98-cover-preview-new
	RC98C1
	RC98C22
	RC98C30
	RC98C43
	RC98C57
	RC98C77
	RC98C93
	RC98C101
	RC98C109
	RC98C122
	RC98C131
	RC98C151
	RC98C161
	RC98C167
	RC98C_index

